
第一，版本研究方面，《校议》从《汇校》实例出发，重新鉴定《尚书注疏》的稀见版本，厘清版本源流关系，

揭示版本价值。比如作为校本之一的明永乐刻本《尚书注疏》，明代天一阁范氏到民国间藏书家张钧衡，都认为

此本是宋刻本，而陆心源、傅增湘则著录为明翻宋本。《校议》以《君奭》篇的讹文脱字为例，根据具体文字的

沿袭关系，判定明永乐刻本并非覆宋八行本，而是根据元十行本重刻的本子。现存元刊十行本诸经注疏大都经

过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修版，板片抽换过半，明代补板的错误比较多，初印本存世极少。永乐本则保存了元

刊十行本的较早面貌，这是其他版本不能替代的。这一结论既修正了前人的版本鉴定错误，又证明了明永乐本

独特的校勘价值。再比如讨论《尚书要义》源出宋刻八行本《尚书正义》、蒙古平水刊本与宋魏县尉宅本之近缘

关系、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据宋本校改等等，皆为新见。这些以彻底梳理《汇校》异文为基础的研究，结论可靠，

大大提升了《尚书注疏》版本研究的水平。

第二，对既有校勘成果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校议》全书六卷，前五卷为札记二百二十九题，每题下列

举一条或多条实例，卷六收录明永乐本、平水本等专文五篇。前三卷集中探讨释文之变化、诸本源流承递关系，

卷四、卷五则深入探讨清代以来的校勘成果，包括顾炎武、山井鼎、浦镗、殿本《考证》、卢文弨、阮元《校勘记》

等数种，尤其是浦镗、卢文弨、阮元三家。其中既有对每种成果的单独研究，比如指出浦镗《正字》暗用殿本、

阮元《校记乙》误“毛本”为“岳本”，更多的则是对关联成果的比较研究，比如揭示卢文弨《拾补》对浦镗《正字》

的承袭，阮元校记对山井鼎、卢文弨的沿用等。《校议》以《汇校》为例证，

肯定诸家校勘的成就，指出其不足，探究其致误之由，为我们正确评价和利

用这些校勘成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

清嘉庆年间，阮元在浙江延集学界菁英编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堪

称近代以前《十三经注疏》校勘的集大成之作，倍受后人赞扬。然限于时代，

阮元没有见到大量宋元版本或善本，校过的版本也存在较多疏漏，对前人校

勘成果的采纳也不够全面。在新的时代下，杜泽逊教授主持的“《十三经注

疏》汇校”是对阮元之后二百年间经书校勘成果的系统总结和应用，更是对

历代《十三经注疏》校勘事业的延续和提升。《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

议》作为这项事业的起点，为后续的工作提供了轨范，它们的价值也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凸显。

                                                                                   [ 撰文 王晓静 ]

（上接封三）

《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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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与群众主义之间:
中国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

黄 宗 智

摘　要: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对立面

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包括中国革命的“群众路线”意识形态.本文试图探索综合与超越两者的

道路,从历史回顾和前瞻愿想的双维来论析,介于上述二元之间的、或许可以称作“民众参与”,不简单是

“民主”或“群众”,乃是最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和当今需要的理念、最能够代表中国自身在宪法和党章中设定

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崇高治理目标.近四十多年来,国家已经大规模让权于人民,先是赋予农

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耕地经营权,而后是通过市场经济赋予(城乡)人民在市场化了的经济中的私有创

业、营业权,更是非常广泛地在治理实践中,采纳发包与承包的互动运作模式和激励机制,包括在中央与地

方政府,以及国家与社会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后国家应该更进一步朝着如此的方向来激发更强大的政府

领导＋民众积极参与的能量,并借此来更有效地抑制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问题,据此来建立一个独特的

政治经济体制方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群众主义;乡村振兴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０１

在当前的学术理论话语中,人们多数要么扎根于西方经典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要么选择其

对立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治理理论层面上,有的论者更将其认作要么是西

方的国家最小化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理念,要么是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党＋群众路线政治传统.同

时,论者大多简单接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小农经济的共识,即认为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小
农经济和农村社区必将消失,被产业化农业和城市化所取代;那样的共识其实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

小农经济和农村社区无疑将较长期继续存在.
本文试图指出一条不同的综合和超越过去的两大经典意识形态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道路,也是一

条综合和超越两者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发展道路.其关键不在西式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tic)

＋“无为国家”(laissez fairestate),也不在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共产党领导＋群众路线体系,而在一

条超越性的、介于(自由)“民主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的、以民众参与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
由于西方既是其帝国主义敌人也是其现代化典范,中国过去长期受困于要么过度拒绝西方,要

么过度模仿西方的困境,如今则已经进入更自信的新型综合性视野和超越性愿想.在经济政策方面

已经向全球提出新型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并引起全球的关注和众多西方国家的支持.在

治理模式方面,今后也可以迈向类似的综合性视野及超越性愿想.
中国早已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西方现代的两面性———优良的自由民主理念和丑恶的帝国主义和

　

作者简介: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荣

休教授.



霸权主义实际;认识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无为”的国家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个理想化的虚

构,过去其实多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全球霸权主义的说辞和自我正当化.同时也明确,并
不需要,也不可能,放弃面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所必须形成的富强国力和国家机器①.

中国在实践之中更认识到,“市场经济”其实不一定要像新自由主义建构那样,与无穷逐利的资

本主义和私有产权相伴合一,甚至将三者当作相互通用之词.中国在实践中已经将三者拆开,提炼

出其中至为关键的真正洞见:平等互利的贸易会对双方都有利,协助推动双方的经济发展.中国还

加上了来自中国自身经验的、将国家角色聚焦于贸易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形成“一
带一路”的倡议和推进没有资本霸权的、附有国家积极带动和参与的平等互利贸易.由此得出强国

家＋市场经济、公有＋私有经济体系的实践道路②.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更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其中包括推广更蓬勃的城乡贸易的

设想.倡导者也许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当代之前的城乡贸易其实并非亚当斯密所看到和概括

的城乡(以及国际)间的平等互利贸易以及其所导致的螺旋式发展,而是在严重农业内卷化以及巨大

“城乡差别”下形成了“畸形”单向的、榨取远多于平等互利的贸易.正因为如此,中国更需要大力推

进其“战略规划”所设想的贯穿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平等互利贸易,扩大国内市场和内需,建立更

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进而聚焦于中国治理模式的过去和未来,从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的双重角度来探索新的概

括和道路.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将综合平等互利市场经济和国家领导和参与的战略,也用于城乡之

间的关系,借此来推动中国乡村的振兴③.同时,探索一条以人民参与为中心的超越性发展道路.它

既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也不同于中国革命经验中的“群众路线”道路,而是一条综合与超

越两者的,正在形成中的新型政治经济体系.其核心在于借助国家与人民二元互动结合的巨大能

量,来推进国民经济和治理体系的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既非民主主义,亦非群众主义

首先,我们要将人民参与区别于民主主义.民主的概念一般是一个相对(君主)政府或国家、非
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理论和理念.它设定要限制政府/国家的权力,建立被理想化为不干预市场经

济“看不见的手”运作的“无为”国家,坚持最大的个人自由乃是最理想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由此宗

旨而衍生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本框架,要凭借民主代表制的立法机构和独立执法的司法

机构来限制行政权力.
我们要明确,西方的民主主义所理想化的无为国家不仅不符合西方的历史实际,更不符合中国

的现当代历史的实际和需要.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或支配下,一个后发展国家第一必要乃

是富强的国家机器,那样才有可能独立自主.在被侵略、被压迫、被支配的客观实际之下,西方主流

的无为国家理念只可能更进一步弱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机器.追随西方(特别是英美)那样的自由

民主意识形态的话,后发达国家只可能长期继续被置于受外国支配的实际之下,最多只能希望达到

唯老大哥是从的次级国家的地位.这是中国在２０世纪前半期业已经历的历史,也是如今的“新”自

６ 文史哲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黄宗智:«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９３ １０４页;«探寻

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https://wwwaisixiangcom/data/１２２８９５html;«国家—市场—社

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４２ ５６页.
黄宗智:«中国的新综合性视野和远瞻性愿景:“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９３ １０４页;«探寻

没有股市霸权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兼及振兴中国农村问题»,https://wwwaisixiangcom/data/１２２８９５html.
黄宗智:«乡村振兴:历史回顾与前瞻愿想»,待刊.



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含义①.
同时,我们也要将本文主题中的民众参与同“群众主义”和“群众路线”区别开来.后者是中国在

革命战争中成长的一个传统.其原先的设想无疑带有一定的传统民本、现代西方民主,乃至于本文

所谓的民众参与成分,当然更是革命党的、动员民众来推翻旧专制政权而建立新的基于人民的政权

的要求和方法.但是,在实际运作层面上,它是一个遵循领导远多于其自身主体性的群众.这是来

自革命客观环境中,由少数的先觉、先进分子领导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传统和习惯,并因此导致

了诸多由上而下的概括和用词,———譬如“发动”“动员”和“组织”群众,并在“群众”间区别其中的“积
极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那些在革命过程中的普遍用词都源自由上而下的视野和态度.
在革命与抗战的双重客观环境下,几乎必然如此.

更有进者,“群众”一词与“人民”的不同是,群众容易演化为一个运动型的现象,可以成为一种过

分积极、过分感情化的现象,就如当代前期的“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那样.它带有脱离实际的情

绪化倾向.在革命或抗战时期,它固然可以激发可贵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完全的投入,发挥强大的

能量,但同时也可能成为过激的运动、无政府似的混乱,甚或被一小撮弄权者为自身的狭窄利益而掌

控、摆布.在中国的革命时期,在过“左”的群众运动化“整党”或“肃反”中出现过一些过激的行为,更
不用说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所展示的趋向和混乱.

以上两种倾向都是中国经历过的偏差,当然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如今中国需要的是在西方自

由民主主义和革命群众主义两者之间探寻更平稳中允的、可持续的能量和动力.它应该具有一定的

民众主体性和参与性,但又配合而不是妨碍国家对国力、富强和稳定的追求,更要成为可持续的、不
会成为偏激的混乱或暴动的能量.它需要的是既能够发挥民众参与的能量,又能够防范过分运动化

的错误.这是本文对人民参与愿想的第一层次的考量.它的目标在追求良性的、可持续的国家与人

民二元互动与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或由上而下的“动员”和“组织”,当然也不是无政府的混

乱、暴动或被摆布.

二、作为抑制中国政治体系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的方法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别顽固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它的起源之一是相对集权的一

个政治体系.大家知道,如果中央(皇帝)权力或其分块的地方主要官员(县令)权力高度集中,很容

易促使其手下的官员们较普遍的“媚上”和“欺下”的行为作风.这是难免的一种现象,也是中文语境

中官僚主义一词所批判的要点之一.
同时,在任何相当高度官僚化,乃至于韦伯型的②现代“科层制”化的治理体系之中,常规性的运

作和复杂繁琐的运作规则都难免会导致一种比较僵硬的,不讲实质、只讲形式化规则的运作.这也

是中国的官僚体系长期以来直到今天几乎不可避免的一个常见问题,同样可见于“官僚主义”和“形
式主义”两个贬义词长期被广泛使用的实际.

即便是高度专业化分工和分层化的韦伯型“形式理性”科层制中的官员,也同样具有较强烈的脱

离实质的偏向(中国语境中的)形式化官僚主义规则的弊端.即便是韦伯自己,尤其是在其晚期,已
经观察到并提出这样的问题,甚至使用(被用英语翻译为)“铁笼”(ironcage)的隐喻来描述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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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理性化”的科层制怎样才能避免过度(近似中国语境中的)官僚主义化的实际运作①?
在中国的群众路线运动传统中,不乏借助群众来抑制政党国家内的官僚主义弊端的历史尝试.

毛泽东便多次依赖动员民众来试图克服官僚主义:譬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开门整党”,或后一段时期

中近乎普遍地要求官员们不可“脱离民众”,要求干部们参与劳动、深入调查,甚或“下放”到民间与其

“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来克服官僚主义倾向.毛泽东自身还很早便采用与民众座谈的“调查

研究”方式来了解实际情况,抑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弊端(尤见他作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的«兴国

调查»及翌年１月２６日所撰“前言”).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全面动员群众来试图克服官僚

主义.
当前新一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的中青年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或其所要求的“三

同”传统,他们大多已经远离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那些制度以及群众路线本身一定程度上已经成

为过去,就连“三同”一词也已多被赋予其他含义来使用(如含义完全不同的“三同时”等),不再具有

革命和“文革”时期的那种威信.我们要探索的是,在中国过去的革命式群众主义和西方的(半虚构

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国家最小化之间,一个比较中允而符合中国实际的,以人民为主、人民参与的中

间地带.

三、借助“第三领域”传统建立新型的民众化治理体系

与西方传统不同,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比较突出地采用介于中国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和西方现

代化民主主义治理两大传统之间的比较特殊的(笔者称其为)“第三领域”传统.它是由官方正式体

系和民间非正式体系的互动而组成的,在过去和现在都渗透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的实际运作,更
渗透政府自身内部上下层关系的运作.

(一)半正式治理

与西方(包括古代和现代)不同,中国一直都没有接纳将国家与人民、政府与民众认作非此即彼

的对立二元的形式主义逻辑思维,而是一直都更倾向于将国家和人民视作二元合一、二元互动的,类
似于乾与坤、阳与阴的二元.这是一种深层的思维方式层面上的不同,部分源自中国文明在农耕时

期便已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奥宇宙观传统.
同时,中国的半正式治理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根植于中国长期以来“集权的简约治理”传统而

产生的一个现象.一方面是中央(皇帝)高度集权,而正因为高度集权,它会尽可能避免中央和社会

基层间过多的不同层级化.这是由于,在中央集权(和模仿中央的地方分块政治体系之下)每多隔离

一层便会造成多一层的离心威胁,因此要尽可能试图将层级最小化,由此导致一个基层渗透度较浅

的治理体系.我们从地方政府档案获知,迟至１９世纪后期,正式官僚体系仅只达到县一级(平均２５
万人口),其下仅设半正式人员的简约基层治理体系.在１９世纪后期,其最基层的人员乃是县衙门

之下一级的半正式“乡保”(平均每名乡保负责２０个村庄),由其来协助县衙门征税、治安、传达官府

谕令等职务.他是不带薪酬、不带文书记录的,由社会显要人士推荐、官府认可的半正式人员②.
简言之,中国的乃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但低度基层渗透权力的治理体系,与西方现代民主传统

中相对低度中央集权但是高度渗透基层的科层制体系十分不同③.即便是与前现代的西方相比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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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皇帝的专制威权远远大于西方的国王(更不用说西方现代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但其渗透

基层的权力要远低于西方.即便是前现代的西方,这个差别可以具体见于两者间税收的不同.在西

方,即便是在中央集权程度很低的封建制度时期,政府机构在基层的征收所占的总产出比例也远高

于中国———约１０％(具体体现于“什一税”tithe一词),而１９世纪晚期的中国的则才约２％ ４％①.
如今在信息时代和高度金融化的西方的巨大国家预算和专业化科层制下,其强大的渗透社会能力更

不用说了.
这是笔者“集权的简约治理”概括的实际,与传统和现代西方都十分不同.随之而来的是西方体

系中所少见的简约治理,并由其正式和非正式政府两者互动而产生的巨型半正式、半非正式的“第三

领域”,上述的乡保便是一个实例.而且,不仅是治理和治安方面,还有正义体系方面,都呈现出众多

迥异于西方的半官方、半民间的第三领域机构和组织.它长期以来成为中国政经体系与西方不同的

一个基本“特色”.
即便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具体的第三领域实例是,行政村级的村委会和自然村级的村小组组织

(乃至于城市社区的居民委员会②).它既不是纯粹的正式政府,也不是纯粹的民间组织,而是介于两

者之间的,具有双重性质的半政府、半民间的制度.其成员大多来自本社区,但又受到党组织的领导

和乡镇级政府机构一定程度的管辖.它的领导层一般不会进入正规的“国家干部”或“官员”的体系,
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基层行政人员的模式,即由社区推荐,官方(县政府)认可的制度.在清代和

民国时期一般不带薪俸,在集体化时期则是以村庄社区集体的“工分”来计算,如今虽然有的带有薪

俸,一定程度上已被正式化,但大多仍然没有.
我们如果去掉“行政村”的“村委”(村委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而聚焦于更低一层的“自然村”或

村“小组”,就更是如此.他们与民国时期的“村长”比较相似,不带薪俸、没有正式化的官职或“工
资”,全是本社区的人员.这是官府与民间二元合一的一个具体实例.

从如此的角度来考虑,一个尚待充分挖掘的制度性资源是原有的集体产权和整合的社区传统,
可以借之来推进扎根于自然村社区纽带的合作组织③,包括自助性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新型

物流体系,来协助小农户应对大市场(并辅之以国家建设的服务性批发市场),———一如过去非常成

功的“东亚模式”那样④,也可以借之来建设其他更有效的村社公共服务体系.如此,既可以协助国家

完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关键性“最后一公里”,也可以重新振兴乡村社区⑤.
(二)正义体系

另一具体例子是中国比较特殊的正义体系.长期以来,在县级的正式基层衙门/法院之下,首先

是最底层的村庄级的非正式民间调解体系广泛存在,可见于２０世纪的实地调查资料,特别是满铁在

１９３０年代后期和１９４０年代初期对众多村庄所作的扎实系统的实地调查⑥.
今天仍然如此.如表１所示,在最基层的村庄社区中,非正式的民间调解仍然在正义体系整体

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组成其最基层的首要部分,如今每年在全国平均１０３０万起有记录的纠纷之

中,成功调解结案的有５３０万起(占５２％).高一层的乡镇级的法律服务所则既为村民提供法律服

务,又具有一定的半正式、半政府权威,每年平均处理约７０万起纠纷,其中,调解结案的有６３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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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９０％).我们如果将社区的民间调解定性为“非正式”,县级的基层法院定性为“正式”,那么,法律

服务所的类型无疑乃是“半正式”的“第三领域”组织,既非纯粹的官方机构,也非纯粹的民间的服务

性组织,而是两种性质皆有的、来自正式与非正式体系间的结合而产生的半正式体系.类似的纠纷

处理组织还有(工商管理部门下属的)消费者协会(７５万起)和公安部门(２４７万起).最后则是正式

法院体系所进行的调解.合计调解结案的总数达１０７５万,即所有纠纷中的４３％.

表１　各主要类型的调解总数,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年(单位:万)

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

村、居民

调解委员会
基层司法服务

消费者协会

(工商管理部门)
公安部门

民事法院

(一审结案)

总数

年均处理纠纷/案件数 １０３０ ７０∗ ７５ ８４０ ４９２ ２５０７

调解结案数 ５３０ ６３ ６７ ２４７ １６８ １０７５

调解结案率 ５２％ ９０％ ８９％ ２９％ ３４％ ４３％

　　数据来源:朱景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法律发展报告２０１１:走向多元化的法律实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表４ ２,第３０３ ３０４页;表４ ４,第３３４ ３３５页;表４ １３,第３７２ ３７３页;表４ １５,第３７４页;表

４ １６,第３７６页.

∗ 其中缺少２００６年的数据.

无论是纯民间的调解体系、半正式的调解,还是正式的法院调解,都绝少见诸西方的正义体系.
西方最近几十年间兴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运动(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简称 ADR)不是一

个具有像中国这样来自民间社区的长期以来的传统,而是一个近几十年来,相应其必分胜负的正规

法庭体系费用过高,而后产生的“另类”纠纷解决制度.它所处理的纠纷一般最多仅占到所有纠纷中

２％ ４％的比例,并且是(正式与非正式)两者截然分开(一般规定非正式调解过程中的证据和讨论都

不可被用于正式法庭诉讼),这与中国第三领域调解,以及正式的基层法院的调解不成,便即判决的

制度完全不同①.
(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领导与民间参与

如今,中国共产党本身也同时具有集中的领导和广泛的民间成员参与,其成员已经达到一个中

型国家人口的数量(不止９０００万,仅次于排名第１５、拥有９．６千万人口的越南);融合两者是它的一

个重要特色.它已经纳入了包括工人、农民、企业家、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同时能

够容纳多元的不同意见,这是新自由主义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极权”概念所无法想像的②.
总而言之,无论在治理、正义或革命传统的共产党组织等领域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国与西方的鲜

明差异,即比较广泛地依赖非正式体系,以及伴随其与正式体系互动所产生的第三领域的半官方、半
民间的一系列组织,与西方现代极其高度正式化的、科层制化的,与民间社会截然分开的治理体系十

分不同.它不是二元对立的正式国家与非正式社会相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体系,而在更大程度上是

一个二元合一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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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古今的发包与承包治理体系

中国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的上下与官民互动、互补的治理方式和机制,也可见于其官场自身的运

作.它一直借助同一种运作机制来进行官方内部不同层次间的互动.发包与承包实际上不仅是政

府与社会间的治理操作方式,也是国家机构内上层与下层间的治理运作方式和机制.
(一)传统的内包与外包制度

在传统中国分块的集权的简约治理基本体制框架下,长期以来其实一直都在使用如今被称作

“发包”与“承包”的行政手段和机制(与西方理论所称“委托—代理”principal agent关系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虽然也要看到其间的不同).皇帝将某地的责任委托/发包给其紧密控制的官僚体系中的

地方官员,特别是负责某块地方的主要官员,主要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统称督抚),以及州、县级的

(知州和)知县.一方面,这些地方官员属于被皇帝(中央)紧密控制的正式行政体系,其委任、升降、
罢免都取决于中央(皇帝),州县令基本同样.同时,地方政权高度块块化和集中,基本是复制中央的

一个小块型体系,其最高官员具有较大的权力,包括一定的自主权力.
县令具有分别的、区别于其正规收入(薪俸)的半正规的“养廉银”和非正规性/惯常性“陋规”收

入.根据瞿同祖关于清代地方官员的权威性研究,清代一位知县的正规收入仅８０银两一年,其半正

规的养廉银则有５００ ２０００两;此外,还有多种非正式的、可多可少的“陋规”收入———时人甚至据此

将高收入的空缺知县职位称作“美缺”(相对于低收入的“丑缺”而言).同时,每位县令上任时都会带

有自己的幕友(主要是负责司法的“刑名”和负责税收的“钱谷”两位)、书启/书禀、账房,以及长随等.
他们的薪俸都由知县自身的收入而不是衙门的正规预算来承担①.

如此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治理体系人员,显然不同于现代西方带有固定薪水和专职的科层制人

员,而更符合我们这里所说的“半正式”“第三领域”模式.一方面,承包职责者带有一般科层制专业

化官员所没有的对其块块化的地方辖地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处于皇帝/中央政府权力的

严密控制范围之内.这样的制度与西方现代的科层制的专业化领薪官员十分不同.一方面,知县的

职责拥有更为宽阔的集权自主权力,但也带有体系内一定的管控和激励机制(主要是官场晋升机

会),更包括半正规和非正规的收入;另一方面,中央具有绝对的严密控制其官员的权力,包括委任、
晋升或降职、罢免,乃至于生死大权.正是如此的操作方式给予“集权的简约治理”体系比较具体的

阐释.
以上是官场内部的发包与承包关系和机制,可以称作“内包”,用以区别于正式的官府与官府之

外的社会间的关系(后者可以称作“外包”)②.这里我们再次以１９世纪清代制度为例:相当丰富的档

案资料已经表明,当时连接官府与社会的关键性的最基层人员是位于县衙门和村庄间的“乡保”(原
来的设计蓝图中的“乡约”和“地保”两个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合二为一的职位).在华北平原,平均每

一名乡保负责约２０个村庄.他们是由地方显要们推荐、县衙批准的人员,协助税收和治安,传达官

府谕令、调解纠纷等职务.他们是非正式的、不带薪酬、不带书面记录文书的最基层半正式人员.而

且,地方档案资料更说明,县衙一般不会介入乡保的惯常工作,要到(由于其执行职务而)出现纠纷或

更替乡保人员时才会介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基层治理体系是多么简约的一个第三领域

体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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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县政府档案资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此的运作方式还被广泛用于县衙门本身.县令和其

下各房(特别是管理司法的刑房和管理税务的户房)间的关系也高度依赖发包与承包的运作方式.
各房都带有一定的收入,而县令委任负责各房的“典吏”所采用的方式基本还是发包的方式:将一房

的事务发包给某人.由于各房都带有一定的(主要是)非正规的收入(特别是刑房所收纳的诉讼相关

费用),“承包”该房职责的人士必须缴纳给县令一定的“参费”(从１００两到１０００两),由此而获得该

房收入的支配权.之后,“承包”该房职责的典吏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委任该房的其他常在书吏,同
样要求后者交付一定的参费.此中的逻辑其实与就任该县的知县及其与上级的关系是基本一致的,
不像一般的现代科层制的带薪官员.承包者在职期间同样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同样具有薪俸以

上的财源,不是韦伯型科层制理论所能认识和理解的①.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现代西方也可以看到,但一般都是作为一种正式常规治理以外的辅助性

操作方式(譬如为了某种特殊任务的需要而建立跨部门的临时委员会adhoccommittee),但不是正

式科层制中的常规运作方式或机制.一般的公务员都会带有较明确的正式工资和职责,而不是像中

国发包—承包制这样的运作.
这一切说明的是,在中国前现代的基层治理体系中,类似于发包与承包的关系是多么广泛地被

采用的.它是如今的内包与外包运作机制的历史根源②.
(二)当代的发包与承包体系

官场的发包与承包如今已是中国政府最常用的治理手段,包括至为关键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

的“内包”关系,也包括诸如“项目制”下各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包括村庄)、私企和

个人之间的(官场与社会间的)“外包”关系.
在迄今至为关键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中,它所采纳的是几种不同的激励机制.一方面是中央

紧密控制的人事权,对地方官员的评审权力以及对其晋升的竞争激励机制.至于政府和社会或企业

和个人的外包关系之中,其激励机制则在政府发包的项目资金.另一方面,由于设定的目标主要是

经济发展,这样的做法还会间接地受到市场竞争机制的检验和约束:最好的地方政府业绩是发展出

市场经济中最成功的国营和私营企业.那样的竞争对滥用政府资源形成一定的约束,———地方政府

设立的亏本的企业在这个体系的运作中是缺乏竞争力的.周黎安教授已经详细论析和证明③,这些

是政府运作中至为关键的机制.它是一个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发包与承包的体系和机制的运作方式.
它成功地推进了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激发了众多好的计划与项目,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

的项目,当然也有一定比例的“形象工程”或官员腐败等“异化”现象.但总体来说,发包与承包无疑

是目前的治理体系中至为关键和相对成功的一个制度和机制.
西方的委托—代理关系则较少被用于其官僚体制之内,而多被用于其外的市场化的私营企业或

个人之间.作为一个治理体系和机制,它仅是一个协助高度科层制化的政府运作中的一个辅助性

“临时”(adhoc)方法和机制,远远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将发包与承包、内包与外包,建立成为渗透全治

理体系的至为重要的运作方法和机制.
其中原委来自中国与西方现代治理模式的根本性不同.一个是高度中央集权而低度渗透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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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体系;一个是与其相反的低度中央集权但高度基层渗透的体系,但又有着高度私有化的社会

经济和企业制度.正是前者的特殊组织方式促使更多、更广泛的发包与承包机制渗透治理体系内部

层次间的关系及其外部与社会间的关系.西方依赖的则主要是韦伯型科层制,绝对没有像中国治理

体系中这样广泛依赖发包—承包关系来贯穿、主导整个治理体系.
它既非一个高度科层制化的、政府与社会截然划分乃至对立的体系,也非西方据其“自由民主”

意识形态而建构和想象的无为国家,更不是其据此而建构和投射于中国的、设定为与其自身自由民

主制度逻辑上截然对立的“极权控制体系”(totalitarianism).实际上,中国的体系绝非那么简单,而
是一个高度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互动的体系.它是一个(从西方视角来看的话)独特的、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由上层和下层、政府和民众间互动所组成的第三领域体系.它依赖的不是西方设想的由社

会来限制政府专制权力的自由民主体系,也不是一个完全由政府控制的体系,而是一个上下层以及

政府与社会互动组成的二元合一体系.
固然,它也在过去显示出不容忽视的异化现象,会导致有没有实力和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形象工

程”以及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也会由于地方竞争激烈而出现一些过分的、不经济的补贴现象①,更会

出现罔顾民众意愿和仅追求政府业绩和收入的行为,———譬如在部分地方征地过程中,借助黑社会

势力来打击“钉子户”等行为②.
虽然如此,从整体大局来看,中国迄今为止的第三领域和发包(包括内包与外包)方法,应该可以

说基本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经验和机制,推动了中国几十年来举世瞩目的发展,实在无可厚非.如

今,它已经成为中国政经体系中至为突出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现代政经体系运作方

式和机制.
至于笔者多次提出的基于社区合作的自助性合作组织设想③,它当然也会是一个第三领域性质

的组织,仅可能在国家领导＋社区自助、自主的动力下才可能成功建立.它无疑也必须来自国家与

社会良性互动的机制,不仅可以协助推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也可以协助抑制、化解长期以

来的“官僚主义”弊端.

五、迈向人民参与化的政治经济体系

以上所举的一些具体例子的主要特色乃是结合由上而下的领导和由下而上的参与,那样的一个

体系的运作是好是坏,关键其实在于人民的意愿.总体来说,获得民众积极支持或持久参与的国家

战略、计划、工程、措施一般都会是好的,是真正受人民欢迎的;受民众抵制或导致异化的实施的一般

都是需要重新考虑的政策或措施.这也是历代谚语“得民心者得天下”至理的部分含义.
中国的第三领域化、人民化治理模式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十分不同.后者固然有其自由、民

主选举和三权分立等较良好的理念的一面,但它同时又将其虚构为一个政府对市场干预最小化的体

系,凭借“自由贸易”“理性”“科学”等虚词将其建构为一个自我美化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则同时也是

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化他国的说辞和自我辩护,如今则是在全球占到支配性霸权的体系的说辞和意

识形态.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干预经济的国家或最小化的政府等理念,根本就没有可

能领导中国这样的反帝国主义革命,或建立中国这样的独立自主国家,或推进近几十年那样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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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①.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一治理模式所包含的弊端,特别是在国家权力过分压倒社会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完全是由上而下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权力滥用、官员贪污、欺下媚上(或欺上)、偏重形

式化规定多于实质、一刀切等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弊端.如今,中国应该有意识地更多借助社会

的由下而上的力量来抑制和预防那样的偏颇,而不是凭借之前曾经借助过的带有过分反对政权的、
过分运动化,乃至于暴力化倾向的“群众路线”,或无目标、无政府的混乱.

由下而上的均匀持续的积极参与乃是国家政策和措施最好的测验器;受到民众欢迎、积极参与

并予以贯彻的国家政策才是真正符合共产党和国家宪法设定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核

心治理理念与宗旨.国家如今应该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向人民和社会放权赋能,包括各级的人民代表

大会、媒体、商界、学术界、专业界、社团组织、社区组织等,有意识地借助那样的放权来克服自身由于

集权而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倾向,不仅依赖党内纪律更依赖民意和人民的权力,有意识地追求真正

的国家与人民的二元合一理想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际上已经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做,譬如,
广泛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经营权出让给小农,废弃之前主要是由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又譬

如,积极推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将计划经济中的国家决策权力大规模出让给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
再譬如,将发包制度广泛用于内包和外包,赋权和赋能予下层以及官僚体系之外的社会,由此释放了

极大的能量.当然,在其他诸如媒体、商界、专业界、学术界、网络信息和讨论等方面,也都展示类似

的倾向和现象,即便也有“放”与“收”的摆动.这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实际经验.这些措施并不来自

西方理论所设想的与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而是来自国家积极扶持或赋权的人民的能量.它不是

一个相互对立的虚构所能认识和理解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追求中国国家自身的,符合其基

本实际中的最好的决策和最有效的实施.
早在延安时期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我们便已经看到过生气蓬勃的、将领导和民众差异最小化

的比较理想状态.我们看到其惯常性的上下互动,政党—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合一,由此形成其特别

突出的、少有官僚主义弊端的氛围.我们也在国内抗战和革命战争中看到过民众支持共产党及解放

军军队的巨大能量和效应,更在朝鲜战争中看到通过全民投入来克服科技相对落后的弱点的巨大

能量②.
改革开放以来所展示的生气的相当部分正是来自将人民从唯令是从的计划经济,改革、解放为

农村人民积极自我经营,以及放任的市场经济激励所发挥出的民间自我创业和建业能量(当然也包

括众多其他方面的类似现象).这些并不与国有企业相矛盾,而是建立了两者并存,既结伴、结合、互
动,又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体系,借此实现显著的经济发展.

六、乡村振兴

虽然如此,国家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中,确实一定程度上对农村人民的利益关注不足,长期主要

偏重由上而下的资本化、产业化了的农业和农业组织———龙头企业、大户、所谓的(成规模的)“家庭

农场”以及同样性质的大型“专业合作社”,较少关注小农户,基本忽视１９８０年以来真正促进农村的

“隐性农业革命”的“新农业”小农户③.但自２０１８年以来,国家的策略已经有一定的转向,已经拟定

长达３７章、７８页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２０５０年建成现代化的、旺盛的乡村.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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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也是具有巨大潜能的战略①.
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要瞄准推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是中国农业、农村和文化传统的根

本,也仍然是大多数人民所在或紧密关联之地.特别需要的是,更积极地支持新农业的小农户,为其

建立新型的服务型物流体系.同时,像“乡村振兴”规划所提倡的,要积极创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创
建纳入所有农户的交通(即“加快推进通村组道路、入户道路建设”②)和信息化网络与物流体系,藉此

来更大规模地推进城乡的双向贸易和平等互利发展,从而实现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那样的举措只可能获得农村人民广泛积极的支持和参与,其所能释放的巨大能量可以预期③.

国家还可以借此机会来推进迄今被忽视的农村社区的振兴,进一步强化承继中华传统文化及其

优良的社区纽带与社区正义体系,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那无疑将是至为具体和深入的、能够激

发农村全民众积极性的举措和方向,更进一步发挥人民参与化和社区化的新型上下互动、携手合一

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真正能量④.
我们可以据此预见到一些历史性的正面后果:促进城乡的平等发展,真正解决目前的城乡差别

问题;建立克服之前几十年来对待农村某些脱离实际的政策偏差;借助城乡平等互利的双向贸易来

推进更宽大更可持续的全国民经济发展;发扬光大长期以来的社区组织与合作传统;同时,推进政经

体系整体的“人民参与化”,不是西式的、与共产党权力相异的自由民主化和国家最小化,也不是由上

而下的群众动员或运动,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社会的长期良性互动,真正做到党章和宪法所

一再申明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优良治理理念,迈向综合与超越自由民主主义和群众主义两

大对立传统的人民参与治理体系.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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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李向平　杨　洋

摘　要: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 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

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

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

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

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

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

关键词:天德神圣;权力治理;公私反转;道德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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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私德之辨”及其讨论,始终是道德哲学关注的重点之一.学界一般依据道德发挥作用的场

域、人群边界而赋予道德以公私特质的划分,并将“公德”界定为适用于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政治公德

和社会公德,将“私德”界定为个体在私人领域所遵守的个人道德.
为此,“公 私德之辨”也许根源于中国自近代以来重政治公德,轻个人私德,以致“政治公德、社

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① ,而其失衡的根源本可追溯至儒学“家天下”的思想框

架②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下的处境中,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因为,“古代儒家以

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

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③ .“传统道德多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非区隔,这种区隔

应该是近现代以后的事了.”④ 学界的讨论集中于公私道德类型及其失衡问题,似在突破以私德解决

公德,以公德把握私德,最终以“国家”作为处置道德合法性失衡的根源,论及今日中国社会中的道德

实践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自传统及至当代中国社会的公私关系及其道德实践方式的问题,不仅涉及如何

理解传统中国的文化信仰特征,同时亦与当代中华文明复兴密切相关.尽管中国文化信仰具有修、
齐、治、平之内在逻辑,但是,传统以及当代中国人一旦步出家门,便能从个体、家庭领域一步跨入国

家和天下,几乎没有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社会”中介及其领域.这就建构并制约着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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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信仰延至近现代中国语境中公私之德的总体神圣结构,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个人道德与

国家道德之间迄今难有分别.
虽然“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

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①,但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儒家却一再强调“立公控私”,倡导“大公

无私”,徒然强化了公德这一维度.
实际上,在既有讨论的基础上,亟须厘清一个基本问题:中国人究竟是缺乏私德,还是缺乏公德,

中国传统伦理是否在倡导立公控私的同时还能保有“私德”与“私权”? 如果自古迄今的公私之德关

系始终包裹在一个天下主义的神圣结构之中的话,那么,公私之德的分别又如何能够得以呈现呢?!
因此本文认为,在讨论公德与私德孰为首要的问题之前,亦可从道德社会学中行动者与道德规则的

分析框架出发,首先辨析传统公德与现代公德内涵的异同,其次则在公私道德界限混淆的问题上,论
述源自天下主义的“天德”究竟如何打造了一个整合公私的道德结构,同时使延及三千年始终受到控

制的私德活力不减,最后促成道德关系在公私之间的彼此反转,方才形成今日中国社会必欲强公弱

私、公私之德却又总是难为其所的道德困境.
正是因为公 私之德关系及其在具体道德行动者与普遍道德规则的互动机制之中,存在着一个

公 私之德所共享的神圣来源,导致了普遍的道德规则与个体道德行动之间存在着一个公 私得以

互动、转换的问题,方才衍生出公 私道德中的复杂关联和矛盾.

一、行动者与道德规则的解释框架

道德规则即以善恶观念或道德意识作为基础的规则②,广义的道德规则是道德本身,道德是由各

种明确的规则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每个人在面对这些道德规则时,所体会到那种不得不去服从它

们的义务感,这来自“共同的道德意识”或“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所展现出的“社会压力”③.道德本

质上是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某种规则,道德的规则化,也意味着人的义务感的增加.从结构上,表
现为道德一方面是一种内在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是一种外化的权威力量,并发挥制度化的功能.
狭义的道德规则则是道德表征的深层结构,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分,其中的分化与道德行动者的权

力身份紧密相关.人们对于某一道德规则的认同与实践,实际上即是对道德规则及其制定者所拥有

权威的一种认同与服从.
因此,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道德的重要性不是确定行动的目标,而是打造一套人们用来建构类似

于“行动策略”(strategiesofaction)的规则习惯,乃至生活技能和风格的储备库和工具箱,促成道德

行动者能够从中选择不同条件以建构他们的行动与价值目标.因此,道德规则并非一个统一组织或

行动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国家权力.在提供给人们选择或依赖的道德

规则之中,道德规则亦会因人而异地呈现出相应的等级性、私人性或公开性的实践特征.在此,道德

行动选择和道德资源的使用结果,即能够体现为公私行动策略并决定其道德实践中的公私规则.
关键的问题是,形形色色的道德行动者才是道德的选择主体及其主动灵活的使用者.其中,存

在着部分特殊的道德行动者,这些特殊道德行动者的特殊身份、地位及其能力,决定了他们对于道德

规则的选择,而这会直接影响到道德规则的形成与普遍功能.换言之,即便是一般的道德行动者,他
们亦会基于自己的利益与身份去选择自己所偏爱的道德实践方式,由此形成私德公德之差异.所

以,特殊的道德行动者与公共道德行动者之间既有整合的基础,亦有彼此之间公私的明显矛盾.
从道德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所有道德权威在起源上都必然是社会性的④.道德是由预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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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祥元:«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文史哲»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童世骏:«论“规则”»,«东方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陈涛:«涂尔干的道德科学:基础及其内在展开»,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９年,第１２６页.
涂尔干:«道德教育»,陈光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０页.



行为表现的行动规范体系所组成的,这些规范规定着一个人在既定的情境中应该怎样行动.其中行

动者既是制定道德规则的主体,又是道德实践的客体.历史变迁与现实呈现的道德规则并非静止状

态,而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再生产过程之中.它不能被完全化约为个体行动者的特性与动机的整

合,也很难直接成为社会约束个人的集体结果.这种不得不依赖于个体行动才得以不断维持和再生

产的道德规则,同时也会通过不断的实践生成为公共价值结构,而这一结构中的公私之德也便混合

呈现于制度与非制度、规则与潜规则之间.
在社会学的道德解释路径中,任何一套普遍的道德规则,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就像涂尔

干指出的,“要想深刻地理解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准则或一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尽可能地

揭示出它的最初起源.社会现象和有机体的现象一样,即使与生俱来的独特属性并不能必然地

决定它如何发展,那些属性也肯定要深刻地影响到其发展的方方面面”①.这就暗示着一个梳理公德

与私德之关系的根本性问题:道德的规则由谁来制定? 道德规则之公私呈现方式,是通过具体的道

德行动者,还是通过社会、国家的集体公约合成?
如果追溯中国公私之德的原型,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公私道德皆是源自一个名为“天德”的神圣结

构之中.正是天德及其实践机制建构了具体的道德行动者与道德规则的本体论框架,赋予不同身

份、处于不同等级之道德行动者以道德正当性或紧密相关的公私特质.本文的讨论路径是:基于道

德规则与天德神圣资源的关系,认为道德的公 私关系出自道德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和资源配置,进
而把道德规则直接作为一个解释对象,认为行动者的道德规则是作为“规则中的规则”,超越家国这

一个人与群体的固有模式,直接指向一个总体神圣结构及其衍生的不同程度、不同等级的分化与再

生产,完成一个“内私外公”“以公践私”双向反转型道德逻辑.

二、天德:公私不分的神圣根源

中国人的公共道德,反映在天命、天德等延续三千年的神圣结构中,在能否“配天”的道德关系之

中就深藏着公私之间的差别与张力,表面上是充满神圣特征的天命信仰,行动逻辑上则是以德配天

的道德实践.然而,依据神圣的惯例,凡能以德配天之道德行动者无疑很难是某一普通个人.
源自汤武革命过程中的“天命”信仰,在道德社会学意义上便是一种具有天下公共性的普遍主义

道德信仰.一方面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一方面是“德配天地,不私

公位,称之曰帝”②.天命作为中国道德的神圣根源,促使天命之“德”成为天命神圣结构中最重要的

公共构成,天命之“德”逐步被建构为能够整合公私张力的神圣资源,对国家政治与公共道德的强调

随之提高到神圣高度.天命信仰于是具备了人间的德行,“天命惟德”的宗教伦理由此问世③.
由此形成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尚书周书周官»)的“尚公主义”,其道德传统便具有了

“立公灭私”,“公”即正义便无“私”可言的特点.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管子任

法»)这种道德传统经由春秋战国,自秦朝统一之后,便直接导向为一种国家至上的制度安排④,于是,
以公控私以及国家的政治道德成为中国语境中的公共道德,成为控制民间社会大众私德的重要

基础.
在此,“德”作为通天(命)、革命(革除已有天命)、改命(改变天命)、受命(重授天命)的中介和变

量,无疑就是个能够打通公私关系的中介,并且定义了“大公”的伦理正当性与“私己”对于公正的背

叛特征.«礼记礼运»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儒家后来主张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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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德治”,同以“天”为最高道德标准,整合公私道德,促成“私己”修成“圣人”,克己奉公,甚至公而

忘私.即便法家亦特别强调立天子、正国法而行公:“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

天下也.”(«商君书修权»)而代表民间大众的墨子也同样认为“天”是大公无私的象征:“天之行广

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其以“天志”为“公利”的思想,是对上古以

来,以德配天命,天唯德是择的承继①.
作为中华道德神圣性的来源及其建构路径,此乃天命、天德、天下主义最神奇而深刻的中国特

征.天者,超越了固有的血缘家族伦理及其限制,却又拓展了这种血缘家族伦理的功能与地位,形成

“天德”与“族位”的双重建构,再经过国家整合,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德位政治或公共道德.而以天德

为基础建立的公共道德乃至后世建构起来的国家政治道德,便是一种以国家政治为公共性的道德设

置,其结构无疑是双向建构而成,有天德,才有位,体现出汤武革命之后“受命者”天下地位获得的道

德正当性;反之亦然,有位者似可自拥天德,如同王者受命,以强调天德直接成为政治的公共性支配

地位.如此一个以天德为核心的道德系统,其公私关系之原型结构却是浑然一个整体,其中特别明

确的则是天德所具有的公共性.
于是,天命作为公私道德高度整合结构,虽然内涵了公私之德的双重关系,却因其作为最高权力

治理之人格象征———天子,只能以“修德”“保民”以“配天”,于是,天子作为天德之神圣象征,自然而

然地成为传统中国道德系统中体现天命、天德,沟通天德与人世的唯一中介,无论公私分别,总是一

个道德呈现,最终在家国同构的需求呈现之中,私德唯有为公所化.
天命之德或曰天德这一公私之德的中介及其形成和两千年延续,直接建构、制约了公私道德关

系的以公控私及公私反转之双重性.虽然,天德的权威性与公共性特征体现为国家性、政治性,促使

天命、天德的信仰与实践方式具有强大的“国家信仰”特征,天德代表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至高无上的

道德权威,但是,这种天德神圣结构本身同时具有明显而强大的社会学双重性,即相辅相成,如同五

德终始说中的五行那样相生相克,始终在普遍公共主义与私德特殊主义的双重性之间循环复制,可
谓公私同构,生克反转.

天德之可公、可私,于受命而王者而言,其德已能配天,是至公;于因德上位者而言,是个私.谁

能通天,其个人私德即能转换成为至公之政治道德;私德配天者亦能作为拥有特殊禀赋的大人物与

文治武功,形成公共性道德规范,构成庶民社会的公共道德实践模式.
在此“天命”与“天德”当中,“天”具有公共普遍的特征,“命”具有时来运转的个体变易性,更加重

要的是,在此天 命、公 私关系之间,能够打通其中关节者就是一个“德”字,决定其公 私之偏重.
天德能够在国家公共权力的建构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标志,而经过普通百姓参之以作为日常

的交往规则,于是,道德就成为公私之间的一种分类工具,以划分公德与私德、合法与非法、正当与邪

祟.实际上,这种基于道德交往媒介的公 私分类功能,本质上就是天命、天德在经由国家权力整合

之后,作为一个普遍主义(“天”)的特殊信仰(“命”)方式,并以其普遍的特殊主义方式将普遍的道德

意义转变为个人精神之异禀,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表达普遍主义的内涵②.
天命与天德的这种双重性特征,在其实践机制层面就会体现为现实生活中公私界限的模糊,天

下德性与个体私德之间的模糊关系,天德普遍性与配德者私人性之间的交替.这就是中国文化信仰

中公私不分的神圣根源,“天德”能够同时提供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特征的转换机制,亦公亦私,伴随

着革命、改命与受命及其与国家权力的稳定而稳定,伴随着权力结构的颠覆而重建,重新凸显为公私

道德关系的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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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德”及其行动者的实践方式成为数千年间都在影响着中国“道德人”预设的道德规则与神圣

规则,能够体验其天德者则为公德实践者,反之即为背叛公德之私者.这一神圣道德规则,三千年来

依旧在以公私之德的巨大矛盾左右着无数民众的社会心态,发挥着强大的潜移默化之功能.

三、公德:诠释天德的一种方法

传统公德源自天命与天德,因为“天无私覆”即包含了强大而神圣的公共性要求,尤其是在汤武

革命之后的天命、天德更是决定了国家王权更迭的思想,“王权的正当性由天的权威判定”①,所以,中
国的“公”观念中渗透有浓重的天的观念②.这种“天即公共”的价值观念作为国家政治道德而深刻整

合了超自然(天命崇拜)与超社会(国家崇拜)两种类型的神圣关系,象征着天命、天德作为国家公共

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进而成为中国公共道德的神圣原型.换言之,后世之所谓公德,即是作为对天德

的体现与解释方法.
“在早期的国家社会中,国王、君主常常既是祭司又是巫师,集政治、宗教权力于一身,使政权神

化,同时又使神权政权化.”③为此,传统中国语境中“公”的意思表示对某首长的尊称,或指某共同体

的设施、财物.多数研究认为,古文字中的“公”字,表示的是共同体祭祀的广场或首长的宫殿广场,
部分表示的是参加祭祀或仪式的队列.战国末期以来又增加了公门、朝廷、国家、政府的意思,由于

共同体相关的部分派生出了公田、公开、共同的意思,由平分之中派生了均等、公正的意思.为此,
“公”在词源上的意思与私相反,是公平分配之意.许慎«说文解字八部»受韩非的影响,认为“公”,
“平分也,从八从厶”④.

当天下之“公”被人格化时,国君、天子便能成为公的象征,国家等于公,官家权力也等于公.天

下之公于是就成为掌权者自我正当化的道德规则.基于这一规则,提倡德治的君主主义,总是公意

的执行者与象征符号;反之,私就等同于对公的违背,也等于对官家的违背,抑制了作为个体道德根

基的“私”.为此,控制私德的国家道德或政治道德强化无远弗届,影响至今,难以呈现公 私之德在

社会领域之中的正当分别.自“传统的‘天下’家国体制、近现代的民族与革命、当代的国家与经济,
种种关系结构之间,似难窥见一个完整的‘社会’空间”⑤,同为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这两种形态

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传统公德的控制之中,私德始终缺乏正当性及表达方式,特别是因为个人与国

家之间缺少“社会”中介,造成了本属于社会内生的公 私道德关系,却只能由政治公德取代或对私

德予以支配.
因此,就道德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源头及其衍变特征而言,传统中国道德中并非“公德”不发达,

只是缺少国家与个人中间的“社会”环节,在家国同构、移孝作忠的神圣结构中的公私道德关系,只有

类似于大小同心圆、洋葱头式的重叠关系,而非不同社会领域及其制度支持下的公私分别,修身齐家

与治国平天下大抵只是个人身份、道德修养能力的差异与个人德位的分化,取决于道德个体能否进

入到权力阶层,能否化私为公,能够成为公德之化身而已.近现代之社会变迁推动着当时的知识分

子重新审视公私道德关系,呼吁国人重新重视救亡图存过程中“公德”严重缺乏的问题,以唤醒国人,
实现合群救国,依旧发挥着公德政治的强大作用.

０２ 文史哲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中的公与私»,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公与私的思想史»,刘文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４１页.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中的公与私»,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公与私的思想史»,第４２页.
李向平:«王权与神权———周代政治与宗教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页.
对中国“公”的词源讨论,参见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中的公与私»,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公与私的思想史»,第３７ ３８页.
李向平:«“信仰缺失”,还是“社会缺席”? ———兼论社会治理与信仰方式私人化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近代陈独秀曾言“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①,可谓抓住了中国变迁的核心.至梁启超«新
民说»,则将公德定义为“人人相善其群”,私德定义为“人人独善其身”,最大的“群”是“国”,因此,爱
国便是最大的公德.“无公德则不能团”意指近代列强对中国屡次发动战争,国民若各守其私,必定

难以合群救国、振兴民族.其中,“公德”即以国为重的政治性道德,公德不立,则国运气衰,把“公德”
与“国德”相结合,强调仅有人际间私德,不足以称之为公德,更妄谈国华之德荣②.自此,一部分思想

家诉诸政治变革,借助于国家权力破除旧的道德秩序,推行以道德重建为名的“道德主义”③,将国家

政治道德等同于公德之重建.
梁启超虽然局限于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人格基础,但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④,公德不是私

德推演的结果,亦不是现代版本的国家道德,这似乎走出了传统天德公私不分的神圣规则与困境.
特别是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非常深刻地梳理出道德关系所可能呈现的公私反转

双重性之特征.
梁启超认为,人类有十种德性,其形质相反,其精神相成,缺一不可.这十种德性是:其一,独立

与合群;其二,自由与制裁;其三,自信与虚心;其四,利己与爱他;其五,破坏与成立.在公私道德的

关系层面,梁启超肯定了私德:“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国古义以为恶德者也.是果恶德乎? 曰:
恶,是何言!”他认为“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故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

弃其权利,弛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与其强调中国人缺乏公德,不如说也同时缺乏私德,“国
不自强,而望列国之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为我兴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⑤.“盖
西国政治之基础,在于民权,而民权之巩固,由于国民竞争权利,寸步不肯稍让,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

心,以自利者利天下.观于此,然后知中国人号称利己心重者,实则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

他人剥夺己之权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让之,曾不以为意也? 故今日不独发明墨翟之

学足以救中国,即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⑥

梁启超的论述把公德与私德视为同一结构之中形质相反而精神相成的两类德性,因此,中国人

缺乏的不仅仅是公德,私德缺乏即是公德无力之因.由是观之,唯以公德诠释天德,不得不造成三千

年来中国文化以公控私的基本失败.因为,天德的呈现及其载体无不在于特定个人的私德,实际上

即是以特定个人私德感格天德的化身象征、具体诠释,乃至实践方式.
公 私之德彼此整合的伦理传统延至当代,当然也呈现为社会性公德不足,本质却是社会主体

性在强国弱社会的逻辑中被消解,政府作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代理人,使各个领域的日常生活

日益充满行政化色彩.就此而言,“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为主的社会,政府并没有必要制定职业道

德,社会的每一个行业单位都会有自己的职场要求,适应其自己的需要家庭美德更应该由文化

传统来保障,而不是由政府来规定”⑦.政治道德和社会公德之间的合法性领域错位,极有可能造成

社会转型期国人集体性的自我破灭和私人关系原子化,以及道德真空的出现.

四、私德:权力神圣的治理工具

源于汤武革命、改命、受命的神圣结构、道德规则及其功能,其最基本的实践方式即是通过圣贤、
国君、天子等私人德性来化现,方才衍生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性体现天命、历史正当性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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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路径,进而依据私人德性的高低强弱以表达为正命、随命和遭命等不同道德结局.这一神圣结

构、道德规则源于固有的汤武革命原型,实为中国道德原型、道德规则的神圣依据,在其天命与天德

彼此整合之中蕴含着公私反转机制,进而依据天命与德性的具体实践促成了等级不同的公私道德实

践方式,乃至道德实践中高下分别的神圣等级,公即神圣,私为不德,贬斥私德为私利者.
天命在不同德性之间的具体呈现差异,不仅展示了源于天命神圣关系的等级性,同时也体现了

不同德性之间的等级性,尤其是等级性的神圣关系制约了等级性的公私关系.在天命与天德的关系

之中,德性之等级越高,越能接近天命、天德境地,公共的特征也就越是强大而明显;反之亦然.
基于上述道德规则,中国社会中的公私关系及其界限才是如此模糊.公与私不但可以进行相互

转换,是公还是私,还可以因人、因地、因时而被选择.在此意义上,“公”可以基于“私”或“私人”“私
密”的方式,成为以追求“私”或“私己”为目的的“公”,如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而“私者”也可以以“公
意”的运作逻辑,成为体现“公”或公共意志为目的的“私”,如“以天下之公理,灭一己之私情”①,或是

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立公控私.
天德的存在及其对公私关系的整合,深刻表现了中国道德人理想实践的一个假设与位移.一方

面,它们成为中国人所能够表达的基本价值关怀,一方面恰好又构成了公私之德反转式的结构关系,
继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德规则中公私关系本身所具有的有序性与互动性.

特别是因为传统公德具有明显而强大的平均主义特征,严重抑制了私德的发展,从而造成公德

会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强大,随着国家的衰弱而衰弱的情况.一方面,“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②,
既要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③;另一方面,人们亦能看到出自公德平均的强大制约,压抑了

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④的冲动,在公私关系之中始终潜藏着一种公私反转机制,即
便是在公德无比强大的时代,人们也总是能够体会“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
无私,则无心矣”⑤.

公私之间所具有的这种反转式双重关系,无论哪个阶段,它都是一方面是“私”,而另一方面是

“公”⑥.之所以会如此呈现,这是因为公私之间缺乏其他中介,特别是以官员作为公私道德中介之

后,其本身具有的公私界限即刻能够产生转换.在一个巨大的同心圆、洋葱头式的逻辑之中,公共的

逻辑几乎同时就是私人的逻辑,如果把公私分成两个轴,抓住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被挤掉了.
从庶民百姓到天子皇帝都会面临同一个“天下”,无论何时何地皆具有共通、共同、协同乃至协动的

公,无不依附于此,一旦违法或妨碍其“公”者,便会被视为“私”而深受谴责.
在这种公私对立却又双向渗透的现象中,公私之间表现为强烈的紧张关系.面对公私间的这种

反转,作为“自我”的存在无法超越这样一个普遍的道德悖论:自我是“私”的,因而是“公”的;由于是

“公”的,因而就是“私”的.
源于“天 天命 公”的运作逻辑,自我之私无疑也包含在“公”之中.其中所包含的公私之争,可

以导致正与邪、分与合、道德与非道德等冲突,最终又会相反相成、相辅相成.
与“公德”相对应的“私德”,并非是公德的反义———自私自利,而是个人的品德和操守,是每个人

的自我修养,也是私人交往和私人生活中所体现的信念和准则⑦.在中国语境之中,公德与私德之间

的相辅相成,造成了公德与私德在一定程度上即为同一行动类型,比如:以身作则,垂身示范,具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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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楷模意义的个人私德同时可以是天下公德、仪式天下.这说明,这种公私之德的彼此反转及其私

德的公共化机制,在中国社会无疑就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源自中国天命、天德的自我私德,乃是

具有一种特殊体现普遍、私我呈现天德的社会学样式,这种形式能够完全中立地超然于它的各种内

容的价值意义上.一方面,它自身内含着最高的源自天命、天德的公共价值,“事由国计,盖不为

私”①.以“大公无私”作为大众人格的至善目标,反映以德治国的政治理想.一方面,这种作为国家

治理工具的公德,又不得不具体落实于特殊个体的具体道德行动之中.
在此,“私德”始终是一个权力治理工具,难以独立存在.“私德”深受“家国同构”价值观的制约,

绝不仅仅是修身之德、齐家之德的代名词,它本身就包括个人的自主性.修身、齐家虽然是国家、政
治公德的个体道德实践方式,但从个体私德的公共抑制这个层面上,则可理解为传统中国似乎不存

在个体私德的行动正当性.
私人能够以自主性进入公共领域的物质前提是私产,财产的获得与分配是物质利益的核心.然

而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下,私产便不具备正当性.私德也渐渐成了自私国民性的意象,只
有在“无私”替代了私德之处,国君或公家权力的神圣性方可普天建构.君主借天德行私,一人之私

成天下人之公;普通百姓大多只能以私自保.只是不同的权力阶层,由于对“公”的资源掌握程度不

同,故而对“私”的治理技术也不同.
在这里,“私”是治理工具,亦是权力神圣化的结果之一.中国的“私人”不是个体的含义,而是无

个体的“私”,“公己”———“关系中的自我”是个人在社会中的常态.费孝通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其
行为可概括为“自我主义”;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自私,而是“互以对方为重”②,看似是传统伦理与现

代社会之张力,实则都是“无个体的私”的道德规则的体现,“无个体”即体现了个人对关系以及关系

中他者之依附.表现在家庭,成员依附于家长;在国家,臣民依附于君主.于是,将“己”置于等级式

的道德规则而隶属于“非己”,“己”便成了“非己”式关系型治理工具,故而梁启超认为近代国人缺少

公德,是人们只知帝制秩序与道德平均,没有走出君臣观念,尚不知何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
理解最小的“私”,可以定位在“己”,即个体自我.然而,中国的“公”却很难界定,因为非“己”则

为“公”.即便是“己”,也有“公己”(publicself)和“私己”(privateself)之分③.“公己”是天人、人伦

关系中的“角色自我”,“私己”是面对自我以及内心的“私密自我”.儒家的“克己”“慎独”是为了更好

地处理五伦关系,在家姓王朝中,君臣等级关系就等同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受此关系制约,公私转

成了等级关系,公私之德关系几乎就等同于道德等级关系,公私之德只是这种等级治理的一个环节

而已,公私之间的规则平衡就此失却.

五、圣人之心:公私反转的中介

能够平衡公私之德失范者,传统中国结构之中唯有圣人;圣人在中国道德结构之中是一种特殊

类型的道德行动者,拥有特殊的道德规则.其中,源于天命、天德的特殊人物一般都拥有凌驾于普遍

道德规则之上的权力,能够掌握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的道德规则.
借用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话来说:“若想象道德是一种个人的人为现象,从而认为我们一开始就

完全控制着道德,道德只是我们希望是其所是的东西,那么这便是一种危险的幻觉.”④在这里,行动

者与道德规则的辩证关系表现为道德规则的人格化和不确定性.一般情况下,公 私中介是具体的

道德行动者得以进行身份、资源配置的主要规则之一,这个规则即是能够配置道德等级及其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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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权力及其结构,即经由圣人之心,可以实现公私道德的反转.在此层面,所谓公 私之德及其界

限并不重要,因为这一道德规则已被转换成为道德等级的治理方式,比如,天子、圣人之下,有君子及

士、农、工、商三六九等.
霍布斯曾对欧洲社会１７、１８世纪的公共性问题展开讨论,提出“社会秩序何以可能”①的重大问

题.与此相较,近代中国公共性问题则是从辛亥革命革除清朝帝制之后,天命与天德消失之后开始

的.所以,近代中国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批判中国人缺乏公德最严重的时代.因为这个时

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很喜欢从个人的政治主张或思想主张来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其处理与考虑

的逻辑大多是一方的存在与发展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甚至是单方面提出或强调“灭私奉公”
或“灭公奉私”的口号,以达到重建国家政治的目的.

然而,中国语境下的公与私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神圣结构,只能以圣人之心(或能感应天地的大人

物、特殊人物)作为公私互动、衔接、相辅相成,甚至是彼此反转的道德规则,从中呈现为从具体德位、
身份建构开始的价值秩序,单纯的“私”始终会被置于非道、非德的境地.尽管天下的世界是“公则

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②,但是,天下之人纵有不同的心思意

志,皆要服从“归一”的道德规则,圣人之心方能具有从特殊性融入普遍性的神圣机制.
“天心、圣人之心,实为天下一心.圣心对中华文明之神圣结构而言,它是总体性神圣结构

制约中国人如何从个体身心的神圣化,链接家国与天下”③,进而实现天德降临的总体神圣格局的呈

现.这种以圣人之心为枢纽而建构的道德神圣论,其最终的内在张力主要在于如何以圣心克服私

心,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对于身心道德修养的治理技术,最终促成中华神圣结构“大一统”的实践机制.
圣心最基本的特征是,圣人或大人物的心中能够包涵公私及其张力.只是因为圣人之“我欲仁,

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与“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道德自觉,在理论上能够将天命心性化、
天德内在化,将公私的分别及其张力内化为圣人之心、贤明之德,能公能私,亦不在乎公私领域、公私

之德所应该拥有的边界.圣人之“心”代表一种身份伦理,直接对应的则是良知伦理,虽其可解可读

的空间宏大,却不具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只能为其万民规范,无论公私.
如此看来,私人之德可以直通公德,关键是圣人、大人物方能直通公私.与此对应,庶民百姓、一

般人的私,只是个邪,不正而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由此

打通了天下国家与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径,圣人或大人之德才是其中的唯一路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

公私中介与变数.
值得指出的是,“一个人为做圣人而必备的道德称作个人的道德、私密的道德,而将为大家一起

生存下去所需要的道德称作相生的道德、公共的道德”④.倘若如传统中国深陷“在差序格局里,公和

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⑤,那么,公或私的价值评判,与个体的德

位、身份息息相关.以君臣为例,“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君主及与其相关之物,
皆属“公”的范畴,故其对应的“私”是一种邪恶的品质,几乎与乱臣贼子同义⑥.若君主昏聩,则臣子

难守其公.“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
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韩非子饰邪»),这些表述无不

强调,为臣者私心则国家混乱,行君主之公则天下大治,而实现这种政治之道的道德规则则完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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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圣人、君主的个人良心.
圣人之心能够作为公私反转的中介,在于其心性可至天下之公,亦可窥人本性之私.然而,以

“私”作为心性之本,借助圣人的身份,“私”便获得了正当性,作为“公”的道德资源之一.于是,公私

界限不再存在,而“私”为何私,就可被转换为能否合乎其“公”的规则问题.换言之,作为群体与个体

间互动结果之道德规则,个体修身之德寓于其中,经由圣人之心、圣人之言、圣人之行而具备了超社

会的神圣性,超越了个体乃至群体.圣人成为被崇拜的对象,使其本人及其成圣机制获得普遍的认

可、服从、敬畏、效仿、信仰,经此过程,公德与私德之间的反转即得以完成.
传统社会之中,可由一人代天下而主万民,上至朝堂,下至民间,形成普遍的公共认同与道德追

随.一方面,“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①,朱熹甚至强调“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

私之间尔”②.与此对应的是,倘臣民保有赤诚忠心,臣民之私欲便可经由君王之口转换成合法的公

利,能用此德以同天下之欲,以通天下,建构人心政治、心态政治.因此,不仅臣民之私利能够寓于建

功立业之中,君王之私心亦可转为至善至公.此乃公私之德反转机制中最奥妙之处.
今古圣人,通过对内心“大我”(“公我”)与“小我”(“私我”)的返身性关系,反转凸显为其对公德

与私利的平衡.“在儒家式的自我观念中,私我要服从公我,小我要成全大我,因此在儒家思想层面,
总是看到大我对小我的压制”③,而圣人、君子之受天命与革天命,在权力神圣的循环结构中,被赋予

神圣化道德人格,成为庶民百姓的道德楷模和崇拜对象.
很明显,公私之德的反转之所以能够实现的主要机制在于一切权力皆来自“天”;而能够体现

“天”的意志的只有天子、君主本人,“朕”即是“公”.传统的皇权继任、朝代更迭的历史,反映出“天下

为公”的人格化,以及“天下为公”与“天下为我”的一体化.“为公”是明,“为私”是隐,其社会学本质

是家国同构经由公共权力的表达.尽管历代皇帝所追求的天下为公只是道德化身与神圣象征,其结

果只能是天下为私④.另外,天 祖的神圣化与公共权力的神圣化,其内在逻辑基本一致.对开朝皇

帝而言,他得了天下,“天”就是他本人;对后代皇帝而言,“天”前面要加个“祖”,这正体现了血缘谱系

中家国同构的神圣结构,也就是家天下,皇帝借助天祖的神圣实现自我神圣,通过圣人之心实现公私

反转.
因此,“家国同构、公私一体”的神圣逻辑,同时也作为中国人的普遍道德规则,既能把“为公”的

道德理想落实于个体安身立命之中,亦能在“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基础上,将圣人之私经由神道而设

置于普天之下的国家教化系统之中.

六、公德不立,关键在于私德缺乏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思维中往往将财富的占有与道德的高低评价直接挂钩,表现出中国人“为富

不仁”与“为穷不仁”两种极端的财富观.此种根深蒂固的财富观严重制约了中国人对公 私道德之

间的关系定位与公正理解.实际上,财富本身并无“恶”之元素,相反,人类发展历史表明,对财富的

正当追求往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原动力,财富追求和获取中出现的问题,根源是在于人自身而不在

于财富⑤.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国民财富中公有财富与私有财富份额分别为７０％、３０％,但２０１５

年两者比例发生逆转,即公有财富与私有财富份额分别是３０％、７０％.中国已经是一个混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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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①.“嫌人穷,恨人富”的社会心态,以及财富与道德的标签化意在说明私有财富缺乏正当性,缺乏

相关制度的普遍支持.从公私财富的道德标签化来看,中国语境中的公私关系并非简单的国家与社

会、集体与个人等关系,而表现为行动者如何使用道德规则自我赋予其公 私特征的结果.
公德与私德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它们作为道德的一体两面,当然能够相互促进、彼此转化,然

公私德之间的关系与界限如何确立,这就涉及真正的公共道德如何能够保护个体私德的存在及其完

善的问题.因此,公德也好,私德也好,公共性和私密性能够合二为一的日子或许还很遥远,但是我

们必须向着那个目标前进②.
正如“所谓‘大公无私’‘立公去私’‘无私奉献’等等,在社会政治主体定位含混和公共领域及私

人领域模糊不分的情况下,必然会成为个别拥有权势者和特殊利益集团牟取私利和剥夺他人、制造

不公正的工具”③,私德的不发达,导致公德的推行只能依赖权威.个体自主性的迷失,导致中国式的

私德在本质上“不提倡爱名誉、爱权利、爱自由”④,“只能养成奴隶制道德而已,不能养成国民的道

德”⑤.唯今之际,私德不完,则公德不立,不止于圣人,更在于普通百姓.
梳理古今文献对公私之德关系诠释之差异,不难看出,源于天命、天德的权力神圣作为中国道德

公私不分的规则原型,即只要符合权力要求的就是公,就是神圣,就可以进入公共领域;统治者则以

私克私,建构自己的公开权威.可以说,中国公私道德关系之处理只是把天命、天德转换为家国治理

技术,更因道德行动者身份、德位的等级之别,则能把公私之德的关系处理转换成为道德等级治理.
其所谓公私之德,实际上却是等级式的道德规则而已.公德不立,关键在于私德缺乏、私德所处等级

太为低下,甚至处于一种私密状态.
其中的道理,近似于中国人、中国社会中私德及其具体实践的逻辑.政治性公德、社会性公德有

其功能发挥的特定场域,在私人领域、亲密关系中的私德在公德的刺激下进行自我调节,使个体的内

心、自主性得到保护.私德并不天然构成对公德的威胁,致命的问题是,倘若缺乏一个明确稳定的私

人领域,私德就会成为阻碍公德的巨大坎陷.
表面上看,个人与群体之道德差异是公私之德之间的差异,但因中国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层关系

只是表现为天子、圣人、君子,以及士、农、工、商三六九等的道德等级之异,所以就促使公私之德会在

具体实践之中表现为道德等级,而忽略了其中的公私之别,同时,也很容易在公私等级基础上转换为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均平规则.
基于这一历史缘故,传统的崇公抑私规则表现为权力至上的专制主义之下个体权利的让渡.国

家与民间公私界限模糊一致的绝对化,本质上是不同权力主体、同时也是不同等级道德规则之间的

冲突,即国家政权之外不允许民间建立起其他权利群体,所以政府的治理方法是将民间纳入国家公

德能够控制的范围,尽可能模糊公私界限,任何不符合身份政治的言行,皆可被视为败坏道德的非法

之私.
历史和现实都提醒我们,公德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文明和国民道德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准,传

统的公德标准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结构,亟须基于公 私之德及其界限的全面重建.在此基础上,
当代社会中的公私之德界限的重新划定就需要促使公德与私德各得其所,以便不同的国民个体能够

过上有价值依托而有秩序的生活.至于当代社会的公德建立,同样也需诉诸对私德的客观理解和完

善,现代道德规则中如果缺乏私德之基础,任何公德行动都难以通过道德行动者的主体性得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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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如何定义私德、私权、自私及辨析其间的差别,就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中的道德规则能

否形成普遍价值共识的重要前提,也是正确理解公私之德复杂关联的根本要义.当下中国社会倘能

理性、开放地引入一个“利益”概念,作为消解公私之德二元对立的中介,进而区分自私与自利的界

限,同时认定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双重正当性,最终走出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公私之德难分

难解、易于彼此反转的现代困境.如此考虑,是因为现实世界的活动,可以说是依着利益的范畴而开

展.这就需要一种新型道德规则来承认私人自利的现实正当性,此乃孟子之所谓“夫仁政,必自经界

始”(«孟子滕文公上»),以其“恒产”建“恒心”(«孟子滕文公上»),以其正当自利视为社会公众利

益的必需.
这就亟须私权的成立与完善,维护正当私人利益,保证公众利益的神圣,进而也保证私人利益无

法侵吞公众利益,或因私利而排斥公德,促使道德规则能够在公私利益之间达成理性平衡,养成开放

健康的社会心态.换言之,唯有享受私权保护的正当权利才能与公众利益互不侵犯,私德才能正常

形成并与公德相辅相成,方能抵制我们时常强调并反对的自私自利、利己主义.
总之,道德规则是公私之德所表征的深层结构,它们虽有公私与普遍、特殊性之分,但是,“道德

是由不计其数的特殊规范组成的,这些规范既是固有的,也是具体的,能够在一个人极为频繁地发现

自身所处的不同情境中安排这个人的行为”①.所以,社会领域之中能够划分出公私之德及其界限,
此乃近现代文明社会分工和生活分化的正当性结果.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私人领域以个体为单位,其
“私德”意指个体的道德修养.一个人完整的道德修养过程,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

德行为构成的②,同时也是能够与私权③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现代道德规则之一.
现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并非以道德政治作为唯一、至高的合法性来源;社会秩序中的公平正义,

亦非平均主义的道德绑架.在公序心态与道德实践中,如何做到私有法度、公有秩序,需要国家、社
会、家庭、个人不同道德主体的共同努力,最终使现代文明之公正、平等成为中国人公私之德转换的

唯一中介.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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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书«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及其思想史地位

白　奚

摘　要: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将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运用于指导社会活动,提出了“四时教令”“阴

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四项内容在«管

子»和«吕氏春秋»中逐步得到了细化和丰富.从帛书«黄帝四经»经«管子»到«吕氏春秋»,黄老道家的阴阳

思想呈现出一条连续的、清晰的、不断推进的发展线索.研究者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思想就简单地

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因为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

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吸取了黄老道家的阴阳思想,使之成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说,

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离不开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黄帝四经»;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阴阳家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０３

一、问题的提出和相关研究的回顾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在六家中对道家最为尊崇,但其所论道家并非老庄道家,而是汉代流行的

黄老道家,学术界对此早有共识.太史公从道家同百家之学的关系角度概括其学术要旨是“其为术

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① ,其中阴阳家列于首位,可见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

非常密切.此种关系具体如何,由于材料缺乏,人们往往语焉不详.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
为厘清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新材料.

帛书«黄帝四经»被认为是战国黄老道家的奠基之作或代表著作②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该出

土文献的书名、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上,在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讨论了其与老子

思想的关系、道论哲学、法治思想、形名理论,以及道论与法治思想的关系等等,对其中的阴阳思想则

基本没有予以特别关注.
随着研究的推进,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政治哲学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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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此一观点是较早研究帛书«黄帝四经»和黄老道家的学者们提出来的,可参考诸如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１９８５年;余明光:«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３年;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陈丽

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９５年;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

司,１９９５年;王博:«‹黄帝四经›与‹管子›四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９８

２１３页.



基础的阴阳刑德思想也开始受到重视①,甚至被认为是«黄帝四经»的核心思想②.在中国古代史上,
刑与德很早就被确认为治理国家的两种最基本的手段,在«尚书»«周礼»«左传»中,刑与德大体上是

并用、并重的,还出现了“三德”“五刑”“明德”“常刑”等较为固定的提法.儒家学派创立之后,于两者

中突出了德的重要性,刑被置于不得已而用之的地位,在«论语»中还对两者的得失优劣进行了比较

和论述.刑德的话题在战国时期更为流行,这可能与法治的时代潮流有关.从传世战国典籍来看,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商君书»«文子»«荀子»«韩非子»等,承接了«尚书»以来的传统,它们或

对刑与德各有偏重,但都与阴阳的思想无涉.另一种是«管子»和«吕氏春秋»的以阴阳论刑德,引进

了阴阳的消长作为刑德施行的天道根据,其理论的重点已转移到“人与天调”③理念下的刑与德如何

施行与交替为用.
起始于«尚书»时期的刑德理论,是从长期的政治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为政经验,大体上是一种认

定,并没有经过理论上的论证.«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运用天道阴阳的理论为刑德的施行

进行了哲学论证,使之获得了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支撑.«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同其他战国

诸子的刑德论显然不在同一个理论脉络上,以往的研究通常都视之为阴阳家的理论而未予深究.直

至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对照起来可以看出,其中的阴阳思想同«管子»和«吕氏春秋»之间存在着

密切的理论联系和递进的发展脉络,而«黄帝四经»中所见是以阴阳论刑德的最早材料④.这种情况

提示我们,应对这三部著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讨论,揭示其背后的深层理论问题.
笔者认为,帛书«黄帝四经»将阴阳观念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阴阳理论做出了重要的

推进.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是其主要内

容,这些内容对后来兴起的阴阳家学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这四项内容分别进行系统的

梳理,并结合传世文献,理清战国中晚期阴阳思想发展的这条重要线索,以补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

不足.对以帛书«黄帝四经»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所开发的阴阳思想同阴阳家学派的关系提出新的看

法,则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目标.

二、四时教令

“四时教令”语出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

昌,逆之者不死则亡”⑤,太史公认为此说虽“未必然也”,但因其“序四时之大顺”,故而“不可失也”.
而其所以“不可失也”,是因为“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⑥.
可见,四时教令的核心思想是顺应“天道之大经”,为人类社会确立“天下纲纪”.

«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思想,是所有传世典籍和出土简帛佚籍中最早的也是最为全面的

表述.
四时教令思想溯源于春秋以来盛行的阴阳观念.阴阳观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由来已久

的一种特色观念,«黄帝四经»对这种传承已久的观念作出了关键性的推进.从«左传»«国语»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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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可以从逐渐增多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上看得出来,如荆雨:«帛书‹黄帝四经›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２００４
年博士论文;赖世力:«‹黄帝四经›阴阳刑德思想述论»,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０６年硕士论文;王佩:«‹黄帝四经›政治哲学思想研究»,陕
西师范大学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论文;李夏:«帛书‹黄帝四经›研究»,山东大学２００７年博士论文.

金春峰提出,“帛书思想的核心是阴阳刑德思想”(金春峰:«论‹黄老帛书›的主要思想»,«求索»１９８６年第２期).崔永东认

为,“帛书«黄帝四经»确实是以刑德问题为其理论核心的,并且把刑德与阴阳结合起来,以阴阳作为刑德的自然根据.这便是所谓的

阴阳刑德论”(崔永东:«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管子五行»,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８６５页.
正如崔永东指出的,“真正首先合论阴阳与刑德的,当推«黄帝四经»,正是它为刑德提供了自然根据并进行了详密的阐述”

(崔永东:«帛书‹黄帝四经›中的阴阳刑德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３２９０页.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第３２９０页.



典籍中的记载来看,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只是被用来解释星陨、地震等异常和灾害性的自然现象,这
些自然现象通常都被解释为自然界中的阴阳失衡所导致的,而与人的行为无关,人只是自然灾害的

承受者.«黄帝四经»将阴阳观念引入社会领域,主要用于解释和论证社会现象特别是政治活动,提
出了系统的四时教令思想.这一步十分关键,是对阴阳观念的重大推进.«黄帝四经»中的四时教令

思想以阴阳观念为理论基础,强调人的社会行为必须依循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消长之序.这种强调

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同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的阴阳观念所没有

认识到的,这表明阴阳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是«黄帝四经»对阴阳思想的重

要推进.
在«黄帝四经»中,四时教令的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此即所谓“敬

授民时”;一是被用来指导政治活动,此即所谓“因天时”.
“敬授民时”,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①又见

«汉书艺文志»对阴阳家的论断,其言曰:“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②其具

体内容即上引«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就是自觉利用阴阳四时的理论,
顺应一年四季的自然节律以安排农业生产.«黄帝四经»用阴阳观念解释季节的变化,把四季的推移

看成是阴阳消长的结果,把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关于季节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经验

性认识上升到天人关系的高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为顺天授时或敬授民时的思想.如«经法道

法»曰:“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
工.”③以男农和女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被提到了“万民之恒事”的高度而与“天地之恒常”并列,
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农业生产堪称人类社会生活之永恒的主题.“生杀”指草木的生长与凋零,是阴

阳二气的作用,柔刚是阴阳表现出来的两种相反的气质或特性,而四时和晦明都是阴阳二气消息盈

缩运动变化的表现.作者将这些同男农女工等农业生产活动对应起来,表明他们认识到二者之间遵

循着共同的规律.此类认识,«黄帝四经»中还有很多,不烦多举.这些看似经验之谈的话语,其背后

的理论依据就是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是迄今所见关于“敬授民时”理论的最早表述.
四时教令的理论在«黄帝四经»中更多的是被运用于政治领域,“因天时”的命题可以视为其集中

概括.“因天时”是一个抽象的原则,用来作为君主施政的依据和准则.后来的很多战国诸子著作都

接受了“因天时”的理论,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提出“因人情”的理论,在百家争鸣高潮时期影响很大.
同敬授民时的农业生产理论相比,从天道观的高度提出和论证政治理论的内容,在«黄帝四经»的四

时教令理论中占有更为重要和突出的地位.
«黄帝四经»中的政治观点,通常都是从谈论抽象的天道阴阳问题开始并引出的,有关政治活动

的一切内容,无不被认为同阴阳四时之序密切相关,于是,“因天时”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原则就被提

了出来并反复强调.“因天时”是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黄老道家的很多政治主张都是由此生发出来

的,这一命题就是«黄帝四经»首先明确提出的,«经法四度»曰:“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武刃而

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④«十大经兵容»亦曰:“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⑤«黄
帝四经»认为,不但农业生产要“因天时”,国家的政治活动也必须“因天时”,«经法君正»曰:“天有

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谓之武;[文]武并

０３ 文史哲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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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１６页.
«汉书»卷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７３４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４３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５１ ５２页.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７１页.«十大经观»中也有这句话,“因天时”作“当天时”,参见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第６３页.



行,则天下从矣.”①在这里,国家的政治活动被概括为“文”和“武”两类,“文”的内容是“养生”,“武”的
内容是“伐死”,而“天有死生之时”则是文武之政实施的天道观依据,这其中显然贯穿着一种推天道

以明人事的道家式的思维方式.这种在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在«黄帝四经»中表述得

十分丰富和集中.
“因天时”是一个基本的大的原则,但毕竟比较笼统,为了使这一基本原则更有可操作性,«黄帝

四经»的作者又提出了一系列配套的细化的原则,来保障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在«黄帝四经»作者

看来,天时具有循环的性质,每一个循环的周期都有一个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个关节点称为“天极”
“天当”,圣人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握和利用好这个关节点,正如«经法国次»所言:“唯圣人能尽天

极,能用天当.”②“天极”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点,把握这个点是极难的事情,只有圣人才能够很好地做

到.把握“天极”必须注意两点.其一是“尽天极”,«经法国次»曰“必尽天极,而毋擅天功”③,天极

未尽便采取行动就是“擅天功”,必然招致失败.其二是勿失“天极”,“毋失天极,究数而止”(«称»)④,
错失“天极”,不但时不再来,而且还会招致祸殃,如«经法国次»所言:“过极失当,天将降殃.”⑤而无

论是未尽天极还是错失天极,在«黄帝四经»中都被认为是“逆天时”,都会招致“天刑”“天殃”“天诛”
等惩罚.«黄帝四经»中对此类违反天时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了大量的描述,兹不赘述.

四时教令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具有理论基础的地位,«黄帝四经»阴阳思想的其他内容都

是由此推展出来的.“因天时”是四时教令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全部«黄帝四经»阴阳思想

中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是«黄帝四经»对古代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慎子»«管子»«文子»«吕氏

春秋»等战国时期的重要典籍中都有对“因天时”的阐述发挥.
四时教令的思想在«管子»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管子»用阴阳的推移解释四季的变化,其言

曰:“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⑥因而君主在不同

季节的施政措施必须与阴阳消长的节律相协调.具体措施如«七臣七主»篇所言,明主有“四禁”即四

时之禁令:“四禁者何也? 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

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故春政

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

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

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蟆,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

生.”⑦«管子»将诸如此类的四时禁令概括为“务时而寄政”⑧,以求“人与天调”⑨.同«黄帝四经»相
比,“因天时”的思想在«管子»中得到了提升和细化,也具有了更多的可操作性.

在«吕氏春秋»中,四时之禁令又被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管子»中的“明主”也换成了

“天子”,“天子”从穿衣吃饭到发布政令,在每个月中均各有宜忌和具体规定,这在该书的“十二纪”中
有详尽的记述,兹不赘举.作为该书总序的«序意»有言:“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

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十二纪”是«吕氏春

秋»全书的写作纲领,四时教令作为“十二纪”写作的理论框架,其对«吕氏春秋»全书的重要性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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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言.
从«黄帝四经»的“因天时”,到«管子»的四时禁令,再到«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四时教令思想深化发展的轨迹.

三、阴阳刑德

阴阳刑德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四时教令理论在治国这一关键领域的应用,也
是对四时教令的理论提升.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具有基础理论的地位,提出了以

“因天时”为核心的原则,为人的社会活动确立了天道观方面的指导;而阴阳刑德理论关注的重心则

集中在了四时教令理论在政治生活这一人类社会活动的核心领域的具体应用,是“因天时”的原则在

政治活动中的具体实施.
“刑”即刑政,指的是刑罚、法令等严厉的、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德”即德政,指的是仁德、劝赏、教

化等温和的政治手段.刑与德作为施政的两种基本手段,是既相反又相辅相成的,在具体的运用中

往往需要交相为用,这一点很早就被上古时代的统治者认识到,并成为西周以来重要的文化传统和

政治经验,«尚书»«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都有很多刑与德并举、并用的记载.不过在这些早

期的政治经验中,刑与德还只是作为纯粹的治国方略出现,尚未与天道阴阳联系在一起来思考.«黄
帝四经»首创阴阳刑德的理论,把天道之阴阳与政治之刑德联系并对应起来,从而使刑德具有了形而

上的理论支撑.
«黄帝四经»的阴阳刑德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十大经姓争»提出的“刑阴而德阳”的思想,这种

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盈缩消长的规律以及“天地之道”和“人事之理”之关系的认

识.作者认为,为政之所以要刑德相辅并用,是因为人事必须符合天道,天道有阴有阳,为政就要有

刑有德.作者还提出“天德”和“天刑”的概念,把德与刑解释为“天”的特质的一体两面,从天道观的

高度来论证德与刑相辅并用的必然性,其言曰:“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①,从而根

据宇宙间最基本的自然现象阴阳四时的流布运行规律,为刑与德的施行确立了根据和法式,在中国

思想史上首创了刑德与四时相配的理论模式.这种刑德与四时相配的理论在«十大经观»中表述

得最为集中和经典,比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②又曰:“夫并(秉)时以养民功,先
德后刑,顺于天.”③作者把一年分为春夏和秋冬两段,春、夏两季是阳气上升的时节,故称之为“阳
节”,秋、冬两季是阴气渐盛的时节,故称之为“阴节”.在作者看来,春夏两季阳气充盈,万物萌发生

长,宜施行温和的政治———“德政”,以符合“阳节”;秋冬两季阴气渐盛,万物肃杀凋零,宜正名修刑,
施行严急的政治———“刑政”,以符合“阴节”.作者又把这一思想明确地概括为“春夏为德,秋冬为

刑”,如此一来,君主施政就有了天道观方面的指导和依据,一年中何时实行德政何时实行刑政就不

再是无章可循的了.不难看出,这一主张所体现的深层理念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十大经观»还提出“先德后刑”的主张,天地间阴阳二气的赢缩消长表现为四时的更替,由于

四时中春夏在先秋冬在后,这就决定了德政与刑政的先后次序:“先德后刑”,并称此为“顺于天”.
“先德后刑”,是说一年之中要先实行德政后实行刑政,先后次序不能错乱,目的是“养生”,让万物和

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到了秋冬两季再实行严厉的刑政.这种“先德后刑”政治主张的天道观根据就是

阴阳二气的盈缩消长规律.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四经»这里讲的是德与刑两种治国手段的使用在一

年中有先后之序,德之于刑只具有时序上的优先性,且德与刑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又是交替为用的,
二者之间其实并无轻重主次的关系.这同汉代董仲舒那种强调德政之于刑政具有价值上的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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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董仲舒显然是以儒家的立场来吸取和改造了«黄帝四经»的阴阳刑德思想.
“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和“先德后刑”为一年中德政和刑政的施行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至于具

体如何操作,尚需要进一步细化,«十大经观»提出了“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①,使这些原则性的

指导思想落实到可具体操作的层面.“赢”的初始义是“有余”,亦释为“溢”“过”,«史记天官书»曰
“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曰缩”②,«汉书天文志»亦曰“超舍而前为赢,退舍为缩”③,指的是星宿的运

行超出了其应居的正常位置(“舍”).考虑到«十大经观»中“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两句出现的

段落讲的是“地气”“夜气”等阴阳之气在不同时节的“萌”“滋”“长”“闭”等变化规律,此处的“赢”从阴

阳之气的赢缩消长的方面来理解更为妥当.“赢阴”指的是阴气在冬季(具体来说就是冬至日)的发

展达到并超出了极致的状态,此时阴气开始衰退而阳气开始萌生,统治者应该不失时机地“布德”,开
始实行温和的德政.“宿”在此处当通假为“缩”,以与“赢”相对,“赢”与“缩”对文,为古籍中所常见.
“宿阳”指的是阳气在夏季(实际上是具体到夏至日)的发展达到并超出了极致的状态,此时阳气开始

收缩而阴气开始萌生,统治者应该顺应这一变化,在此关节点上开始实行严急的刑政.时下研究«黄
帝四经»的学者们大都将“赢”解释为“盈”,谓阴气盈满之时便开始衰退而阳气开始萌生,此时施政就

应该“布德”,这样的解释当然也很圆满通顺,毕竟“盈则溢”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是困难的问题

出现在与此相对的“宿阳”上,学者们大都把“宿”字依其本义解释为“止”,也有人释为其引申义“久”,
这些解释虽然也大体可通,但事实上在中国古人看来,无论是星宿的运行还是阴阳之气的变化,从来

都不存在“止”的情况,«庄子天下»所谓“日方中方睨”④人们理解和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宿”的引

申义“久”用于此处也不稳妥,“久”具体指多长时间? 如何把握? 若谓“久阳修刑”显然不大具有可操

作性.再者,“宿”与“缩”通假亦不乏其例,«庄子徐无鬼»“枯槁之士宿名”⑤,俞樾«诸子平议»按
“宿,读为缩”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宿,字或作蹜”⑦.“蹜”即“缩”的另字,«集韵屋韵»曰:
“蹜,通作缩.”⑧所以,“宿阳修刑”乃是阳气收缩之时即开始修刑政之义.

“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的提出,表明«黄帝四经»的作者对物极必反的法则和对立转化的规律

有深刻的认识.«经法四度»曰“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⑨,认为物极必反是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规律.«经法四度»还提出“极阳杀于外,极阴生于内”的说法,这是对物极

必反法则的更深入具体的阐释.“杀”指草木的凋败枯萎,“极阳杀于外”是说,当阳气发展到极盛时

便开始转衰,阴气转盛,这种变化是通过事物的外表呈现出来的,那就是草木始“杀”;而当阴气发展

到极致时,阳气就开始转盛,这种变化发生于事物的内部,那就是万物内部萌发的生机,而从事物的

外在往往不易看出.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必须依此而行,那就是“赢阴布德”和“宿阳修刑”.
前者是说,当冬日已尽,阴气发展到极致时,阳气即开始萌发,此时正是万物孕育生机的时候,应开始

布施仁德;后者是说,当夏日已尽,阳气停止发展时,阴气便开始转盛,此时正是万物由盛转衰的契

机,应开始修饬刑罚.这就是刑德转换为用的天道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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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阴阳刑德的理论最具可操作性,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对其后战

国诸子的治国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管子»对阴阳刑德的理论有更深入的论证.其«四时»篇曰:“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

阳之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①并将«黄帝四经»的“春夏为德,
秋冬为刑”进一步细化为“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②.«形势解»所言更加具体:“春者阳

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
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③

«四时»甚至还提出,施行符合该季节阴阳节律的政令,对阴阳二气的运行有辅助作用,如夏季“其事:
号令赏赐赋爵,受禄顺乡,谨修神祀,量功赏贤,以助阳气”④.这些材料表明人们对一年中阴阳二气

赢缩消长的规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人的行为同自然节律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显然,在阴阳

刑德理论的背后并起决定作用的,是更为深刻的天人合一观念.
«吕氏春秋»将德与刑更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此即所谓“月令”.我们仅以仲春和孟秋

两月为例来比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阴阳刑德是如何落实在每个月中的:“仲春之月安萌牙,养
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⑤“孟秋之月命有司,修
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
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⑥

从«黄帝四经»的“春夏为德,秋冬为刑”,经«管子»的“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到
«吕氏春秋»的十二月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阴阳刑德思想发展的轨迹.«礼记月令»照搬了«吕
氏春秋»的十二纪,足见汉代儒家对黄老之学的阴阳刑德理论接受程度之高.

四、阴阳灾异

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阴阳灾异可以说是一个特色理论,其主旨是用阴阳理论解释自然

灾异的发生,强调人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的失当可以导致阴阳失序而引发灾异,主张用人事

服从天道以实现阴阳协调有序的方式来避免灾异.这个理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重视自然灾异并试图对自然灾异作出解释,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西周以来的

文化传统中,对自然灾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类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另一种则是用

神秘主义的方式来解释.«黄帝四经»延续的是用自然界自身的原因解释灾异的古老传统,并运用业

已获得长足发展的阴阳理论解释灾异,这种对灾异的解释方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阴

阳理论.学者共知,自西周后期就已经出现了用阴阳失序解释灾异的理论,«黄帝四经»传承的正是

这一理论路向,并做了关键性的推进,那就是把自然界的天地阴阳同人类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

动联系了起来,强调和关注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灾异的出现是阴阳失序,而阴阳失序的原因则

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误.这一推进的理论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为阴阳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

间,使其得以在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问题上大显身手,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最终极大地促进了阴阳

理论的发展.显然,阴阳理论如果始终局限在解释自然现象的领域,就只能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理论,
而不是一种中国古人最为重视的政治哲学理论,其在后世的延续、发展和历史地位就不容乐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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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阴阳理论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也为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一条十分便捷有效的

渠道,可以直接为政治主张提供天道观方面的形上根据和理论支持,使得政治主张得以提升为一种

政治哲学,极大地提高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理论思维水平.显然,在先秦那个列国激烈竞争并渴求治

国良方的时代,某种政治理论是否披上天道阴阳的神圣外衣,其对列国君主的影响力是大不一样的.
再次,从哲学思维层面来看,这一推进丰富和深化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传统思

维一以贯之的深层观念,无论是在原始宗教和天命观占主导地位的三代时期,还是在天命观渐趋衰

落而人文精神崛起的春秋时期,天人合一都是古人思想中最为习惯的思维方式和最为稳固的深层内

容,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影响并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黄帝四经»以天地阴阳言说社会政治,赋予了天

人合一这一古老传统以新的内容,是对天人合一观念的延续、开拓和深化.最后,它在规范、制约统

治者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中国古代从来都是一个君权至上的社会,对君主基本上没

有什么有效的制约手段,对于君主行为的影响,无非是正面的引导和反面的规劝两种基本方式.反

面的规劝通常可分为提醒和警告两种,无论是提醒还是警告,都围绕着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个是

“民心”,一个是“天意”,告诫统治者要顺应民心和天意而不能违背.所谓天意实际上是虚设的,相信

与否和重视与否全在于统治者如何看待,缺乏可以看得见的证据.于是,利用自然灾异,把自然灾异

说成是天意的警告,便为古人所常用.«黄帝四经»把自然灾异的原因解释为政治失误导致的阴阳失

序,这种解释比起此前的解释来更具有理论上的说服力,对君主施政行为的规范和纠正也更加具有

可操作性,因而从规范和警告统治者行为的方面来看,可谓增添了新的制约内容和手段.
«黄帝四经»的阴阳灾异思想非常丰富.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天地间的阴阳失调不是单纯的

自然现象,也是社会政治的刑德失序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理论认为,天地间阴阳四时的运行和人类

的社会活动遵循着共同的节律(“赢”“绌”),人事(“事”)必须顺应天时(“时”),以符合天时之“阴阳

节”,并对违反阴阳法则的行为提出了警告.«十大经观»曰:“其时赢而事绌,阴节复次,地尤复收,
正名修刑,执(蛰)虫不出,雪霜复清,孟谷乃萧(肃),此灾□生.如此者举事将不成.”①“赢”为生长,
“绌”为收缩,“阴节”即秋冬季节.此句是说,春夏两季是阳气上升、万物生长的季节,应实行宽厚温

和的政治,如果此时实行“正名修刑”之类本应在秋冬时节实行的严厉的政治,就违背了阴阳消长的

节律,就会促使阴气不正常地发展,致使地气收缩,表现为昆虫蛰伏不出,霜雪再现,谷物凋敝等本应

秋冬才有的现象,造成灾害.同样的道理,“其时绌而事赢,阳节复次,地尤不收,正名施(弛)刑,执
(蛰)虫发声,草苴复荣.已阳而有(又)阳,重时而无光,如此者举事将不行”②.秋冬两季阴气占主导

地位,本应实行严急的政治,若此时刑罚弛懈,实行宽仁的政治,就会使得本已停止发展的阳气不正

常地发展,使地气不能收缩,将会出现天气炎热,蛰虫不伏,草木复荣等反常现象,造成灾害.这种用

阴阳四时解释灾异的理论,其关键在于“时”和“事”是否协调一致,强调的是人事必须顺应天时.可

见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灾异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社会政治的刑德失序是天地间阴阳失

调的重要原因.
这样的理论路向被«管子»所承袭,并加以发挥和细化.«四时»篇对此所论最详,作者认为,四时

各有其政,不可错乱,否则就会气候反常,导致灾害,如“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③,
“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④.作者总结说,“刑德离乡,时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大

殃”⑤,这些“大殃”,包括日食、月食、彗星见、风与日争明等灾异现象,甚至还会导致军事行动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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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的失败,这同«黄帝四经»的看法是一致的①.
«吕氏春秋»所论比«管子»更进一步,对刑德失次导致灾异的认识更加细密,具体到了每一个月.

例如同是春季,三个月中各有不同表现:“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
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②“仲春行秋令,则
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煗气

早来,虫螟为害.”③“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
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④值得注意的是,刑德失次不仅可以导致天灾

还可以导致人祸,这是«黄帝四经»«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共识,但在前二者那里还只是“举事不成”
“作事不成”,即征伐他国等主动行为的失败,而在«吕氏春秋»中,还包括了“寇戎来征”“兵革并起”等
被动性的灾祸,在«吕氏春秋»作者眼里,这类灾祸归根到底还是刑德失当引发的.

五、阳尊阴卑

阳尊阴卑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的另一个特色理论,集中的表述见于«黄帝四经称»,其言

曰:“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重国阳,
轻国阴.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

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娶妇生子阳,有丧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客阳主人阴,
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⑤作者根据“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
和“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的原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所能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和关系概

括为阴和阳两类,属于阳的一类被认为是居于主导和支配的地位,属于阴的一类则居于从属和被支

配的地位,决定这一切的是“阴阳大义”,即人道取法于天道,天道之阴阳决定了人道之尊卑贵贱.在

作者列举的这些对应的现象和关系中,除天地、春秋、夏冬和昼夜之外,都是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和

伦理关系,这表明作者此处论述阴阳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给人间的政治生活特别是人伦秩序这一作

者真正最为关切的问题寻找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根据.
阳尊阴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中国古人的基本观念之一,两千多年来对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黄帝四经称»中这段话就是迄今所见最早的记载,而且相

当的系统、全面,是研究阳尊阴卑思想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黄帝四经称»以阴阳明尊卑之大义,是对尊卑上下这一远古就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深层观

念的第一次理论化的表述,第一次从天道阴阳的高度,对尊卑有序、贵贱有等这一中国古人心目中合

理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论证.«称»的阴阳尊卑思想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古人看来,尊
卑有序、贵贱有等是一个社会赖以维持的基本秩序,只要这个秩序不乱,社会就可以正常运行.反

之,这个基本秩序被打乱,社会必然出现危机,正是由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社会秩序出现了

混乱,孔子才发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慨叹.在这个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

在这个等级序列里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充当着特定的社会角色,同时也承担着与此相应的社会义

务.这个位置或角色是根据血缘、出身、受教育程度、贤能程度以及对社会的贡献等等而对每个社会

成员的定位,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认可和接受这个角色和定位,并根据这个角色和定位来承担与此

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这种差异鲜明、等级确定的社会是公平合理的,尊卑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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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幼亲疏各有分寸而不淆乱,就是理想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构想在战国晚期的荀子特别是两汉

的儒家著作中有充分的论证,不过荀子等人都是根据“礼”“名分”等儒家的理念来阐发和论证等级秩

序的,«黄帝四经称»早在荀子之前就系统地提出了尊卑等级的思想并从天道阴阳的高度进行了形

上化的哲学论证,可见其理论价值之高.尊卑等级的思想同天道阴阳思想的结合,在中国古代思想

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说这两种思想本身都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双方的理论领域都得

到了很大的扩展,理论水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具体来说,社会上的尊卑等级观念首次获得了形

而上的哲学根据,找到了最佳的论证方式;天道阴阳的思想也找到了论证人道秩序的最佳结合点,发
挥了最大的理论效用.

阳尊阴卑的思想可以说是«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最独特的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独见

于«黄帝四经»,«管子»和«吕氏春秋»中也未见阳尊阴卑的思想.阳尊阴卑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春秋

繁露»中大量出现,比较«黄帝四经»和«春秋繁露»的阳尊阴卑思想,无论是基本理念、思维方式、思想

内容乃至语言表述,都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乃至雷同之处,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思想上的源流关系,后
者当是直接承自«黄帝四经».以往我们在提到阴阳尊卑思想的时候,都是把目光集中在董仲舒的相

关思想上,若不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我们就无从知晓这种理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

六、黄老道家与阴阳家的关系①

笔者认为,以上讨论的帛书«黄帝四经»中所见四时教令等阴阳思想,是先秦黄老道家将阴阳观

念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政治与伦理领域而做出的思想创造,是黄老道家对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做出的

重要推进.笔者的这一观点必然会联系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黄老道家和阴阳家的关系.以往

的研究通常都把«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归之为阴阳家或受阴阳家的影响②,笔者认

为这样处理是不够严谨的,等于是认定在«黄帝四经»之前就存在着一个独立完整的阴阳家学派.笔

者的观点是:四时教令等阴阳理论是战国中期道家黄老之学的思想创造,为战国晚期的阴阳家所吸

取,成为阴阳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由如下:
第一,阴阳家是先秦重要学术流派中最晚出现的一家.一般来说,某家之学之所以能够称为

“家”,须具备代表人物或创始人、代表著作、独具的思想体系、传承系统等条件、要素,用这些条件、要
素来衡量,阴阳观念虽产生甚早,但一直比较零散,还不能称为阴阳家,直到战国晚期的邹衍才开创

了学派并有人传承,此乃学界定论.而此时,道家黄老之学,至少已活跃了半个多世纪.
第二,现存典籍中所见到的邹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并没有四时教令等思想

内容.邹衍的著作早已亡佚,我们虽然缺乏确凿的、直接的材料来证实其中包含了四时教令等思想,
但仍然有迹可循,可以间接得到证实③.据前引«论六家要指»和«汉书艺文志»论阴阳家思想的要

旨是“序四时之大顺”“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即所谓四时教令.我们由此可以推

论,既然四时教令等思想是阴阳理论的主要内容,邹衍作为阴阳理论的集大成者,那他的思想中就理

应包含有这部分内容.但退一步说,即使邹衍的著作中确有四时教令等思想,也不可能是他的首创

或独创,因为在他之前的道家黄老之学中就有了比较成熟的四时教令等思想,«黄帝四经»«管子»早
于邹衍,这在学术界是没有异议的.

第三,«黄帝四经»是道家黄老派的奠基之作,其内容反映了战国中期黄老道家的思想成果,其中

的四时教令等思想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以阴阳推论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史料,明显早于邹衍.«黄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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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推天道以明人事,将早期的阴阳观念提升为一种哲学理论,这对于

阴阳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显然,阴阳观念如果一直停留在用来解释异常的自然现象的阶段,就不

会大行于世并发展为一家之言.可见,阴阳家终能成为“六家”之一,离不开«黄帝四经»的理论贡献,
也离不开«管子»«庄子»外杂篇等黄老道家著作对这一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四,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①,“明于五德之传”②,他的学说就是阴

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而«黄帝四经»中却只见阴阳不见五行,这说明«黄帝四经»成书的时候,阴阳说

与五行说尚停留在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的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尚未合流为阴阳五行说③,但四

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已在«黄帝四经»中出现并已经比较成熟了.阴阳说与五行说合流于«管
子»,学界对此大体无异议④,没有阴阳说和五行说的合流,就不会有阴阳五行家的出现.邹衍创立阴

阳五行学派,离不开«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贡献.
第五,«黄帝四经»的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在«管子»中大体都有传承和丰富发展,«管子»是

战国中期成书的,早于邹衍,可以看作是«黄帝四经»与邹衍之间的中间环节.如果齐人邹衍的已佚

学说中包含有四时教令等内容,也应该是通过齐文化的代表著作«管子»传承而来.
第六,«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文献中确实包含着丰富的

四时教令、阴阳灾异等思想,但这些都是阴阳家出现之后的作品,这些思想有可能是传承自阴阳家,
但也很可能是直接传承自黄老道家,这是需要具体论证的,我们不应见到关于阴阳的思想就简单地

认定为是传承的阴阳家.以«吕氏春秋»为例,虽然其成书时阴阳家已经自成一家且十分流行,但其

“十二纪”同«黄帝四经»«管子»的理论联系和发展轨迹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其十二月令是从«黄帝

四经»和«管子»的相关理论发展细化而来,这是难以否认的.
第七,黄老道家的某些同阴阳观念有关的思想乃是自家所独有的特色理论,如阳尊阴卑的理论

就仅出现在«黄帝四经»中,邹衍的遗说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中都没有出现.董仲舒的

«春秋繁露»对阳尊阴卑的思想大加发挥,这部分内容只能是直接承自黄老道家,同阴阳家并不相关.
第八,古代的重要学派创立之前,其思想理论通常都经历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阴阳家也是

这样,由早期的“阴阳观念”发展到帛书«黄帝四经»时期的“阴阳思想”,最后由邹衍创立了“阴阳家”
学派,这一发展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我们应该明确地区分“阴阳观念”“阴阳思想”和“阴阳家”这几个

概念,而不应将它们混为一谈,以免淹没了«黄帝四经»«管子»等黄老道家的理论贡献.
总之,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的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思想创造,我们不能因

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观念就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在邹衍创立阴阳家学派之

前,这些思想就作为黄老道家的理论一直在流传和发展,邹衍接受了这些思想,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思

想体系中,使之成为阴阳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阴阳家对汉代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很多

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例如董仲舒)的相关思想时,都把它们看作是受阴阳家理论的影响,从阴阳家

的成熟形态及其历史影响来看,这样的看法固然是未尝不可,但是我们不应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四时

教令、阴阳刑德等理论在成为阴阳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前,曾经作为黄老道家的重要理论而长

期存在.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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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第２３４４页.
«史记»卷二六«历书»,第１２５９页.
关于«黄帝四经»早出之论证,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６ １０８页.
关于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于«管子»的论证,参见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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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权与成德之舆

———论儒家的名声观念

苟 东 锋

摘　要:以孔子正名思想为中心,儒家所论之“名”有三重内涵:名言义、名分义和名声义.汉学家重名

言义,宋学家重名分义,两者对名声义均措意不足.实际上,名声义对儒家亦有重大意义,此义往往为文史

家所关注.概言之,儒家关于名声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注意到常人皆有爱名之心,由此行权而设为名

教;二是注意到名声“为人”的属性,由此一经反思便能曲通“为己”的道德自由之境.对这两层思想的揭示

有利于更具体地理解儒家的政教传统及成德工夫.

关键词:名声;爱名;名教;为人;为己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０４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和话语中,“名”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术语.不过,传统学术对“名”的问题可

以说习焉而未察.明末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缺陷在于缺少逻辑学,

于是在引进西方逻辑学的同时,部分学者发现中国古代似乎也有一种相当于逻辑学的学问,这种学

问往往与“名”相关,遂有“名学”之名.实际上,“名学”是采取“反向格义”之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

前沿领域.２１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西方逻辑学及知识论为参照来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的“名学”的范式开始受到普遍质疑.与此同时,一种希望从多元视角重新探讨“名”的
问题的“新名学”的研究趋向正在形成① .那么,“新名学”应当从哪里着手研究呢?

在笔者看来,“新名学”既然是对“名学”的突破,“名学”又总与逻辑学纠缠在一起,那么,“新名学”

的研究最好就要先找一个离逻辑学较远的领域.儒家名学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又重要的领域.儒家名

学以孔子正名思想为肇端和中心,不过,如果深入了解孔子及儒家关于“名”的思考就会发现,相对于汉

学家侧重名言义以及宋学家侧重名分义的考察路径,文史家所注重的名声义的研讨进路常常被忽略② .

　

作者简介:苟东锋,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副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以‘名’为考察背景的儒家知识论研究”(１７BZX１２４)、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２０１８ECNU QKT０１０)、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

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道德发展智库”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苟东锋:«“新名学”刍议»,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１７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６ １９页.“新名

学”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逻辑学界出现了对“名辩思潮”再认识的讨论,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对“名学”进行重

新认识的探讨.分别参见晋荣东:«近现代名辩研究的方法论反思»,«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５期;曹峰:«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社
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１期.

②　参见苟东锋:«儒家之“名”的三重内涵»,«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期.



不仅如此,当代儒学研究亦鲜有从名声角度进行的考辨①.然而,离开了名声这一重要维度,儒家思

想以及儒家中国中的人的精神内核及生活方式是很难想象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对儒家关

于名声的思考略加疏通,或能稍补儒家名学研究之不足.

一、爱名之心

一般来说,名声涉及一个人在社会中为他人所知晓的程度.由此来看,名声有广狭二义:广义

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或知与不知都为名声之事;狭义上,名声则特指名号的响亮及好坏与否.
实际上,后者只是前者的特殊形式而已.名声还可以通过另外两个角度理解:其一,当我视他人他物

的名声时,名声不过是一个符号,我可以借助其响亮与好坏程度对他者有个一般认识.其二,当我视

自我之名声时,名声则不仅是一个符号那么简单,而是意味着如何认识我自己.名声何以关乎自我?
因为名声是我的代号,这个代号流传于世,在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我因名而在.于是,名声的好

坏响亮与否就意味着我的在世状况,名声是人是否自知的中间环节.名声的这一意义还可以通过两

个理论略加说明:一是«中庸»“成己成物”之论,儒家关于物我关系的这一基本看法说明自我在某种

意义上是建立于他者基础上的.二是西方自胡塞尔以后的“主体间性”理论,这一西方现代哲学的主

流观点亦认为主体是由其自身存在结构中的“他性”界定的②.
名声既与认识世界,也与认识自我有关.从儒家的视角来看,后者更受关注.名声关乎自我,因

而儒者对其名声极为敏感.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从人与人之间的知与不知来看,寻求理解可视为

人的一种天性.孔门师徒常常论及这一话题,比如面对弟子们经常发出的“不己知”的感慨,孔子总

会说些宽慰和指导的话,如“人不知而不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③.这些话都与自我反

思有关.孔子也常有不被理解的烦恼,有一次他试图通过击磬加以排解,没想到被一个“荷蒉者”听
出了他“莫己知”的心思.其二,从名号的响亮和好坏与否来看,人对于名声也十分在乎.孔子也说

过很多这类的话,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④,“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⑤.总之,
在儒家看来,在乎名声是处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名声一方面关乎对他者的认知和教化,另一方

面则关乎自我的理解与成德.这种对名声的理解,用司马迁的话说是“立名者,行之极也”⑥(«报任少

卿书»),用袁中道的话说则为“好名者,人性也”⑦.
那么,名声对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以至于其与人的德行密切相关? 简单来说,名声是对人的一种

安顿,这种安顿来自个人栖居于其间的社会.个人对于社会的主要影响不出功与德,而此二者都需

配以相应的名声才能达到某种正当性和稳定性.在周代礼乐文化中,这种观念就很突出了.比如就

功绩与名声的关系看,“无功而受名,臣不敢”⑧,“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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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教授从历史哲学角度考察过儒家的“名声”观念,袁阳教授则通过社会学视角探讨了中国文化“重名”的趋向及因此

产生的问题(参见陈少明:«儒家的历史形上观———以时、名、命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５期;袁阳:
«名的高扬———儒家终极关怀与名的文化心理动力功能»,«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０６年第１期;袁阳:«名的消解———名的文化心理动力功

能弱化分析»,«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这些数量甚少的探讨,对于如此重要的儒家“名声”观念议题来说,显然是远远不

够的.
从哲学层面深入讨论“他者”与“自我”关系的以列维纳斯为代表,可参考叶秀山:«从康德到列维纳斯———兼论列维纳斯在

欧洲哲学史上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１０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１６６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９４页.
杨箫主编:«古文观止通鉴»,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１６页.
袁中道著,钱伯诚点校:«珂雪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８３９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８０７页.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２３页.



力甚少而名声章明”①.再就德行与名声的关系看,“有温德以成其名誉”②,“失德灭名,流走死亡”③,
“夫令名,德之舆也”④.这些都是说一定的功德应当匹配一定的名声.孔子继承了这个传统.比如

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⑤,“大德

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⑥.在这个思想传统中,名声的安顿和稳定作用有两个

方面:
一方面是就社会而言,功德与名声的匹配作为一种必然原则维护着某种社会平衡.如果大德之

人未得其名或大恶之人得到善名,这种平衡便被打破.名、位、禄、寿等可以视为人生幸福的来源,其
中名为最可贵⑦.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其实是德福关系.德福一致体现了一种正义应有的模样.对

此,礼乐传统以及儒家的特别之处在于并不预设一个超越的存在以保证两者的关系,而是以一种人

文的方式加以维持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名在一套文化典章制度及历史传统中兴起重视名节的

风气,并建立相对客观的名实评价机制.孔子因鲁史而作«春秋»,通过“正名字”“定名分”和“寓褒

贬”所做的正是这种工作.
另一方面涉及名对个人的安顿.此处的前提是:人需要安顿.人需要安顿说明人是一种有限的

存在.当一个人外观天地万物,反过来内观自身之时,难免会有渺小以至自卑之感.天地为何如此

之大,我的身形为何这么渺小? 万物何以那么长久,我的生命何以如此短暂? 于是,不朽的意念和追

求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对于不朽的追求方式是不同的,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刘知幾曾对不朽与

名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

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

焉.夫如是者何哉? 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 盖书名竹帛而已.⑨

刘知幾从中国史家的立场阐发了史官建置的意义,认为史官的存在价值在于通过确立名声为人们追

求不朽提供某种可能的途径.当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和人生的短暂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对于速

朽的恐惧和不甘,以及对于不朽的渴求与向往.这种心理,“上起帝王,下穷匹庶”皆不能免.于是人

们就通过建立功名来对抗速朽,然而当世的功名也并不长久,最终可以实现不朽的有效途径是“书名

竹帛”,名垂青史.
刘氏的看法显然是有文化渊源的.因为至少在春秋时代就有“三不朽”之说,所谓“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颖达解释“三不

朽”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可以说,立德为政教之事,立功为社会之事,立言为学术之事.立德、立功、立言都为名之实,是“立
名”的前提.凡此皆涉及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时间观,由此便造成了一种留名的心理.在这种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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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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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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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下,人们不仅希望“书名竹帛”,而且纷纷“立碑镌铭”.后者比前者更易操作和推广,因而在中古

时代以后形成了树碑立名的风气,不仅统治阶层如此,民间亦很普遍①.欧阳修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过

反思,并将其概括为“托有形之物,欲垂无穷之名”②.所谓“有形之物”是能够记载文字和保存信息的

载体,“无穷之名”则是说人以留名的方式实现某种不朽.
总之,人所以爱名并希望留名,根本而言是出于名可以造就某种不朽,而这种不朽蕴藏于中国文

化的历史观中.这种历史心境的产生源于人对宇宙洪荒的认识而萌生的一种心理境况.“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③,孔子此时感受的就是这种心境.这种历史心境常常出现在历史尤其

是文学作品,比如以下两首名诗中.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

悠,独怆然而涕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
见长江送流水.”④这种历史心境反映出人希望获得一种天长地久的无限心⑤.对这种时间意义上的

无限心的强调与中国特有的礼乐文化传统有关,也是儒家对人文世界之固执信念的一种体现.

二、圣人之权

«商君书»中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⑥人有爱名之心,说明人在

这方面是“有待”的,正如人有爱利之心,说明人因趋利避害而“有待”一样.如果说法家主要看到人

在爱利之心方面的“有待”,因而以赏罚二柄治人,那么,儒家就可以说是发掘了人在爱名之心方面的

“有待”,因而用名教化人⑦.
众所周知,范仲淹生前就暴得大名,后来更为一代名臣.但是,当时一些人却讥其“邀名为过”,

于是他便很注意体察名声观念并从正面阐发了名教的原理:

　　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 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

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 人不爱名,则圣

人之权去矣.⑧

所谓“圣人之权”就是名教,这是说名教乃圣人教化和治理天下的一种权宜之策.这种权变的前提在

于常人都爱名,圣人发现可以因其爱名而使其成善.由此,范仲淹得出“教化之道,无先于名”⑨的结

论.如果成善本身是一种“经”,那么名教这种教化之道自然属于一种“权”了.此中原理,袁中道说

得更准:

　　好名者,人性也.圣人知好名之心,足以夺人所甚欲,而能勉其所大不欲,故婴儿乎天下,而

以名诱,此名教之所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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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小树、邹绍荣:«留名心理驱动下的汉晋树碑之风与史传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３５页.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９２页.
张琴安编著:«二十四桥明月夜:唐诗经典解读»,上海:百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４、１８页.
历史心境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无限心,与此相对,儒家的良心所涉及的“万物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观念则是一种空

间意义上的无限心.对此,杨泽波先生曾以伦理心境对良心加以解释,伦理心境意为“伦理道德领域中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在内心

的结晶,是人处理伦理道德问题时特有的心理境况和境界”,参见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第７１页.
«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０６页.
关于人有待,因而可以被束缚管理,«列子杨朱»中有更精细的论述:“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

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民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 不矜贵,何羡名? 不要势,何
羡位? 不贪富,何羡货? 此之谓顺民也.”这里将有待之物分为四类,不过大而化之,也无非名利两端.(叶蓓卿评注:«列子»,第２０９
页)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２页.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第２３２页.
袁中道著,钱伯诚点校:«珂雪斋集»,第８３９页.



袁氏将“好名”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圣人利用人的好名之心对欲望的支配性,一方面可以化解更大

的贪欲,另一方面则能成就作为“大不欲”的善.名教的原理最终被概括为“以名诱”.正因为是诱导

成善,所以只是一种“圣人之权”.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名教”的说法是在汉末以后才广泛出现的①.其用法主要分两种情况:其

一,当将名教之“名”理解为名分义时,此时的名教可以视为儒家或儒学体系和体制的代名词.例如

袁宏就从这个意义指出:

　　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 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

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②

在这里,名教之“名”指君、臣、父、子等名分.这种名分是圣人根据“天地之性”与“自然之理”制定的,
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便可循名而责实,“通天下之务”.此外,魏晋时代的名士纷纷“欲以天下

名教是非为己任”③,此处的“名教”也是从强调名分秩序的角度而指向儒家的政教体系本身的.
其二,若将名教之“名”理解为名声义时,此时的名教则特指儒家循名责实的一种特定方法和策

略.颜之推对此有一段详论: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馀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

教乎?”
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

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
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弘哉? 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

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
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之汲汲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④

如前所述,汉晋之际,留名的风气尤胜,人们希望通过名声而获得某种不朽,从而对抗内心对速朽的

恐惧.可是,稍微理性的人就会发现人死之后精神和肉体都会消散,留下的“遗声馀价”,亦即生前的

名声也就没有了依附之处.因此,名声是否能真正对抗死亡从而达到不朽是要打上问号的.有人据

此向颜之推发问,质疑名教的合理性.这里所说的名教之“名”主要侧重于名声义.颜之推在回答中

指出,儒家强调“修善立名”,其目的并不在于达到不朽,所谓“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而
在于“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也就是为了使得儒家强调的名分能够落“实”,可以想办法使人们养成

“立名”的意识.这样,为了获得美名,人们自然就会向“实”靠近,从而达到教化天下的目的⑤.颜之

推的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如前所引,孔子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认为孔子讲完这句

话以后就“因史记作«春秋»”⑥.可见名声对于道德实践的作用.孟子说:“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
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⑦这是从更一般的角度提醒名声在人的行为动力方面的效力.

名教的上述两层含义,也可以从时代上加以区分.名分义的名教是儒家的“经”,这种说法虽然

产生并流行汉末魏晋,但是它却适应于任何时代.因此,即使到了宋代以后,理学家依然认为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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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的说法最早见于«管子山至数»,桓公问于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服,名教通于天下,而夺于其下.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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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袁宏撰,李兴和点校:«后汉纪集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０页.
刘义庆著,黄征、柳军晔注:«世说新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页.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２ ３１３页.
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将“名教”因词性的不同区分为两种,认为如果突出“名”从而将其看作名词,名教就是指由儒家所倡

导的伦理纲常,礼教道德;如果突出“教”从而将其看作动词,名教就是以行政手段推动道德教化的“以名为教”.参见刘康德:«魏晋

名教与自然论笺»,«孔子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１９４３页.
金良年:«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９９页.



从事的事业可以称之为“名教”.比如范仲淹告诉青年张载:“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①朱熹

则这样评价二程:“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②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

期,人们从否定意义对儒学的批评也常以“纲常名教”为其代称.至于名声义的名教则属于儒家的

“权”,这种名教主要兴盛于汉代,其流风则影响深远.如果从经权关系来看,汉唐儒强调“修善立名”
(权)固然是为了光大名教(经),宋明儒强调“理气心性”(权)亦不能不说也是为了发扬名教(经).宋

明儒者面对的时代问题是作为名分之实的仁义礼智仅具形式义,成了空头话语.于是,他们借鉴了

佛教的方法并吸取了先秦思孟一系的思路,由天道而论人道,将仁义礼智这些人道观念揉进心性理

气等天道论中,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就其作为使名分“获其实”的方法而言,宋明理学亦是名教之

一种.
由此可见,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就名分义的名教而言是相通的;就名声义的名教而言,后者则并

不赞同这种儒家行权之术.然而,当理学在明末开始衰落以后,一些学者反过来又回到汉代名教,重
新认识这种圣人之权的价值.顾炎武就此谈道:

　　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 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洁者显荣于

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
«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

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

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③

顾氏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名教是从术的层面而非道的层面,从权的层面而非经的层面讲

的.所以说名教“非纯王之风”,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如“不无一二矫伪之徒”.实际上,汉代儒学的

衰落从学理上来讲就与此相关④.第二,汉代名教在历史上确实产生过积极作用,有功于儒学,所谓

“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其作用的原理则在于“以名为利”,这是一种介于“以义为利”与“肆然

而为利者”之间的权宜之计.
因此,顾炎武对名教的基本判定是这种教化之道“可以救积污之俗”.他还进一步引用了«旧唐

书»的说法:

　　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⑤

义、名、利三者,义为理想,名和利皆是达到或接近义的手段.而在儒家看来,应当在名利之间选择

名,名与义、名与善的关系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

　　夫名与善相维者也,去名是去善也.君子为善,必有终身之忧,无忧是无善也.名不足以尽

善,而足以策善.⑥

“以名策善”,是儒家区别于他家,从而能够自立的一条重要界限.

三、性三品论

进一步分析,爱名之心还关系到人性问题.名声既然可以用于治国,从而有讽谏和教化之功,那
么就存在一个讽谏者和被讽谏者、教化者和被教化者的区分,这种区分显然是以爱名与否来划界的.
关于何种人爱名,先秦学者就有讨论,庄子说:“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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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以身殉天下.”“众人重利,廉士重名.”①«尹文子»中则讲:“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

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②在庄子看来,不同的人对于名有不同的觉悟.小人(众人)重利,对于名的

意义还未有深刻体会;大夫和圣人则已超脱了名的境界;只有士(廉士)达到并局限于名的层次.这

是用了四分法,也可以采取二分法,君子超越于名,小人局限于名.
先秦学者对于名声的这种思考经过了汉代近四百多年的名教实践之后,以一种更加完善的形态

表现出来.比如袁宏将人对名的理解划为三重境界:

　　太上,尊理以修实,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为己,故立名而物怼;最下,讬名以胜物,故名

盛而害深.③

第一重境界是超越名的境界,也就是不去执着于名的得失,只将精力用在“尊理以修实”上,料定其结

果必然是“理著而名流”,实至名归.第二重境界是刻意追求名副其实,其结果是“立名而物怼”,也就

是虽然做到了成己,但未必做到了成物.第三重境界则是执意求取名声,用以获利,结果是“名盛而

害深”,只能是害人害己.这三重境界可以对应三种不同的人.因此,在类似的思路下,颜之推就因

名将人分为三种: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
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④

显然,所谓“上士”“中士”和“下士”,分别对应于上述三重境界.不仅如此,颜氏还以“忘名”“立名”和
“窃名”对三者进行了概括,并做了详细解释.

可以发现,汉末之后的学者通过名教的反思得到了一种关于名与人的三分法,这个结论与汉初

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有相通之处.董仲舒认为:

　　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⑤

董氏的人性论很特别,从表述上看,人性似乎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三种,但是他

又特别指出真正可以称为性的只有“中民之性”,所谓“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⑥.之所以

产生这种划分和表达是因为董仲舒关注的重点是儒家的教化问题,既然如此,就必须将教化者与被

教化者加以区分.只不过,他又在被教化者中区分了可能教化成善的与不可能教化成善的.由此,
董仲舒就将重点放在了可能教化成善的“中民之性”上.对此,他提出:

　　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性情相与为一瞑.情亦性也.谓性已善,奈其情何? 故圣人莫谓

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

阴也.⑦

从“性情相与为一暝”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为“中民”的本质加入了“情”的因素,这岂不是为爱名

之心留下了空间? 以此来看,圣人、中民和斗筲分别对应对上士、中士和下士,他们之间可以用“忘
名”“立名”和“窃名”加以区分.这种关于人性的观察,可以在孔子思想中找到根据.孔子提出“中人

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⑧,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⑨.这种上知、中人与下愚

的区分何以可能? 如何看待名,无疑是一个重要标准.
后来,明代思想家袁中道明确讨论了“名”与“情”的关系,由此具体区分了三种人并指出名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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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对象只是“中人”.他说:

　　名者,所以教中人也.何也? 人者,情欲之聚也,任其情欲,则悖礼蔑义,靡所不为.圣人知

夫不待教而善者,上智也.待刑而惩者,下愚也.其在中人之性,情欲之念虽重,而好名之念尤

重,故借名以教之,以为如此,则犯清议;如彼,则得美名.使之有所惧焉而不敢为,有所慕焉而

不得不为.①

由此可见,与人的爱名之心相伴随的是一种性三(多)品的人性论.这种人性论是汉唐学者的重要标

志,韩愈就明确主张性三品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
下焉者,恶焉而已矣.”②这种情况到宋明时代就发生了变化,理学家因继承孟子性善论而主张的是一

种性一品论.这种人性论的不同,从一定程度决定了汉唐儒学和宋明儒学是两种不同的名教模型.

四、超越有名

名教既然是一种“圣人之权”,那么在产生实际功用的同时,也必然有其有限性.名教的这种有

限性也是名声的有限性,«逸周书谥法篇»早就提出:

　　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③

中国古代谥法传统的实质是根据一个人一生的行为给予其一定的名声,因而对于名声的原则有着深

思熟虑的看法,一言以蔽之即“名出于人”.名声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修善立名”的名教教化具有对

外、对人的特点.袁中道就此谈道:

　　予以为遵名教者,其道属外、属人.惟其属外、属人,则或修之于共见共闻,而坏之于不见不

闻;饰之于稠人广众,而违之于暗室屋漏.故吾常见夫遵名教者,往往其中多假人也.④

袁氏注意到,名出于人的特点决定了遵行名教的人,其所谓道德行为往往只是受限于外界的评价,不
能真正做到慎独.这个道理也可以由名教中“多假人”得到佐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袁中道主张以

鬼神之教(佛教)取代名教:

　　若信因果者不然,其道属内,属鬼神.一事之失也,人不见而鬼神见之;一念之差也,人不知

而鬼神知之.凭信夫己之心地,而求慊于内之独觉.自作自受,无与人为;有种有收,皆缘己力.
故信因果者,未有不真者也,以势不得不真也.然则名教之弊,流而为伪;因果之教,无往不真.
是以因果教人之益,百倍于名教教人之益也.⑤

佛教教化的道德机制在于因果计算,如果一个人相信因果,那么他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就可以做到“自
作自受,无与人为”.因为与人无关,所以佛教中人可以做到“无往不真”.袁氏的分析在对比的视角

中充分揭示了名教的缺点.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汉末以后在与佛教和道教的角逐中,为什么名教

最终淡出;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宋明理学家会绕过汉唐经学而重新开出另外一套名教模型.袁中道看

到了名教的弊病,所以彻底否定了名教.然而,从儒家的本意看,名教以及名声观念是否有其独立的

价值呢?
从儒家名学的整体来看,名教虽有局限,但儒家的名声观念依然有其理论价值.从一定意义而

言,名教亦即礼教,因为礼其实可以理解为一套标准,依此标准所形成的对人的评价就是名声.以此

为前提可以重新理解孔子下面这句话: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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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就是学习和践行礼乐文化.只不过,这里需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君子自身的成德而言,另一

种则是对教化和治理民众而言.汉代名教所强调的“以名诱之”是针对后一种情况,而孔子学说中更

根本的则是前一种情况.实际上,从君子学道与成德的层面来谈名声的观点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是一

条成熟的思路了.子产有言:

　　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 有德则乐,乐则能久.①

在子产看来,美好的名声是承载道德的车子,而道德则是国家的根基.一个国家,只有道德根基牢

固,才能使百姓快乐,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名声位于这一国家治理逻辑的起点之处.当然,这种名声

是成德之舆的观念是针对作为国家代表的统治者而言的,而且子产也没有具体说明名声和道德之间

为什么有这种密切关联.
至于从一般角度来说明名声观念与君子成德的关系,则需要从孔子思想中寻找.这里的基本思

路是,正因为名声具有外决于人的特点以及名教的有限性,所以反过来,对于这一有限性的反省倒使

人能够想象和触及一种无限的境界,亦即作为自由的道德.从道德境界的区分和提升来看,孔子曾

经提出两种成德之路: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②

显然,“为己”之学是一种上德,“为人”之学是一种下德.朱熹引程子的解释说:“为己,欲得之于己

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可见,上德下德的主要区分在于如何看待名声③.前者是道德行为纯粹发

自内心,是“由仁义行”;后者涉及的道德行为则决定于内心之外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别人对自

己的看法和评价,这至多只是“行仁义”.孔子关于道德境界的这种判分在其与子张的“达”“闻”之辩

中得到了具体阐发: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

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

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④

子张请问什么是“达”并做了解释,孔子认为子张说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声闻(名声),只能叫“闻”.紧

接着孔子对“达”进行了界定,其中的首要因素是“质直而好义”.“义以为质”的人也会获得一种广泛

的声闻.这种声闻是闻而超越了闻,因而孔子称之为“达”.由此可见,“闻”是为人之学,“达”则是为

己之学,只有通过反思“闻”才能通至“达”.此外,通过对孟子所谓不忍人之心的分析,这个问题将得

到更具体的理解: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

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⑤

“不忍人之心”与“怵惕恻隐之心”皆是为己之学,用顾炎武的话说,这属于“以义为利”.为了达到这

一境界,必须超脱另外两种境界:一种是“内交于孺子之父母”或“恶其声而然”,这属于“以利为利”;
另一种是“要誉于乡党朋友”,这属于“以名为利”.其中,“以利为利”还只是初步,只有超越了“以名

为利”,才能做到“以义为利”.
那么,“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之间的关系如何? 如果从名声的宽泛意义,亦即人与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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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和理解的角度看,“为人”是求得别人的理解,“为己”则是一种自我理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
们就可以借用孟子的区分: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

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①

“为人”之学对应的是“求在外者”;“为己”之学则对应“求在我者”.从孔子在面对弟子们“不己知”的
困惑时的通常回答来看,孔子既不放弃“为人”之学,也相信“为己”之学是可能的.就前者而言,孔子

总是说“德不孤,必有邻”②,又言“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③,这都是他十分在乎他

人的理解的重要表述.此外,他还常常提醒弟子们“不患人之不己知”,而要从自己出发下一些功夫,
这正说明求得别人的理解是一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事.

就后者而言,自我理解是何以可能的? 自己理解自己能讲得通吗? 实际上,这里的两个“自己”
的含义并不相同,后者指向的是“天”.也就是说如果人从根本上需要一种安顿和理解,那么“为人”
之学并不能给予这种保证.于是,当所有人都不能保证理解“我”,而“我”却仍需某种理解时,这种理

解的来源就只能是“天”而非“人”了: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

我者其天乎!”④

孔子认为“知我者其天乎”,此“天”并不属于“求在外者”的“外”,而属于“求在我者”的“我”.因为这

种“天”恰恰是通过排除“不怨天,不尤人”这种外在的天和人的因素而获得的.这种天既是天,又是

我.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既有孔子这里讲的天知我的一面,也有孟子说的我知天的一面,所谓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⑤.沿着孔子这种自我理解的思路后来就产生了“慎独”之学

的各种表述⑥.儒家的这一观念是否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超越”或许可以再论,但是一个人在此境

界中达到了道德自由并汲取了充沛的道德动力则是无可疑的.在这一“下学而上达”的道德境界提

升过程中,通过反思名声从而超越有名可谓成德工夫的枢机之所在.
至此,我们大致说明了名声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儒家思想的重要意义.对于名声观念的重视

源于礼乐文化传统并一直为中国的文史家所关注.儒家对名声观念的开发是其正名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这种开发有两个层面:一是就常人皆有爱名之心而言,儒家行权而设名教;另一是就名声是

一种“求在外者”而言,儒家因反思及此而触及一种“求在我者”的上通天道的道德自由之境.对于儒

家名声观念的这种分梳不仅能使我们更具体地了解儒家的政教传统和成德工夫,这种研究视角本身

也与一般所说中国古代逻辑学意义上的旧“名学”形成了根本差异,因而也包含了一种方法论内涵.

[责任编辑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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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分派与分期说评述

黄 开 国

摘　要:经学的分派与分期是经学史的重大问题.四库馆臣最早提出二派六期说,但其分期缺乏理

据,分派则有斩头去尾之失.此后出现了十多种不同的分期说,有二期说、三期说、四期说、六期说、七期

说、九期说、十期说、十二期说;分派说也有二派、三派、四派诸说.这些分派分期说带有纠正四库馆臣失误

的意义,但由于受时代限制与学术派别之见等原因,依然存在不同的理论缺失.这些分派分期说多数没有

涉及分派与分期的关系,更没有关注到分派分期的依据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分派分期的依据,分派

分期就缺乏之所以分的依据,也就无从合理地说明经学分派分期,所以,已有的分派分期说虽然各有所见,

但都不能令人信服.

关键词:经学;经学史;经学分派;经学分期;«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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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分派分期,始于四库馆臣,至今已经出现了十多种分期说与三种分派说.周予同在«中国

经学史讲义»中曾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后不少相关论著,对经学的分派分期都有所探讨,并提出

新的说法.这些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都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存在诸多理论缺失,没有真

正解决经学史的分派与分期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已有的经学分派分期说作一评述,探讨其得失,
以促进经学分派分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经学分派分期说的提出

经学的分派与分期,只有在经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对经学作历史总结的时候,这个问题才得

以被提出.有意识地对经学进行分派与分期,始于清修«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总叙»首次对汉代以来的经学分期与分派作出说明: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

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

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
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

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

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

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

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

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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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近两千年的经学分为六个时期:训诂相传的汉代,各自异议的三国至北宋,道学大昌的南宋,
务定一尊的明代,各抒心得的明末,征实考证的清初以来,而六个时期的经学发展又可归结为汉学与

宋学两个基本派别的消长.这一两派六期说是经学史上第一次对经学基本派别与分期的说明.
无论是就经学的分期,还是经学的分派而论,两派六期说都存在缺陷.从分期说,四库馆臣无疑

看到了经学史上某些不同的现象,但缺乏对经学发展的总体把握.如三国到魏晋,虽然经学受到玄

学的影响,也有王学对郑学的挑战,但从总体上说一直是郑学占据主导地位;隋唐佛学风行,但唐人

疏五经,多据汉儒之注,如«尚书»据孔安国传,«毛诗»据毛公传与郑玄笺,«周礼»«仪礼»与«礼记»皆
依郑玄注,«公羊传»则据何休解诂,所以,三国至唐代难以独立成为一个经学发展时期;南宋以性理

解经的经学直接继承北宋而来,是北宋经学的进一步发展,北宋与南宋应归于同一时期,而不应该将

北宋与三国、隋唐断为同一时期,更不宜将两宋的经学分属于两个不同阶段.如宋学的主要学派程

朱理学,二程为北宋经学家,朱熹则为南宋经学家,若两宋分开,程朱理学如何成立? 明代末年的王

学末流是阳明心学的流变,阳明学不过是宋学派别之一,故所谓务定一尊的明代与各抒心得的明末

这两个时期,亦无分开的理由.可以说,四库馆臣的分期说,虽然可以找到一些现象来支持,但基本

上不是对经学发展史的准确的说明.
就分派论,以汉学、宋学分派的两派说,则是斩头去尾之论.四库馆臣所谓重文字训诂的汉学指

的只是汉代的古文经学,并没有包括今文经学,这是斩首之说.从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开始,整个西

汉盛行的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默默无闻,是在西汉后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古

文经学指代汉学,没有今文经学,经学发展最初的半个多世纪就被排除了.此外,汉学以五经为典

籍,宋学以四书立教,清代经学虽然名义上宗奉汉代的贾、马、许、郑,但实以«尔雅»«说文解字»为据,
是汉学或宋学所不能包容的,将清代经学归结为汉学,经学的基本派别就缺少有清一代之学,这又是

掐尾之论.无头无尾,历史就不完整,所作出的分派也就不能周延,对经学派别的总结就不是完

整的.
«四库全书»编纂的时间是在所谓汉学开始风行时,不少参与者都是尊崇古文经学的所谓汉学

家.虽然四库馆臣没有明确提出分派分期的标准,但他们实际上是以古文经学的标准作为判定经学

优劣的尺度,这实际上也成为他们分派、分期的根据.从表面看,四库馆臣对汉学、宋学两派,似乎都

有肯定,也有否定.如«大学章句提要»说:“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

儒.”①认为汉学长于考证,宋学长于义理,二家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只有综合两派之长,消除门户之

见,才能得出经学的“公理”.但实际上«四库提要»存在明显的偏重汉代古文经学的时代印记,在相

关的经学著作提要中,虽然可以看到赞许宋学得义理精微,但更多的是对汉学学有根柢、笃实谨严的

表彰;从批评的角度看,«四库提要»很少有对汉学的直接批评,而批评宋学的蔓衍穿凿倒有多处文

字.对经学发展的六个时期的评价,四库馆臣虽然对六个时期的经学流弊分别用“拘”“杂”“悍”“党”
“肆”“琐”作出了评价,但就肯定而言,最常见的则是类似称赞东汉古文经学“其学笃实谨严”,或对崇

尚古文经学的乾嘉汉学“其学征实不诬”的评价话语.四库馆臣的这一学术取向,虽不能准确地分判

经学派别与发展时期的认识根源,但却开启了经学分派、分期的问题,其后有关经学分派、分期的讨

论都多少受到四库馆臣观念的影响.

二、«四库全书»以来的分期说

自«四库全书»以来,经学的分派与分期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们探讨较多的是关于经学

的分期问题,不仅有专文讨论,更有多部以“经学史”命名的专著,对经学的分期进行了详细研究.由

于四库馆臣六期的分期说,与经学史发展存在明显不合,所以,其后的经学研究著述,在分期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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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家采纳«四库全书»的六期说.依时间顺序,在经学分期的问题上先后出现了十二种不同的说

法,包括十期说二种、三期说、二期说二种、四期说、十二期说、六期说、七期说、九期说,以及日本学者

的六期说二种.
十期说二种出自江藩与皮锡瑞.最先的十期说出自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卷一的卷首,以三代为

第一时期,下分秦及汉初、西汉、东汉、晋、南北朝、唐宋、元明之际、清九个时期.江藩基本上是依时

代顺序来述说经学的发展历史,虽然他没有采纳四库馆臣的六期说,但从他称颂郑玄“守孔子之学,
训义优冾,博综群经”,批评王肃“逞其私说”,斥«孔子家语»«圣证论»为“伪作”“妄撰”①等语中,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带有明显的崇尚汉学的偏向,这与四库馆臣毫无二致.其后皮锡瑞著«经学历史»,也
将经学史分为十期,但与江藩的分期完全不同,他持五经为孔子所作的观念,以孔子为经学的开创

者,而将从孔子到清代的经学发展分为开辟、流传、昌盛、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极衰、复盛十

个时代,完全是用今文经学的观念来评判经学发展的盛衰,这与四库馆臣与江藩的尊崇古文经学是

正相反对.
三期说出自龚自珍,他在«与江子屏笺»中,针对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一书,批评以汉学标榜清代

重文字训诂的经学,不满当时通行的用汉学、宋学来概括整个经学学派,认为在汉学、宋学之外还有

清学(龚自珍称之为本朝学),实际上是将经学的发展分为汉学、宋学、清学三期;后来崔大华教授的

«论经学的历史发展»,以及日本大田锦城的«九经谈总论»,亦以汉唐的汉学、宋明的宋学、清代的

清学为经学发展的三期.姜广辉教授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则分为前经学时代、汉唐经学、宋明

经学、清代经学四个时期,若除去前经学时代,姜广辉教授之说应归属于三期说.三期说是将经学的

发展分为汉学、宋学、清学三大阶段,此说是在«四库全书»的汉学、宋学外,加上清学,避免了四库馆

臣分派说缺乏清学的不足,此说在分期说中最有影响,为现在多数论著所采用.
二期说二种出自康有为与周予同先生.首先提出二期说的是康有为,他的«新学伪经考»以刘歆

为断,分为前后二期,刘歆之前的经学是孔子之真,刘歆之后的经学是新学之伪:“始作伪,乱圣制者,
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

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

者,亦无一人敢疑者.且后世之大祸,曰任奄寺,广女色,人主奢纵,权臣篡盗,是尝累毒生民、覆
宗社者矣,古无有是,而皆自刘歆开之.是上为圣经之篡贼,下为国家之鸩毒者也.”②康有为的这一

说法,对刘歆以后的经学予以完全否定,不过是为其否定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和推行维新变法制造

理论根据,并不合于经学史的实际.其后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则以二期三世说论经学

的分期,认为经学史的发展可分为:封建社会前期的一段,从先秦到南北朝的经学;封建社会后期,从
隋唐以后到鸦片战争以前;自鸦片战争以后“山穷水尽”的经学③.这一说法实际上是以当时流行的

封建社会的前后期的历史划分,来套说经学史的分期.这两种两期说都受到某种非学术因素的影

响,都不是对经学分期的准确划分,因此,后来言经学史分期的论著都没有采纳此说.
四期说出自刘师培.他在«经学教科书»的“序例”中,以两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代(刘师培称

之为“近儒”)为经学发展的四个时期④.章权才、陈克明两位教授亦从其说,章权才从１９９０年到

２０１０年相继推出«两汉经学史»«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宋明经学史»«清代经学史»,四部书先后

顺序的安排,依照的就是刘师培的四期说;陈克明的«中国的经学»亦分四期为说,但是将魏晋与两汉

合一,不同于刘师培、章权才之说⑤.四期说与三期说一样,都是基于对经学派别的划分来言分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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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将分期与分派分裂为两个问题.将经学的分期与分派相统一,这是四期说、三期说与其他分

期说的最大不同,也是三期说、四期说的优点所在.
十二期说出自马宗霍.他的«中国经学史»批评皮锡瑞断经学始于孔子作五经,为“一家之私

言”①,而分十二篇来述说经学的发展史,此说依然带有依照时代分期的特点,从古之五经开始,后分

为孔子之五经、孔门经学、秦火以前、秦火以后、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之经学.秦以

后的王朝历史,除最动乱的五代十国没有独立出来,其余几乎都分列为经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在所

有分期说中,此说最为琐碎,但马氏以五经出现为经学之始,实慧眼独具,这是马氏分期说最有价值

的地方.
六期说出自蒋伯潜、蒋祖怡两位先生.他们的«经与经学»一书,认为经学发展经历先秦五经的

传授、两汉经今古文的分合、汉以后到清初的经学衰落、清初开始的经学的中兴、嘉庆以后的今文经

学的复活六个时期②.此说的最大特点,是将汉以后到清初的经学都视为经学的衰落,故以从汉代以

后到明代,经学是一代不如一代,所谓三国至唐的经学“奄奄无生气”,两宋的经学“渐趋没落,更无足

论”,元代的经学“不能及宋”,明代经学“更不及元”③云云,由此可见一斑.
另有二位日本学者亦持六期说.一是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此书成于１９２７年,将经学发展

史分为秦汉、后汉、三国六朝、唐宋元明、清朝六个时期,以章炳麟为经学的最后一位人物④;二是龙川

熊之助的«中国经学史概说»⑤,从书中引有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来看,此书在本田成之之后,也
分六段.但与本田成之的分法稍有不同,为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以罗振玉为

最后一位经学家.这三种六期说各不相同,又都不同于四库馆臣的六期说与蒋氏父子的六期说.
七期说出自许道勋教授和徐洪兴教授.他们的«中国经学史»第一章第五节之二“经学演化的历

程”,认为经学经历了确立、发展、变异、消解和终结的复杂过程,从随后关于经学发展过程的分段论

述可见,他们是将经学的发展史分为西汉、东汉到三国西晋、东晋到唐初、唐中期以后、宋元明、清代、
晚清与近代七个时期⑥.其独特处,是对东汉到宋之间三个时期的划分,这是其他关于经学分期说所

没有的.
九期说出自吴雁南、李禹阶两位教授.他们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分别以“西汉的今文经学”“东

汉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多元化倾向”“隋唐经学的统一与变异”等标题,分为十章,
将经学的发展分为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代前期、乾嘉、晚清九个时期⑦.与多数

将宋元明合为一个时期不同,此说将元明与宋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发展时期.
这些分期说都带有矫正四库馆臣六期说的意味,反映了他们对经学以及经学发展史的不同认

识.在这些分期说中,皮锡瑞的分期说,以今文经学的观念来划分经学的历史发展,有明显的今文经

学的学术偏向;康有为的分期说,是从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对经学史的主观解读.周予同以封建社

会前后期的分期说,也带有非学术影响的时代痕迹,故难以客观地说明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就多

数分期说而论,皆有相对合理的地方,这就是考虑到了经学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力求作出与历史发

展轨迹相应的经学分期.但经学发展与历史发展有同步,也有错步,过分注重与历史的一致性,常常

会忽略经学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将学术的分期等同于历史的分期,难以准确地揭示经学不同发展时

期的特点,就失去了经学史的本真.所以,以往的经学史分期说虽然有对经学发展阶段的某些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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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论说,但都没有一个说法成为公认的结论.
学术分歧是正常的,但在一个问题上出现十多种异说就未免显得混乱.造成混乱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主要有三点,第一,是关于经学的起点问题的认识不一.上述十多种看法中,有的从先秦开

始,甚至追溯到伏羲画八卦,如马宗霍、蒋伯潜等;有的从孔子开始,如皮锡瑞;多数是从汉武帝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开始时间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经学的不同看法,涉及对经学的界定,五经的

著作权,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经学是否只是君主专制制度官方意识形态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

同理解,而导致了对经学起点不同的确立.第二,是判定经学分期的尺度不一.经学在其发展中是

不断变化的,但变化程度是不同的,有大变化,也有小变化.大变化如汉学之后出现的宋学,宋学之

后出现的清学,不仅重视典籍的不同,而且经学话语的主题、范式也不同,这些都属于大变化.而汉

学中今古文经学的盛衰及其分合,宋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等学派的升降,清学中皖学与吴学等

不同学派的起伏,则是在大变化下发生的小变化.有的着眼于经学的大变化,如三期说、四期说;而
分期较多的十期说等则注重的是经学发展的小变化.第三,对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看法,也是导

致分期不同的重要原因.如蒋伯潜、蒋祖怡认为“经学固为我国特有的一种学术,但亦仅为我国学术

中之一支”,只有两汉才是中国学术的“经学的时代”,三国隋唐则为“文学的时代”,宋代为“理学的时

代”,元复为“文学时代”,明为“王学的时代”①,他的六期说就与此认识有直接关系.尽管这些分期说

都有自己分期的理据,但多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轨迹,而不是从经学本

身固有发展逻辑来说明经学的分期,所以都没有提出经学分期的正确标准,而只能导致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

三、«四库全书»以来的分派说

四库馆臣对经学分派的说明,虽然斩头去尾,对汉学的说明也是片面的,但以汉学与宋学来概括

汉代以来到清代的经学基本派别,还是比较接近部分史实的.所以,相对分期说,四库馆臣的分派说

被后人较多采用,直到现在有关经学的著作论及经学派别,常常多以汉学、宋学为说.汉学、宋学被

视为经学的两个基本派别,成为讨论经学引用率最高的两个术语.以至于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
成为许多经学论著公理性的通论.所以,相对经学分期,后人对经学分派的新说较少,即使有人提出

不同的分派说,也是在承认四库馆臣的分派说基础上发展补充而来.
«四库全书»后出现的经学分派新说有如下几种:三派说四种、四派说二种、二派说.
三派说最早出于龚自珍的«与江子屏笺».文中针对江藩«汉学师承记»之名,批评其有十不安: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

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

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 四

也.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 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

足以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

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

为经,因以之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

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 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

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

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②

龚自珍的这篇短文虽不足五百字,但却是自四库馆臣以来迄今为止,对经学分派最富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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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伯潜、蒋祖怡:«经与经学»,第１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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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对经学分派有三大贡献.第一,批评了四库馆臣以及江藩关于汉学的界定,认为汉学不只是名

物训诂之学,还包括深受阴阳五行神秘主义影响的今文经学,纠正了四库馆臣将今文经学排除在汉

学之外的狭隘认识,对汉学作出了合于经学史的界定;第二,批评了四库馆臣区分汉学与宋学的观

念,认为汉学并非不谈义理,宋学也不是不讲训诂,仅仅以义理、训诂区分汉学、宋学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首次提出经学分为汉学、宋学、清学三派的观念,认为清学虽然也重名物训诂,与东汉古文经学

有相同之处,但绝非汉学所能限定,而是与汉学、宋学相对独立的经学学派.龚自珍提出的经学三派

说,是到目前有关经学分派最有价值的观念,被多数论著引以为说.
三派说的第二种说法由范文澜提出.他在１９４０年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的«中国经学史的演

变»一文,将孔子到“五四”的经学发展分为三系:(１)汉学系———从孔子到唐人«五经正义»,其中包括

孔子、孟荀、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两汉是极盛时代;(２)宋学系———从唐韩愈到清代理学,其中

包括韩愈、濓、洛、关、闽、陆、王,两宋是极盛时代;(３)新汉学系———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其中包括顾

炎武、黄宗羲、戴震、康有为,乾嘉是极盛时代.范文澜所说的系,实际上就是讲的经学派别,他所谓

三系说就是三派说.他所说的新汉学其实就是龚自珍所说的清学,只是称谓不同.以新汉学为名,
就难以突出清代经学独立于汉学的时代意义,而逊于龚自珍的三派说.

三派说第三、第四种说法皆出自周予同.他于１９２８年为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作注,在为该书所

作的«序言»中,首次提出他的三派说:“假使我们能够应用史学家处置史料的手段,这许多繁重的著

作,也不过可以归纳为三大派,所谓‘经学的三大派’.这三大派都显然自有它的立场和特色,就我的

私意,可称为一、‘西汉今文学’,二、‘东汉古文学’,三、‘宋学’.”①他的这一三派说没有清学,而将汉

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分列,与宋学并列而为三派.这一划分本身就不合逻辑,今文经学、古文经

学是汉学的两个主要学派,与宋学不是一个层次,若汉学中的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可成为与宋学并列

的基本派别,宋学中的程朱学、陆王学是否也可以成为与汉学、宋学并列的基本派别?
后来,周予同可能自己也感到此说的缺陷,而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合称为汉学,他在给复旦大

学学生讲授经学课时,又提出所谓新三派说,“即汉学(包括今文学与古文学)、宋学、新史学等”②,所
谓新史学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派.周予同还列了一个表,从开创者、对学术的关系、流弊、特征、
注重点、对经典的看法、经典、对孔子的看法等方面,来说明其不同.相对于新三派说,可以将他以前

的三派说称之为旧三派说.周予同的新三派说,克服了旧三派说的缺点,但以梁启超的新史学列入

经学,则犯了经史混淆的大忌.他以“新”命名,含有高于旧三派说的意味,但实际上却是新不如旧.
所以,周予同的新三派说几乎没有人认可,反倒是旧三派说被吴雁南、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所
肯定:“从经学的演变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学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的兴衰

更替及至清代三大派的并起,勾画出两千年间经学演变极为粗略的轮廓.”③

二派说出自康有为,他在«新学伪经考»说:“夫‘古学’所以得名者,以诸经之出于孔壁,写以古文

也.夫孔壁既虚,古文亦赝,伪而已矣,何‘古’之云! 后汉之时,学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为尊,
此新歆所以售其欺伪者也.今罪人斯得,旧案肃清,必也正名,无使乱实.歆既饰经佐篡,身为新臣,
则经为新学,名义之正,复何辞焉? 后世汉宋互争,门户水火.自此视之,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
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④以孔子之真

与刘歆之伪来分派,将西汉的今文经学视为孔子的真传,将刘歆以后直到清代的经学列入宗奉伪经

的新学,这是明显的二派说,周予同先生在«中国经学史讲义»中将其定为三派说是不准确的⑤.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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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页.
周予同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补本)»,第８９１页.
吴雁南、李禹阶主编:«中国经学史»,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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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言及汉学、宋学与汉宋之争,但并不认为有可以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汉学、宋学,而是将四库馆

臣所说的汉学、宋学都列入刘歆新学伪经的产物之列,归属于与今文经学相对的“新学”.
四派说二种出自叶德辉与刘师培.一是叶德辉之说,见于他为皮锡瑞的«六艺论疏证»所作的

«序»:“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秦火之厄,汉初

诸儒,壁藏口授,萌芽渐箸于竹帛.当时读者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今文者,对古文而立名也.自

后古文之学别为大宗,门户纷争,互相攻驳,至有父子异学,同师相非,如刘歆之于刘向,梁丘贺之于

孟喜,甚可笑也.故终汉之世,师说愈盛,而经学愈衰.至郑氏康成出,始一扫而空之,于是集今古文

之大成,破经生之拘陋.当时弟子遍于齐鲁,传衍递于三国,至南北朝时,其学尤大行于河洛间.故

唐以前之经学,唯郑氏为一大宗已.五季之乱,图籍荡亡,北宋诸贤,如欧、苏、王、刘、永嘉诸公,五经

皆有传注.其弊至吐弃一切旧文训诂,自创新义,以为得圣学之真传,而荒经蔑古之风于是乎益炽.
迨朱子乃力纠其失,兼取汉唐诸儒之长,其学洞贯百家,往往求之古史子书,以补传注之未备.又喜

校勘古书同异,搜罗逸文,再传至于浚仪,流派益远.故近儒著书之法,皆朱子学也.”①这是将经学分

为西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郑玄学、朱子学四派.虽然叶德辉关于经学派别的论述,包含了从西汉

今文经学,到清代儒学(所谓近儒)的发展全过程,但存在三大缺陷:第一,没有看到清代经学不同于

以往经学的特点,这就实际上否定了清学是一个独立的经学派别,而将清代经学著书之法视为朱子

学,更是没有看到清学与朱子学的明显差异;第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为汉学两个主要学派,郑玄

学是综合今古文经学,皆为汉学内部的学派,而不是经学的基本派别,而朱熹经学是继承发展二程的

经学而来,程朱理学只是宋代经学的学派之一,不能代表整个宋学;第三,朱子学为宋学最重要的学

派,陆王心学也是宋学的重要学派,朱子学可为一派,陆王学何尝不是一派? 以朱子学立派,而不以

陆王学为派,就没有将自己的原则贯彻到底.在分派说中,叶德辉之说最无理据.
刘师培的四派说见于«经学教科书序例»:“经学派别不同,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

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②所谓近儒即指清代的经学,这是以两汉、三国隋唐、宋元明、清
代四个阶段的经学为四派.刘师培的四派说在龚自珍的三派说外,独立出了三国至隋唐这个时期,
将其与汉学、宋学、清学并列,是要突出魏晋玄学与隋唐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同时,刘师培的四派说

所说汉学,也不同于四库馆臣只讲古文经学,而是包含今文经学的.这些都是刘师培之说的可取

之处.
从四库馆臣以来,关于经学分派的看法虽然出现了一些异说,但分歧不大,只有两派、三派、四派

说,而没有分期说那样众多异说的出现.这些关于经学派别的分派说都带有矫正四库馆臣二派说的

意义,各有根据,亦各有失误之处.康有为的二派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分派,而是出于维新

变法的需要,对经学史所作的主观解读,根本不符合经学的发展史;经学与史学在传统学术中有严格

的区分,周予同的新三派说将新史学纳入经学派别是不妥当,存在混淆经史之嫌;周予同的旧三派说

没有看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属以五经为经典的汉学,也没有认识到清代经学的不同于汉学、宋
学的特点,故只有极少附和者;刘师培的四派说,虽然有诸多理论优点,但没有看到三国至隋唐不存

在可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经学学派.这些分派说都带有以经学基本派别分派的理论优点.只

有叶德辉的四派说,不是以经学基本派别分派,故其说不足为据,根本无人信从.在这些分派说中只

有龚自珍提出的汉学、宋学、清学的三派说,既抓住了经学基本派别,又涵盖了从汉武帝以来到清代

的整个经学发展史,可以说是对经学分派最有理据的理论,故最为可取,而逐渐被诸多论著采以为

说.现在关于经学的论著,论及从汉武帝以来到清代的经学学派,多采用汉学、宋学、清学的三派说,
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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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有的各种经学分派分期说,除了各有其理据,还存在共同的理论缺失.这就是多数都没

有注意到经学分派与分期的关系问题,只重分期的叙说,而无分派的对应之说.特别是几乎没有人

明确提出分派分期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合理地解决经学的分派分期.
经学的分派与分期看似二个不同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分期的成立必须依据不

同的经学派别来确定.不同的经学派别,是经学分期不同得以确立的根据.经学分派的根据在典籍

的不同,正是经学典籍重心的变化,才形成不同的经学学派,并由此带来的经学话语中心、范式等的

变化.从四库馆臣开始,尤其是受经学是诠释儒家经典的学说这一流行定义①的影响,言经学史以汉

武帝为开端,几乎成为论述经学分派分期的共识.所以,言经学分派分期的时限,多数论著只包括从

汉武帝到晚清这个历史时期,其分派分期也就不脱汉学、宋学、清学的三派说与三期说.若依据经典

诠释重心的变化,可以将汉武帝以来的经学基本派别分为五经学、四书学、«尔雅»学三大学派,这也

是经学发展的三大阶段,体现了汉武帝以来到晚清经学发展否定之否定的内在逻辑.关于这个问

题,我在«试论汉武帝以来经学的分期分派»有详细的探讨②.那篇文章提出经学分派分期的根据在

经典的变化,将汉武帝以来的分为五经学、四书学、«尔雅»学三派三期,而此文是就已有经学分派分

期说的评说,若能合观两文,希望能够为学术界提供有关经学分派分期的新认识.
本文对«四库全书»以来经学的分派分期述评,意在反思已有的经学分派分期说.这之前的数十

年,经学研究几乎是一片荒漠,只有周予同先生的经学史研究略有可观,但不少说法带有明显的时代

局限性.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可喜的经学热,可是,真正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却不多见.各种论著一

讲经学就习以为常地以一直流行的定义为说,而没有认识到流行定义的明显缺陷;一讲经学基本派

别就以汉学、宋学为目,但却连经学基本派别区分的根据是什么都不清楚;一讲经学与儒学之别,就
据四部分类定儒为子学等等,这都与缺乏对以前经学研究的反思有关.文化学术的发展,都必须以

先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反思以往经学研究的得失,是推进现在经学研究的必要前提.只有在认

真反思以往经学研究的得失,认识到其存在的缺失,才能够弥补以前研究的不足,取得具有创新意义

的成果,而这正是目前经学研究需要注重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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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黄　桢

摘　要:对官制的记叙、考释,是古代中国一项活跃的学术活动,其兴起的背景和过程亟待阐明.儒学

的演进,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崛起,激发了东汉中后期学者对当代制度的关注.鉴于“汉典寝而不著”的状

况,他们提出模仿«周礼»记述汉代官制的构想.受此启迪的胡广在识字教材«小学汉官篇»的基础上,就百

官的起源、沿革、职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疏释,撰成首部官制研究专著———«汉官解诂».因学术上的开创

性以及胡广的政治地位,这部著作引起知识界的剧烈反响:同类作品集中出现,胡氏的视野、方法也被遵奉

与拓展.在政治生活中,官制撰述充当着日常行政、制度建设的参考和指导,这一经世价值是官制之学继

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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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严密的官僚制度是中华文明的特质.围绕官制的记叙与考释,也是帝制中国一项活跃的学

术活动.从历代书目对官制撰述的著录便可见一斑.梁代阮孝绪的«七录»在图书分类中创立“职官

部”,收书“八十一种一百四帙八百一卷”,数量丰富① .«隋书经籍志»在史部设“职官”之目,且谓六

朝时期“其书益繁”② .自此以降,职官类典籍在官方和民间的藏书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
官制研究向来是中国史学科里的热门领域,不过,针对官制文献的考察还不够充实,尤其是对官

制撰述何以兴起这一基本问题尚缺乏讨论③ .
在初创王朝体制的秦汉,记录官制的行为已经萌芽.尽管时代悬隔,部分篇章仍得以留存至今.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作西汉职官述要.卫宏«汉旧仪»则是目前所

知最早的单行本制度书籍.律令中针对职官设置、官员待遇的成文规定也可视为一种书写制品,如
睡虎地秦简«秦律»中的«置吏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秩律»等,这些法则又充当着官制著

作的资料来源.至东汉后期,官制撰述才真正成为一条引人瞩目的文化进路.顺帝朝以降的数十年

间,论叙官制的风气骤然昌盛,在胡广«汉官解诂»的带动下,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应劭«汉官

仪»等一批具有研究性、经世性的制度专著集中出现.这不仅带来文献数量的迅速增长,一片未被涉

足的学术领域也由此开辟.以之为起点,中国古代官制撰述的传统逐渐形成.
本文意在阐明官制撰述兴起的背景和过程,同时也将关注官制文本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和

价值,希望可以充分揭示这一文化新潮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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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末以前的官制文献

胡广是官制书写兴起的决定性人物(详见后文).在«汉官解诂»一书中,他曾详细交代撰述当代

制度的动因.这一当事人的自叙,是了解相关背景的重要材料.接下来我们由此切入,综论汉末以

前官制撰述的发展情况.
«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解诂»曰(编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A)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

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暗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

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B)刘君甚然

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

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

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C)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
略道公卿外内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

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

来哲多闻之览焉.①

我们按文意将引文分为三个部分.胡广首先在 A中引用了安帝时人樊长孙致刘千秋的书信.樊氏

于信中回顾了职官文献的情况,他颇为遗憾地指出:截止东汉中叶,有关汉家官制与礼制的内容仅在

律令中存在,此外便无人纂录.另可作为参照的是,稍早的章帝时期,班固在谈及礼制文献时也有类

似观察.«汉书礼乐志»“礼”的部分末尾叙述东汉光武、明帝朝礼制进程,其中有言:“今叔孙通所

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②

我们对班固、樊长孙的语义稍作解说.首先,如二者所云,汉代律令的确包含与职官设置、朝廷

礼仪直接相关的内容.传世文献曾提及的«秩禄令»«品令»就属于“定位分职”方面的条文.«汉书
文帝纪»臣瓒注曰:“«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并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③臣瓒

虽然只引用到«秩禄令»内官部分,但不难推知,朝廷众职官的官秩都应是该法令规定的对象.又据

如淳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引«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可知④,«品令»是有关员数、职掌

的法规.另外,汉初叔孙通“定汉诸仪法”,涉及朝觐、宗庙、舞乐等朝廷礼制⑤.尽管这些礼仪是否属

于汉律的“傍章”还存在争议⑥,但按照班、樊二人的论述,它们早已被吸纳为律令的一部分,具有法的

性质.班固于章帝朝所献“叔孙通«汉仪»十二篇”,应该就是从律令中辑出⑦.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秦

汉简牍的大量出土,使律令的原貌见知于世.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是对多种秦律的摘录.
据其中留存的三条«置吏律»律文可知,该律以官吏任免为主要内容⑧.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

律令»,是西汉早期吕后二年(前１８６)正在施行的法律.其中«秩律»通篇由“某官,某官若干石”
这样的语句组成,罗列了朝廷百官及其禄秩⑨.这篇近两千字的律文让我们看到,汉初曾用“律”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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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定了官员的秩级位次.秦汉简牍中也可见有关朝觐、祠祀等礼制的律令①.
按照樊长孙的说法,针对汉廷官制的记录只存在于律令当中.樊氏因而批评道:“久令二代之

业,暗而不彰.”“与律令同录”为何会导致汉家制度“暗而不彰”? 原因当与律令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

相关.汉代的律令,是规模异常庞大的文书群.«汉书刑法志»叙武帝时法制,提到“律令凡三百五

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

遍睹”②,内容竟多到连管理者也无法卒读.此后各朝被迫多次删修,如元帝曾下诏曰:“今律令烦多

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 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③但这

些措施成效不大,成帝河平中的诏书就再次提出“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问题④.上引文又数次提

到律令有其“典者”,这其实就是樊长孙所谓的“理官”.颜师古注«汉书礼乐志»曰“理官,即法官

也”⑤,指的是司法官员.律令“臧于理官”,专门由司法官员主持、保管,加之体量巨大、难以遍览,散
落其间的与官制相关的部分故不易为普通吏民所熟悉.当然,在秦与西汉,由于统治者的推重,律令

之学曾一度兴盛,为官为吏者多少有所涉猎⑥.不过,这种风气在两汉之际发生了转折.依据邢义田

的研究,律学进入东汉以后渐为世人所轻,此趋势在章帝、和帝以降更为强烈⑦.樊长孙于安帝时叹

息律令被束之高阁,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在卑视律令刑名的大环境下,附于律令的汉家制度自然

难逃“寝而不著”的境遇.
就实际情形而言,在东汉中期以前,律令并非官制的唯一载体.作为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

基础的东汉“官簿”,登载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职官的名称、员额与秩级,这提示我们注意行政运作中

形成的簿籍文件⑧.出土简牍提供了相关实物.里耶秦简中有一枚题为“迁陵吏志”的木牍,记录了

迁陵县吏的职位设置以及定员数、实际人数⑨.在尹湾汉墓中发现的«集簿»列有西汉晚期东海郡府

诸职官的员额,«东海郡吏员簿»则是对东海郡及下辖县、侯国吏员人数、秩级的详细统计.司马彪

依照的“官簿”,很可能就是朝廷根据各级官府上呈的簿籍所作的汇总.另外,刘昭注«续汉书»之
«郡国志»«百官志»多次引用一部名为«汉官»的文献,其中含有对众职官员额、禄秩及选用条件的记

录.该部分本为东汉前期形成的职官类簿籍,在性质上与“官簿”相同.在汉代的文书行政体制

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官署都须定期制作各类统计簿,吏员设置的情况是不可缺少的项目,职是之

故,行政文书中当蕴藏有丰富、细致的关于汉代官制的内容,但应注意,这些资料毕竟是直接服务于

行政运作的公牍档册,并不能自由传阅、流通.能够接触它们的,大概仅限于负责制作、审验、保管文

书的官员.通过行政文书了解汉家制度绝不可行,故樊长孙在梳理职官文献时,没有提及的必要.
撰成于光武帝朝的«汉旧仪»,则是被忽视的著述.从现存佚文来看,是书搜罗广泛,西汉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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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制、礼制都是其纂录的对象①.«汉旧仪»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制度专书,不过自诞生至汉末魏初,
它流传不广,未受重视.直到官制书写的风气兴起以后,该书才被蔡邕、应劭等学者重新发现②.另

外,«汉书百官公卿表»卷上是班固对西汉职官员额、秩级、职掌、沿革的介绍.因问世时间早,后人

往往将其看成职官书写的源头.但根据樊长孙、胡广的回顾,«百官公卿表»与东汉后期制度撰述的

骤兴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无论从篇幅还是撰作旨趣来看,关于西汉公卿迁转的表格才是«百官公

卿表»的重心.«公卿表»与«汉书»其他“表”一样,关注的焦点是西汉历史中某一方面的人事变动.
«公卿表»卷上的官制文本只是表格的附庸,它的出现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大回响.汉末以降的纪传

体史书以“百官志”取代“百官公卿表”,以及“舆服志”“朝会志”的创立,反倒是受到汉末官制撰述的

影响③.
接下来看B部分④.樊长孙的致书对象为刘千秋.惠栋«后汉书补注»云:“刘千秋即刘珍也.

«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⑤胡广述刘千秋的官历为越骑校尉、宗正、卫尉,又提到他是南阳人张

衡的同乡,均与«后汉书文苑刘珍传»合⑥.惠栋的说法可以信从.刘珍当时校书东观,且主持国

史的编纂⑦,无疑是安帝朝文史方面的领军人物.樊长孙投书,呼吁撰次汉家制度,应该是看重刘珍

的地位.胡广复云,刘珍“甚然其言”,遂与当世通人张衡筹划商议.«后汉书张衡传»叙此事为: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

事.”⑧这一系列动向显示,樊长孙关于制度文献现状的批判得到了知识精英的认可.
东汉中期学者进而对官制书写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樊长孙将书写的目标设定为彰显两汉王朝

在官僚制度方面的成就,并主张应让天下吏民都能习得相关知识,即所谓“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
樊氏还指陈,最理想的书写形式是“依拟«周礼»”,以做到“定位分职,各有条序”.过去依存在律令或

簿籍中的官制文本,从性质上看,是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公牍文书,出现的根源在于行政需求.而按照

樊长孙的构想,制度书写将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行为,由此生产的著述必然与以往完全不同.张

衡在顺帝朝的书写计划,正是对樊氏观点的实践,而非简单地扭转“臧于理官”“寝而不著”的窘况.
顺帝初年,张衡“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⑨,撰述内容包括刘珍遗留的国史,以及他们曾

商议过的“汉家礼仪”.在李贤注所引“请入东观表”中,张衡谈到了对修纂工作的期许:“愿得专于东

观,毕力于纪记,竭思于补阙,俾有汉休烈,比久长于天地,并光明于日月,炤示万嗣,永永不朽.”在

张氏看来,自己即将从事的制度书写同国史一样,具有让“有汉休烈”得以广泛传扬的价值.这一认

识与樊长孙为制度书写设立的新目标吻合.至于写作的形式,据胡广所叙“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

«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可知,“汉事”是«周官解说»的续篇,张衡仿拟«周官»以述汉家制度

的意图十分明显.遗憾的是,因张衡出为外任,这项划时代的制度书写计划终究没能落实.
胡广在C部分尝试说明«汉官解诂»的撰写经过.他首先讲到“既感斯言”,表达了对刘珍、张衡

述作不成的惋惜.不过,樊长孙及刘、张的设想已经给胡广造成不小的触动.胡氏在后文谈及«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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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６１ １１２页.
黄桢:«制度的书写与阅读———对汉唐间政治文化的一项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２０１７年,第３０ ３５页.
黄桢:«‹宋书›“百官志”“礼志”的编纂及特质———从中古正史相关志书的演变说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佐藤达郎«胡広‹漢官解詁›の編纂:その経緯と構想»(«史林»第８６卷４号,２００３年)对下文讨论的王隆«汉官篇»、刘珍“汉

家礼仪”、张衡«周官解说»已有研究,但与本文角度不同.佐藤氏强调政治立场对制度书写的影响,笔者认为,文中构建的两者间的

联系比较牵强.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３０８页.
«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上刘珍传»,第２６１７页.
参见吴树平:«‹东观汉记›的撰修经过及作者事略»,«秦汉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０８ １２６页.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１９４０页.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１９４０页.
«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李贤注,第１９４０页.



解诂»的旨趣:“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也就是说,胡广试图通过

自己的纂录,传播关于官制礼仪的知识,让更多人了解汉家制度的内涵.这种取向无疑继承自樊长

孙等人的撰述理念.
另一方面,发现«小学汉官篇»的价值,是胡广在官制书写上取得突破的重要因素.该书作者王

隆(字文山)生活于两汉之际①.“«小学»为«汉官篇»”之语说明,«汉官篇»的用途是“小学”,即童蒙教

育②.该书尽管以汉廷官制为主要内容,但毕竟是面向未受教育者充当识字教材,一般很难将其与严

肃的制度撰述联系起来.班固、樊长孙在回顾官制文献时,就完全没有纳入考虑.而胡广眼光独到,
对«汉官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囊括了从“公卿外内之职”到“四夷”内容,搜罗广泛、体
系完整,而且“多所发明”,足以让读者明了“旧制仪品”.与先前的学者试图从零开始构建新的制度

叙述以致计划难产不同,胡广尊重王隆奠定的框架,他一边收集材料为王隆原文添加注解,一边补叙

光武帝朝以后的制度变动,最终成功地推出了全面考述汉代官制的专著———«汉官解诂».
以上的梳理说明了汉末以前官制文献的总体状况,同时让我们注意到催生汉制书写之风的思想

土壤.胡广的序言已明确揭示,来自«周礼»以及«小学汉官篇»的启发,是东汉后期官制撰述意识得

以萌芽、并最终走向实践的学术条件.下面先就经学,尤其是«周礼»学在官制书写兴起过程中扮演

的角色作一考述.

二、古文经学对汉制撰述的启发

自西汉中期开始,经学在文化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此后,学术、思想上的种种动向,往往与经学

密切相关.樊长孙、胡广等人推动建立的“官制之学”也不例外.
两汉之际经学内部的重要变化是古文学的崛起.尽管终东汉一朝,官学博士的位置依然由今文

学者独占,但正如顾颉刚指出的,“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今文学的胜利,然而这胜利只有在表面上而

已”,“东汉时几个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是兼通今古文的”③.相对

于今文学侧重微言大义,古文学在方法上强调训诂名物、疏释典章、考辨事实.这一学术取径随古文

学的抬头而在知识阶层中渐具影响,也给经学以外的领域带来了刺激与启发.比如胡宝国揭示,史
学在东汉走向独立与昌盛的基础,正是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繁荣④.又据辛德勇的研究,舆
地之学的兴起也跟古文经学在汉晋间成为学术主流息息相关⑤.

官制之学是将训释诂解、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当代官制上的学问,它的形成亦离不开古文经

学的滋养.两者间的紧密联结存在一个明显的标志,即制度撰述的倡导者、实践者往往拥有古文学

的背景.例如,“作«汉旧仪»四篇以载西京杂事”的卫宏是制度书写的早期实践者,他恰以古文学者

的身份列于«后汉书儒林传».本传载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后又详细交代了他在古文

«诗经»、古文«尚书»方面的师承⑥.在安帝朝商议撰写“汉家礼仪”的刘珍,因校书修史、好为文章,被
学者认为通晓古文经学⑦.本传称“撰«释名»三十篇,以辩万物之称号”⑧,亦可看出古文学训释名物

的学风对刘珍的启发.正式开启制度之学的胡广,在经学方面的造诣未见史载.不过,他曾援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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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八○上«文苑上王隆传»,第２６０９页.
据«汉书»卷三○«艺文志»,“小学”在两汉之际指训蒙字书(第１７２０ １７２１页).另外,孙星衍云:“«汉官篇»仿«凡将»«急

就»,四字一句,故在小学中.”(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第１１页)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０ ８１页.
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９ 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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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宝国:«经史之学»,«汉唐间史学的发展»,第３８ ４７页.
«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刘珍传»,第２６１７页.



礼»«春秋左氏传»来解说汉代典制,显示他对古文经典十分熟悉①.蔡邕是汉末制度书写潮流中另一

位代表性人物.他关于官制礼仪的专著«独断»数次征引«左传»②.蔡氏的经学倾向在«月令问答»一
文中有明确展现: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以«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
“夫根柢同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任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

«周官»解”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

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一驺,故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

者,知当为六也.”③

从对«周礼»«左传»的维护和遵从可知,蔡邕亦为古文家④.
古文经学为官制之学的成立提供了学术基础,对此,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方面值得注意.首先,

古文经典«周礼»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者撰述当代制度的意识.关于«周礼»的内容,“天官冢

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诸篇开头相同的五句可谓简明扼要:“惟王建国,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该书记录的是一种官僚制度的构想,体系严明,囊括了从

卿士至小吏的员额与职掌.在服膺古文经的学者眼中,«周礼»乃周公所作,“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

在斯”⑤.自两汉之际开始,是书渐受重视.东汉不少知识精英,如郑兴、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都
针对«周礼»撰写过解经著作,可以看出“«周礼»学”的繁荣⑥.

实际上,经学家关于«周礼»的训释也可以说是一种针对制度的研究.“«周礼»学”与本节所谓官

制之学所不同的是,前者涉及的仅限于被奉为先王圣法的周代体制,而官制之学的重心则置于当代.
不过,由考订古代官制到撰述汉家制度,仅一步之遥.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在«周礼»的启发下,
水到渠成般地迈出了这一步.

此处列举几个可以直接看出官制撰述与«周礼»学存在紧密关联的例证.郑玄曾提及东汉以来

«周礼»的传习系谱:“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
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⑦其中的“卫次仲”向来被认定为卫宏(«后汉书»
记卫宏字敬仲)⑧.以西汉官制礼仪为内容的«汉旧仪»,很可能是卫宏研读«周礼»后将视野转向当代

的产物.前文已指出,东汉中期鼓吹制度之学的樊长孙、张衡等人,怀揣着模拟«周礼»以述汉事的强

烈意识⑨.另外,汉末应劭在其«汉官仪»中曾以«周礼»解说汉制,如:

　　«周礼»有典瑞、掌节之士,盖所以宣命重威,为国信者也.

典瑞之官载于«周礼春官宗伯»,掌节为“地官司徒”的下属.尽管上下文已不存,但大致能判定此

句是对汉廷符节令一职的阐释.这条材料透露出,应劭也是«周礼»研习者.应氏花费大量心力整

理“故事”,推出多部官制著作,应当与其«周礼»学的学术背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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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东汉古文经学家在注解经典时,时常引用汉代制度来辅助说明①.杜子春是东汉初年

最早传«周礼»的学者,一般被认为是刘歆的学生,著名学者郑兴、郑众、贾逵等都曾受业于杜氏②.杜

子春对«周礼»的注释,经郑玄«周礼注»的引用而有所保存.其中可见涉及汉代官制者,如:

　　«春官宗伯典瑞»:“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郑玄注:“杜子春云:‘珍当为镇,书亦或为镇.
以征守者,以征召守国诸侯,若今时征郡守以竹使符也.镇者,国之镇,诸侯亦一国之镇,故以镇

圭征之也.凶荒则民有远志,不安其土,故以镇圭镇安之.’”③

杜氏藉当代以竹使符征郡守的制度来解说典瑞的职掌.利用今制疏释经典的做法,在东汉早期的古

文学中已经萌发.
这种倾向在郑众处表现得更为强烈④.除了像杜子春一样援引汉廷在职官制度方面的规章,郑

众还以当代官职比附«周礼»众官.比如:

　　１．«春官宗伯序官»:“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郑玄注:“礼谓

曲礼五,吉、凶、宾、军、嘉,其别三十有六.郑司农云:‘宗伯,主礼之官.然则唐虞历三代,
以宗官典国之礼与其祭祀,汉之大常是也.’”

２．«秋官司寇小司寇»:“大宾客,前王而辟.”郑玄注:“郑司农云:‘小司寇为王道,辟除奸

人也,若今时执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⑤

在以上两条中,郑众将汉代的太常与执金吾分别与«周礼»的宗伯、小司寇进行对应.有学者推测,这
类比附的目的是从周制中为汉制寻找源头⑥.

郑玄是上述解经方法的继承者,在其«周礼注»中,有大量称引“今制”的内容⑦.略举数例:

　　１．«天官冢宰序官»:“司会,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郑玄注:“会,大计也.司会,主天下之大计,计官之长,若今尚书.”

２．«春官宗伯序官»:“世妇,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

十有六人.”郑玄注:“世妇,后宫官也.王后六宫.汉始大长秋、詹事、中少府、大仆亦用士八人.
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

３．«秋官司寇序官»:“司隶,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

人.”郑玄注:“隶,给劳辱之役者.汉始置司隶,亦使将徒治道沟渠之徒,后稍尊之,使主官府及

近郡.”⑧

此外,郑玄注«仪礼»«礼记»,也常常提及当代的官制,如:

　　１．«仪礼士冠礼»:“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郑玄注:“有司,群吏有事者,
谓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时卒吏及假吏是也.”⑨

２．«礼记王制»:“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郑玄注:“史,司寇吏也.正,于周乡

师之属,今汉有平正丞,秦所置.”

３．«礼记月令»:“命大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郑玄注:“助长气也.赞犹出也.桀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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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麟«汉制考»(张三夕、杨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及刘善泽«三礼注汉制疏证»(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搜集

了经注中涉及汉代政俗的内容,可由此对汉儒以时制解经的现象作一概览.
参见间嶋润一:«杜子春‹周礼›解釈小考»,«香川大学国文研究»第３２号,２００７年.
«周礼注疏»卷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７７ ７７８页.
间嶋润一:«鄭玄に至る‹周禮›解釈の変遷について»,«中国文化»(日本)第３８号,１９８０年.
«周礼注疏»卷一七、卷三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７５２、８７４页.
间嶋润一:«鄭玄の周禮解釋に就いて»,«東洋文化»复刊第４０号,１９７６年.
参见西川利文:«‹周礼›鄭注所引の“漢制”の意味———特に官僚制を中心として»,小南一郎编:«中國古代禮制研究»,京

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５年,第３３９ ３５８页.
«周礼注疏»卷一、卷一七、卷三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６４２、７５３、８６８页.
«仪礼注疏»卷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９４６页.



能者也.遂犹进也.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大尉,秦官则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

于古.”①

我们还能在«毛诗»的“郑玄笺”中发现他对汉代官制的援用:

　　«小雅甫田»:“田畯至喜.”郑玄笺:“田畯,司啬,今之啬夫也.”②

据以上梳理可知,征引汉制来解释经典,是东汉一代古文学者的习惯做法.经学家关于当代制

度的知识,除了自身在官场观察所得的部分,应当主要来自律令.第一节已指出,律令当中包含职官

设置方面的规定.两汉曾有“兼习经、律”的风尚,包括郑玄在内的大儒甚至撰写过律令章句③.研究

者还专门辑录过经注所引汉律④,内容丰富,也可看出经学家对律令的熟悉.另一方面,经学家对汉

制的利用,绝不只是简单地抄录、罗列,其中也倾注了自己的思考.尤其是上引郑玄注对司隶校尉、
廷尉正平丞、太尉等官的解说显示,郑玄对周汉间的职官沿革已进行过初步整理.在经学至上的时

代,经学内部的演化足以牵动学术风气的转变.经学家对汉家制度投入心力,自然也会激发知识分

子考察当代官制的兴趣.东汉古文经学的这一学术特点,为制度撰述的兴起与繁荣提供了一方

沃土.

三、蒙学书籍的官制内容

胡广对«小学汉官篇»的重视以及为该书作注的举措,让我们注意到汉末官制著述在经学以外的

思想资源.童蒙书籍中官制内容的意义,是思考官制之学崛起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小学是未受教育者发蒙的门径.字书的编纂与传授,是朝廷与知识分子推行教化的基础环节.

单是秦及西汉就出现了多种字书⑤.过去针对它们的研究,除了进行佚文搜集、文字校订与版本梳理

外,主要集中在常用字的数量、字体的演变、字书的适用对象以及文字的学习过程等问题上.着眼点

只放在字与识字上未免单调⑥.实际上,文字的去取和排列组合,蕴含着编纂者对基础教育的思考.
藉由分析小学书籍的内容,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眼中,哪些是最基本、必须首先向

社会普及的知识.小学书籍完全可以成为思想史的素材.
先以秦汉之际形成的«苍颉篇»为例略作申说.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现存１３００余字,是迄今所

见保存文字最多的本子.在之、职合韵部有题为“汉兼”的一章,含以下文句:“汉兼天下,海内并厕,
胡无噍类,菹醢离异,戎翟给賨,百越贡织,饬端修法,变大制裁,男女蕃殖,六畜逐字.”⑦«苍颉篇»的
文字排列方法,在多数篇章中是“罗列式”,即将字义相近或相联系的文字放在一起,意在强调各个字

词的含义.而“汉兼”章罕见地采用“陈述式”,通过若干语义相连的句子来诉说一项主旨⑧.这段文

字并非单纯地颂扬汉朝功业,而是试图向接触此识字教材的受教育者灌输一种基本的世界观:我们

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由谁统治.其中又寓有天下太平、生活美好的许诺.在编纂者看来,对学童或

普通百姓的启蒙,绝不仅限于日用文字的教授,还必须使之明了所处的时代,并且理解朝廷的伟大.
另一方面,«颜氏家训»曾引«苍颉篇汉兼»云:“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豨黥韩覆,畔讨灭残.”⑨颜之推

所引,当为西汉时改造过的«苍颉篇»的另一版本,“豨黥韩覆,畔讨灭残”两句,显然是西汉人据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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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正义»卷一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３４３、１３６５页.
«毛诗正义»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４７５页.
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兼论曹魏律博士的出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４６ ５２页.
薛允升辑,堀毅整理:«汉律辑存»,島田正郎主编:«中国法制史料»第２辑第１册,台北:鼎文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６１ ８６页.
«汉书»卷三○«艺文志»,第１７２１页.
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１９６２年第３期)从蒙书内容考察两汉社会,极富启发性.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７页.
朱凤瀚:«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的新启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壹»,第１７４ １７５页.
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８４页.于豪亮«阜阳汉简和定县汉简的整理工作»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１９８１年第３期)指出“豨黥韩覆,畔讨灭残”两句在原本中不一定紧接在“海内并厕”之后.



祖讨平陈豨、韩信的事迹新编的内容①.这说明,小学书籍所欲传递的知识亦处在变动当中,政治局

势是一项触发因素.
第一小节引胡广自述提到:“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这显示,时至两汉之际,像«苍颉篇»那

样仅让庶民泛泛地了解统治者,已经无法令一些知识分子感到满足,王朝的典制也开始被视作基础

知识,注入初等教育当中.当然,这一局面并非王隆首创.西汉后期出现的«急就篇»中就已经存在

与官僚制度相关的部分.接下来就对这两份文献详加讨论.
(一)«急就篇»
«急就篇»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西汉字书.作者史游为元帝朝黄门令,除«后汉书宦者

列传»有“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的记载外②,我们无从得知其生平事迹.«急
就篇»原有三十一章,近两千字,用韵语写成.该书分为三部分:篇首罗列１３０余个姓氏、名字;其次

列举各类名物,包括食品、衣履、鸟兽等;最后从日常生活抽离,以官制与法律为内容.
直接涉及官制的段落为:

　　诸物尽讫五官出.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

能通达多见闻.名显绝殊异等伦.抽擢推举白黑分.迹行上究为贵人.丞相御史郎中君.进

近公卿傅仆勋.前后常侍诸将军.列侯封邑有土臣.积学所致非鬼神.冯翊京兆执治民.廉

洁平端抚顺亲.奸邪并塞皆理驯.变化迷惑别故新.更卒归诚自诣因.司农少府国之渊.远

取财物主平均.③

首先可以注意到史游举出的丞相、御史大夫、郎中令以及“公卿傅仆勋”“常侍诸将军”等中央职官.
因配合“七言”的格式,作者缩写了一些官名.“仆”指太仆,“勋”指光禄勋,“常侍”指中常侍,都容易

看出.不过,“傅”在过去被理解为“太傅”④,颇可疑.太傅一职在汉初高后朝短暂设置后便一直停

省,至汉末哀帝时才恢复⑤.且太傅位在公卿之上,如果“傅”为太傅,则不当排在“公卿”后.这里的

“傅”更可能指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急就篇»接下来对一些官爵作了详细介绍.其中提到列侯有封

土与家臣.左冯翊、京兆尹是京畿守宰,被当作地方长吏的代表举出.“廉洁平端抚顺亲”以下四句

都在讲述二千石的善政,塑造出地方官的良好形象.“远取财物主平均”是对司农、少府职掌的说明.
另外可以发现,«急就篇»特别交代了哪些人能够成为这些朝中大员.引文前半部分说,“贵人”都是

经严格的选贤任能而产生,他们具有博学、知礼、自律等素质.后文的“积学所致非鬼神”表达了相似

的意思.这固然具有“劝学”的意义.实际上,编纂者向本书读者———广大庶民宣扬此类内容,其目

的还包括“取信”与“说服”,具体说就是,构建贤人政治的景象,力图让天下百姓信任并服从于当前的

政治秩序.
叙述刑罚的部分也与官制存在交集.比如:

　　皋陶造狱法律存.诛罚诈伪劾罪人.廷尉正监承古先.总领烦乱决疑文.变斗杀伤捕伍

邻.亭长游徼共杂诊.⑥

这里举出了廷尉及其属官廷尉正、廷尉监,并对他们负责的事务有所讲解.亭长和乡官之一的游徼,
都是县里负责治安的官员⑦,因其职掌也在此处被提及.下文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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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瀚:«北大藏汉简‹苍颉篇›的新启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壹»,第１７６页.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第２５０８页.
张传官:«急就篇校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４１７ ４３０页.
参见该句颜师古注、王应麟补注,张传官:«急就篇校理»,第４２３页.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２６页.
张传官:«急就篇校理»,第４３１ ４３４页.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４２页.



　　啬夫假佐扶致牢.疻痏保辜啼呼号.①

颜师古注曰:“扶致牢者,扶持罪人而置之于牢狱也.”②这一章主要讲述罪犯的处理,所以言及职务与

此相涉的啬夫和假佐.综合上述可见,«急就篇»罗列的职官,既包括朝中公卿,也有郡县小吏.同时

它以浅显直白的笔调,讲述着一些有关官僚体制的基础知识.
«急就篇»问世后,逐渐成为两汉时期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③.崔寔«四民月令»于东汉中期成书,

是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著作④.其中提到:“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原书注曰:“篇章谓

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⑤这是学童研习«急就篇»的证据.当然,小学书籍的使用者绝不限

于入学的幼童,普通百姓的初等文化学习同样将其作为教材.比如,每年内郡有数以千计的田家子

被征调到边塞戍守,他们在服役之余可以接受一定的教育⑥.敦煌、居延出土了不少«急就篇»残
简⑦,说明吏卒也常以是书作为识字教材.此外,在河北望都、安平等地发掘的一些汉墓中,墓壁砖面

上题有«急就篇»的文字⑧,有学者猜测这是工匠砌卷排砖时所写的序号⑨,足见«急就篇»的普及程

度.可以说,«急就篇»风行于边郡与内地,读者包括了学童与庶民.通过讽诵与习字,草木鸟兽、器
用百物之名渐为受学者掌握,关于王朝制度的认识也悄然植入.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此:绝大多数

读者的日常生活与“高高在上”的中央官制其实牵连不多,但蒙书的编纂者却认定他们有必要具备基

本的了解.«急就篇»的例子让我们注意到,传扬汉家制度,已经成为部分知识分子的追求.
(二)«汉官篇»
«后汉书文苑传»有作者的简短传记:“王隆字文山,冯翊云阳人也.王莽时,以父任为郎,后避

难河西,为窦融左护军.建武中,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诗、赋、铭、书凡二十六篇.”由此可知,王
隆曾历仕王莽、光武两朝.以汉家制度为内容的«小学汉官篇»无疑应撰于汉室复兴以后.

该书文字随胡广«汉官解诂»的佚文而得以保留不少.试举数例:

　　１．司马中外,以亲宠殊,平事尚书,宰尹枢机,勉用八政,播时百谷.

２．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谓之司空.

３．(刺史)十有三牧,分土食焉.

４．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郡奸,举善黜恶,诛讨暴残.

５．少官啬夫,各擅其职.

另外,«太平御览州郡部»所引“冀赵常山,兖卫济河,青齐海岱,徐鲁淮沂,杨吴彭蠡,荆楚衡阳,益
庸岷梁,凉邠黑水,雍别朔方,交阯南越,幽燕朝鲜,并代晋翟”这段介绍十三州的文字,在王隆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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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官:«急就篇校理»,第４４９ ４５０页.
张传官:«急就篇校理»,第４４９页.
参见张娜丽:«西域出土文書の基礎的研究:中國古代における小學書童蒙書の諸相»,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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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该紧跟在第３条之后.从朝廷公卿到州郡乡官的名称和职掌,都被王隆编入了这部识字课本.
据以上引文可以确认,王隆主要采用四字一句的叙述格式,节奏规整,但用字简单、文意质朴.

西晋司马彪给予的“诸文倜说,较略不究”的评价①,与此契合.这是由童蒙书籍的性质决定的,目的

是方便初学者习字、讽诵与理解.另一方面,«汉官篇»虽为字书,但却是第一部完整罗列、介绍朝廷

百官的著述.作为«急就篇»的继承者,«汉官篇»承载的官制知识十分丰富且颇具体系,在传扬汉家

制度方面,无疑更进一步.当然,王隆撰写该书,还有独特的政治背景.
新莽、东汉之间的易代,是王隆正在经历的巨变.王莽在西汉末掌权后,大力推动所谓“复古改

制”.新朝建立后,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措施更是层见叠出②.官僚制度可谓面目全非,几乎颠覆了西

汉模式③,«汉书百官公卿表»对此的总结是“王莽篡位,慕从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④.取代

新莽的东汉政权以复兴汉室为旗号,建立者刘秀以中兴之帝自居⑤.统治阶层在官制礼仪上亦进行

了“拨乱反正”⑥,试图荡除新莽余毒.在此政治环境下问世的«汉官篇»,实际上是对新莽覆灭、汉德

重生的一种宣告⑦.王隆在小学中加入介绍、称美刚刚恢复的汉家制度的内容,无疑是希望增进庶民

对新政权的了解.另一方面,东汉官制虽然名义上以汉制为依归,但也经历了不小的调整,«续汉

书百官志»称“世祖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⑧.先前字书中的官制内容已经与时代脱

节,像«急就篇»里提到的丞相、御史大夫都是不再设置的官职.王隆撰«汉官篇»,是对初等教育中制

度知识的一次更新.我们很容易在«汉官篇»里找到新时代的印记.比如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三

者组成的三公制在光武朝最终稳定下来⑨,上文举出的«汉官篇»关于大司马、大司空的文字,正是这

一制度新貌的写照.
另外,王隆的县令身份也值得关注.西汉中后期以来,儒学兴盛,在地方推行教化逐渐成为郡

守、县令的分内职责.其中,兴学、劝学被视作教化的代表性措施.东汉县令长兴办学校、设立学

官、劝民就学等事例,多见于«后汉书»及存世碑刻,先行研究已有搜集,不再赘述.此处想提醒注意

县令长亲自授业的现象.如刘梁在桓帝时为北新城长,“乃更大作讲舍,延聚生徙数百人,朝夕自往

劝诫,身执经卷,试策殿最,儒化大行”.灵帝朝«成阳令唐扶碑»云:“追惟尧德广被之恩,依陵亳庙,
造立授堂.四远童冠,抠衣受业,著录千人,朝益莫习,衎衎誾誾,尼父授鲁,曷以复加.”这些事例显

示,长吏在地方教育中介入颇深,甚至主导授业的内容.«汉官篇»很可能完成于王隆的县令任上,最
初的用途是新汲地方的初等教育.

«急就篇»«汉官篇»以外,两汉之际出现的大量字书几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对童蒙书籍中汉家

制度的考察,只能到此.目前得到的基本结论是:西汉后期以来,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认为,王朝制度

７６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续汉书百官志»,«后汉书»,第３５５５页.
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９ ３７８页.
参见阎步克:«王莽官制改革新论»,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

第９２ １１０页.
«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７２２页.
参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３７９ ４８４页.
«汉书»卷二二«礼乐志»,第１０３５页.
参见佐藤达郎:«胡広‹漢官解詁›の編纂:その経緯と構想»,«史林»(东京)第８６卷第４号,２００３年.
«续汉书百官志»,«后汉书»,第３５５５页.
参见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１ ７４页.徐冲新作«王隆‹汉官

篇›小考»(«观书辨音:历史书写与魏恶精英的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７４ ２０２页)指出«汉官篇»所述制度的

断限当为西汉哀帝元寿二年(前１)九月至十二月.该文还对王隆的经历及«汉官篇»的学术渊源作了深入探讨,请参看.
参见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２９ ２１６页.
遠藤祐子:«漢代における地方官学の政治的機能»,«立命館史学»第１４号,１９９３年.邹水杰:«两汉县行政研究»,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３７ １３９页.
«后汉书»卷八○下«文苑下刘梁传»,第２６３９页.
洪适:«隶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６０页.



是天下庶民必备的常识.他们把讲授汉家制度当作启迪蒙昧的一环,使此项知识随童蒙书籍的传播

而得到一定的普及.第一小节曾提到,班固、樊长孙、刘珍、张衡等人曾对汉家典制“暗而不彰”的局

面忧心忡忡,刘、张等人愤而执笔,希望藉制度撰述令天下“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可以看到,两派知

识分子的追求有相近之处.不过,小学书籍中的制度知识毕竟只是启蒙教育的一个板块,内容俗浅,
尽管史游、王隆已做不少工作,班、樊等都不将其看成制度书写的正途.而胡广充分吸收了双方的成

果,既尊重王隆奠定的基础,又通过添加具有学术性的诂解,赋予这部著作以深度.里程碑式的«汉
官解诂»是两条脉络交汇的产物.

四、胡广与官制之学的建立

以上说明了制度书写风气兴起的学术条件.下面转入对官制之学建立的决定性人物———胡广

的考察.
切入点在于«汉官解诂»一书.从自叙中“至顺帝时”数语可知,该书的纂写始于顺帝朝以后.结

合胡广死于灵帝朝初期的史实,我们可将«汉官解诂»的问世时间大致定于桓帝时期①.该书之前,已
经出现一些关于汉代官制的文献.但根据上文的研究,它们有的并非学术产物,有的则寂寂无闻,未
对知识界造成影响.在“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的明确意识下,胡广撰成«汉官解诂»,意味着研究性的

官制撰述从构想转化为实践,并最终引发制度书写的潮流,使官制之学这一知识领域得以开辟.
先来细读«汉官解诂»,谈谈胡广怎样研究官制.按照胡氏自己的总结,他的工作是汇集有关官

制礼仪的材料,为王隆«汉官»“作诂解”,并在此基础上“缀续后事”.也就是说,胡广将着力点置于训

释文字与梳理沿革两个方面.先看前者.
在列举官名后对职掌略作说明,是«汉官篇»原书的基本形式.胡广的注解,很大部分针对王隆

的遣词用句.比如王隆在“博士”条下提到“讲论五始”,胡广即引«公羊传»所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

位”对“五始”加以阐释.«汉官»“司农”条云“调均报度,输漕委输”,这里的“委输”是行政运作中的专

业术语,胡广对此解释道:“委,积也.郡国所积聚金帛货贿,随时输送诸司农,曰委输,以供国用.”
«汉官解诂»也有针对整句的疏通,如王隆云“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胡广注曰:“言太子有

玉之质,琢磨以道也.”②«汉官»受限于小学书籍的性质及四字一句的格式,文字只得从简.经胡广发

挥,王隆对于官僚制度的理解,终能完整、畅达地呈现出来.
上述注解是胡广顺应王隆思路而作出的扩充.«汉官解诂»对官职名称的训释,则体现出胡广自

己的思考:

　　１．胡广云:“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者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

地,旧说以为示有先.”

２．胡广云:“勋犹阍也,«易»曰‘为阍寺’.宦寺主殿宫门户之职.”

３．«汉官»云:“鸿胪赞通四门,抚柔远宾.”胡广云:“鸿,声也.胪,传也.所以传声赞导九

宾也.”

４．«汉官»云:“执金吾,执禁典兵.”胡广云:“执金吾,吾者御也,典执金革,以御非常也.”③

第１、２条“胡广云”对应的«汉官»原文已佚,从内容看,应是关于“博士祭酒”“光禄勋”两种官号的解

析.第３、４条分别解释了“大鸿胪”“执金吾”的词意.官职名称本是官僚制度的基础要素,«汉官解

诂»问世以前,未见学者深究.引文涉及的都是沿袭已久的官号,在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而从胡广

作注的行为可知,它们原初的意义其实并不为人所熟悉.胡广审视官僚制度的眼光全面而彻底,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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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将官号的语义与得名的缘由列为思考的对象,那些“日用而不知”的制度元素被带入学术研究的

视域.在这种看似基础的文字训诂背后,制度之学的广度和深度开始升级.
官制的沿革,是«汉官解诂»的另一重心.胡广的工作并不限于自叙所谓“缀续后事”,实际上,职

官的源头及其在两汉的变迁,都属于他的考察范围.«汉官解诂»对“前、后、左、右将军”的梳理很好

地说明了这一点,相关内容可以从«北堂书钞»«职官分纪»中辑得两条:

　　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绶,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

２．武帝征四夷,有左、右、前、后将军.宣元以后,杂错更置,或为前,或为后,或为左,或为

右,虽不出征,犹有其官,在诸卿上.为国爪牙,所以扬示威灵于四远,折冲万里,如虎如熊.①

关于诸将军,«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文简称“汉表”)云:“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

卿,金印紫绶.汉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长史,秩千石.”②上引第１条注

解与此基本一致,显示胡广直接袭取了«汉书»材料.第２条中,胡广论述了诸将军在武帝朝与宣元

以后的情况,为制度的演变提供了更丰富的情节.
胡广对官制的溯源,展现出新的思想倾向.«汉官解诂»之前,“汉表”曾对汉代职官的来历做过

简单介绍,正如卷首序言所谓“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

也”,班固将绝大部分官职的源头推至秦代③.与此相异,胡广则试图在汉官与上古三代之间构筑联

结.如大鸿胪一职,“汉表”认为它来自秦代设置的典客④,而«汉官解诂»将其与上古之制进行比附:
“昔唐虞宾于四门,此则礼宾之制,与鸿胪之任亦同”⑤.解说光禄、谏议、太中、中散等大夫官时,胡广

谓“此四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视列国之上卿”⑥,力争在三代找到根源.除了职官设置,«汉官解

诂»也把汉代的行政运作方式塑造成古制的继承者.东汉明帝以来,“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

事”,胡广对此阐释道“犹古冢宰总己之义也”⑦,无疑是在黏合古今之制.汉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

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在胡广眼中,这种“异官通职”的做法出自周代,故云“«周官»所谓‘官联’
者也”⑧.我们知道,西汉中期以来,人们的历史认识经历着一项巨大的转变,即秦政的合理性遭到否

定,上古三代逐渐被看作优良的典范⑨.«汉官解诂»让这种观念也落实到官僚制度的研究中.上文

提及,东汉的古文学家在解释周制时,常以汉制附会.胡广从上古为汉官寻求依据的做法,很可能受

到了经学领域这一学术倾向的直接启发.
胡广将启蒙教材提升为学术著述的工作,其实不限于文字训诂与梳理沿革.他还补充了不少通

过亲身经历而积累的官场知识.关于卫尉及其属官执勤方式的记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于垣下为庐,各有员部.凡居宫中者,皆施籍于门,案其姓名.若有

医巫僦人当入者,本官长吏为封启传,审其印信,然后内之.人未定,又有籍,皆复有符.符用

木,长二寸,以当所属两字为铁印,亦太卿炙符,当出入者,案籍毕,复齿符,乃引内之也.其有官

位得出入者,令执御者官,传呼前后以相通.从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辄前曰:“谁!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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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此不解,终岁更始,所以重慎宿卫也.①

这段文字富含细节,门籍的操作办法、“符”的规制以及卫士“谁! 谁!”式的盘问,唯有经常出入宫禁

的官员才能知晓.胡广常年供职殿庭,以上叙述应当源自他的体验.也就是说,任官经历对胡广汲

取官制知识、开展相关研究极为关键.当然,明确的学术意识同样重要.如果不具备胡广那样对于

制度的关切与敏感,即便日日趋走丹墀,恐怕也难以将获知的汉家典制加以记述.
«汉官解诂»的完成,让胡广关于官制的思考落到实处并呈现于世.如同关闸开启一般,在东汉

晚期的数十年间,«独断»«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汉官仪»等围绕汉代典制的著述联翩而至.说官制之

学由胡广正式创立,不只是基于时间上的先后,他对后起学者造成的深刻影响才是主因.
汉末官制撰述的代表人物,如蔡邕、蔡质、应劭等,无一不从胡广那里汲取营养.胡氏曾将自己

多年来积累的汉制材料全部传授给弟子蔡邕,这成为后者撰写相关著作的基础②.在福井重雅的研

究中,«独断»袭取胡广之说的证据已被逐一发掘③.蔡邕为东汉国史撰写“朝会”“舆服”等志,同样来

自胡广的启迪,这一点放在下文详谈.蔡邕叔父蔡质撰«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收集了许多日常的细

碎仪节.据此推测,作者在供职朝廷的过程中,曾用心观察、记录官场生活.蔡质这一治学方式与前

文揭示的胡广经验如出一辙.应劭是制度之学的另一重镇,他选择为«汉官»作注④,显然出于对«汉
官解诂»的仿效.«汉官仪»中也有摘录自胡广著作的文字⑤.

通观汉魏之际官制类著述,很容易发现开风气者胡广打下的烙印.我们再举两件具体例证.
一是“舆服志”的出现.灵帝、献帝时期,«东观汉记»的编纂工作由蔡邕、马日磾、杨彪、卢植等人

负责⑥.蔡邕为东汉国史撰写了“十志”.“十志”篇名可考者有七,分别为«律历志»«礼乐志»«郊祀

志»«天文志»«地理志»«车服志»«朝会志»⑦.前五种志书在«汉书»中已经确立.蔡邕创设的«车服

志»«朝会志»,反映出汉末学者新的关注点.
«尚书舜典»曰:“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车服是用以赏功劳、序尊卑的一种官场仪制.两汉时

期,一套自天子达于百官的车服规定逐渐形成.而胡广是从学术角度加以综合考述的先行者.«汉
官解诂»对“卤簿”“毂下”“鸾旗”等术语的阐释,展现了胡广围绕车制所作思考:

　　１．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簿.长安时,出祠天于甘泉用之,名曰甘泉卤簿.

２．毂下,喻在辇毂之下,京师之中.

３．鸾旗,以铜作鸾鸟车衡上.⑧

«续汉书舆服志»另外援用了一些胡广关于服制沿革的论说,如:

　　１．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

２．«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３．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⑨

以上引文显示,舆服的源流与原理,被纳入了制度之学的考察范围.该学术动向引发了学者对“轮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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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章”的重视.在«独断»中,蔡邕花费大量笔墨辨析皇帝与百官的车驾、冠服,延展了胡氏的研究①.
刘昭注«续汉书舆服志»,频频引用«独断»,说明该书关于汉代车服的考证颇具价值.蔡邕于国史

设“志”来专门记叙车制与服制,是同一学术脉络的产物.稍晚的汉魏之际,谢承撰«后汉书»,继续设

置«舆服志»②,董巴则有«大汉舆服志»一书传世③.刘昭论«续汉书»诸“志”,谓“车服之本,即依董、
蔡所立”④.也就是说,«续汉书舆服志»的文献基础是蔡邕、董巴二人的“舆服志”.«续汉书舆服

志»对胡广观点的数次征引,以及奉之为的论的做法,在蔡、董二人的作品中当已存在.这是汉魏间

舆服撰述源出胡广的直接证据.
顺带指出,百官朝会仪式获得格外关注,以至蔡邕撰«朝会志»加以记录,也是受胡广影响.建元

二年(４８０),南齐群臣讨论国史编纂,檀超等主张效仿蔡邕立«朝会志».王俭在驳议中谈到“朝会志”
的来历:“«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⑤这

条材料明确显示,蔡邕重视朝会仪的态度继承自胡广.刘昭注«续汉书礼仪志»引“蔡邕曰”又
提到:

　　群臣朝见之仪,视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问胡广.广曰:“旧仪,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

其频,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后复以六月朔盛暑,省之.”⑥

根据引文,蔡邕曾就“群臣朝见之仪”的来龙去脉向胡广求教.这是师徒二人共同探讨朝会仪式的具

体事例.
本文想提供的第二个例证是,汉末以降的制度研究延续了胡广将当代制度溯源至上古三代的倾

向.这一点在应劭的著述里有所体现.按照“汉表”,九卿中的太常与大司农分别源自秦代设置的奉

常与治粟内史⑦.从«汉官仪»的以下两条佚文可知,应劭在更“光辉”的尧舜时代为二者发现了根底:

　　１．太常,古官也.«书»曰,伯夷“典朕三礼”,“帝曰‘咨伯,汝作秩宗’”.

２．大司农,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时.⑧

先前的制度文献梳理官职源流,对象主要是三公九卿等高级别官僚.从«汉官仪»的佚文推测,应劭

至少对六百石以上诸官的由来都做过考察,扩展了官职起源研究的范围.九卿的一些属官,比如太

史令、虎贲中郎将、公车司马令等,因为应劭的建构而与古制具备了承接关系:

　　１．太史令,秩六百石.望郎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颛顼,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

虞之际,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至于夏后、殷、周,世序其官,皆精研术数,穷神知

化.当春秋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宋有子韦,郑有裨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言屡中,有备

无害.汉兴,甘石、唐都、司马父子,抑亦次焉.末途偷进,苟忝兹阶,既暗候望,竞饬邪伪,以凶

为吉,莫之惩纠.

２．虎贲中郎将,古官也.«书»称“武王伐纣,戎车三百两,虎贲八百人,擒纣于牧之野”.言

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３．公车司马令,周官也.

４．太医令,周官也.

５．侍中,周官.号曰常伯,选于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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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侍御史,周官也,为柱下史,冠法冠.①

以今制比附上古圣王之制的做法,在魏晋以降的官制撰述中愈发强烈.此处用两晋之际由荀绰

撰写的«晋百官表注»来说明②.关于“太尉”,«汉官仪»尚与“汉表”保持一致,视该职为秦制的产

物③.«晋百官表注»则称“太尉,古官也”④.«汉官仪»考证尚书令源出秦官⑤,而荀绰云:“尚书令,唐
虞官也.”⑥在荀氏书中还有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太医令等职被认为起自上古⑦.另外,«宋书百官

志»也对三公九卿等重要官职的来历做过交代,将其与“汉表”相关内容对比即可发现两者差异明显.
沈约把绝大部分职位的根源都安排在上古三代,承接着汉末以来官制研究的趋势.可以看出,制度

之学在汉魏之际兴起以后,人们的官制史认识发生了转折.
以上梳理说明,胡广的官制礼仪研究在知识界引发了剧烈反响:同类著作相继出现,他的视野、

方法也被尊奉与拓展,制度之学由此走向兴盛.胡广何以具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除了学术上的开

创性,胡广的政治地位也是不应忽视的因素.«后汉书胡广传»云:“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礼
任甚优.”⑧胡广的仕宦生涯贯穿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六朝⑨.自顺帝后期开始,胡氏长

期占据三公之位,“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每逊位辞病,及免退田里,未尝满

岁,辄复升进”.又据本传所记“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可知,胡广门下网罗了大量当朝精英.蔡

邕«胡公碑»云“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余登堂阁,据赋政,策
勋、树功、流化者,盖不可胜载”,更能看出胡广凭借辟举制而获得的士林领袖一般的角色.熹平元

年(１７２),八十二岁的胡广辞世.葬仪上皇帝赐予的哀荣,以及门生故吏的会赴、悼念,是其位望的集

中展示:

　　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绶,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

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缞绖殡位,自终及葬.

«后汉书»据此谓:“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胡广位极人臣、倍受拥戴,他的学问与著作自然

是官僚界、知识界的瞩目对象,其中先进、合理的部分因而容易得到发扬.

五、馀论:官制撰述的经世性

东汉晚期出现的大量职官文献,往往只被后人用作说明两汉制度的史料.这些著作以及背后的

官制之学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暗而不彰.观察官制撰述的角色与价值,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

理解书写朝廷制度的行为何以流行并持续.
首先应该明确,除了史书中“百官表”“职官志”一类文本,绝大多数官制书写所预设的受众,并非

后世的读史者.在樊长孙眼中,制度书写的功用是“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此处的“人”,既指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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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朝廷的官僚,也包括偶尔与政府交涉的庶民,官制撰述就是要使这些同时代的人们在面对相关事

务时不至于陷入困惑.在撰述理念上与樊长孙一脉相承的胡广,用“令世施行,庶明厥旨”来表明«汉
官解诂»的使命,他在意的也是让汉朝臣民理解当前施行的典制.应劭在建安元年(１９６)的上表中表

达了对其所撰«汉仪»的期许:“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
游意省览焉.”①“未足”乃谦辞,应氏对«汉仪»的定位正是“纲纪国体,宣洽时雍”,他渴望着这部制度

著作能帮助献帝治国施政.如上所述,汉末的制度学者不曾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史学作品,制度撰述

在成立之初其实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质.
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发现,官制文献的读者集中于官僚群体.我们知道,汉代政治的日常

运行,强调以律令和故事为依据,但汉代律令繁多,故事范围更广,随时间推移,其数量亦必庞大.要

掌握两者并适当地加以运用,对官员来说绝非易事.职是之故,“明习故事”在官场成为一种颇受推

崇的才能②.如«后汉书樊准传»云:“视事三年,以疾征,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遂见任用.”③

«黄香传»云:“帝亦惜香干用,久习旧事,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④尽管引文提到的

故事并不限于官僚制度,但不难推知,官员在处理、参与这个方面的事务时,了解涉及职官设置与官

场仪制的规定、习惯十分必要.官制撰述说到底,是学者从海量的律令、故事中提取相关信息,并加

以总结和阐释的结果.这样的专题著作为官员提供了方便,契合需要.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的“官场指南”性格最为明显.根据佚文,蔡质对朝廷百官的沿革、职掌进

行过简要的梳理,这是关于汉代官制的基本资料.进一步,蔡质站在官员的角度,介绍了行事履职过

程中应当了解的知识和遵守的准则,包括赏赐拜除、官员相见、出入宫阙、参与典礼等多种场合.这

些信息有的来源于成文规定.比如书中列出的刺史监察郡国的“六条”,当引用自前代诏书⑤.又如,
蔡质完整记录了汉灵帝立宋贵人为皇后的过程:

　　尚书令臣嚣、仆射臣鼎、尚书臣旭、臣乘、臣滂、臣谟、臣诣稽首言:“今吉日以定,臣请太

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条列礼仪正处上,群臣妾无得上寿,如故事.臣嚣、臣鼎、臣旭、臣乘、
臣滂、臣谟、臣诣愚暗不达大义,诚惶诚恐,顿首死罪,稽首再拜以闻.”制曰:“可.”皇后初即

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东向,宗正、大长秋

西向⑥

这段文字,前半部分直接抄取了皇帝与群臣往复商议的文书.后半关于仪式程序的材料来自太常等

事先制定的“礼仪正处”,也就是仪注.蔡质还收集了大量不成文的惯例.机构内部官员之间的称

呼、礼敬方式即属此类.比如该书云:“(尚书)郎见左、右丞,对揖无敬,称曰左、右君.丞、郎见尚书,
执板对揖,称曰明时.见令、仆射,执板拜,朝贺对揖.”又载:“三署郎见光禄勋,执板拜;见五官、左、
右将,执板不拜.于三公诸卿无敬.”⑦“门候见校尉,执板下拜”,“五营司马见校尉,执板不拜”⑧,这
是军官间的礼敬规范,蔡质亦有留意.皇帝给予某些官员的特殊礼遇,也是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形成

的习惯.比如尚书郎“入直台中”,可以享受食宿上的优待:“官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昼夜更宿,
帷帐画,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随时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⑨皇帝对掌管机要的尚书官员时常

有额外赏赐,蔡质讲述道:“尚书令、仆射,给赤管大笔两枝.”又云:“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糜大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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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小墨二枚.”①蔡质的记录如一扇窗口,透露出汉代政治体制下数量巨大、内容细密的官场法则.
在各职位间迁转的官员,需要不断面对和学习各类典职规范、处事仪节.«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作为

专门汇集这方面材料的便捷读本,在前述背景下,它的问世想必受到了官僚界的热烈欢迎.
此处想就上文提到的不成文惯例稍作补充.惯例与成文的条品法式,实际上均为官僚群体日常

行事的凭据②,但在汉末制度书写兴起以前,依赖口耳相传的惯例是流通范围有限、令官员难以充分

掌握的知识.经过制度学者的搜集、整理,官制礼仪方面的习惯终于文本化,始能够以较固定的形态

广为传播.我们用一条有趣的材料来具体说明.应劭«汉官仪»载:

　　桓帝时,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舌香颇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过,
得赐毒药,归舍辞决,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赖寮友诸贤闻其愆失,求视其药,出在口

香,咸嗤笑之,更为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于此耳.③

据引文,侍中迺存不知桓帝所赐鸡舌香为何物,以为皇帝欲令其死,举家悲切,后赖同僚开示才解除

误会.皇帝身边奏答应对的近臣须口含鸡舌香,其实是东汉政治生活中业已形成的习惯.«汉官典

职仪式选用»云:“省阁下大屏称曰丹屏,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④«汉官仪»也提到尚书郎“含
香奏事”的故事:“郎握兰含香,趋走丹墀奏事.”⑤含香的原因,按照«宋书百官志»的解释,是为了让

皇帝面前的说话者“气息芬芳”⑥.而从上引文的情况可见,含香的常规可能只在近臣间因循,不为外

人熟悉.新上任的迺存才会因不知晓这项传统而闹出笑话.不过,随着蔡质、应劭等学者将“近臣含

香”之类的旧例写入著作,不成文的习惯凝结为有据可查的守则,迺存式的误解渐成历史.与此同

时,那些原本在各种“圈子”内部沿袭的成规,也因制度撰述的传阅,转化为整个官僚界都能接触的共

有知识.
除了协助官员的日常行政,为官制的建设提供指导,也是制度书写的用武之地.在论述该问题

之前,需要知晓的是:汉廷在筹划或实施政治改革时,一般会从何处寻找根据? «后汉书朱浮传»所
载朱浮的论议涉及职官制度,我们以此为例.光武帝建武六年(３０),朱浮针对守令有纤微之过即见

斥罢的现象上书谏争,其中论据部分为:

　　臣闻日者众阳之所宗,君上之位也.五典纪国家之政,«鸿范»别灾异之文,皆宣明天

道,以征来事者也.然以尧舜之盛,犹加三考,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

名子孙,因为氏姓.当时吏职,何能悉理;论议之徒,岂不喧哗.盖以为天地之功不可仓卒,艰难

之业当累日也.⑦

在经义之外,被朱浮用来批评当前措施的理据,是西汉前期的吏制旧例.同年,光武帝赋予刺史罢黜

守令之权的举动,又引起了朱浮的不满:

　　窃见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

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夫事积久则吏自重.吏安则人自静.
«传»曰:“五年再闰,天道乃备.”夫以天地之灵,犹五载以成其化,况人道哉!⑧

西汉后期,二千石长吏若被刺史弹劾,要经三公遣掾史案验,才能黜退⑨.朱浮提出,当前“信刺举之

宫,黜鼎辅之任”的做法亟待纠正,因为它既违背圣贤的教诲,也不符合历来“旧典”.上述事例中,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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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数次提倡改善地方行政,其理据均采自经典与故事,而通观这一时期对各项政策的讨论、执行可以

发现,以经义和成准作为依据,实为汉代政治的常规.故对于官制建设的参与者来说,深入了解这一

领域内的“旧典”乃必要步骤.
这样的环境下,充分整理旧式仪品的官制著作,在朝廷讨论、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中无疑富有参

考价值.当然,为皇帝、朝臣提供知识资源,服务制度建设,也正是汉末学者纂录官制时自觉的意识.
应劭的系列著作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前文已经提及,应劭对«汉仪»的经世目的有明确定位,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该书何以具有

如此效用? 据«后汉书应劭传»,«汉仪»乃“删定律令”而成.此处“律令”应取广义,包含律令、仪
注、故事等各类品式章程.也就是说,«汉仪»是官制礼仪方面“旧典”的汇编,自然会对相关政策的谋

划商讨有所助益.另可注意该书撰写时的政治背景.应劭献«汉仪»,时在建安元年.那么,该书的

编纂正值东汉政局最为混乱的时期.尤其是董卓挟帝西迁,洛阳遭大肆破坏,图籍旧章亦纷乱亡

失①,用应劭自己的话说就是“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②.至

献帝都许,形势才稍微稳定,各项事业迎来重振的机遇.应劭在此时献上保存有“典宪”的«汉仪»,可
谓切合时宜.从司马彪«续汉书»“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的评价来看③,应劭的

官制礼仪之学对制度文明在汉末动乱中的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劭的此项工作并未终止.«应劭传»载:

　　(建安)二年(１９７),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

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④

根据引文,应劭在建安二年之后继续编撰以汇聚故事为主旨的书籍.这部«汉官礼仪故事»的上呈对

献帝朝廷意义巨大,“朝廷制度”“百官典式”的重建均从中受益.实际上,应劭自建安元年直至去世,
一直在专制河北的袁绍府中任职⑤.由是可知,在邺城与许都之间,存在着一条供制度知识流动的通

道.另一方面,如佐藤达郎已经指出的,应劭搜集、保存汉代典制的努力,很可能受到了来自袁绍的

驱动⑥.毕竟,职官设置、礼仪开展方面的资料对“霸府建设”同样极具帮助.
以上,本文在王朝的日常行政、制度建设中发掘出制度撰述的意义.经世,不仅是官制撰述的目

的,也是其实际功用.可以说,自汉末开始兴起的制度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世之学.魏晋以

降,职官撰述愈发繁盛.图书目录设立“职官”子目,能够说明官制之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领域.
对官制的记述也逐渐受到官方的重视,齐梁之际问世的«齐职仪»以及后来的«唐六典»,均为政治权

力推动的成果⑦.官制撰述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价值,是促成这一历史脉络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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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

张 金 龙

摘　要:忻州九原岗壁画墓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北朝墓葬.因该墓曾经严重被盗,显示墓主人身份

的墓志难觅踪迹,成为无头公案,严重影响了对该墓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通过对已知北朝大墓规格及墓

主人身份的比较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及北朝后期政治军事形势,可以确定该墓墓主人属于东魏北齐统治

集团中的最高层级,其生前官位和死后赠官当介于已出土墓志的亲王高润(冯翊王)与外戚娄叡(东安王)

之间.通过对可能人选生平事迹及史志所载墓所的排比分析,可以排除葬于忻州九原岗的东魏勋贵刘懿

(刘贵)与北魏末年一度控制朝政的大军阀秀容人尒朱荣及其从子尒朱兆,北齐外戚段韶和斛律金、斛律光

父子,地位接近段韶和斛律父子的贺拔仁和侯莫陈相,以及地位略低于此诸人的可朱浑元(道元)、韩轨、潘

乐.而最有可能的人选便是东魏政权的实际控制者高欢(神武帝)的妹夫厍狄干.厍狄干是高欢最主要的

创业亲信之一,是仅次于高欢及其子高澄和高洋的第二号军政人物,为东魏北齐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

了巨大贡献,完全有资格拥有像忻州九原岗壁画墓那样的大墓为其安魂之所.壁画墓所在位置也与清代

方志中厍狄干墓在忻州西门外的记载吻合,而其出身于厍狄部落及曾在秀容尒朱荣部下为将、后追随高

欢南征北战的经历,均与墓葬壁画特别是狩猎图所描绘的场面若合符节.几乎可以断定,该墓墓主人即为

厍狄干.若此,则该墓下葬应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５５３)秋,墓葬壁画得以精美保存亦与绘制时间有关.

关键词: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狩猎图;墓主人;东魏北齐;墓葬规格;官爵死赠;勋贵集团;厍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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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６００米处,被评为２０１４
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北朝墓葬.据报道,该墓甬道及墓室四壁的壁画几

乎全部被盗揭或破坏,只有墓室顶部星象图得以保留,而墓道东、西、北三壁及墓室顶部残存壁画,总
面积就达到２００余平方米① .残存“墓葬壁画内涵丰富,是研究北朝社会文化、生活和军事的珍贵资

料”,尤其是该墓壁画中的狩猎图保存完好,“是中国目前现存面积最大的墓葬狩猎图壁画”,具有独

特的学术文化价值② .然而由于该墓葬发掘前曾被盗严重,墓中陪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墓室壁画绝

大部分皆被剥走,显示墓主人身份的墓志及遗骸亦难觅踪迹.因此,要确定墓葬的准确年代和墓主

　

作者简介:张金龙,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９).

①　李尚鸿:«带您探秘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欣赏中国最大‹狩猎图›»,«三晋都市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５日.

②　孟苗:«２０１４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出炉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入选»,«山西日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０日.该文引述九原岗北

朝壁画墓考古发掘领队张庆捷研究员之语云:“九原岗墓道壁画对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考古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从壁

画内容及规模来看,该墓无论是对地下世界的想象还是对现实生活的描绘都比同时期其他壁画墓的内容更加丰富,手法更加精细.

作为中国首次发现的北朝时期长卷式狩猎图,其中透露的信息为研究北朝时期冶炼技术、民族融合、服饰外貌以及北朝时期绘画艺

术和中国绘画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墓道北壁壁画中的木结构建筑为同时期墓葬中首次发现,第一次用绘画的形式展现

了北朝建筑的风采.这是中国目前现存面积最大的墓葬狩猎图壁画.”该墓发掘项目执行领队渠传福研究员说:«狩猎图»“面积约有

六七十平方米,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墓葬壁画中乃至中国古代绘画领域,都是最大的,不仅有人物,还有动物、植物、山水等等,而且从

绘画技艺上看,绝对属于一流画家的作品,代表着当时绘画最高水平,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李尚鸿:«带您探秘忻州九原岗北朝壁

画墓 欣赏中国最大‹狩猎图›»).



人身份,可以说具有极大的困难.

　　关于墓葬的具体时代,发掘者通过其与北朝时期有关墓葬的比较,“初步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为

东魏至北齐早期”,并“初步推测墓主人身份显赫,位高权重,应该是东魏或北齐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

人物”①.从目前所见相关报道来看,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该墓葬属于东魏北齐时期的一位大贵

族.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究竟为何人之墓,欲根据墓葬出土文物显然已经无法确定.该墓曾入选

２０１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候选项目,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入选,据发掘项目负责人张庆捷

说:“落选原因之一,是墓主人的身份没有确定”;“如果后续工作中有新发现,明年可继续申报十大考

古新发现,专家在终评时也曾明确给出答复”②.可见未能确定墓主人是该墓落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原因,亦足见这一问题的探究对提升该墓学术文化价值的重大意义.
有参与发掘的专家指出:“如果墓志已被盗走,要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年代和其他一些珍贵资料,

已不可能了.”这一说法过于绝对.虽然不像出土墓志那样可以立即确定墓主人姓甚名谁,但作为这

样高级别的墓葬,墓主人想必不会是在历史上不曾留下踪迹的无名之辈,通过考证以确定墓主人并

非毫无可能.发掘报告并未提及墓中是否有遗骸或遗骨存在,而据新闻报道,谓“出土的人体骨骼数

量也较少,且保存状况较差,暂时还不能判断墓主的性别和年龄”.虽然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无法对墓

主人性别和年龄等基本情况作出明确判断,但只要有遗骨残存就不排除通过基因检测判断墓主人性

别、人种、年龄等基本要素的可能性.期待发掘者能够对此作进一步考察,为最终确定墓主人身份创造

条件.该墓墓志已被盗墓者盗走,以致无法明确墓主人及其准确的下葬时间.但笔者认为,与已出土

北朝大墓进行比较,并结合文献记载及北朝后期的政治军事形势,这一悬案似乎有可能得到圆满解决.

一、非东魏刘懿(贵)之墓

就目前所知情况来看,墓葬地理位置和墓葬残存壁画仍是推断该墓所处时代乃至墓主人身份不

可忽视的重要线索.有报道称:“据当地村民介绍,墓志在十几年前被盗卖,志文中有‘秀荣大将军’
几个字,结合墓葬规模推测,墓主应该位高权重,是北朝时期高氏集团的核心人物.”③据此可以得出

几点认识:(１)该墓被盗当在２０００年前后,属于被盗时间不长的墓葬;(２)墓志是在被盗时出土,盗墓

者很可能就是当地村民,至少有当地村民参与其事;(３)墓志中有“秀荣大将军”字样,但不大可能是连在

一起的,而应该是在不同位置出现了“秀荣”和“大将军”之词,最大可能就是在志首显眼处;(４)“秀荣”必
为“秀容”之误读,“大将军”则为墓主生前所任或死后所赠将军号,最有可能为某某“大将军”.

墓葬所在的忻州九原岗恰在北朝秀容郡地界,这是破解该墓墓主人之谜的一个重要线索,而其

“大将军”身份同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墓葬发掘报告指出:“清朝道光年间,在忻州九原岗曾出土

过一方东魏刘懿墓志,志文称‘魏故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冀定瀛殷并凉

汾晋建郏肆十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郏肆二州大中正第一酋长敷城县开国公刘君墓志铭’④.据此墓

志和相关史籍记载,刘懿(即刘贵)与高欢是布衣之旧和儿女姻亲,卒于东魏兴和元年(公元５３９年).
此次发掘的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与河北磁县湾漳壁画墓相比存在许多共性,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可能也

７７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

①

②

③

④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遗憾落选»,«山西晚报»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
以上三处引文均见孟苗:«千年‹狩猎图›再现北朝繁华»,«山西日报»２０１４年１月７日.
按«刘懿墓志»载其死后追赠“都督冀定瀛殷并五州诸军事”,而墓志志首却记作“都督冀定瀛殷并凉汾晋建郏肆十一州诸军

事”,文不对题,难以理解.就目前所见北齐墓志和史传记载来看,仅见死赠十二州、十州都督,而东魏除高欢外几乎全都是死赠五州

都督,赠十一州都督的可能性为零.从墓志内容来看,似乎不大可能为伪志.细察墓志拓片,包括都督十一州诸军事在内的志首题

名不存在后世涂改的可能性.墓志附载:“长子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都督肆州诸军事肆州刺史元孙”,“次子肆州主簿徽彦”.然据

«北齐书»卷一九«刘贵传»,元孙为“员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赠肆州刺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第２５１页),知其生前并未担任肆

州军政长官,应该早于其父而死,«刘懿墓志»所载元孙官职为赠官无疑.不过徽彦作为肆州主簿,不排除为其父撰写志文且在志首

题名中予以夸饰的可能性.



与刘懿差不多.但上述刘懿墓志具体出自九原岗何处并不清楚,是否与本次发掘的墓葬存在联系,还
需要深入研究和多方面寻找相关证据.”看来墓葬发掘者有将该墓墓主人定为刘懿的考虑,但出于谨慎

起见还是没有明确提出.发掘者将该墓定名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似乎也是这一认识的体现.
的确,刘懿是东魏北齐时期与秀容郡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重要人物.«刘懿墓志»云:“以兴和元

年十一月辛亥朔十七日丁卯(５３９．１２．１３)薨于邺都”,“粤以二年岁在庚申正月庚戌朔廿四日癸酉

(５４０．２．１７)葬于肆卢乡孝义里”①.按«魏书地形志上»肆州秀容郡下本注:“永兴二年(４１０)置,真
君七年(４４６)并肆卢、敷城二郡属焉.”领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秀容县下本注:“永兴二年置.
有秀容城、原平城、肆卢城.”②可以确定,刘懿最后所葬之地即在肆州秀容郡辖区(北魏肆卢县).据

墓志及史传记载(见下),可知刘懿是东魏统治集团一位地位较高的官贵,且与高欢渊源深厚.墓志

云:“君讳懿,字贵珍,弘农华阴人也.”按弘农华阴人刘懿不见于史,研究者判断其人即为高欢亲信刘

贵.«北齐书刘贵传»云:“刘贵,秀容阳曲人也.”③虽与墓志所载其名字及郡望有异,但比较两者所

载生平事迹,则可确定刘懿即刘贵的判断是准确的.
兹将«刘懿墓志»与«北齐书刘贵传»之相关记载列表比较如下,以见其生平之一斑:

«刘懿墓志» «北齐书刘贵传»

父肆州,行成于己,名高当世. 父乾,魏世赠前将军、肆州刺史.

起家拜大将军府骑兵参军、第一酋长. 贵刚格有气断,历尒朱荣府骑兵参军.

庄帝之初,以勋参义举,封敷城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 建义(５２８)初,以预定策勋,封敷城县伯,邑五百户.

除直阁将军、左中郎将、左将军、太中大夫. 除左将军、太中大夫.

进爵为公,□(增)邑五百;拜散骑常侍、抚军将军. 寻进为公加抚军将军.

乃除使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本将军、凉州刺史、假镇

西将军,常侍、开国如故.
永安三年(５３０),除凉州刺史.

又为征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尚书右仆射、西南大行台.
建明初(５３０),尒朱世隆专擅,以贵为征南将军、金紫光

禄、兼左仆射、西道行台,使抗孝庄行台元显恭于正平.

复除使持节、都督二汾晋三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晋州刺史. 贵破显恭,擒之,并大都督裴儁等,复除晋州刺史.

又行汾州事. 普泰初(５３１),转行汾州事.

大丞相勃海王命世挺生,应期霸世.君既同德比义,事
等鱼水,乃除使持节、都督肆州诸军事、本将军、肆州刺

史.又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余如故.

高祖起义,贵弃城归高祖于邺.太昌初(５３２),以本官除

肆州刺史,转行建州事.

遂以君为使持节、都督郏州诸军事、本将军、郏州刺史,

仪同、开国如故.
天平(５３４ ５３７)初,除陕州刺史.

入以本秩为御史中尉. 四年(５３７),除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

复兼尚书仆射、西南道行台,加开府,余如故. 其年,加行台仆射,与侯景、高昂等讨独孤如愿于洛阳.

以兴和元年(５３９)十一月辛亥朔十七日丁卯薨于邺都. 兴和元年十一月卒.

追赠使持节、侍中、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都督冀定瀛

殷并五州诸军事、冀州刺史,余官如故.
赠冀定并殷瀛五州军事、太保、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

刺史,谥曰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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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九四,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８７页.
«魏书»卷一○六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４７４页.
«北齐书»卷一九,第２５０页.



续表

«刘懿墓志» «北齐书刘贵传»

长子抚军将军、银青光禄大夫、都督肆州诸军事、肆州刺

史元孙.
长子元孙,员外郎、肆州中正,早卒,赠肆州刺史.

世子散骑常侍、千牛备身洪徽. 次子洪徽嗣,武平(５７０ ５７６)末,假仪同三司,奏门下事.

«北齐书»本传载刘贵“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齐受禅,诏祭告其墓.
皇建(５６０ ５６１)中,配享高祖庙庭.”墓志载刘懿世子洪徽,“妻大丞相勃海高王之第三女”,可见刘懿

与东魏最高统治者高欢为儿女亲家,北齐建立后其家族即属于皇亲国戚.毫无疑问,刘懿(贵)在生

前身后皆受荣宠,属于东魏高欢亲信集团核心成员,若谓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即是其墓,并非没有

可能性.«北齐书神武纪上»:“与怀朔省事云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

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结.刘贵尝得一白鹰,与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贾显智等

猎于沃野.见一赤兔,每搏辄逸,遂至迥泽.泽中有茅屋,将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鹰兔俱死.
神武怒,以鸣镝射之,狗毙.”①很显然,此记载亦与该墓狩猎图壁画所描绘的场景颇有相通之处.

然而,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可以肯定地说并非刘懿之墓.关于«刘懿墓志»,赵万里云:“清道光

(１８２１ １８５０)初出沂(忻)县,归太谷温氏.«永乐大典»五千二百四原字韵引«太原志»:‘魏刘贵珍墓,在
忻州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云御史中丞(丞当作尉)太尉公录尚书事敷城公.’是明初墓碑尚存.今

碑与志并佚.”又引«山右金石录跋尾»云:“此石道光初出于忻州,焦解元丙照徙藏于家.”«山右石刻丛

编»一云:“墓在忻州西九原冈上,道光间土人掘地并古玉数事.州人焦氏,购得其石.”«宝鸭斋题跋»上:
“道光季年山西忻州民掘土得此碑,今藏某老媪家.”②不管是掘土面世还是被盗出土,«刘懿墓志»在晚

清被发现自无疑义,但其在民国年间便无闻于史,当已亡佚或毁损.而最新发现的九原岗北朝壁画

墓中的壁画鲜艳如新,且当地村民曾于十余年前见到该墓墓志,亦证其为新近被盗之墓.
还有一点颇值得注意.据发掘者报道,“该墓的墓道长度和宽度虽小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但

均大于东魏茹茹公主墓以及北齐东安王娄睿墓、武安王徐显秀墓、顺阳王库狄回洛墓”③.学界比较

一致的看法是,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当为北齐第一任国君文宣帝高洋陵墓,而娄叡等人则是北齐王

朝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娄叡为北齐后期地位显赫的外戚,其叔父(养父)娄昭为“武明皇后之母

弟”④.武明皇后即高欢之妻,对高欢创业颇有襄助之功⑤.高澄及北齐文宣、孝昭、武成三帝均为武

明皇后所生,她先后被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太后,孝昭、武成即位,娄太后发挥了巨大作用⑥.娄

太后乃是东魏北齐时期无人可及的第一女性,甚至可以说是北齐一朝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其弟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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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一,第２页.
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第６册,第６４、６５页.按«山右金石录跋尾»为清人夏宝晋所撰,«山右石刻丛编»为清

人胡聘之所撰,«宝鸭斋题跋»为清人徐树钧所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第１９６页.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卷一五«娄昭传»:“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

数,牛马以谷量.”(第１、１９６页)
参见«北齐书»卷九«神武明皇后娄氏传»,第１２３ １２４页.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匹娄氏,后改为娄氏.”(第３００８页)

«周书»卷一«文帝纪上»:高欢遣“高隆之、疋娄昭等屯据壶关”(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１年,第１１页).卷三六«段永传»:“时有贼魁元伯生

率数百骑,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娄昭讨之.”(第６３７页)可见娄氏本为匹娄氏.匹娄氏

属于慕容鲜卑吐谷浑部族,«魏书»卷六«显祖纪»:皇兴四年(４７０)四月“戊申(十五,５．３０),长孙观军至曼头山,大破(吐谷浑)拾寅.拾寅

与麾下数百骑宵遁,拾寅从弟豆勿来及其渠帅匹娄拔累等率所领降附”(第１３０页).匹娄拔累降附北魏后很可能被徙于北镇.«北齐

书»卷一五«娄昭传»:“祖父提,雄杰有识度,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性好周给,士多归附之.魏太武时,以功封真定侯.父内干,有武

力,未仕而卒.”(第１９６页)按娄提在北魏太武帝时(４２４ ４５２)封侯,而其孙娄昭在近百年后追随妹夫高欢建功立业,这种可能性并不

大.娄提为献文帝皇兴四年降附北魏之匹娄拔累或其兄弟的可能性较大.“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正是其领有部民的反映.



昭为高欢创业亲信,曾任东魏领军将军、大司马、司徒等职,死于定州刺史任上,死后“赠假黄钺、太
师、太尉,谥曰武.齐受禅,诏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庙庭”①.娄叡为“武明皇太后

兄子”②,“叡幼孤,被叔父昭所养”③.«娄叡墓志»:北齐时历任领军将军,使持节、瀛州刺史、开府仪

同三师(司)、特进,使持节、丰州刺史,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豫州道大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太尉

公、判领军大将军府事,本官兼并省尚书令,使持节、肆州刺史,大司马,太傅,使持节、并州刺史,兼录

尚书事,太师(仍并州刺史).“以师傅之尊,将相之贵,总录帝机”,死后“天子举哀,百僚赴吊.赠帛

百万匹,追赠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太师、太傅、使持节、都督冀定瀛沧赵幽青齐济朔十州诸军事、朔
州刺史,开国、王如故,谥恭武王”.其于北齐孝昭帝皇建元年(５６０)“封南青州东安郡王”,后又“封始

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别封许昌郡开国公”(亦当有食邑).据«刘懿墓志»可知,其被封为敷城

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无论是在生前还是死后,娄叡的地位都远比刘懿为高,因此墓道长度和宽度

均大于北齐东安王娄叡墓的墓主人,必非刘懿可知.徐显秀生前的爵位是武安王,最后所任官职为

司空公及太尉公,死后“诏赠使持节、都督冀瀛沧赵齐济汾七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太保、尚书令”④.
库狄迴洛生前的爵位是顺阳郡王,任至使持节、都督朔州诸军事、朔州刺史,□(长?)兼太尉公,太子

大(太)师,死后“诏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济恒朔云六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太尉公”⑤.其地位虽低于娄

叡,但又高于刘懿,考虑到两人死亡时间相差二十多年(５３９、５６２),则他们在当时统治集团中的地位

应该相差不大,刘贵死后拥有像库狄迴洛一样规格的墓葬还是可能的.刘贵与娄叡之间的地位差距

较大,完全不可能被葬于规格高于娄叡墓的墓葬中.由此也可进一步佐证,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并非东魏勋贵刘懿之墓.
山东拿云美术博物馆藏“大齐太尉公平梁王刘君墓志”盖,学界判断其为刘洪徽之墓志盖.«高

阿难(徵)墓志»:“以天[保]九年岁次戊寅五月癸亥朔廿八日庚申,窆于肆州城西南系□山之□□□
五里.”⑥学界判断其人即刘洪徽之妻———高欢之女长乐公主.“太尉公平梁王”究为墓主生前最高官

爵还是死后赠官追封,难以确定.若为前者,则其有无作为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之可能? 毛远

明谓«高阿难墓志»所见系□山“当是‘系舟山’”⑦,当是;然谓其“在今山西省忻州城西南”,并不准确.
«隋书地理志中»:楼烦郡秀容县,“有程侯山、系舟山”⑧.«太平寰宇记忻州秀容县»:“系舟山,
尧遭洪水,系舟于此,在县南四十里.”⑨«大清一统志忻州山川»:“系舟山,在州南三十五里.”

又«高阿难墓志»所载其葬地,“五里”前所缺三字当为方位及数字.若“之”后为东、西、南、北之类方

位,则“五”前二字为“二十”“三十”等数字,若为东北、西南之类方位,则“五”前为“十”字,皆与壁画墓

所在地下社村相差甚远.刘洪徽任职除上引«北齐书刘贵传»及«刘懿墓志»附载外,还见于«北齐

书»:乾明元年(５６０)“五月壬子(初二,６．１０),以开府仪同三司刘洪徽为尚书右仆射”.乾明元年三

月甲戌(廿三,５．３),可见“领军刘洪徽”.此“领军”或为领军大将军之省称.无法判断刘洪徽究竟

死于何时,其最高官职为何,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其生前任至墓志盖所载“太尉公”,也与北齐官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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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第１９６页.
«娄叡墓志»,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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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最高层级还有一定距离.按照北齐中后期制度,刘洪徽并不具备拥有九原岗壁画墓那样规格墓

葬的资格.

二、非北魏尒朱荣之墓

高欢生前曾任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辞相国、天柱大将军,后自

解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渤海王、食邑十万户.“军国政务,皆归相府”,是东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
而在其死后,“赠假黄钺、使持节、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齐王玺绂,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
吹、轻车、介士,兼备九锡殊礼,谥献武王”①,也完全是按照皇帝的丧葬礼仪.高澄生前也是东魏事实

上的最高统治者,其所任官爵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②,死后

的赠谥史无明载.东魏最高统治者高欢及其子高澄的墓葬肯定远大于娄叡之墓,应该比忻州九原岗

北朝壁画墓的规格更大,至少也不会小于该墓,然高氏墓群位于东魏北齐首都邺城附近,在河北磁县

境内,与山西忻州市没有任何关联.娄叡生前任至太师,在其临终之时,为北齐时期地位仅次于左、
右丞相和太宰的高官.发掘报告将“忻州九厡岗壁画墓”的时代确定为东魏北齐,笔者认同这一看

法,则与娄叡相比,墓主人生前的官位和死后的追赠均应当更高,这是推断该墓墓主人的一个重要线

索.此暂且不论.
关于墓葬壁画中的狩猎图,发掘报告指出:

　　墓道壁画第二层的“狩猎图”是北朝时期游牧民族狩猎习俗的真实写照,其场面规模宏大,
明显不是简单的娱乐或生产活动.结合壁画中隐约可见的旗帜和营寨,推测此类狩猎活动,正

是北朝秀荣(容)郡一带某些部落通过狩猎练兵的艺术表现,射猎者应该不是普通猎户,而是部

落军队成员.即如«北史»的«尔朱荣传»和«刘贵传»所记,“围山而猎”,“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

为军阵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这些壁画内容对研究北朝军队的训练方式和装备情况等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笔者基本认同发掘报告对该墓狩猎图壁画写实性的判断,墓葬中的狩猎图壁画的确应该与墓主人生

前的活动有关,也可以说是游牧部落狩猎和墓主人军事活动场景的艺术再现.如上所述,出生、成长

和死葬秀容的东魏勋贵刘懿(贵)并非该墓墓主人,那么尒朱荣是否就是该墓墓主人呢? 有研究者认

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应为北魏末年显赫一时的尒朱荣或其侄子尒朱兆之墓③.的确,尒朱荣是

北魏晚期与秀容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显赫的政治军事人物,若比较墓葬壁画及尒朱荣生平事迹,
认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为尒朱荣,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笔者亦曾就此进行考索,但最

终还是否定了这种判断.
«魏书尒朱荣传»:“北秀容人也.其先居于尒朱川,因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④始置于

北魏明元帝永兴二年的肆州秀容郡秀容县“有秀容城”,当即尒朱氏部落牙帐所在地,也是秀容川之

中心区.尒朱荣祖父代勤“曾围山而猎,部民射虎,误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问”.荣父新兴

在北魏孝文帝“太和(４７７ ４９９)中,继为酋长”.“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
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每入朝,诸王公朝贵竞以珍玩

遗之,新兴亦报以名马.转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新兴每春秋二时,恒与妻子阅

畜牧于川泽,射猎自娱.”尒朱荣作为契胡游牧部落的领袖,从小即以射猎为生,史书对此亦有颇为具

体的记载.“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陈之法,号令严肃,众莫敢犯.”“初,荣之将讨葛荣也,军次

襄垣,遂令军士列围大猎.有双兔起于马前,荣乃跃马弯弓而誓之曰:‘中之则擒葛荣,不中则否.’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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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卷二«神武纪下»,第７、９、１７、１８、２４页.
«北齐书»卷三«文襄纪»,第３２页.
徐锦顺:«尔朱荣或尔朱兆? ———从‹狩猎图›看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中原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魏书»卷七四,第１６４３页.



而并应弦而殪,三军咸悦.及破贼之后,即命立碑于其所,号‘双兔碑’.”“荣性好猎,不舍寒暑,至于

列围而进,必须齐一,虽遇阻险,不得回避,虎豹逸围者坐死.”尒朱荣将射猎作为训练军队战斗力的

重要方式,其死党曾委婉地提出反对意见,尒朱荣则认为“今若止猎,兵士懈怠,安可复用也”①.
尒朱荣被杀后,其尸首下落不明,究竟葬于何处,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北魏“前废帝初(５３１),

(尒朱)世隆等得志”,接连下诏对尒朱荣进行追赠:“故使持节、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天柱大将军、
大丞相、太师、领左右、兼录尚书、北道大行台、太原王荣,功济区夏,诚贯幽明可赠假黄钺、相国、
录尚书事、司州牧,使持节、侍中、将军、王如故.”“故假黄钺、持节、侍中、相国、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

事、天柱大将军、司州牧、太原王荣,惟岳降灵,应期作辅,功侔伊、霍,德契桓、文可追号为晋王,
加九锡,给九旒銮辂、虎贲、班剑三百人、辒辌车,准晋太宰、安平献王故事,谥曰武.”②由此推测,当时

很可能在尒朱世隆主导下为尒朱荣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其墓地在秀容故里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尒朱荣之侄尒朱兆也是射猎高手,«魏书尒朱兆传»:“少骁猛,善骑射,手格猛兽,跷捷过人.

数从荣游猎,至于穷岩绝涧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荣以此特加赏爱,任为爪牙.荣曾送台使,见
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马构火以待之.俄然兆获其一.”③在尒朱

荣被北魏孝庄帝刺死后,尒朱兆作为尒朱氏势力的代表人物,曾重振旗鼓,杀害孝庄帝并行废立之

举,一度控制了北魏政局.他与高欢结拜为兄弟,但很快即分道扬镳,后在韩陵山之战(５３２)中大败

于高欢.在高欢的追击下,尒朱兆先“奔晋阳”,又“走于秀容”.“王又追击,度赤洪岭,破之,众并降

散.兆窜于穷山,杀所乘马,自缢于树.王收而葬之.”④«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三石州离石

县»:“离石山,今名赤洪岭,在县西五十步.高欢大破尔朱兆于赤洪岭,盖此处也.”⑤难以确定尒朱兆

是被高欢就地埋葬于赤洪岭附近,还是归葬于其故地秀容.即便是葬于秀容,对于一个手下败将,高
欢会不会为其建造一座豪华墓葬,且在其墓中绘满精美壁画,通过狩猎图等图像来表彰其生前辉煌

事迹? 何况当时还是战火纷飞的年代.可以断定,绝对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关于高欢击败、剿灭及安葬尒朱兆的相关情形,«北齐书神武纪上»载:

　　尒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尒朱兆

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
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尒朱兆庭.军人

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兆自缢,神武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以尒朱荣妻

子及余众自保焉(乌)突城,降,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⑥

按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周边山区皆为赤色土,赤洪岭盖即其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赤洪岭

当指离石西山.焉(乌)突城应该就在尒朱兆自缢的赤洪岭不远处,今离石周边有诸多村寨带有“墕”
字,慕容绍宗自保之地似当以焉突城(戍)为是.若先将尒朱兆运回秀容(忻州)安葬⑦,再到慕容绍宗

自保之地离石焉突城接纳其余部,显然于理不通.从上下文义来看,高欢应该是先“厚葬”了尒朱兆,
而后才有其部将慕容绍宗的归降,故而不大可能会出现将尒朱兆安葬于秀容的情况.最大可能还是

就地将尒朱兆埋葬,而高欢当时率军进行追击,自然也能够亲临其葬礼.
由此来看,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若为尒朱氏人物的墓葬,只能是尒朱荣之墓,而不会是尒朱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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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９８页.
«北齐书»卷一,第９页.按“乌突城”原作“焉突城”,中华书局点校本改,参见本卷“校勘记”〔一○〕,第１２页.
时当正月初天寒地冻之时,绘制墓葬壁画恐非易事.要绘制出像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中鲜艳如新的精美壁画,不到入夏气温

升高之时难以办到.在当时情况下,花费数月甚至半年时间为尒朱兆建造豪华墓葬,对高欢而言显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之墓.雍正«定襄县志»载,“(元魏)尔朱荣墓”在“林木村”①.«山西通志陵墓三定襄县»亦载:
“魏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墓,在林木村.”②光绪«定襄县补志»载“(元魏)尔朱定襄王墓”“在林木村”.又

云:“考«金元明遗事»:明宏(弘)治四年(１４９１),被奸民夜发,盗取宝器,闻有弓弩声,乃止其发.”③同

书卷首第七图右栏,可见“南林木村”“北林木村”及“尔朱荣墓”,墓在两林木村之间(南林木村西北、
北林木村西南)④.雍正«定襄县志»载“山凤下都”有“南林木村、北林木村”,“林木秋光”为定襄第八

景,该志收录数首描写“林木秋光”的诗,诗中可见“森森松柏”“高林秋色”等语⑤.看来当地确有一片

以高松古柏为主的森林,两村得名当与此有关.«山西通志水利四定襄县»“滹沱河渠”下本注载

“滹沱河经忻口东折入县境”,该县共有二十一渠“引滹沱河水”,其中包括“林水(木)村渠”.“林木村

渠,起高村西南,经庄头至林木村,合泉水,溉稻田.”⑥尒朱荣墓所在的林木村有滹沱河水渠流过,属
于滹沱河谷的平原地带.今定襄县北部季庄乡有南林木村和北林木村,清代两林木村当即其地.推

测“林木”原本作“陵墓”,其得名或与尒朱荣墓有关.两林木村占地较广,很可能就是尒朱荣家族墓

园所在.该地向南远眺滹沱河,在滹沱河几字形大拐弯处接近正北方,其西南和东南距滹沱河的距

离亦相当,其北面倚靠虎山(卧虎山、将军山),可以说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尒朱荣墓所在的林木村与刘懿墓所在的忻州九原冈并非一地.«山西通志陵墓三忻州»:

“魏太尉录尚书事刘贵珍墓,在州西九原冈上.”⑦乾隆«忻州志»卷四«坵墓»亦载:“(魏)太尉录尚书事

刘贵珍墓,治西九原冈上.”⑧光绪«忻州志邱墓»:“(魏)太尉录尚书事刘贵珍墓,治西九原冈上.志

铭道光年间土人刨得,存东门焦氏家.”⑨«山西通志山川十忻州»:“九龙冈,在州西,一名九原冈,
仞有九.元好问«募修学疏华表»:‘俯窥于双鹤连冈,雄镇于九龙.’又«天庆观记»:‘吾州跨西冈而

城,冈占城之半,是谓九龙之原.«水经»谓滹沱经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冈势突起,下瞰井邑,
故以庙学道观佛寺镇之.”刘懿墓所在的“九原冈上”,究为今忻州何地,已无法查证.墓志载其“葬
于肆卢乡孝义里”,«山西通志古迹四忻州»:“肆卢故县,«北魏志»:肆卢县,治新会城.真君七

年,并三会隶焉.即肆卢城也.又北魏肆卢县有台城、大邗城.«旧志»:西北五十里肆卢川,土人名

四六奇村.”光绪«忻州志»“金村都”下有“四六奇村,距城四十里”.今金村之东(略偏北)之奇村

镇当即清代四六奇村,其地已翻越九原冈(西),非刘懿墓所在的“九原冈上”.又同书“奇村都”下有

“奇村,距城二十五里”,“索石都”之“六石村,距城二十五里”.今忻州火车西站北之小奇村、西北之

六石村,当即其地.刘懿墓所在地最大可能应该就在这一带.毫无疑问,刘懿墓所在地“九原冈上”
和尒朱荣墓所在地“林木村”并非一地,在清代两地分属于忻州和定襄县.细审山西省忻州市卫星地

图,壁画墓所在的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６００米处,虽然距离九原冈不远,但其地较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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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定襄县志»卷一«地理志坵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１３«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南京:凤凰

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成都: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１页.
«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８册,第３９４页.
光绪«定襄县补志»卷三«建置志冢墓»“元魏”条,«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２６９ ２７０页.
光绪«定襄县补志»卷首«绘图»,«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２２５页.
雍正«定襄县志»卷一«地理志都里»«八景»、卷八«艺文志诗词»,«雍正定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１８、２４、２０４

２０６页.
«山西通志»卷三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３册,第１２６页.又可参见雍正«定襄县志»卷一«地理志水利»,«雍正定

襄县志　光绪定襄县补志»,第１９页.
«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８册,第３９２页.
乾隆«忻州志»卷四«坵墓»,«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１２«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１４１页.
光绪«忻州志»卷七«古迹»,«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２３４页.
«山西通志»卷二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２册,第８０９页.
«山西通志»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４册,第１０６页.
光绪«忻州志»卷一三«乡都»,«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２５５页.
光绪«忻州志»卷一三«乡都»,«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敞,应该与刘懿墓所在的“九原冈上”并非一地.清代方志关于尒朱荣墓的记载可靠性较高,其地与

位于忻州九原冈附近的北朝壁画墓可以说毫不相干.
目前所见尒(尔)朱氏成员墓志,其出土地点均位于洛阳.尒朱世隆之弟«尔朱绍墓志»:“君讳绍

字承世,北秀容人也.”(买珍第四子)«尔朱袭墓志»:“君讳袭字显伯,北秀容人也.”(买珍第六子)①二

人分别于“永安二年(５２９)六月廿三日(７．１４)薨于位”或“薨于洛阳”,“永安二年十一月七日(１２．２２)迁
葬于司空公之茔”.又,隋«尔朱敞墓志»:“公讳敞字乾罗,秀容人也.”«尔朱端墓志»:“公讳端字休

偘,北秀容人也.”②两志亦皆出土于洛阳.«叱列延庆妻尔朱元静墓志»:“叱列延庆妻阳平长郡君尒

朱氏.郡君讳元静,北秀容人也.祖并州父司空母清河长公主.”③按志载其“弟司徒公

博陵王”,即尒朱彦伯;“二弟彭城王太宰”,即尒朱仲远.则其“父司空”即尒朱“买珍,世宗时武卫将

军,出为华州刺史”④.尒朱世隆、绍、袭亦为尒朱元静之弟.绍、袭二志所载“司空公之茔”即是尒朱

买珍之葬地,可以确定的是担任过北魏武卫将军、华州刺史等职的尒朱买珍在死后埋葬于洛阳.这

符合北魏孝文帝迁都后的汉化政策,南迁代人在死后必须葬于洛阳.尒朱氏虽然与其他早已离散了

部落的代人有别,入仕北魏的尒朱氏成员仍然能够保留旧籍,但在死后却未归葬秀容故里.与已经

脱离了部落生活的尒朱买珍不同,作为尒朱氏部落的世袭领民酋长,尒朱荣虽然在扶持孝庄帝即位

后成为掌控北魏政权的最强力人物,但他主要不是在洛阳朝廷掌控朝政,而是回到故地率领契胡武

士和新归附部众,在河北地区进行征战,秀容川仍为其根基之地.基于此,尒朱荣很可能还是选择在

父祖坟墓旁为自己修建陵墓,即其墓地更大可能应该是在北秀容境内.位于今山西省定襄县的滹沱

河谷地,大概就是秀容川(北秀容)的中心区域,此与尒朱荣墓位于林木村的记载若合符节.因此似

可认为,今定襄县北部季庄乡之南、北林木村一带应即尒朱荣家族墓园所在地.

三、在北齐大墓中的位置

就目前发现的北魏墓葬壁画和东魏北齐墓葬壁画来看,画风和规模似乎都有较大的差距.比较

而言,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具有更典型的东魏北齐墓葬壁画风格.发掘报告指出:“该墓壁画中仙

禽神兽的数量和布局,与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最为接近.”也就是说,从壁画风格而论,忻州九原岗北

朝壁画墓为尒朱荣墓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其墓主人还是应该首先考虑东魏北齐时代的王公贵族.
若能明确其在已知北朝大墓中的定位,便可为破解墓主人之谜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兹据相关考古报

告,将反映北朝后期八座大墓规格的数据列表比较如下:

墓葬总长度

(米)

墓道长度

(米)

甬道长度

(米)

墓室面积

(米２)

墓壁厚度

(米)

终年

(岁)
死亡时间 下葬时间

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⑤ ５４．８ ４０．６⑥ ８．５０/８．５２⑦
６．７３×６．９２

＝４６．５７１６
３３

５１５年正月

十五(２．１４)

二月廿一日

(３．２１)

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⑧ ３４．８９ ２２．７９⑨ ５．７６
５．２３×５．５８

＝２９．１８３４
１３

５５０年四月

七日(５．８)

五月十三日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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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二七三、二七四之二,第３册,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八三、三八四之二,第４册,第２４９、２５１页.
赵万里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图版三三○,第３册,第２１１页.
«魏书»卷七五«尒朱彦伯传»,第１６６５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９４年第９期.
长４０．６米,宽上２．８５、下２．７ ２．８米.
前长３．３８ ３．４０米,宽２．３５ ２．４０米;后长５．１２、宽１．９４米.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４期.
长２２．７９米,上口宽３．９０、下底宽２．８０米,北端深６．７０米.
长５．７６米,南底宽２．８０、北底宽１．８４米.



　　续表

墓葬总长度

(米)

墓道长度

(米)

甬道长度

(米)

墓室面积

(米２)

墓壁厚度

(米)

终年

(岁)
死亡时间 下葬时间

磁县湾彰壁画墓(北齐

文宣帝高洋陵?)①
５２ ３７② ６．７③

７．５６×７．４

＝５５．９４４
２．２５ ３１?

５５９年十月

十日(１１．２５)?
５６０年二月

十四日(３．２６)?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４１．２ ３１．５④ ３⑤
５．４×５．４

＝２９．１６(?)

墓室０．４５
甬道０．７

? ? ?

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⑥ ?
１１．８６

(１２．５０)⑦
３．１⑧

５．４４×５．４２

＝２９．４８４８
５７ ５６２年三月

八月十二日

(９．２５)

太原北齐娄叡墓⑨ ３５．２５? ２１．３/２２．３ ８．２５
５．７×５．６５

＝３２．２０５
?

５７０年二月

五日(２．２５)

五月八日

(６．２６)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 ３０ ２０．６? ２．７５
６．６５×６．３

＝４１．８９５
７０

５７１年正月

七日(２．１６)

十一月十七日

(１２．１９)

磁县北齐高润墓 ６３．１６ 约５０ ５．６２
６．４０×６．４５

＝４１．２８
１．１４ ?

５７５年八月

廿二日(９．１２)
５７６年二月

十一日(３．２６)

综合上表所列相关数据,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１)墓葬总长度的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高润墓,②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③磁县北齐文宣帝

高洋陵(?),④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⑤太原北齐娄叡墓,⑥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⑦太原北齐徐显

秀墓.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的总长度不明,估计应该排在最末.
(２)墓道长度的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高润墓,②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③磁县北齐文宣帝高

洋陵(?),④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⑤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⑥太原北齐娄叡墓,⑦太原北齐徐显秀

墓,⑧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就身份明确的四座北齐官贵墓葬而言,墓道长度与墓主人身份具有正

比例关系.不过,若这种判断具有普遍性,则被考古学界认定疑似北齐文宣帝高洋陵的磁县湾彰壁

画墓,为宗室诸王之墓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３)甬道长度的顺序依次是:①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②太原北齐娄叡墓,③磁县北齐文宣帝高

洋陵(?),④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⑤磁县北齐高润墓,⑥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⑦忻州九原岗北朝壁

画墓,⑧太原北齐徐显秀墓.若就六座北齐墓葬而论,甬道长度与墓主人身份并不一定具有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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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彰北朝墓»,«考古»１９９０年第７期;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彰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长３７米,宽上３．８８、下３．３６ ３．６２米.
长６．７米(前长２．２２米,宽３．５３米;后长４．４８米,宽２．６５米).
长３１．５米,宽上３．５、下２．５米.
长３米,宽１．８６ １．９５米.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口长１１．８６、底坡长１２．５０米,口宽２．４０米.
长３．１米,宽１．８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

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长２１．３(２２．３)米,上口宽３．５５米.
长８．２５米,北宽１．８０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
南宽３．３５、北顶宽２．７５米.
长２．７５米,宽１．６６米.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长约５０米,宽２．９６米,北端下口宽２．５０米;东西石门两扇,各高１．６、宽０．８４、厚０．１米.
长５．６２米,宽１．８６米;壁厚１．１４米.



关系,显然以之作为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参数是不可靠的.
(４)墓室面积的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②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③太原北齐

徐显秀墓,④磁县北齐高润墓,⑤太原北齐娄叡墓,⑥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⑦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

⑧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和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的墓室面积最大,似
乎可以此作为墓葬规格的标准,但徐显秀墓墓室面积大于高润墓、娄叡墓和蠕蠕公主墓,库狄迴洛墓

亦大于蠕蠕公主墓,则与墓主人身份不符.因此,以墓室面积大小作为判断墓主人身份高低的标准

看来也是不完全可靠的.
(５)墓壁厚度仅有三座墓葬有报告,顺序依次是:①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②磁县北齐高润

墓,③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不清楚报告中有关墓葬长、宽的数据是否包括了墓壁厚度.假设只

有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的长、宽数据没有包括墓壁厚度,则其面积应为３４．２２２５平方米,在八座墓

葬中位居第五①.
尚不清楚考古学界究竟是以哪些数据作为确定墓葬规格———墓主人身份地位高低的基准参数,

若以墓葬总长度和墓道长度而论,磁县北齐高润墓、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磁县北齐文宣帝高洋陵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这四座墓葬的排序完全一致.若不考虑磁县东魏蠕蠕公主墓,则太原北

齐娄叡墓和徐显秀墓的位次也是固定的.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的甬道最长,表明甬道长度与墓葬规

格是有关联的,但就北齐墓葬来看,娄叡墓的甬道最长,似乎与墓主人生前的官位高低并不存在正比

例关系,因此这一因素似亦可剔除.就墓室面积而论,虽不排除与墓主人官位之间的关联度,但应该

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墓葬所处位置的土壤条件,墓葬高度亦即墓室的容积或许也是不能忽视的

因素.就北齐大墓而言,娄叡墓、高润墓和徐显秀墓的墓室面积和墓主人身份不存在正比例关系②.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若将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与其他五座北齐墓葬相比,其规格低于文宣帝高洋

陵(?)和高润墓,而在娄叡墓、徐显秀墓和库狄迴洛墓之上.疑为文宣帝高洋陵的磁县湾彰北朝壁画

墓,墓道总长度和墓室长度都比冯翊王高润墓为低,但墓室面积却更大(墓壁亦更厚),究竟属于帝陵

还是亲王墓,恐怕还需要通过以后的考古发现作进一步验证.

四、符合条件的北齐官贵人选

兹据墓志及«北齐书»本传记载,将上述已发掘的四位北齐官贵墓葬墓主人生前所任官、爵及死

后的赠官等事项列表如下:

磁县北齐高润墓 太原北齐娄叡墓 太原北齐徐显秀墓 寿阳北齐库狄迴洛墓

最高

爵位

冯翊王(五千户),别封文城

郡开国公(一千户)
东安王(二千户),别封许

昌郡开国公
武安王 顺阳郡王

历任

“公”官
司空公、司徒、太尉公、大司

马、太保、太师、太宰

司空公、司徒公、太尉公、

大将军、太尉公、大司马、

太傅、太师

司空公、太尉公 兼太尉公

赠官

侍中、使持节、假黄钺、冀定

沧瀛赵幽安平恒朔并肆十

二州诸军事、左丞相、太师、

录尚书事、冀州刺史

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太
师、太傅、使持节、都督冀

定瀛沧赵幽青齐济朔十

州诸军事、朔州刺史

使持节、都督冀瀛沧赵

齐济汾七州诸军事、冀
州刺史、太保、尚书令

使持节、都督定瀛济

恒朔云六州诸军事、

定州刺史、太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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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考古报告云,“墓室砌筑于方形８米的土圹内,平面呈弧边方形,穹隆顶,边长５８５、高９３米.四壁墙体厚０４５米”.按

此处边长与墙体厚度的关系不是十分明朗,若边长５．８５米不包括墙体厚度,则墓室室内面积略小于３４２２２５平方米,算墙体则略小

于３９６９平方米;若边长５８５米包括墙体厚度,则室内面积略小于２９１６平方米,算墙体则略小于３４２２２５平方米.
王音«北朝晚期墓葬形制研究———以北魏洛阳时代至北齐都城地区的墓葬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对相关

墓葬的形制进行了考察,就大小规格而论,所分析的数据是墓室的长、宽尺度,但未涉及墓道的长度.



　　根据上表并结合上文对墓葬规格与墓主人身份地位关系的考察,推断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

主人的身份应该具备如下要素:(１)生前最高爵位应该是某某王(食邑二千户),别封某某郡开国公;
(２)生前所任最高官职(“公”)当为太宰,至少不低于太师,若在北齐后期也有可能为右丞相;(３)死后

的赠官中至少应该包含:①假黄钺;②北齐前期为太宰,后期为右丞相或左丞相;③都督十州诸军事,
十二州诸军事亦有可能.总的来看,其生前官位和死后赠官当介于亲王高润(高氏宗室诸王)与第二

代外戚娄叡之间.最有可能的人选应该就是像刘懿那样,兼具外戚身份的高欢创业亲信(第一代外

戚),不过刘懿因早在东魏初年就已死亡而远未能任至这样的高位.兼具外戚身份的高欢创业亲信,
在北齐时期生前都获得了王爵,故最高爵位可不在讨论之列.要确定其身份,生前所任最高官职和

死后赠官及是否被赠与“假黄钺”,即为判断墓主人身份的基本要素.那么,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北

齐官贵有哪些人呢?
首先来看“假黄钺”.高欢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５３５)正月己巳(廿二,３．１１)“为相国,假黄

钺”,在其死后亦被赠予“假黄钺”①.高欢诸子在正常死亡后皆被赠予“假黄钺”.北齐时期,死赠“假
黄钺”之非高氏宗室成员可考者有:斛律金、娄昭、段韶、厍狄干、侯莫陈相、可朱浑元(道元)、和士开、
潘乐(相乐)②.

北齐非高氏宗室官贵中任至太师以上官位可考者有:斛律金(太师→右丞相→左丞相)③、斛律光

(太傅→右丞相→左丞相)④、段韶(太师→太宰→左丞相)⑤、贺拔仁(太师→右丞相)⑥、高阿那肱(司
徒→右丞相)⑦、厍狄干(太师→太宰)⑧、侯莫陈相(太师→太傅→太宰)⑨、和士开(太宰)、可朱浑元

(太傅→太师),娄叡(太傅→太师).此外,冯翊王润作为参照对象,其任职为太师→太宰.
北齐非宗室官贵中死后获得太宰以上赠官可考者有:斛律金(相国)、段韶(相国)、贺拔仁(相

国)、和士开(左丞相)、侯莫陈相(右丞相)、娄叡(右丞相)、厍狄干(太宰)、韩轨(太宰)、可朱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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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１８、２４页.
分别见«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２２２页;卷一五«娄昭传»,第１９６页;卷一六«段韶传»,第２１３页;卷一五«厍狄干传»,

第１９８页;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２５９页;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３７７页;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６８９页;卷一五«潘乐传»,
第２０１页.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卷五«废帝纪»、卷七«武成纪»、卷八«后主纪»、卷一七«斛律金传»,第６３、７４、８９、１００、２２１页.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卷一七«斛律光传»,第１０３ １０５、２２４ ２２５页.
«北齐书»卷七«武成纪»、卷八«后主纪»、卷一六«段荣传附子韶传»,第９３、１００、１０５、２１１ ２１２页.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１００、１０３页;«北史»卷五三«张保洛传附贺拔仁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９０９页.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１０７页;卷五○«恩倖高阿那肱传»,第６９０页.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卷六«孝昭纪»、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５２、８３、１９８页.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１００页.按同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未载其为太宰事.
«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６８９页.按纪传未见其生前任太宰事,然本传载其死后赠官,最后为“太宰如故”,知

其生前任至太宰.死后赠官中有左丞相(当为右丞相之讹),则其生前任太宰当无疑义.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６５页;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３７７页.
«娄叡墓志»;«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１０３页.
«高润墓志»;«北齐书»卷一○«高祖十一王冯翊王润传»,第１４０页.按墓志载其后期任职经历为:司空公、河阳道行台尚

书令→司徒、录尚书事→太尉公→大司马→司州牧→兼录尚书、大司马(州牧如故)→太保、河阳道行台录尚书事→太师→太宰→定

州刺史.«北齐书»卷八«后主纪»载其升迁历程为:司空→司徒(误作“徙”字)→太尉→大司马→太保→太师→太尉(第９７、９９、１００、

１０２、１０５ １０６页).两相对照,可知本纪所记最后一任“太尉”实为“太宰”之讹,且太师迁太尉亦与制度有乖.据上下文,其时任太

尉者为卫菩萨(第１０５ １０７页),亦可作为旁证.
以上分别见«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２２２页;卷一六«段韶传»,第２１３页;«北史»卷五三«张保洛传附贺拔仁传»,第

１９０９页;«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６８９页;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２５９页;«娄叡墓志»;«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
第１９８页.

«北齐书»卷一五«韩轨传»,第２００页.又同书卷六«孝昭纪»载诏,“配飨世宗庙庭”者有“故太宰安德王韩轨”(第８３页),是
以赠官太宰表示其官位.



(太宰)①.
北齐最高层级官贵在死后会被赠予都督十二州诸军事或十州诸军事.死赠都督十二州诸军事

可考者有:段韶、斛律金、贺拔仁、冯翊王润②;都督十州诸军事可考者有:娄叡、侯莫陈相、和士开③.
此外,虽然现存史传并无明确记载,但与冯翊王润生前地位等同的宗室诸王应该也能获得都督十二

州诸军事的赠官,而厍狄干最大可能是与侯莫陈相一样,在死后获得了都督十州诸军事的赠官,亦不

排除像冯翊王润一样被赠予都督十二州诸军事的可能性.
综合以上所考,并结合史传相关记载,可列表如下:

生卒年 爵位 外戚 假黄钺 相国 左丞相 右丞相 太宰 太师 十州 十二州

库(厍)狄干 (? ５５３) 章武王 ●④ ● ●

韩轨 (? ５５４) 安德王 ●⑤ ◎

潘乐(相贵) (? ５５５) 河东王 ●⑥ ◎ ◎

可朱浑元(道元) (? ５５９?) 扶风王 ●⑦ ◎ ◎ ●

娄昭 (５０１ ５６２)

追封

太原王

→
濮阳王

●⑧ ◎ ◎

斛律金 (４８８ ５６７) 咸阳王 ●⑨ ◎ ◎ ● ● ● ◎

冯翊王润 (５３４ ５６９) 冯翊王 ◎ ◎ ● ● ◎

贺拔仁 (? ５７０) 安定王 ? ◎ ● ● ◎

娄叡 (５３１ ５７０) 东安王 ● ◎ ◎ ◎ ● ◎

段韶 (? ５７１) 平原王 ● ◎ ◎ ● ● ● ◎

侯莫陈相 (４８９ ５７１) 白水王 ● ◎ ◎ ● ● ◎

和士开 (５２４ ５７１) 淮阳王 ◎ ◎ ● ◎

斛律光 (５１５ ５７２) 咸阳王 ● ● ●

高阿那肱 (? ５８０) 淮阴王 ●

　　注:●表示生前任职,◎表示死后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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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北齐书»卷六«孝昭纪»载诏,“配飨世宗庙庭”者有“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第８３页),而其生前并未任至太宰,太宰为

其死后赠官无疑.
分别见«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第２１３页;卷一七«斛律金传»,第２２２页;«北史»卷五三«张保洛传附贺拔仁传»,第１９０９

页;«高润墓志».
分别见«娄叡墓志»;«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２５９页;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６８９页.
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
轨妹为神武所纳,生上党王涣.
子子晃尚公主.
弟天和尚东平长公主.
武明皇后之母弟.
孙武都尚义宁公主.又两公主所尚者亦当为其孙,两孙女为皇太子妃(其一为皇后).
姑母为武明娄皇后.
武明娄皇后姊子.
长子贵乐尚公主.
两女为太子妃(次拜皇后),子武都尚义宁公主,另有二公主嫁与斛律氏子弟.



在上表所列诸人中,与冯翊王高润进行比较,生前官位较高者为斛律金、斛律光、段韶、贺拔仁、
高阿那肱,官位相当者为厍狄干、侯莫陈相、和士开,官位较低者为可朱浑元、韩轨、潘乐、娄叡.就死

后赠官而言,低于高润者为和士开、侯莫陈相、可朱浑元、娄叡.只有斛律金、段韶、贺拔仁的赠官达

到了都督十二州诸军事,与高润等同;和士开仅所赠都督十州诸军事略低,而生前任职和其他赠官则

与高润等同(若左丞相为右丞相之讹,则赠官亦略低于高润);侯莫陈相生前任职与高润等同,但所赠

右丞相和都督十州诸军事则略低于高润;厍狄干生前任职与高润等同,死后所赠除假黄钺外,史传只

言太宰,而不及其他,难以做明确的比较.厍狄干死于北齐初年,当时制度规定的最高官位即为太

宰,若是在北齐后期至少也应该与侯莫陈相相当,被赠予右丞相、都督十州诸军事.参照斛律金的情

况,更有可能被赠予更高的左丞相或相国、都督十二州诸军事.可朱浑元、韩轨、潘乐生前任职和死

后赠官均低于高润,赠官还略低于娄叡,似可排除在外.
十三人中,剔除娄叡则为十二人.生前官位高于冯翊王高润者为段韶、斛律金、斛律光、贺拔仁、

高阿那肱,此五人按理也应该被排除,但考虑宗室和异姓的差别,以及北齐前后期制度的差别,也可

作为考察对象.与高润生前官位相当的厍狄干、侯莫陈相、和士开,死后赠官有的略低于高润,此三

人的可能性应该更大.可朱浑元生前官位与娄叡等同,死后赠官略低于娄叡.韩轨、潘乐生前官位

和死后赠官均略低于娄叡,但考虑其死亡时间有十余年之差,制度有较大变化,故亦可列入可能人选

进行考察.

五、可能的墓主人选(一)

先看第一层级的斛律金、斛律光、段韶、贺拔仁、高阿那肱五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段韶和高阿

那肱.段氏与娄氏、斛律氏为北齐三大外戚家族,是支持东魏北齐高氏政权的中坚力量.段韶为段

荣长子,“荣妻,皇后姊也”①.“皇后”即高欢之妻娄昭君(娄叡姑母).高欢对于段韶爱护有加,“高祖

以武明皇后姊子,益器爱之,常置左右,以为心腹”.段韶子孙中有三人尚四公主,这在北齐一代没有

第二家.段韶任至左丞相,后主武平二年(５７１)死“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并定赵冀沧齐兖梁洛晋

建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录尚书事、朔州刺史,谥曰忠武”.其地位极其尊崇,完全具备作为九原

岗壁画墓墓主人的资格,然而其墓地史有明载,与今山西忻州地界毫无关系.段韶死后,“上举哀东

堂,赠物千段、温明秘器、辒辌车,军校之士陈卫送至平恩墓所,发卒起冢”②.按«魏书地形志上»,
司州广平郡领平恩等六县,平恩县“二汉属魏郡,晋属,治平恩城”③.段荣墓已被发掘出土,可知段氏

平恩墓所的确切位置是在今河北省曲周县城南白寨镇之北油村附近④.高阿那肱是高欢建义亲信高

市贵之子,虽“妙于骑射”,但其为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的可能性为零.他是在北齐末年特

殊政局下被任命为右丞相的,北齐灭亡时被北周俘虏至长安,且在数年后被杀⑤,绝无可能将其葬于

忻州并建造豪华墓葬,且用壁画的形式为其歌功颂德.那么,其他三人中是否有人可能为忻州九原

岗壁画墓的墓主人呢?
斛律金为“朔州敕勒部人”,出身于高车部酋之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善骑射,行兵用匈奴

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北魏末年自军主起家,参与六镇之乱并被破六韩拔陵假以

王号,既而又向北魏政府投诚,“即授第二领民酋长”,率部平叛,“频有战功,加镇南大将军”.高欢在

信都打起反尒朱兆旗号,“金与娄昭、厍狄干等赞成大谋,仍从举义”.到文宣帝高洋篡位建立北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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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齐书»卷一六«段荣传»,第２０７页.
以上见«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第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６页.
«魏书»卷一○六上,第２４５７页.
段荣墓于１９９４年出土,位于今河北省曲周县北油村,村民称之为小冢,在其西约４００米处有一大冢,推测即为段韶之墓.

«段荣墓志»谓其葬于“邺城东北一百五十里,斥章城西南三里”(李伟科:«北齐武威王墓志»,«文物春秋»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北齐书»卷五○«高阿那肱传»,第６９０页.



时,担任冀州刺史的斛律金被封为咸阳郡王,后历任太师、右丞相、左丞相,位极人臣.“天统三年

(５６７)薨,年八十.世祖举哀西堂,后主又举哀于晋阳宫.赠假黄钺、使持节、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齐沧

幽肆晋汾十二州诸军事、相国、太尉公、录尚书、朔州刺史,酋长、王如故,赠钱百万,谥曰武.”①斛律金

生前死后的荣位在北齐一代无人能及,尤其是他死亡时正当其家族权势如日中天,故其墓葬规格应

该要超出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就斛律金当时的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室的关系而言,其葬于北齐并省晋

阳的可能性最大.«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二太原府晋阳县»:“高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墓,在县

西南十七里.”又载:晋祠,“在县西南十二里”.“悬瓮山,一名龙山,在县西南十二里.”“蒙山,在县西

北十里.”②晋祠、悬瓮山及蒙山位置明确,则确定斛律金墓地并不困难.李唐创业于晋阳,唐代去北

齐年代未远,李吉甫依据的应该是更早的记载,其关于斛律金墓方位的记载颇具可信度③.据娄叡墓

发掘报告:“北齐娄叡墓位于太原市南郊晋祠公社王郭村西南１公里,汾河以西,悬瓮山东侧.过去

长期被误传为斛律金墓.”④看来娄叡墓最初的盗掘原本是奔着斛律金墓去的.不过,从其与太原县

城及晋祠之间的距离推测,唐代以来所传斛律金墓当在王郭庄之西北方,而不应在其西南方.
与父亲斛律金一样,斛律光也是“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可以说是北齐一代最为杰出的将领.

斛律金在世时,斛律光已为北齐重臣,地位也极其显赫.光两女先后被纳为太子妃,次女于后主“天
统元年(５６５),拜为皇后”.其父死后,斛律光袭爵咸阳王、第一领民酋长,别封武德郡公,历任太保、
右丞相并州刺史、左丞相,主要仍是统军在晋南汾河流域与北周争战.由于他不常在朝,又得罪了

祖珽、穆提婆等佞倖大臣,结果被后主以谋反罪杀害,“尽灭其族”,唯“光小子钟,年数岁,获免”⑤.由

于斛律光属于非正常死亡,故为其建造豪华墓葬并用壁画的形式进行歌功颂德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山右石刻丛编»载后晋天福五年(９４０)二月十八日«创建斛律王庙记»:“当州子城内正衙东北隅,有
北齐季世斛律王影堂,云葬于此,构诸孤坟之上矣.王讳光字明月,实北齐之良辅也.”«斛律王庙记»
题下胡聘之注:“碑高四尺四寸九分,广二尺一寸一分,二十四行,行五十九字至六十七字不等.正

书.今在绛州.”⑥«明一统志平阳府陵墓»:“斛律光墓,在绛州治东.又襄陵县二十里,大冢数

０９ 文史哲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第２１９ ２２２页.参见«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第１９６５ １９６７页.按«北齐书后主纪»:
天统三年“闰六月辛巳(十二,８．２),左丞相斛律金薨”(第１００页).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第３６６、３６４页.又,«太平寰宇记»卷四○«河东道一并州»:“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七里.即高

齐相国咸阳王斛律金.”(第８４７页)«大清一统志»卷九七«太原府二陵墓»:“斛律金墓,在太原县西南十七里.”(«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第４７６册,第２４页)«山西通志»卷一七二«陵墓一太原县»:“丞相斛律金墓,在县西南十五里.光之父,封咸阳王.”(同上,第

５４８册,第３３４页)

１９８０年在太原市西南郊沙沟村发现了隋代斛律徹墓,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徹墓清

理简报»,«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１０期.详细报告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太原沙沟隋代斛律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据墓

志,斛律徹(５６３ ５９５)为斛律金曾孙,北周灭北齐后入仕,隋文帝时任至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加右车骑将军,封崇国公,于开皇十五

年(５９５)十一月廿日(１２、２６)死于大兴城(长安),十七年八月十七日(１０．３)葬于并城北面十里.从地图观测,斛律徹墓(今太原市万

柏林区义井街道沙沟社区)位于晋阳古城之北约三十里处(徐显秀墓在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大体与斛律徹墓隔汾河东西

相对而略偏东,«徐显秀墓志»载其“葬于晋阳城东北卅余里”),与史书所载斛律金墓的方位相差甚远.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斛律徹归

葬其曾祖父斛律金墓所的可能性,但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斛律徹墓所在地沙沟村城建改造业已完成,并未有发现斛律金墓的报道.
若«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不误,则唐代晋阳城当今太原古县城,斛律金墓当在今晋祠镇东院村迤南区域,其南面不远处有王郭村.其

地背靠(西)天龙山,面朝(东)汾河,北望晋祠,山上有天龙山石窟和龙山童子寺,自是风水宝地.天龙山石窟不远处有泉水涌出(今
三泉头村),经三泉峪汇入柳子峪(亦称“槐子谷”,见«山西通志»卷一七«山川一太原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２册,第５３６
页),柳子峪谷口(牛家口村)正在斛律金墓西南方不远处.又按,隋代虞弘(５３４ ５９２)墓发现于王郭村之南,据笔者研究,信仰祆教

的虞弘出于柔然属部高车袁纥部(参见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文史哲»２０１６年第２期),与斛律金同为敕勒人.
斛律金去世时,虞弘三十四岁,两人很可能曾有交集.据此推断,北齐和隋代在晋祠南面以斛律金墓和虞弘墓为中心的区域很可能

存在着信仰祆教的敕勒人社区,龙山燃灯石塔不排除本为祆教拜火圣物之可能.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３年第１０期.
参见«北齐书»卷一七«斛律光传»,第２２２ ２２６页.斛律钟入隋后避隋文帝父杨忠名讳而改名徹.
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７７年,第２０册,第１５１４４ １５１４６页.



十,相传亦北齐斛律氏墓.”①«大清一统志绛州»:“北齐斛律光墓,在州城子城东北隅.”②«山西通

志陵墓三绛州»:“北齐左丞相咸阳郡王斛律光墓,在州衙子城东北隅.金孙镇«记»:‘王尝指此

地曰:“吾死后塟于此,及百年,当有二千石为吾守坟.’”③斛律金在东魏时曾多年担任汾州刺史④,斛
律光亦曾长期在汾州统率大军与北周争战,其被杀后葬于汾州地界的可能性应该很大⑤.

贺拔仁是一位不大为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但就北齐一代而论却是一位地位十分显赫的大臣,
在异姓官贵中其所达到的地位仅次于上述斛律金、斛律光父子和段韶.今存«北齐书»未见其传记,
而«北史»的记载又十分简略.尽管如此,根据零星记载,还是能够勾勒出贺拔仁的生平概貌.«北
史张保洛传»后附载:“从神武出山东,又有贺拔仁并以军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善
无人.以帐内都督从神武破尒朱氏于韩陵,力战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历数州刺史、太保、太
师、右丞相、录尚书事.武平元年(５７０)薨,赠假黄钺、相国、太尉、录尚书、十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
谥曰武.”⑥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５３７)十月,贺拔仁和斛律金跟随高欢在沙苑同西魏宇文泰大军交

战,时“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桥,衣甲厚,射之不入,贺拔仁候其转面,射一发毙之”⑦.次年即元象元

年,作为高欢部下亲信武将的贺拔仁被委以征讨重任⑧.而早在此前近十年,贺拔仁就已出现在高欢

身边.“及费也头纥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晋阳,(尒朱)兆征神武.神武将往,贺拔焉过儿请缓行以弊

之.神武乃往往逗遛,辞以河无桥不得渡.步藩军盛,兆败走.”时当北魏长广王晔建明(５３０)时⑨.
“贺拔焉过儿”乃贺拔仁之鲜卑名无疑.武定四年年底即公元５４７年２月初,高欢病重弥留之际,向
世子高澄交代后事,其中即有“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之语.武定五年五月甲辰(初八,６．１１),高
澄在任命其弟“太原公高洋为尚书令、领中书监”的同时,又“以青州刺史尉景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

三司厍狄干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拔仁为太保,以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

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高阳王斌为右

仆射”.贺拔仁在高氏统治核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作为东、西魏战争的前线,汾州有着独特的战

略地位,贺拔仁当是接替斛律金出任汾州刺史的.武定七年十二月己酉(廿八,５５０．１．３１),以“太保贺

１９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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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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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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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统志»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７２册,第４５４页.
«大清一统志»卷一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７６册,第３９０页.
«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８册,第４０２ ４０３页.按金孙镇«记»即孙镇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

(１１８０)八月所撰«斛律光墓记»,收入«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一«金三»,碑题下胡聘之注:“碑高三尺二寸五分,广一尺八寸,十七行,行
三十字.”(«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２０册,第１５４１９页)«斛律光墓记»谓“王之祠堂旧在州衙子城东北隅”,«山西通志»对斛律光墓

位置的记载盖即本于此.又,王恽«秋涧集»卷二五«七言绝句»载«题斛律王庙壁»诗二首,其上有«读绛阳园池记»«绛州公廨即事»等
诗多首,其下有«过绛州北哺饥坂»三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００册,第３０７ ３０８页),则其所题诗之斛律王庙必在绛州城

无疑.
«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太昌(５３２)初,以金为汾州刺史、当州大都督.”(第２２０页)«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武定元

年(５４３)“秋八月乙未(己未:初二,９．１５),以汾州刺史斛律金为大司马”(第３０６页).
斛律金在东魏时曾任汾州刺史十余年之久,其时斛律光当随父在汾州驻守.观其一生,在汾州停留时间最长,可以看作是

其第二故乡,死葬于此应该也是他本人的心愿.据传新绛斛律光墓于１９３０年代开始被毁失盗.又据山西省新绛县人民政府官网,

２０１３年“绛州衙署文化旅游景区建设”第三期项目即包括“复建斛律光墓”.其地在据称始于隋代的绛守居园池内宴节楼南部高地

上,墓碑刻“北齐丞相咸阳郡王斛律光之墓”.又,据传斛律光墓为悬棺,并未入土安葬.若果真如此,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因为他是

以谋反罪被杀,悬棺可能具有悬首示众的羞辱之意;二是斛律光生前曾长期在汾河流域抗击北周军队的进攻,其威名远扬,北齐统治

者还想在其死后利用其余威以震慑周人.
«北史»卷五三,第１９０９页.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第１９６６页.
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一四»武帝大同四年,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４８９１页;«北史»卷三○«卢景裕传»,第

１０９８ １０９９页;«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３０３页;卷八四«儒林卢景裕传»,第１８５９页.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第４页.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２４页.
«北史»卷五«魏本纪五东魏孝静帝纪»,第１９３页.按«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作“以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第３０９页),

盖脱一“拔”字.同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贺拔氏,后改为何氏.”(第３００９页)按照«魏书»书法,此处当作“何仁”为是.



拔仁为并州刺史”.① 并州更是高氏发迹之地和大本营,其战略地位自不待言.高洋篡位建立北齐,
除了分封高氏子弟为王,“又诏封功臣,太师厍狄干为章武王,大司马斛律金为咸阳王,并州刺史贺拔

仁为安定王,殷州刺史韩轨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浑道元为扶风王,司徒公彭乐为陈留王,司空公

潘相乐为河东王”②.贺拔仁仅次于厍狄干和斛律金,位居第三.厍狄干和斛律金为高氏姻亲,推测

贺拔仁当不例外.也有可能像段荣一样,为高欢妻子的姻亲.与斛律金有异,贺拔仁仕途并非一帆

风顺,一度曾遭遇严重挫折.天保五年(５５４)三月,贺拔仁因故被免官除名,同时还受到了羞辱性惩

罚③.不过很快他又被重新起用.天保八年四月,文宣帝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以太师、咸阳

王斛律金为右丞相,以前大将军、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为太傅,以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尚书令、
常山王演为司空、录尚书事,以长广王湛为尚书令,以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左仆射,以并省尚书右仆射

崔暹为右仆射,以上党王涣为录尚书事.”④之前可朱浑道元位居贺拔仁之后,现在则列名于前.这次

任命之前,贺拔仁已是开府仪同三司,虽属赋闲之职,但已非“除名”之人.文宣帝死后贺拔仁地位日

益提高,直至担任右丞相,近乎位极人臣.废帝时,他与斛律金协助娄太后及皇叔常山王演和长广王

湛发动政变⑤.其后二王相继称帝,贺拔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后主即位,皇父武成帝以太上皇身

份掌控朝政,天统元年(５６５)四月“丁丑(廿五,６．９),以太保贺拔仁为太师,太尉侯莫陈相为太保,司
空、冯翊王润为司徒,录尚书事、赵郡王叡为司空,尚书左仆射、河间王孝琬为尚书令”.三年八月辛

未(初三,９．２１),“太上皇帝诏以太保、任城王湝为太师,太尉、冯翊王润为大司马,太宰段韶为左丞

相,太师贺拔仁为右丞相,太傅侯莫陈相为太宰,大司马娄叡为太傅,大将军斛律光为太保,司徒韩祖

念为大将军,司空、赵郡王叡为太尉,尚书令、东平王俨为司徒”.武平元年(５７０)二月“己巳(十五,３．
７),以太傅、咸阳王斛律光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贺拔仁为录尚书事,冀州刺史、任城王

湝为太师”.“闰(二)月戊戌(十五,４．５),录尚书事、安定王贺拔仁薨.”⑥以上通过钩稽贺拔仁的生平

事迹,对其在北齐一代的地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与斛律金和段韶相比,唯一的差别是他没有担

任过左丞相,但在死后的赠谥却与斛律金完全相同,而与段韶仅有谥号“武”和“忠武”一字之差.基

于这种情况,不排除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为贺拔仁之墓的可能性,或者说贺拔仁是该墓墓主人最值得

考虑的人选之一.不过,贺拔仁墓位于太原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这不仅因其生前最后所任州官为并

州刺史,还因其子贺拔昌(５１２ ５５３)葬于太原.贺拔昌死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早于其父死亡十

七八年,其墓于１９９９年在太原市万柏林区义井村被发现⑦.不排除贺拔昌墓地即为其家族墓园的可

能性,不过目前当地的城建中并未传出相关信息.

六、可能的墓主人选(二)

北齐一代,生前或死后赠官相当或较低于冯翊王高润的异姓官贵有和士开、侯莫陈相、库(厍)狄
干、可朱浑元(道元)、韩轨、潘乐等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和士开.论和士开生前死后的荣位,完全

有可能为他修造不亚于忻州九原岗壁画墓规格的墓葬,然而就现存墓葬壁画尤其是狩猎图而论,却
与和士开的身份完全不符.史载“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迁中书舍人”.

２９ 文史哲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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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４４页.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第２４６页.
参见«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５８页;«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第２５１页;«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一»

元帝承圣三年(５５４)三月,第５１１２页.据«北齐书»卷四九«方伎宋景业传»(第６７５ ６７６页),在文宣帝高洋禅代时贺拔仁曾明确

表示反对,这或许是数年之后他遭到羞辱性惩罚的主要原因.
«北史»卷七«齐本纪中显祖文宣帝纪»,第２５４页.
参见«北齐书»卷三四«杨愔传»,第４５８ ４５９页;«北史»卷四一«杨愔传»,第１５０５页;«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纪二»文帝天

嘉元年(５６０)二月,第５１９９页.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９７、１００、１０３页.
参见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贺拔昌墓»,«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因善于“握槊”之戏,“又能弹胡琵琶”,和士开颇得胡太后及后主欢心,虽然位高权重,仍被史家以恩

倖目之.观其一生仕宦,主要是在朝弄权,与骑射征战之事毫不相干①.和士开为清都临漳人,推测

死后也应该葬于邺城附近.
侯莫陈氏是北魏末年以来叱咤风云的一个代人家族,尤以进入关陇的侯莫陈崇兄弟和侯莫陈悦

的影响最大.侯莫陈相在北齐所获得的荣位不比侯莫陈崇在北周所获得的荣位低,但因史传对其生

平记载过于简略,其事迹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在北齐统治集团中,侯莫陈相的父祖地位最高.史载

其“祖社伏颓,魏第一领人(民)酋长.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②.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因“贪残不

法”而“坐徙边”的“长安镇将陈提”③,应即相父斛古提.侯莫陈相于北齐后主“武平二年(５７１)四月,
薨于州,年八十三”④,则其生于太和十三年(４８９),年长高欢八岁.«北史»本传载“相七岁丧父”,当太

和十九年.可知侯莫陈相出生并成长于北边军镇,其父所任朔州刺史应即怀朔镇将,推测斛古提被

徙之地当在怀朔镇,正是高欢的家乡.“及长,性雄杰”的记载显示,侯莫陈相是怀朔镇颇有势力的一

位人物.六镇之乱爆发时,侯莫陈相已是三十五岁,很可能也是叛乱的参与者甚至组织者之一,并在

其后辗转于鲜于脩礼、葛荣、尒朱荣等部下,最终成为高欢的亲信部将.然而在跟随高欢起兵之前有

关他的行踪,现存史书并无任何记载,但从“后从神武起兵,破四胡于韩陵,力战有功”的记载来看,他
是高欢的建义亲信无疑,并在高欢与尒朱氏争夺控制权的战斗中建立了功勋⑤.东魏时,侯莫陈相历

任蔚、显、汾等州刺史,并曾入朝为太仆卿⑥.联系侯莫陈悦父婆罗门于北魏晚期在河西牧场担任驼

牛都尉的情况⑦,可知侯莫陈氏是一个善于管理畜牧业的家族.据«北齐书»本传,北齐建立后侯莫陈

相历任太师、司空公、太傅等职,“进爵为白水王”,“别封义宁郡公”⑧.据«北史»本传,他还历任太尉

公、兼瀛州刺史,太保、朔州刺史⑨.侯莫陈相“薨于州”,即死于朔州刺史任上.其父曾任朔州刺史

(也可能为追赠),他本人又死于朔州任上,曾任职的蔚州、显州亦在北边,其经历与家族历史可以说

与忻州九原岗墓葬壁画所描绘的内容若合符节,故在其死后葬于其地的可能性颇大,也可以说侯莫

陈相是该墓墓主人的重要人选.然而,其墓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不在晋北朔州境内,而是在晋南汾

州境内.«大清一统志绛州陵墓»:“南北朝魏(齐)侯莫陈相墓,在稷山县西北平陇村.«北史»本
传:‘代人,从齐神武起兵,封白水郡王.’”«山西通志陵墓三稷山县»:“后周(齐)太傅白水王侯

莫陈相墓,在平陇村.”按今山西稷山县西北确有平陇村,其地南眺汾河,北枕云丘山,看来是一块风

水宝地.侯莫陈相在东魏末年曾任汾州刺史,其时他已年逾花甲,很可能就在此时为自己选好了墓

地.虽然两志对侯莫陈相所属朝代国名的记载都不准确,但对于其墓地所在的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其地很可能是当年侯莫陈相驻守汾州时,指挥与西魏战争的大本营所在地,平陇村之得名或许与此

有关.这样,侯莫陈相似也可排除在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之外.
可朱浑元(道元)“自云辽东人,世为渠帅,魏时拥众内附,曾祖护野肱终于怀朔镇将,遂家焉.元宽

仁有武略,少与高祖相知”.六镇之乱爆发后,先后归附鲜于脩礼、葛荣和尒朱荣,“隶(尒朱)天光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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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北齐书»卷五○«恩倖和士开传»,第６８６ ６８９页.
«北史»卷五三«侯莫陈相传»,第１９１０页.按«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载其“祖伏颓”(第２５９页),当即“社伏颓”之省称

或脱漏.
«魏书»卷三一«于烈传»,第７３７页.
«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２５９页.
以上三处引文见«北史»卷五三«侯莫陈相传»,第１９１１页.
参见«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２５９页.
参见«魏书»卷八○«侯莫陈悦传»,第１７８４页.
«北齐书»卷一九«侯莫陈相传»,第２５９页.
«北史»卷五三«侯莫陈相传»,第１９１１页.
«大清一统志»卷一一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７６册,第３９０页.
«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８册,第４０７页.



中,以功为渭州刺史”.后助侯莫陈悦攻杀贺拔岳,又收悦众,“入据秦州”,被迫归附宇文泰.后“率所

部”从渭州“西北渡乌兰津”,经长途跋涉到达晋阳,受到高欢重用.“除车骑大将军”,“迁并州刺史”.可

朱浑元在与西魏争战中颇著战功.“天保初,封扶风王.频从显祖讨山胡、茹茹,累有战功.迁太师,薨.
赠假黄钺、太宰、录尚书.元善于御众,行军用兵,务在持重,前后出征,未尝负败.”①可朱浑元为高欢故

交,虽非建义亲信,但他跋涉数千里投诚的举动以及入东以来的南征北战,赢得了高欢的充分信任,进入

高欢集团的核心阵营.高欢临终前交代后事时说:“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②钩稽零

星记载可知,可朱浑元在东魏北齐曾任并、瀛洲刺史,领军将军,以及大将军、太傅、太师等职,自文宣帝

天保九年十二月戊寅(十九,５５９．１．１３)迁任太师后,未再见其任职的记载,应该是不久即死于任上.若能

活更长时间,他的职位肯定还要上升.不过,就可朱浑元的生前职位和死后赠官来看,其墓葬规格应该

不会高于娄叡,达不到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的规格.他虽然与高欢同出怀朔镇,但其“自云辽东人”,按理

也不会归葬朔州地界.据其子«可朱浑孝裕墓志»:“太安郡狄那县人也.祖买奴,魏仪同三司、朔夏二州

诸军事、朔州刺史.父道元,假黄钺、太宰、太师、司空公、司徒公、并州刺史、扶风王.”“以大齐武平五年

(５７４)五月十一日薨于扬州之地,春秋年卅八.”“神骸不反,魂气空归.”“以武平七年五月戊寅朔七日甲

申,葬于邺城西廿里野马岗.”③按北魏后废帝元朗死后,“永熙二年(５３３),葬于邺西南野马岗”④.可

朱浑孝裕的衣冠冢是在其父死后近二十年修建的,不排除与其父葬于同一墓园的可能性.不过,可
朱浑元生前曾任并州刺史,死后亦获赠并州刺史,其归附高欢也是首先抵达晋阳的,故其墓地在太原

地界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大清一统志太原府二陵墓»:“北齐可朱浑元墓,在榆次县东源涡

村.”⑤按今山西省晋中市(榆次老城)东有源涡村,其地北面有百草坡,南面有潇河,具有作为墓地的

风水条件.最大的可能是,可朱浑元在担任并州刺史时就为自己在并州地界选好了安身之地⑥.
韩轨为“太安狄那人”,“神武镇晋州,引为镇城都督.及起兵于信都,轨赞成大策.从破尒朱兆

于广阿,又从韩陵阵”.“仍督中军,从破尒朱兆于赤谼岭.再迁泰州刺史,甚得边和.”“迁瀛州刺史,
在州聚敛,为御史纠劾,削除官爵.”东魏末年任至司徒,“齐受禅,封安德郡王.轨妹为神武所纳,生
上党王涣,复以勋庸,历登台铉”.“后拜大司马,从文宣征蠕蠕,在军暴疾薨.赠假黄钺,太宰、太师,
谥曰肃武.”⑦按“文宣征蠕蠕”是指天保五年(５５４)四月至七月文宣帝的北伐,韩轨当在其时死于行军

途中.在高欢亲信集团中,韩轨也是颇为重要的成员.“武定四年(５４６),从征玉壁,时高祖不豫,攻
城未下,召集诸将,共论进止之宜.谓大司马斛律金、司徒韩轨、左卫将军刘丰等曰:‘吾每与段孝先

(韶)论兵,殊有英略,若使比来用其谋,亦可无今日之劳矣.’”⑧如上引述,在文宣帝即位之初“诏封功

臣”时,韩轨居于厍狄干、斛律金、贺拔仁和可朱浑道元、彭乐、潘相乐之间,排名第四.孝昭帝诏“配
飨世宗庙庭”者包括“故太宰安德王韩轨”,位居“故太宰扶风王可朱浑道元”之前⑨.基于上述情况,
韩轨是有资格进入忻州九原岗壁画墓墓主人选之列的,不过文献对于韩轨墓的记载却否定了这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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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二七«可朱浑元传»,第３７６ ３７７页.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２４页.
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
«魏书»卷一一«后废帝安定王纪»,第２８１页.
«大清一统志»卷九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７６册,第２４页.
«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原太原府六»:“朔夏二州刺史大将军朱可浑墓,在县(榆次县)东三十里.今按«北史»及«齐书»,

皆无朱可浑其墓.”(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９９页)此墓与«大清一统志»所载北齐可朱浑元墓方位一致,只是更为偏东.据上

引«可朱浑孝裕墓志»,祖买奴死赠“朔夏二州诸军事、朔州刺史”,故疑此为可朱浑元父买奴之墓.
«北齐书»卷一五«韩轨传»,第２００页.
«北齐书»卷一六«段韶传»,第２０９页.
«北齐书»卷六«孝昭纪»,第８３页.



能性.«山西通志陵墓一太原府榆次县»:北齐“安德郡王韩轨墓,在县东北四十里韩村寨”①.
位于今榆次区东北、寿阳县西南的西洛镇韩村,当即韩轨墓地所在,其地前(南)对潇河,后(北)靠石

棱山,具有作为墓地的风水条件②.
潘乐为“广宁石门人也.本广宗大族,魏世分镇北边,因家焉”.乐“宽厚有胆略.初归葛荣,授

京兆王,时年十九.荣败,随尒朱荣,为别将讨元显”.“齐神武出牧晋州,引乐为镇城都将.从破尒

朱兆于广阿”,“累以军功拜东雍州刺史”.潘乐的经历与韩轨颇为相似,而其官位则略次之,东魏末

年任至司空.“齐受禅,乐进玺绶.进封河东郡王,迁司徒.”“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汉.天保六年

(５５５),薨于悬瓠.赠假黄钺,太师、大司马、尚书令.”其子子晃“尚公主,拜驸马都尉”③.韩轨与潘乐

二人都是高氏外戚成员,在与西魏和南梁的争战中,作为主将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潘乐的籍贯和身

份地位,死后葬于忻州并拥有像九原岗壁画墓规格大墓的可能性比较小.他虽然也是一代名将,但
与韩轨一样并非部落酋长,与壁画墓狩猎图所表现的题材亦不相符,故而可以推断潘乐并非该墓

之主.

七、墓主人选的确定

综合上节所述,和士开及侯莫陈相、可朱浑元(道元)、韩轨、潘乐等人都可以被排除在忻州九原

岗壁画墓墓主人之外,最后来看厍(库)狄干的可能性有多大.厍狄干是高欢最主要的创业亲信之

一.«资治通鉴»载:“魏高欢将起兵讨尔朱氏,镇南大将军斛律金、军主善无厍狄干与欢妻弟娄昭、妻
之姊夫段荣皆劝成之.”④这一记载的史源乃是«北齐书»各本传.«斛律金传»:“及尒朱兆等逆乱,高
祖密怀匡复之计,金与娄昭、厍狄干等赞成大谋,仍从举义.”⑤«娄昭传»:“神武将出信都,昭赞成大

策,即以为中军大都督.”⑥«段荣传»:“后高祖建义山东,荣赞成大策.”⑦«厍狄干传»仅载“后从神武

起兵”⑧,但其“赞成”高欢起兵背叛尒朱氏的“大谋”(“大策”)自无疑义.与尒朱氏决裂,是高欢一生

做出的最重大的政治决策,改变了其后历史的走向.事实上,“赞成大谋”者不止斛律金等四人,如上

文引述高欢妾兄韩轨即是“赞成大策”者,贺拔仁和侯莫陈相都应该在其列,但此四人的支持无疑最为关

键,也可以说他们是当时高欢集团最核心的成员.斛律金年长高欢九岁,当时尚非高欢姻亲.姊夫段

荣年长高欢二十岁,可作为父执看待.娄昭为高欢妻娄昭君(５０１ ５６２)之弟,估计小高欢八九岁.厍

狄干为高欢妹夫,二人年龄大概相近.如上所述,斛律金和娄昭之墓应该都在太原,段荣之墓在距邺城

不远的魏郡平恩县,俱非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之墓主人.那么,该墓是否就是厍狄干之墓呢?
关于厍狄氏先世事迹,史传记载云:“厍狄干,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

腊汙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⑨东魏武定三年(５４５)所开“赛思颠窟”之摩崖造

窟碑记,载厍狄干先世事迹云:“然公先祖出于北□□弱水,子孙绍位,郡若国主,十有余世大单于人

也.后移河西夏州是也,统酋百姓,共赫连并酋,径由六世公太祖越豆□,见赫连起□,率领家宗诸族

万有余家,□彼移渡河北,居□五原是也.□附大魏,股肱万代.道武皇帝知太祖忠诚,赐部落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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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志»卷一七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８册,第３３５页.按«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原太原府六»:“北齐安德

王韩轨墓,在县东北三十里韩村.轨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官至司马,赠太师,«北史»及«齐书»有传.无碑可考.”(第２２９９页)两书所

载为同一村寨自无疑义,何以有三十里、四十里之别,难得其详.是原本无碑,还是后世亡失,现已无从查证.
韩村与韩家寨村(属榆次区,韩村西北方)、韩庄村(属寿阳县,韩村东北方),很可能即是韩轨族人聚居繁衍之地.
«北齐书»卷一五«潘乐传»,第２０１ ２０２页.按本传载其“字相贵”,然史书所见多作“潘相乐”,未知孰是.
«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中大通三年(５３１)六月,第４８１１页.
«北齐书»卷一七,第２２０页.
«北齐书»卷一五,第１９６页.
«北齐书»卷一六,第２０７页.
«北齐书»卷一五,第１９８页.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７页.



故,封王怀朔镇.子孙世袭第一领民酋长,统领六世.”①碑记所述表明:厍狄氏最初活动于北方弱水

(今嫩江或黑龙江)流域,与«魏书序纪»所载拓跋先世事迹②类似.厍狄部落还曾与赫连氏在河西

夏州一带活动,后归附北魏,并徙居怀朔镇.据记载,厍狄部是在道武帝天兴二年(３９９)三月被魏军

所征服,其部帅名叶亦干,时“厍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③.厍狄干当是承袭其部落酋长之

名,“干”为“叶亦干”或“沓亦干”之类称谓的省书.«资治通鉴»载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３８６)十月,
“以代人厍狄干为北部大人”④.按此记载不见于现存«魏书»或«北史»等早期文献⑤,如其可靠,则此

人当为东魏北齐厍狄干之祖先,或即十余年后被北魏征服的厍狄部帅叶亦干之省称.若此,则厍狄

部在北魏建立之时就已是拓跋鲜卑属部,北魏初年叛离,与“赛思颠窟”窟记所言“移河西夏州”“共赫

连并酋”,亦比较符合⑥.
厍狄干“梗直少言,有武艺.魏正光(５２０ ５２５)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

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⑦.又尒朱荣父新兴,“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为秀

容第一领民酋长⑧.斛律金在北魏末年被“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⑨.
可见厍狄部与尒朱部、斛律部一样都是享受北魏政府优待的北边部落.厍狄干为高欢妹夫,其年龄

大概与高欢相当(生于４９６年前后),到洛阳宿卫时约在二十五岁左右.“孝昌元年(５２５),北边扰乱,
奔云中,为刺史费穆送于尒朱荣.以军主随荣入洛.”按前一年即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镇人破落汗

拔陵聚众反,杀镇将,号真王元年”.其时,正是厍狄干返回乡里怀朔镇之时,至于是否参与了六镇

之乱,难得其详,而其次年逃亡云中,究竟是因为参与叛乱躲避北魏官军的进攻,还是躲避叛军骚扰,
无从得知.不管怎样,他的这一举动改变了本人和家族的未来.厍狄干逃亡云中后,被刺史费穆送

交秀容契胡部首领尒朱荣.从现有史书相关记载中看不到更多厍狄干与秀容的关系,但可以确定的

是,他在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就成为了尒朱荣部下军主,秀容乃是其日后发展的起点.若在墓志中出

现“秀容”二字,应该并不奇怪.厍狄干“随荣入洛”,是指尒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扶持孝庄帝即位,控制北

魏朝政之事,时当武泰元年(５２８)四月.就这样,厍狄干在秀容逗留了两年多或近三年时间.当然在这

期间他并非一直待在秀容,而是要跟随尒朱荣或被其派遣出外征战,参与河北地区的平叛战争.
厍狄干随尒朱荣入洛后的历史记载阙如,究竟是作为尒朱荣亲信在朝控制孝庄帝,还是随尒朱

荣北上秀容或晋阳,继续进行平叛战争,亦无从得知.推测应是后一种情况.“后从神武起兵,破四

胡于韩陵.封广平县公,寻进郡公.”北魏后废帝(安定王)中兴二年(５３２)闰三月乙未(初一,４．２１),
高欢姊夫尉景被任命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丙申(初二,４．２２),厍狄干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仪同

三司.其时正当高欢与尒朱氏决裂之初.一周后,高欢与尒朱氏联军对垒于邺城附近.壬戌(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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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钢:«河北唐县“赛思颠窟”»,«文物春秋»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魏书»卷一,第１页.
«魏书»卷二«太祖纪»,第３５页.
«资治通鉴»卷一○六«晋纪二八»,第３３７０页.其下胡三省注云:“«魏书官氏志»:次南诸部有库狄氏,后为狄氏.”按«通

鉴纪事本末»卷一六«拓跋兴魏»篇(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第１３６８页)及屠本«十六国春秋»卷四五«后燕录三慕容垂下»(«景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６３册,第７０７页)亦载其事,知此为«通鉴»原文无疑.
«魏书»卷二八«贺狄干传»:“代人也稍迁北部大人.登国初,与长孙嵩为对,明于听察,为人爱敬.太祖遣狄干致马千

匹,结婚于姚苌.会苌死兴立,因止狄干而绝婚.”(第６８５页)«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纪三四»安帝元兴元年(４０２)正月条:“初,魏主

珪遣北部大人贺狄干献马千匹求婚于秦,秦王兴闻珪已立慕容后,止狄干而绝其婚.没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属国也,而魏攻之,
由是秦、魏有隙.”(第３５３４页)颇疑«通鉴»所载北部大人厍狄干为贺狄干之误.

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０７ ２０９页.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７页.
«魏书»卷七四«尒朱荣传»,第１６４４页.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第１９６５页.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７页.
«魏书»卷九«肃宗纪»,第２３５页.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８页.



５．１８),高欢“大破尒朱天光等四胡(天光、兆、度律、仲远)于韩陵”①,取得了对尒朱氏首场决战也是最

为关键一战的胜利,奠定了高欢成为河北地区霸主的重要基础.同年七月“壬寅(初十,８．２６),齐献

武王率众入自滏口,大都督厍狄干入自井陉,讨尒朱兆”.数日后,尒朱天光、尒朱度律被俘送至京师

并“斩于都市”.在高欢和厍狄干联军进攻下,“尒朱兆大掠晋阳,北走秀容.并州平”②.此后,高欢

即以并州为根据地控制河北地区,继而建立了东魏,一直到四十五年之后北齐被灭,位于晋阳的并省

都是高氏的统治中心,其军事地位独一无二,政治地位也可以与首都邺城并驾齐驱.东魏建立前夕,
北魏出帝(西魏孝武帝)欲摆脱高欢控制,与之进行决裂.永熙三年(天平元年,５３４)六月,“时魏帝将

伐神武,神武部署将帅”并上表,“恒州刺史厍狄干”列于高欢计划派遣征讨诸将之首.温子昇为魏帝

所草敕书中有云:“如闻厍狄干语王云:‘本欲取懦弱者为主,王无事立此长君,使其不可驾御,今但作

十五日行,自可废之,更立余者.’如此议论,自是王间勋人,岂出佞臣之口.”③毫无疑问,魏帝及其亲

信也是把厍狄干当作高欢的第一亲信来看待的.可以看出,在高欢创业之初,厍狄干即是高欢集团

中居于第二位的重要人物.
到东魏时期,厍狄干的这种角色也没有发生变化.孝静帝天平三年(５３６)正月甲子(廿二,２．

２９),高欢“帅厍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矟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

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④.元象元年(５３８)七月乙亥(十
八,８２８),东魏“行台侯景、司徒公高敖曹围宝炬将独孤如愿于金墉,宝炬、宇文黑獭并来赴救.大都

督厍狄干率诸将前驱,齐献武王总众继进”⑤.此次战役东魏大获全胜,厍狄干功勋卓著,“时文帝自

将兵至洛阳,军容甚盛.诸将未欲南度,干决计济河,神武大兵继至,遂大破之”⑥.兴和“二年(５４０)
春正月壬申(廿三,２．１６),以太保尉景为太傅,以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厍狄干为太保”⑦.尉景

之所以位居厍狄干之前,主要是因其为高欢姊夫,而厍狄干为高欢妹夫.四年四月“丁亥(?),太傅尉

景坐事降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辛卯(?),以太保厍狄干为太傅,以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

马”⑧.此时,厍狄干超越尉景而成为东魏仅次于高欢的第二号人物.武定五年(５４７)五月,“以青州

刺史尉景为大司马,以开府仪同三司厍狄干为太师,以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以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

戊午(廿二,６．２５),大司马尉景薨”⑨.其实,此处的排序并不准确,大司马在太师、太傅、太保之

下,厍狄干仍然位居第一.尉景死后,厍狄干的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高欢临终前夕向世子高澄交

代后事,世子“忧侯景叛”,高欢一共提到厍狄干、斛律金、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贺拔焉过儿、潘相乐、
韩轨、彭相乐、慕容绍宗九位值得托付的将相大臣,谓“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
终不负汝”.史载“干尚神武妹乐陵长公主,以亲地见待.自预勤王,常总大众,威望之重,为诸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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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卷一一«后废帝安定王纪»,第２８０页.
以上见«魏书»卷一一«出帝平阳王纪»,第２８４ ２８５页.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１４ １５页.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１９页.
«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３０２页.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８页.
«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３０４页.
«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３０５页.
«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第３０９页.按«北齐书»卷一五«尉景传»:“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勋戚,每有军事,与厍狄

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怀射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厍狄干与景在神武坐,请作御史中尉.
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第１９４页)姊夫尉景与妹夫厍狄干于高欢而言,孰轻孰重,于此可见一斑.

«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拟古上公,非勋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马、
大将军,是为二大,并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为三公.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为左、右,亦各置府僚云.”(第

７５１页)按此谓北齐丞相置于废帝乾明中(５６０),并不准确.东魏时高欢、高澄父子均曾任丞相,姑且不论.天保八年(５５７)四月,“以太

师咸阳王斛律金为右丞相”(«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６３页),表明其时北齐已有丞相之职.有右丞相,从制度上说也当有左丞相.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２３ ２４页.



伏”①.观其生平,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北齐建立后,厍狄干的尊崇地位得以延续.文宣帝高洋于武定八年(天保元年,５５０)五月丙辰

(初八,６．７)即位,六月在诏封二十三位宗室为王的同时,又诏封异姓功臣七人为王,章武王厍狄干在

咸阳王斛律金、安定王贺拔仁之前,位居首位.“庚寅(十二,７．１１),诏以太师厍狄干为太宰.”②«北
史齐本纪中»载文宣帝天保四年(５５３)“六月甲辰(十三,７．９),章武王厍狄干薨”③.直到厍狄干临

终之际,他都是北齐统治集团中地位最高的异姓功臣勋贵(当时尚未设丞相,故太宰位居人臣之极).
孝昭帝皇建元年(５６０)十一月“庚申(十三,１２．１５)诏以故太师尉景十三人配飨太祖庙庭”,其中

即包括“故太宰章武王厍狄干”,且在十三人中官位最高④.厍狄干死后,“赠假黄钺、太宰,给辒辌车,
谥曰景烈”⑤.后主天统元年(５６５)十一月“己丑(十一,１２．１８),太上皇帝诏改‘太祖献武皇帝’为‘神
武皇帝’、庙号‘高祖’,‘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其‘文宣’谥号,委有司议定.十二月庚午(廿
二,５６６．１．２８),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为‘威宗景烈皇帝’”⑥.可见在北齐统治者心目中,“景烈”
是仅次于“神武”的谥号,可以说相当尊崇.胡三省注«通鉴»云:“谥法:布义行刚曰景;有功安民曰

烈.”⑦北齐礼官用了超过一个月时间,才确定将文宣帝谥号改为“景烈”,而这并非新的创造,只不过

是沿用了十几年前给厍狄干的谥号,看来他们在“神武”之外实在找不出比“景烈”更好的谥号了.现

存史书有关厍狄干死后赠官及丧葬礼仪的记载肯定并不完整,但仍然可以看出北齐文宣帝是以大臣

所能享有的最高规格为其举办了葬礼.“赠假黄钺”前已论及,而“给辒辌车”也是极为尊崇的礼仪.
«宋书礼志五»:“汉制,大行载辒辌车,四轮.其饰如金根,加施组连璧,交络,四角金龙首衔璧,垂
五采,析羽流苏,前后云气画帷裳,虡文画曲蕃,长与车等.太仆御,驾六白骆马,以黑药灼其身为虎

文,谓之布施马.既下,马斥卖,车藏城北秘宫.今则马不虎文,不斥卖,车则毁也.自汉霍光、晋安

平、齐王、贾充、王导、谢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礼者,皆大辂黄屋,载辒辌车.”⑧就东魏北齐而言,丧礼中

“给辒辌车”见于记载者除厍狄干外,仅有高欢及清河王岳(高欢从父弟)、彭城王浟(高欢第五子)、段
韶四人⑨.由此亦足见厍狄干在当时地位之尊崇.

毫无疑问,厍狄干的这种尊崇地位使其完全有资格拥有像忻州九原岗壁画墓那样的大墓为其死

后安身之所.«大清一统志忻州陵墓»:“北齐厍狄于墓,在州西门外,俗呼宰王墓.”按“于”乃
“干”之讹写.«山西通志陵墓三忻州»:“北齐太宰厍狄干墓,在西门外,人呼宰王墓.”这一记载

应该有很高的可信度.两书此条之前分别载:“南北朝魏刘贵珍墓,在州城西九原冈上.”“魏太尉录

尚书事刘贵珍墓,在州西九原冈上.”如前所述,刘贵珍墓在忻州九原冈上已得到证实,则此处关于厍

狄干墓地点的记载也不是无中生有.此外,«山西通志»此条记载后又云:“库狄引墓,在河子头村东,
并州刺史.”按库狄引其人于史无考,生前担任过并州刺史(也可能为赠官),地位应该不低.今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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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８页.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第５２页.
«北史»卷七,第２５０页.
«北齐书»卷六«孝昭纪»,第８２ ８３页.此外,又以“故太师清河王岳七人配飨世宗庙庭,故太尉河东王潘相乐三

人配飨显祖庙庭”(第８３页).
«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第１９８页.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第９８页.
«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文帝天嘉六年(５６５)十二月,第５２５４页.
«宋书»卷一八,第５０１页.
参见«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卷一三«清河王岳传»、卷一○«高祖十一王彭城王浟传»,第２４、１７６、１３５页;«北史»卷五

四«段韶传»,第１９６３页.
«大清一统志»卷一一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７６册,第３０９页.
«山西通志»卷一七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５４８册,第３９２页.又,乾隆«忻州志»卷四«坵墓»亦载:“(北齐)将军赠太保

库狄于墓,西门外,人呼宰王墓.按吏子(“狄于”之讹)封章武王、太宰,故名.”(«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１４１页)同书卷七«古
迹邱墓(附)»:“(北齐)太宰章武王库狄干墓,西门外,人呼宰王墓.”(第２３４页)



市西有河习头村,当即清人所言河子头村①.清代之前的文献对此亦有记载,但与上引清代方志有所

不同.«永乐大典原太原府六»:“魏刘贵珍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云:御史中丞、太
尉公、录尚书事、敷城公也.北齐厍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旧经云:持节、都督五州诸

军、太宰、开府、并州刺史、假黄钺厍狄引墓.厍狄干墓,在厍狄引墓前,有碑存焉.”②所载刘贵珍墓位

置无异,然厍狄引墓和厍狄干墓的位置均有所差别.厍狄引墓在清代方志中明确记作是在河子头村

东,而«永乐大典»所载则比较模糊,究竟是在九原冈何处并不清楚.厍狄引其人在现存文献中毫无

记载,想必明初人也不会比今人所知更多.其关于刘贵珍官位的记载是将生前任官与死后赠官混同

而言,且将“御史中尉”误作“御史中丞”,表明修撰者既不明了当时官制,也显示其抄录史文时比较粗

率.关于厍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冈上,有碑在焉”的记载,不排除是因前刘贵珍墓而误抄所致.就现

存文献记载来看,北齐时期被赠予太宰、假黄钺者所赠都督皆高于五州诸军事,而且死赠太宰、假黄

钺者不可能在史书中不见踪影.由此可见,与清人记载相比,明初人对于厍狄干墓方位的记载可信

度颇值得怀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三书的记载都显示厍狄干墓是在忻州城西一带.
厍狄干为善无人,而置于东魏初年的善无郡与东汉定襄郡境域有交集③,厍狄干死后未葬于晋阳

城郊或邺城周边,而是葬于北魏秀容郡地界,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更大的可能则是,该地距厍狄部最

初的封地善无之西腊汙山更近,而且厍狄干从北镇入塞之初即在秀容尒朱荣部下,秀容可以看作是

他的第二故乡.忻州城西很有可能为北齐厍狄氏成员的主要埋葬地之一④.

八、结　语

综合以上考述,笔者认为清代方志有关厍狄干墓在忻州城西门外的记载是可信的,而忻州九原

岗壁画墓与厍狄干墓在方位上高度吻合.清代忻州城当在今忻州市南部之忻府区中心区域,此区之

文昌寺巷的走向与西部山势(九原岗)的走向是一致的,壁画墓所在地(下社村东北６００米处)位于忻

府区之西南方,大体就在清代忻州城西门外不远处.据乾隆«忻州志绘图»可知,西门就在忻州城

之西南方位;«乡都»,南集贤乡西关都有“范家野场　兰村　小兰村”;«关隘»,有“兰村堡(治西十

里)”⑤.又,光绪«忻州志乡都»“西关都”有“范家野场,距城五里”;“兰村,距城十里”;“小兰村,距
城十里”;“田家野场,距城五里”;“张家野场,距城十里”.“西南隅都”有“下社村,距城七里”;“田村,
距城五里”⑥.按:今忻府区西南有范野村(与下社村相邻,在下社村偏东北方向),当即清代范家野

场.范野村之西(略偏北)有张野村,当即清代张家野场;田家野场当即田村,与下社村相邻,田村在

东南,下社村在西北.兰村、小兰村当即今兰村与其东南之兰村乡.从方位推测,壁画墓距清代忻州

９９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主人蠡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乾隆«忻州志»卷一«乡都»西九原乡东关都有“河子头”村(«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１９页),与今河习头村方位相符.
«永乐大典»卷五二○四,第２３００页.按其所据当为明洪武«太原志».
«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恒州“善无郡(天平二年置),领县二:善无(前汉属雁门,后汉属定襄,后属),沃阳”(第２４９７

页).按«续汉书郡国志五»:定襄郡辖五城,其中“善无,故属雁门”(«后汉书»,第３５２５页).

１９８４年在太原市小店区南坪头村抢救发掘的被盗墓葬中,有一座为北齐库狄业墓(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库狄

业墓»,«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其地在徐显秀墓所在地王家峰村东南方不远处.那么,有没有可能厍狄干及其家族的墓地也是在该

区域? 这一带的房地产开发已完成大半,并未传出发现大墓的消息.库狄业虽然来自库(厍)狄部,但墓志并未载其与厍狄干有任何

关系,死后自然也不大可能会葬于同一墓园.此外,上文提及的库狄迴洛,父祖亦为库狄部酋长(“大□长公之孙,小酋长公之子”),
但亦未见其与厍狄干有何关系,且墓志载其死后“葬于朔州城南门”.该墓发现于今山西寿阳县贾家庄西,其地是否为北齐朔州城南

门所在,待考.看来在东魏北齐任职的库狄部成员人数不少,并非都出于同一家族,而且身份地位亦各不相同,自然也不可能会葬于

同一地方.
乾隆«忻州志»卷一,«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１８、２３页.按同书同卷«乡都»北金山乡西南隅都有“下社村”.«关

隘»:“下社村堡,俱治西五十里”(第２０、２３页).据此,则属于忻府区兰村乡之下社村与清代忻州西南五十里之下社村并非一地.
分见光绪«忻州志»卷一三«乡都»,«乾隆忻州志　光绪忻州志»,第２５２、２５６页.关于“野场”之义,«后汉书»卷六○上«马融

传上»:“清氛埃,埽野场,誓六师,搜隽良.”李贤注:“野场,谓除其草莱,令得驱驰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页)宋
庠«元宪集»卷五«五言律诗冬行西圃溪上»“新禾上野场”句下本注:“郡有稻畦,筑场以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８７册,第

４４０页)



城西门的距离似乎比田村更近,权以清制４~４．５里计,则约为２３００~２６００米.兰村在下社村西南约

２０００米处,壁画墓在下社村东北６００米,若算上村庄内部的距离,则壁画墓与兰村之间的距离当在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米左右,约合清乾隆、光绪时５~６里.据此,则壁画墓约在忻州治西２３００~２７００米处.
观察并对忻州市卫星地图所见上述各村(乡)与清代忻州城西城墙之间的距离进行测算(以忻府区文

昌寺巷作参照系,文昌寺巷与城墙距离权以５００米计),则大体上田村、下社村、张野村约为２８００米,
范野村约为１３００米,兰村约为５０００米,兰村乡约为４５００米.若此,则位于下社村东北６００米处之

壁画墓距清代忻州府西门约为２２００米.若以兰村、兰村乡和范野村作参照,则此一数值可能还要

低,与厍狄干墓在“州西门外”的记载可以说若合符节.
无论是从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还是对历史记载有关时代背景和人物生平事迹的考察,忻州九原

岗壁画墓墓主人都比较一致地指向了高欢妹夫、北齐太宰章武王厍(库)狄干.似乎可以肯定地说,
该墓就是厍狄干之墓.墓葬壁画狩猎图显示,墓主人应该是一位部落酋长出身的达官显贵,而厍狄

干先世即是厍狄部之大酋长(“大单于人”/“可汗”),其在北魏初年得以“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

里”居之,北魏后期又得以享受“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这般对北边部落酋长的优待.关于厍(库)狄
部的族属,按高欢的说法是“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但其说未必准确.按此说,高欢肯

定不出于鲜卑和敕勒,然侯景又以轻蔑的口吻称其世子高澄为“鲜卑小儿”.事实上,侯景本人也不

是汉人.厍狄部很可能还是出于高车(敕勒),«魏书高车传»:“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
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①按

此处之“狄氏”不排除为“厍狄氏”省书或脱漏之可能,«魏书官氏志»载,“库(厍)狄氏,后改为狄

氏”②.按照«魏书»书法,“狄氏”自可当“库(厍)狄氏”来看③.
若以上考证不误,根据史书所载厍狄干死亡时间,可知该墓下葬应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５５３)

秋季,墓葬壁画的绘制是在气温较高的盛夏秋初时节,其得以完美地保存既与当地的气候环境有关,
也应该与壁画绘制的季节有关.换言之,忻州九原岗壁画墓中狩猎图等墓室壁画鲜艳如新,精美绝

伦,也可以作为认识墓主人问题的一个侧证.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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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书»卷一○三,第２３０７页.
«魏书»卷一一三,第３０１２页.
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墓道北壁绘有一座木结构建筑,屋顶正上方绘一火盆,其左、右分别由一龙一凤守护.与已发现的

北齐墓葬比较,此房屋应即墓主棺椁之图像.屋顶的火盆表现的应是祆教火神,表明墓主人很可能也是祆教信徒,间接反映出其高

车(敕勒)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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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颂»与东汉礼制及赋体文学的变迁

蒋 晓 光

摘　要:马融作«广成颂»以献,是希望东汉朝廷能够借助恢复荒废已久的蒐狩之礼来加强战备,以应对

羌人的猛烈进攻.由于马融曾经有过被羌人围困的遭遇及其出身将门的身份,于是将自己的忧愤与武略融

入其中,使作品附着上雄张横厉之气,一改东汉殿苑题材仁厚含蓄之风.正因为马融直指时弊,纵情使才,且
蕴含东西地域之争,由此得罪御敌无力的实际统治者邓后及其家族,同时也触及东汉以文教立国的国策,此
为马融献颂得罪的现实原因.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东汉宗庙之礼衰落而上陵之礼兴起的社会背景,

以庶人之礼行于皇室,试图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反而造成君权衰而家族势大的局面.马融提倡武功而首以

“宗庙”为辞,铺写“宗庙之事”,实则暗刺以邓氏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凌驾于皇族之上的僭越与非礼,希望尊君以强

国.然而礼制的变迁不仅使马融深为邓氏所忌,也标志着汉赋京殿苑猎题材的写作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广成颂;武功;礼制;尊君;汉赋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０８

东汉以后之赋家多数具有良好的儒学素养,其所制篇章堪称经典者亦多,推原其由,盖此时赋家

将学问与辞章融合无间,得以铸造伟辞,如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享誉后世,俱可作如是观.
然而,马融作为东汉时期的一代大儒,史称其“才高博洽,为世通儒”① ,元初二年(１１５)仿前贤遗意而

作«广成颂»② ,彰显校猎之盛事,劝谏朝廷复兴蒐狩之礼,其结果不仅未如汉武帝读«子虚»«上林»之
后的拍案惊叹,反而是“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

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③ ,献颂而触犯外戚邓氏,使之不得升迁,当马融因故主动离任时遭

到更为严厉的制裁,邓氏家族的最高领袖———也是此时东汉帝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和熹邓后认

为马融是在逃脱这种惩罚,于是将马融禁锢,直到邓后驾崩而安帝掌权,马融复又回到京城任职.
«广成颂»为何引起邓后震怒,且达数年之久而不能释怀,厘清这一问题是我们认识«广成颂»的性质

以及考察东汉文学、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广成颂»实为赋体.在汉代,“赋颂”通称是常态,而挚虞«文章流别论»更认为:

“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④ ,«太平御览珍宝部»引«广成颂»
之文径称“«广成赋»”⑤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将«广成颂»选录其中,以之为赋,并在题下指出,“赋、

　

作者简介:蒋晓光,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泉州３６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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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通名也”①,因此,应将«广成颂»纳入汉代赋体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东观十年:女主临朝与马融献颂的政治命运

我们考察«后汉书»的记载发现,和帝在元兴元年(１０５)去世之后,邓后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掌东

汉政权达１７年之久.永初二年(１０８),大将军邓骘召马融为舍人,可见邓氏家族是赏识马融的.不

唯如此,邓骘、邓后之父乃邓禹之子邓训,和帝初年窦氏专权,“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②,马氏

为明帝朝及章帝朝前期外戚大族,外戚窦氏盛于章帝朝后期、和帝朝初年,窦氏继马氏而起,邓训亲

附马氏,显见邓、马两家本亦交好.再者,马融在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③,而邓

骘之子邓凤却深为马融不平,«后汉书邓禹传»载:“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勑

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
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④

光武帝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仲长统«昌言»),邓凤向尚书郎张龛推荐马融宜在显位,可见邓骘、
邓凤父子对马融皆有赏拔之恩.再次让我们诧异的是,邓凤自首于其父,直接原因虽是收受任尚所

赠之马,但其中也包括了荐举马融的行为,否则史书不会在此节外生枝.«后汉书西羌传»载任尚

于元初五年(１１８)“槛车征弃市”⑤,因此邓凤自首的行为应在此年.邓凤举荐马融的时间已不可详

考,但必在元初五年之前.邓氏门风自邓禹以下“皆遵法度”,邓凤向尚书台举荐马融,确与东汉选举

制度不合,且邓后约束族人极严,以致“爱侄微愆,髡剔谢罪”⑥,然将荐举马融与收受赠马并论,可以

想见,马融因上«广成颂»,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敏感人物,为邓后所特别厌恶,即使有家族、个人之间的

情谊也不可弥补.
马融之所以献上«广成颂»,«后汉书马融列传»称其背景是“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

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纵)横,乘此无备”,蒐狩

之礼在古代具有军事演习的性质,本应按期举行,此时荒废,造成武备松弛,外患加剧,因此马融主张

“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
闻钟鼓之音”⑦,力劝东汉朝廷通过恢复荒废已久的校猎之礼来振兴武备.这一点也可在«皇后纪»
«安帝纪»中得到体现,殇帝即位伊始,邓后命“悉斥卖上林鹰犬”⑧,安帝即位之初,“(永初元年)二月

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⑨,三年四月“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
与«广成颂»所言“陛下荒弃禁苑十有余年”是相符合的.

关于马融献«广成颂»而忤邓氏,清人惠栋另有解释:

　　邓氏谓太后也.案«邓骘传»云“骘子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

将任尚尝遗凤马,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遂髡妻及凤以谢”云云,则融以请托事泄,故十年不

调,不必因奏颂为忤邓氏也.史官因融自序而作传,非实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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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氏认为马融十年不调的原因并非在献颂,而是因请托事泄所致.笔者认为,惠氏所言不确.
按«后汉书邓禹传»及«西羌传»,先是任尚因争功、贪污被逮送京师,而邓凤曾收受任尚赠马,事将

牵涉自己,只好告罪于父亲邓骘以求自保,在自首之时方将荐举、受马之事和盘托出.任尚被征弃市

在元初五年,邓凤的自首行为亦在此年.首先,邓凤举荐马融是否为马融“请托”尚无文献证明.其

次,按马融永初四年为东观校书郎中,而“十年不得调”的截止时间为元初六年①,此年因“自劾归”遭
禁锢,邓后于永宁二年(１２１)三月崩,“安帝亲政,召(马融)还郎署”②,邓凤荐举马融的时间已不可考,
若是所谓“请托事泄”在元初五年(１１８),距离献颂的元初二年(１１５)已过去四年,与马融在“十年不得

调”后遭禁锢也仅间隔一年,所以真正影响马融迁转的还是因为献颂一事.再者,惠栋认为“邓氏谓

邓后也”,亦属不确.我们认为,“邓氏”包括邓后在内,但尤其不能遗漏邓骘,实际而言,«广成颂»指
向邓骘兵败西羌与邓后御敌不力,从而触及邓氏家族的核心利益,马融成为邓后眼中的敏感人物,因
此方有将邓凤荐举马融与收受任尚贿赂并举,对此本文将作详细论述.

自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西北的羌族逐渐取代北方的匈奴成为汉帝国边疆最为强劲的对手,
与匈奴不同的是,羌族占据黄河上游,西连西域,北近匈奴,其东直抵陇右、三辅,甚至已散居其中.
章帝建初元年(７６),爆发“烧当之乱”,直至和帝永元十三年(１０１)汉军方取得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

未给汉帝国带来长时期的和平;安帝永初元年夏,“先零之乱”再次爆发,直至元初五年暂得平定,这
一时期的战争虽不如“烧当之乱”延续时间长久,但其惨烈程度和涉及区域均超过以往,马融献上«广
成颂»的元初二年正是大战正酣之时,其创作所指亦是十分明确.«后汉书西羌传»载,自永初元年

以来,以邓骘等人为将领的汉军几乎每战必败,尤其是永初五年任尚大败后,羌人自三辅一路向东,
大肆破坏,攻至黄河以北的河内郡(治怀县,黄河之南即为河南尹辖地),民众纷纷南渡黄河,京师洛

阳震动,数年之间,洛阳以西、黄河以北几近失控.元初二年秋,行征西将军司马钧、护羌校尉庞参又

大败.我们可以想见,马融身为三辅人士,又兼扶风马氏后裔,面对家国残破,必会有所触动和思考,
而«广成颂»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的.

«广成颂»批评朝廷荒废蒐狩之礼“十有余年”,因此可上溯到永初元年前后,此时处在“邓太后临

朝,骘兄弟辅政”的初始阶段.邓后本欲邓骘于乱中趁机立功,成为自己临朝专权的外援,但事与愿

违,正如«后汉书皇后纪»所言,“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

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③,正因为程序的非公开性与“贪孩童以久其政”的
个人欲望,往往造成皇权与外戚集团的紧张.女主临朝的本质是窃夺帝权,一旦失去权力,女主及其

家族必遭清算,因此窃夺权力者必定一味地巩固权力,其途径只能是“委事父兄”,令最为亲近的“父
兄”代管外朝百官.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父兄”能够具备威信而统摄百官,立功、封侯是最佳的选

择,作为东汉王朝第一位临朝的太后即章帝皇后窦氏及其家族的兴衰恰为邓后提供了借鉴.窦宪大

败匈奴,勒石燕然而还,堪称武帝以来攻伐匈奴的决定性胜利.窦宪还朝以后横行于朝廷,与其所立

功勋得以服众是分不开的.邓后策立安帝后,急欲巩固手中的权力,于是令邓骘出兵西羌,其结局却

无窦宪幸运,以致大败而回.十分吊诡的是,邓骘兵败之后,«后汉书西羌传»载,“朝廷以邓太后

故,迎拜骘为大将军”④,邓骘寸功未立,反得晋升.«后汉书邓寇列传»的记载更具有戏剧性:

　　(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

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
冬,征骘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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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①

邓骘出都与还朝的仪式皆极隆重,车驾相送,进而异乎寻常的迎接,能够将出入连接起来的却是

邓骘在战场上的一败涂地.之所以出现以隆重的形式迎接邓骘的大败而还,实际上显现的是邓太后

的焦虑与不安.邓骘的战败直接影响到邓太后的威信,因此必须以积极、强势的态度对待邓骘之败,
所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只有以非常之举方能保持自己在群臣中的地位.邓骘还朝之后到元初

二年,汉廷仍然没有扭转前线继续溃败的局面,马融献上«广成颂»,实则暗刺最高统治者邓后御敌之

无能,那么必将遭到打压.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

上国若斯其炽也”,根本原因在于“和熹(邓后)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

安”②,邓后在处理西羌事务上可谓毫无作为,必然影响到她个人的专权统治.诚然,邓氏家族在谦恭

下士方面远超之前的窦氏及此后的梁氏,极力收揽人心,但当马融献颂而深中时弊必然引起邓氏家

族的憎恨.邓后外似公允,实则偏袒族人,邓遵在平羌战争中较有建树,“(元初)五年封遵武阳

侯,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

征弃市”③,邓氏族人得到优待是显而易见的,且任尚被诛的首条理由便是与邓遵争功,因此邓氏族人

的利益丝毫不得损伤,这是非法窃夺权力者最为警觉的.
进一步而言,马融的«广成颂»还暗含了东汉立国以来的东西地域之争.永初四年,邓骘接受庞

参的建议,“欲弃凉州”,打算将凉州之民移居三辅而放弃凉州之地,以避开羌人,减少国家在军事上

的开支,此计为虞诩所阻,“邓骘兄弟以诩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诩”④,在这里确能看出邓

骘等人的无识、蠢戆与狭隘,与他们的大度、推贤形成反差:“虽有辞让,而实无谦谦自牧之心;虽有推

进,而实无休休有容之度”⑤,同时又反映出统治者对西部边陲的漠视,这种漠视在东汉初年就有所表

现.马援曾在平定凉州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史书记载了这样的情形:

　　(建武)九年,拜援为太中大夫,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

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是

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

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⑥

金城郡下辖破羌县,上隶于凉州刺史部.王莽末年,羌人趁乱入居金城诸县,至光武帝时已有人

提出放弃破羌以西之地,可谓庞参放弃凉州之议的先声,遭到马援的反对.在此确能看出马氏家族

对待外患的坚决态度和见识之高明,马融抑或受此影响.谚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钱穆在论东汉

羌乱时指出,“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东汉以来,东方人渐

渐忘弃西方,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坏”,
并加小注云“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⑦,这又回到东汉初年杜笃献上«论都赋»
的初衷上来了⑧.杜笃为京兆杜陵人,认为“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而“笃之外高

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女弟适扶风马氏”⑨,杜笃不仅与马氏家族同处三辅,之间有姻亲关

系,且以其外祖父对羌作战的功勋为骄傲,表明这一人际圈内的家世较为接近,因此政治主张也有重

合之处.羌乱源于凉州,波及三辅,马融作«广成颂»,其蕴藉应与杜笃«论都赋»有相通之处,至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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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朝廷重视西北问题,并实现保卫家乡之目的.及至汉末,董卓驱凉州之兵进入洛阳,擅行废立,而
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侯兴兵讨董,于是董卓焚烧洛阳,胁迫天子迁都长安,不可谓不是东西地域之争

的又一次集中爆发①.

二、辞赋之伟:变谏以劝与汉赋京都题材的衰歇

马融在当时既是经学宗师,又是文学大家,然后世对其文学成就的关注却不如经学.«广成颂»
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西晋皇甫谧即言:“至如相如«上林»、杨(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
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皆近代辞赋之伟也”②,可见«广成

颂»在汉赋发展史上的地位,而马融变“谏猎”传统而为“劝猎”即提倡校猎,一逞雄张杀伐之气,无疑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认为:“此颂以风,请武而极之,‘木产尽,寓属单’、‘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亦异乎班、张之旨矣.”③所谓“异乎班、张之旨”,其所指有两点,一则是与«东都»«东京»描写校猎的风

格和旨意不同,二则是破坏了西汉末年以来儒生提倡的节制游猎的传统.无论是班固的«两都赋»还
是张衡的«二京赋»,其在写作手法上俱以西汉为批评的靶子,尤其极写长安狩猎活动的巨大破坏性,
将之作为反面教材,但至写东都(东汉)之时则全以儒家规范为准绳,如«东都赋»写道:“若乃顺时节

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乐不极盘,杀不尽物”④,«东京赋»则
曰:“成礼三殴(驱),解罘放麟.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⑤,铺排威仪的同时,彰显更多的则是

统治者的仁民爱物之心.
«广成颂»所谓异乎班、张之旨不只体现在“木产尽,寓属单”,“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数语之上:

　　狗马角逐,鹰鹯竞鸷,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绢猑蹄,鏦特肩,脰完

羝,撝介鲜,散毛族,梏羽群.然后飞 电激,流矢雨坠,各指所质,不期俱殪,窜伏扔轮,发作梧

.祋殳狂击,头陷颅碎,兽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颠狈顿踬,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葩

华 布,不可胜计.⑥

此处文字与张惠言所论“请武而极之”吻合.“汉赋因‘物’成‘貌’,绝非单纯的物态罗列,关键在由

‘物象’营构‘事象’”⑦,作品完全表现的是血腥厮杀的场景,驾驶轻车横冲直撞,尤其“祋殳狂击,头陷

颅碎,兽不得猭,禽不得瞥”不忍卒读.“祋殳”是古代一种有棱而无刃的杖形钝器,用之猛烈击打禽

兽的头部,以致头颅破碎,血溅当场,从而获得众多的猎物.论其风格近于«西都»«西京»,而不似«东
都»«东京»,确与班、张之旨不类,缺乏仁善之心.推测作者之所以如此行文,一则发愤于汉军在前线

的大失败,二则也与马融的家世有关.
永初二年,邓骘诏马融为舍人,马融拒命,“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

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⑧,此时先零羌在邓骘兵

败之后,“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⑨,由于马融切身体验到了西羌

之乱带给自己的痛苦,于是“往应骘召”,加之直到写作此颂的元初二年汉军仍然没有挽回败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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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融方在«广成颂»中一逞杀伐之气.«广成颂»作于元初二年冬天,是年秋,庞参兵败被治罪,马融上

书营救时指出:

　　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惟两主

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①

所谓“虓虎之助”用«诗经大雅常武»典:“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②马融希望

汉廷能够作怒虎之状,派遣虎狼之臣,一举剿灭叛乱,因此在其后的«广成颂»中作激扬雄张状也能理

解了.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扶风马氏向来兼通武略,多出名将,自会对汉军的一败涂地感到愤懑与

不满.马援、马防父子以及马严、马续父子,都有对羌胡作战的经历,并取得一系列胜利.马融作为

马严之子、马援侄孙,在武都太守任上时,“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

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

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③,最终马贤大败,为马融言中,在此我们可以体会到马融的识见

与勇武.因此我们认为,«广成颂»的雄张之气是与马融的家族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马融因献

颂而得罪邓氏家族,或是邓后也已想到马氏家族在陇右、三辅的声威和战功,与邓骘兵败形成巨大反

差,那么对马融嫉恨在心,最终将其禁锢也在情理之中了.
马融一生跨越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数朝,“年八十八,延熹九年(１６６)卒于家”④,几乎经历

了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皇甫谧将«广成颂»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人赋作

并列,从时间上看,«广成颂»可谓是代表了东汉从中期转向后期时京殿苑猎题材的最高水平⑤,马融

献颂被谴的经历已经标志着汉代赋颂京殿苑猎题材的写作走向了衰落.究其原因,有两点值得

注意:
一是东汉政治生态的恶化直接导致京都大赋的衰落.«文心雕龙诠赋»言:“京殿苑猎,述行序

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⑥“京殿苑猎”指向于京都题材的创作.校猎与宫殿是广义京都题材的基

础元素,从«上林赋»到«两都»«二京»以及后世的«三都赋»均有之.宫殿展现皇城的壮丽,而校猎彰

显王朝的威武,两者在京都题材中相辅相成.如果说宫殿有赖历代君主不断扩建,呈现出一种历时

性;那么校猎更指向于在位君主的作为,呈现出一种现实性.也就是说,校猎题材的描写更具现实针

对性,反映出此时皇权的强弱,而欲实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目的,则必要有强大皇权的保障.
东汉明帝、章帝在成年后即位,但自和帝始,新君皆以冲龄登基,太后专权亦从此开始,而安帝以后君

主的策立也为外戚所操控,国无长君且享祚不永,因此再也无法出现武宣、明章之类的盛世,加之自

然灾害频繁,与西羌作战的屡次失败,尤其是顺帝、桓帝以后外戚、宦官多次打击士人群体,士人自顾

且不暇,更不会主动对皇权加以歌颂.“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和帝

以后直到灵帝,国少贤君,其命运也较为坎坷,一般早期受制于外戚,年长后借助宦官除掉外戚,造成

外戚与宦官轮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天子势衰造成士人的无所适从.顺帝“问(张)衡天下所疾恶者,宦
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⑦,“先是(马)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

浊,免官,髡徙朔方”⑧,张衡畏惧宦官,马融遭外戚打击,显现出士人的悲凉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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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

税”①,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三年四月,两次下诏将皇家苑囿赋予贫民耕种.直到永宁二年邓后去世,
安帝亲政后,«后汉书»中有关天子校猎的记载才再次出现:延光二年(１２３)“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

苑”②,此后顺帝、桓帝、灵帝均有出猎之举.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杨震列传»载,光和三年,灵帝

欲造毕圭、灵琨苑,杨赐上疏谏阻称:“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注曰:“阳嘉元

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显阳苑.«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也.”③阳嘉

为顺帝时年号,从另外一面也说明,顺帝以后皇家园囿的数量呈上升的态势,游猎之事不断增加,然
而由于顺帝、桓帝、灵帝时的政局日非,加之灵帝立鸿都门学提倡娱戏的赋风,作赋以颂德的土壤已

经失去.
二是西汉以降形成了贬低校猎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与此时的选官制度重文轻武有关.汉代辞赋

之中的校猎题材经由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反复锤炼而奠定其规模,如果说枚、马二人尚有“劝百讽一”
之讥,那么如扬雄之«长杨»与班、张之«两都»«二京»已直接要求校猎必须规范于礼制之下,作为东汉

一代大儒的马融不会不了解这一统绪的传承,反而大肆铺排且彰显肃杀之相,«剑桥中国文学史»指
出:“不同于早期的猎苑赋,马融此颂对于狩猎无只字批评.”④我们有理由相信,马融献颂触怒邓氏,
在触及邓氏核心利益之外,还触犯了东汉“以文立国”的根基.

光武帝早年曾在长安学经,称帝后直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⑤,又谓“柔者德也”⑥.«说
文解字»言:“儒,柔也.”其治国理念体现在制度上的变革则是废除了西汉以来的官方地方武装.徐

复观即指出,“建武六年废都尉,而武备之教因以废弛.建武七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而民间的

武装组织更因以瓦解”⑦.光武帝的出发点是惩于西汉末年凭借地方武装造成的诸侯割据,但事实上

破坏了寓兵于民的治国之术,直接导致东汉一朝武备的荒芜以及社会贱武贵文的风尚.明帝、章帝

延续刘秀的治国策略,以文教统驭天下成为东汉一朝防止动乱的法宝,不容触及.
与此同时,马融也与西汉后期以来鄙弃游猎的传统大相迥异.薛广德谏元帝射猎曰:“陛下日撞

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

甚.”⑧谷永在成帝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曰:“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
则咎征降而六极至.”⑨郅恽批评光武帝“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并将皇帝一行拒之门外.东平王刘

苍谏明帝射猎曰:“传曰:‘田猎不宿,食饮不享,出入不节,则木不曲直.’”东汉以德治国,刘苍所言

与«汉书五行志»所论木德契合:“田狩有三驱之制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则木失其性

矣.”由于君王凡至出猎则皆极易沉湎其中,“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第十二章),此为汉代

儒生反对游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马融上«广成颂»以劝猎,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所谓“俗儒世士,以
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所言:
社会之中崇尚文德成为潮流,即使武将也难免俗,“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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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迹衰

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①以致顾炎武感慨地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

于东京者!”②因此,在作品中极力宣扬武力杀伐必然得不到时人的认同.但必须指出的是,马融面对

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以及外患不断加剧的军事局面,要求振兴武备、奋勇杀敌的主张和气概确乎显

得弥足珍贵.

三、陵崇庙杀:外戚专权与东汉家国地位的颠倒

儒者并非一味反对校猎,而是希望以礼制约束之,并为礼制服务.扬雄在«长杨赋»中借子墨客

卿之口批评成帝的游猎活动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嗜欲,而非“乾豆之事”,颜师古注曰:“乾豆,三驱之

一也.乾豆者,言为脯羞以充实豆,荐宗庙.”③豆为祭器,盛放干肉以祭祖.«周易比卦»“王用三

驱”,陆德明«经典释文»解曰:“马云:三驱者,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君庖.”④“马”即马融,谓“三
驱”指田猎的三种目的,分别为祭祀宗庙、接待宾客及君王自己食用.实际上,君主猎取宗庙祭物是

“三驱”的首要事项.稍晚于«广成颂»的年代,延熹六年桓帝车驾幸广成苑,陈蕃就严正指出:“臣闻

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⑤“杀禽助祭”是言收获猎物以供宗庙

祭祀祖先,达到“以敦孝敬”的目的,因此校猎确乎与宗庙之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广成颂»在叙述完

紧张的校猎活动之后便指出:

　　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攻.然后摆牲班禽,淤赐犒功,群师叠伍,伯校

千重,山罍常满,房俎无空.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觞.若

乃«阳阿»衰斐之晋制,阐鼃华羽之南音,所以洞荡匈臆,发明耳目,疏越蕴慉,骇恫底伏,锽锽枪

枪,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

旅越葱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

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⑥

此段首四句昭示校猎活动的四项目的:祭祀宗庙、充君之庖、训练军队、修整武器.“既”表示圆满达

成目标,之后犒赏将士、与民同乐.总之,通过校猎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最终实现展示军威而使万

邦来朝的盛世局面,此为«广成颂»的高潮部分.«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大田之礼,简众也.”郑
玄曰:“古者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⑦«诗经小雅车攻»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毛诗序»
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

焉.”⑧校猎本身又属“五礼”中的军礼,整军备战为其题中之意,因此作者将军事目的及其影响作为重

要内容来写.
审视«广成颂»此段的描写,由“宗庙既享”逗引而出,显见作者将宗庙之礼摆在了首位,而实际上

其他事项也在广义的“宗庙之事”中.«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

焉,礼也.”⑨«白虎通义»云:“王者出,必告庙何? 孝子出辞反面,事死如事生.”依照古礼,宗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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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第２５８８ ２５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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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祭祀的场所,还因在此处沟通祖先之灵,君主的行动如会盟、攻伐、论功、庆赏、朝聘之事,或当祭

告宗庙,或在宗庙之中举行,«孔丛子问军礼»:“飨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①,因此“宗
庙之事”的范围较为广泛,军事活动为其重要内容.质言之,蒐狩之礼关乎内政与外交,最终聚合于

“宗庙之事”.行蒐狩之礼的主体是君王,且能彰显宗庙之重,作者借此实现尊君、强国、保民之意图

皎然,然东汉之礼,重陵而轻宗庙.
西汉时期陵、庙有别,而诸帝祭庙分立,各有一所,不在一地,至元帝时贡禹始奏“古者天子七庙”

之议②,历经元帝、成帝、哀帝三代讨论,乃定高祖、太宗文皇帝、世宗武皇帝世世不毁,保留四亲庙,其
余亲尽则毁,以合七庙之数.光武帝刘秀即天子位后,入居洛阳之前,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
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③,建武三年正月辛巳,“立皇考南顿君已上四庙”④.推测刘秀之

意,乃是继承西汉确立的高祖、文帝、武帝三庙不毁的制度,然后加上与自己血缘关系最为亲密的父、
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四代,以合七庙之数.然而刘秀此举却破坏了小宗不可僭越大宗的制度,«后汉

书祭祀志»载,至建武十九年随着天下安定,众臣指出刘秀之谬误,应以高祖、文帝、武帝加上元帝、
成帝、哀帝、平帝为七庙.刘秀出身儒生,想必通达礼制,然又血统特殊,于是调和群臣意见,最终形

成独特的宗庙制度: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合祭洛阳高庙,而成帝、哀帝、平帝合祭长安高庙,刘
秀父、祖、曾、高虽称庙,但随其葬处而祭.宗庙制度的错综复杂,又与这一时期上陵之礼逐渐兴起杂

糅在一起.
顾炎武曾论东汉上陵之礼曰:“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

而上陵之礼始兴.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

也.”⑤明帝施行上陵之礼,陵的地位得到提升,庙的地位下降,与之相应的则是礼的被亵渎与敬畏之

心的衰减.当代史家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指出:

　　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大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不断发展,他们把上墓祭祀祖先作为巩

固大族团结的一种手段,因此重视族长的丧葬礼仪东汉皇帝和大臣原来都是豪强大族出

身,他们原来都建有祖坟和祠堂明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扩大“寝”的建筑而举行上陵朝拜

祭祀之礼,就是把原来豪强大族“上墓”、祭祀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搬到了陵园中来.就是

为了把代表豪强大族势力的公卿百官和各郡官吏团结在东汉皇帝的周围,用来作为巩固统治的

一种手段.⑥

明帝之举确如顾炎武所言属“士庶人之礼”,将民间豪强大族的做法作为皇家礼制来施行,试图

与他们共治天下.与此同时,明帝以“同堂异室”之法改变西汉诸帝皆在“陵旁立庙”之制,且又另立

世祖庙.«后汉书祭祀志»载,“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⑦.此举遭

到后世批评,“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此之甚

者”⑧,“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后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

别,是后显宗但为陵寝之号”⑨,明帝以世祖有别高祖而另立一庙,高、文、武、宣、元五帝合祭高祖庙,
东汉诸帝合祭世祖庙,原本“祖有功而宗有德”的“祖”“宗”之庙号失去了评价、区分的价值.宗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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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造成陵寝的贵重.上陵之礼极为隆重,“永平元年春正月,(明)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

仪”①,而“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②,谒陵之

礼确如元日朝会一样隆重了,其陵寝建筑等一并愈加规模宏大.徐乾学«读礼通考»就指出:“汉不师

古,诸帝之庙不立于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又皆祠官致祭,
天子不亲行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③从本质上来看,东汉皇室的祭祖之礼与庶人

雷同,只有隆重与否的差别,而缺乏了等级差异,«礼记王制»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

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④,所谓陵崇庙杀、礼渎敬衰,宗庙制度本是区分天子以下直至庶人身

份的重要象征,汉以后则“墓祭”流行于庶人群体之中,尤其为庶族地主所青睐,明帝废七庙而立一

庙,又奠定天子亲自上陵之礼,使之成为皇室的重要礼仪,这样就使皇室与平民的鸿沟逐渐淡化了.
明帝的行为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家族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而另一方面又助长了东汉以后家族文化

的愈加崛起,一旦皇权式微,必将带来家族势力的尾大不掉.
所论宗庙之礼的衰落,并非宗庙不再发生作用,而是宗庙文化内核的丢失.东汉另有一件与宗

庙有关的“怪事”也从明帝开始并对和熹邓后产生影响:

　　(永初五年)冬,谒者刘珍上言曰:“窃见永平初虎贲中郎将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庙与陛下交

献,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务遵经典,使公卿、博士议,时太傅邓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于

是入庙.惟皇太后圣德通灵,与神合契,宜入宗庙,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礼复古,垂示万代.”事下

公卿,佥曰:“宜如珍言.”⑤

梁松建议阴太后与明帝共入宗庙,明帝感到为难,下令议论,作为元老的邓禹表示赞许,于是促

成母子行交献之礼.邓禹孙女邓太后掌权后,经刘珍提议而获众人支持,«后汉书皇后纪»载“(安
帝永初)七年正月庚戌(一作‘六年正月甲寅’),(邓后)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

亲荐,成礼而还”,李贤注“交献”:“周礼,宗庙祭之日,旦,王服衮冕而入,立于阼;后服副袆,从王而

入”⑥,正与«礼记礼运»“君与夫人交献”的记载相合,明帝“务遵经典”即源于此:在宗庙中行交献之

礼的应是帝、后夫妇.邓禹之所以赞成阴太后与明帝交献而不惜违背礼制,或许是从庶人伦常出发,
毕竟阴氏与明帝为亲母子,而至邓太后时复行此“故事”,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应该说不过是为了特意

提高自己的地位.北魏孝明帝时,“(胡)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
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

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⑦,这也说明胡太后入宗庙祭祀本就不合礼数,以邓后为托词,正说明邓

后之举是对东汉宗庙礼仪的破坏.
林传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所上«广成颂»«东巡颂»,渊然为清庙、明堂之品”⑧,准确揭示

出了«广成颂»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广成颂»以“宗庙”为辞,实则包含了隆宗庙、尊君主的用心.
实际上,最初起来挑战皇权的恰又是出自三辅、陇右、南阳的后戚大族.如章帝时明德马后反对封马

援诸子为侯,推辞说:“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⑨马氏

家族的祭祀竟能“受四方之珍”,显然非一般臣子所能企及,而“(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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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①,富贵而

骄,乐制拟于皇室郊天、祭祖之乐,可见皇室郊、庙之礼为外戚所亵渎;再如章帝窦后,其母本为东海

王刘强之女,“尊母沘阳公主为长公主”②,但只有皇帝之女“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③,
窦后之举实属违制,而邓后称制终身,自称“朕”,史称“女君”,其行为“非礼”更甚.

邓后“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④.临

朝之后,及其母新野君薨,“赠以长公主赤绶、东园秘器、玉衣绣衾,又赐布三万匹,钱三千万.使

司空持节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谥曰敬君”⑤.邓后逾制远过窦后,根源于她内心的孝亲之心,邓训

卒时已见其形,而孝亲之心正是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甚至将自己的家族凌驾于皇权之上:“元初二

年,(邓)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并宿幸其第.”⑥君为臣服本属古制,“然弘太后兄,太后服齐衰,
故子从母服,非礼也”⑦,安帝“丝麻”乃属不伦;又邓康为太后从兄,“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

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但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
多次上书劝谏邓后“宜崇公室,自损私权”,最终招致“太后不从”“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
属籍”⑧,优待邓康源于俱为邓禹之孙,驱逐邓康则因其有损家族利益,总之邓后考虑问题的中心都是

如何维护邓氏家族的利益与权威.有汉一朝,号称以“孝”治国,以“孝廉”取士,在地方郡学之中尤重

«孝经»,而明帝甚至“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⑨,孝文化得以广泛推行,家族的向心力也

更得以加强,因此家族文化的熏陶使得邓后将家族利益看得更重,这一点与汉人将“国”视为“家”的
传统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冯友兰认为,“旧日所谓国者,实则还是家.皇帝之皇家,即是国,国即皇帝之皇家,所谓家天下

者是也.所以汉朝亦称汉家”.皇帝之“家”与权臣之“家”也存在博弈关系,和、安以后的皇权衰微,
正是世族崛起之时.马融撰«广成颂»以献,首以宗庙为辞,是在尊汉家之权,马融作为东汉中期以后

最为重要的经学家,虽然自己也出身外戚豪族,生活奢靡,晚年被迫依附梁冀,但早年尚未经历太多

磨难,应是保持了较多的正直之心,外戚专权的本质是化“汉家”为“己家”,太后主于内,父兄主于外,
视天子如傀儡,多行僭越、非礼之事,这是马融所要批判的.马融献颂的经历影响深远,«后汉书»本
传称“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所谓“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

马融从“辞命邓氏”到赴京就职,再到“惩于邓氏”,其心理底线逐渐崩溃,但元初二年挽救庞参、献颂

议政的行为仍然值得称赞.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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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夷夏观及其对古文思想的形塑

刘　宁

摘　要:韩愈的夷夏观对其古文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韩愈夷夏思考的核心是排斥作为“外国之

法”的佛教,树立“中国之法”.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了更为浓厚

的国家意识.其所谓“中国之法”,并非单纯的儒道,而是包含了以儒为本的中国道统,以及兼容百家的中

国文统,反映了对中国国家精神文化传统的丰富认识.中唐王权重振呼声强烈、边患压力加大,增强了时

人的国家意识,构成了韩愈夷夏思考的重要时代背景.夷夏新识的激发,令韩愈走出唐代古文前辈宗经复

古的传统格局,形成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兼取的独特古文思想.宋人对韩愈的夷夏新识颇多共鸣,

这是韩愈古文思想能深刻影响宋人的重要精神背景.

关键词:韩愈;夷夏;道统;文统;古文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０９

韩愈提倡文章复古,与其独特的夷夏观有密切联系.以排佛为焦点的夷夏思考,促使韩愈反思

“中国之法”.这深刻地塑造了他内涵独特的中国道统与文统认识,以及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
兼取的古文创作追求.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指出,韩愈以佛教为夷狄之法而大力排斥,这是韩

愈所以为古文运动领袖的根本所在① .陈先生对这一观点并未展开论述.长期以来,学界虽然对韩

愈的夷夏观以及古文思想皆有探讨,但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足够观察,这是文学与思想研究

不能充分贯通带来的缺憾.事实上,如果对昌黎诗文作整体分析,联系中晚唐的时代背景,会发现韩

愈的夷夏思考,并没有简单沿袭传统的以民族与文化区别夷夏的视角,而是有了更浓厚的国家意识.
这种夷夏新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古文思想独特的理论品格.

一、韩愈夷夏观的国家意识

韩愈夷夏之防的焦虑,主要着眼于排佛,他认为佛教是来自“外国”的夷狄之法,奉佛之人,是“举
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原道»)② .他对佛教的“外国”身份,极为强调,也极为排斥.

在排佛辞旨最为鲜明的«论佛骨表»中,韩愈反复申明佛法来自“中国”之外:“伏以佛者夷狄之一

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他激烈地反对佛骨入宫,原因亦在于佛陀为一“外国人”: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

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
赐衣一袭,卫而出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③ 在韩愈看

来,即使佛陀亲自“奉其国命”,作为外交使节来访中国,宪宗也不过是以外宾之礼接待,更何况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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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３２８ 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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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枯朽之骨”,中国之君岂能如此隆重礼奉.
以佛教出于“外国”而加以排斥,这本是中古以来排佛论常见的论调,如周武帝对慧远称佛教为

“外国之法,此国不须”①;后赵著作郎王度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②韩愈对佛教之为

“外国”的反感,并不是简单的旧论重申.从他以极大的勇气精心撰写的«论佛骨表»看,其对佛教出

于“外国”的强烈抵制,对佛陀“奉其国命”而来的假设,都表达了更为浓厚而自觉的国家意识.柳宗

元«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云:“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③«史记
大宛列传»“(大夏)东南有身毒国”,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孟康曰:“即天竺也,所谓浮图胡也.”④在韩

愈看来,佛陀是身毒国的使节,其远来唐朝,是两个国家政体间的使节往来.如此笔法,与传统排佛

论中的泛泛外国之说,颇有不同.当然,古人的主权政体国家意识,并不像近代以来那样典型,钱穆

先生说中国人“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⑤.唐帝国并不等同于近代以来的民族主

权国家,但它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和军事权,因此韩愈在表达对“外国之法”的排斥

时,他所要维护的,并不仅仅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同时也包含着对作为政治实体的唐帝国之精神文

化的维护,包含着值得关注的国家意识⑥.在他看来,佛教作为一种“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政体的文

化,侵入唐帝国所代表的“中国”,这必将重创“中国之法”.
韩愈之攘夷,着眼于“外国”而并不聚焦于“胡汉”,和安史之乱后胡汉民族矛盾阴影下的夷夏焦

虑,有着明显差异.
唐朝安史之乱前的社会和士人,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总体上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这一胡汉和

谐的局面,在安史之乱中被严重破坏.安禄山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起兵,先后占领唐东西两京、河
南、关中大片土地.叛军所过之地,百姓流散、田地荒芜.安史乱军的主力多是少数民族如契丹、奚、
昭武九姓胡等,其铁蹄践踏的血腥残暴,激化了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无论是安史乱中,还是战乱平

定后相当一段的时间里,朝野上下对安史叛军羯胡乱华的声讨,始终没有停止.杜甫在安史之乱中

创作的诗歌,就屡屡直揭安史叛军是“羯胡”,他为“东胡反未已”⑦而忧念不已,也坚信“胡命其能久,
皇纲未宜绝”⑧.安史乱后,唐朝统治者对异族武将多怀猜忌,唐代宗对仆固怀恩、唐德宗对李怀光的

不信任,都是其中很典型的例子.中唐时期蔑视中央、骄傲纵恣的武将多为胡人,因此武臣跋扈、藩
镇割据的时代之弊,也与胡汉矛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⑨.

韩愈虽身处安史乱后的中唐之世,但很少从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解读时事之忧.在为安史之

乱中的忠臣张巡、许远进行剖辩的«张中丞传后叙»中,他述及安史叛军,并未以“羯胡”目之,而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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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旧唐书»卷一一九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５３２２页),此处比较唐帝国与高丽两国官

职,其中的“中国”即特指唐帝国.韩愈在排佛时希望辨明的“中国”“外国”之别,就包含了对唐帝国的国家自觉.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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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贼”①.这一点,倘若与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相比较,就体现得更为明显.李表虽亦称叛军为

“贼”,但屡有“逆胡构乱”“逆胡背德”之论.韩愈的«后叙»正是补李翰«张中丞传»之不足,其行文全

无“逆胡”之语,应当不是偶然,而是透露了他对胡汉这一视角的淡化和回避.在其著名的«平淮西

碑»中,他回溯唐王朝的功业与忧患,言及玄宗朝所遭遇的安史战乱,也未有胡人构乱之语,其文云:
“至于玄宗,受报收功,极炽而丰,物众地大,孽牙其间.”②“唐承天命,遂臣万方.孰居近土,袭盗以

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圯.河北悍骄,河南附起.”③这里,他仍是将安史之叛,视为盗贼作乱.
“盗贼”一词所着眼的,是安史叛军之为叛乱者的身份,而非其为胡人的民族身份.杜甫安史之

乱中的创作,也常以“盗贼”指称当时的叛乱者,例如“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将适吴楚留别章使

君留后兼幕府诸公»)④,“朝宗人共挹,盗贼尔谁尊”(«长江二首»其一)⑤,在«有感五首»其三中更有

“盗贼本王臣”⑥之名句,但同时杜甫也有“东胡反未已”“胡命其能久”等特别指明叛乱者胡人民族身

份的表达.而遍检韩集,其论及安史叛军,已经完全没有逆胡之语,对胡汉之别的弱化相当明显.
韩愈对于安史乱后日益严重的藩镇割据动乱问题,也有很多痛切体验.贞元十二年(７９６),他受

董晋知遇,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贞元十五年,董晋去世后不到十天,汴州即发生兵乱.韩愈

«汴州乱»记录了动乱的惨烈:“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

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⑦在贞元十六年创作的«归彭城»中,他感叹“天下兵又动,太
平竟何时? 訏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⑧

然而韩愈对藩镇割据、武臣骄纵的忧虑,并未从胡汉民族矛盾的视角来着眼.唐王朝是胡汉一

体的王朝政治实体,韩愈在排佛时所要维护的“中国”,正是这个胡汉一体的“中国”.在他看来,胡汉

将领皆是王臣,胡族将领也有忠心竭诚的忠臣,他为奚族将领李惟简撰写墓志,嘉其忠于王室⑨.他

对河北藩镇乖离王室的鞭挞,从未刻意去指明其为胡族的身份.在其著名的«送董邵南序»中,他委

婉规劝董绍南不要前往河北之地,也未有一语流露不要身事羯胡之意.
韩愈这种态度,与其同时代人相比尤见独特.与韩愈同时的元稹、白居易等人,对胡汉华夷相杂

表达了强烈忧虑.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中«法曲»«立部伎»«胡旋女»就是典型的代表.
«立部伎»云:“宋沇尝传天宝季,法曲胡音忽相和.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涴.我闻此语叹

复泣,古来邪正将谁奈.奸声入耳佞入心,侏儒饱饭夷齐饿.”诗中直指天宝年间的法曲胡音相和导

致了燕寇长驱南下,而«胡旋女»中“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的胡旋舞,更是令君心沉迷、
为祸甚巨.«法曲»则慨叹胡风绵延不息:“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元稹的焦虑,获得了白居易的充分应和,其«新乐府»组诗中的«法曲»,以“美列圣正华声也”为旨

归,表达了不令华夷相交侵的鲜明态度:“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乃知法曲本华风,
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在«时世

妆»中,白居易严厉批评深受外族影响的流行妆容“髻堆面赭非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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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对胡服、胡妆、胡舞、胡乐的排斥,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心声.元和以后唐代士女服饰就出

现回复汉魏以前旧观的趋势,改尚宽衣大袖,当时贵族妇女衣袖竟然大过四尺,裙摆拖地四、五寸,以
至于李德裕任淮南观察使时,曾奏请用法令加以限制①.韩愈的夷夏思考,没有简单应和时人以胡汉

论华夷的流行意见,在胡汉矛盾阴影如此浓重的中唐时代,其思考可谓特立独行.
韩愈的夷夏思考与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礼义夷夏观,也有所不同.«春秋公羊传»

强调不以民族,而以文化礼义来区分夷夏.«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载:“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

师,及楚子战于邺,晋师败绩.大夫不敌君,此其称名氏以敌楚子何? 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②楚

庄王能讲礼义,故赞之“有礼”,进爵为子,而对晋国加以贬责.西汉董仲舒进一步申发«公羊传»的夷

夏之论,«春秋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
也? 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③

这种以能否持守儒家礼义为核心区分夷夏的态度,是儒家夷夏观最突出的特色.韩愈在«原道»
中将之概括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④.但是,韩愈虽然援引«春秋»公羊之

义,可通读韩集,从其整体的思考来看,他也并未完全遵循这个礼义的尺度.这里一个颇值得关注的

例子,是他对元和年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认识.吴元济叛变朝廷,作乱一方,时人多以“淮夷”目
之.柳宗元听闻平叛捷报,特意创作«平淮夷雅»进献朝廷,以彰宪宗中兴功业⑤.其«献平淮夷雅表»
云:“伏见周宣王时称中兴,其道彰大,于后罕及.平淮夷,则«江汉»«常武».”⑥他将唐王朝平定

淮西之乱,比喻为周宣王平定淮夷叛乱.然而韩愈在受宪宗之命撰写«平淮西碑»时,却完全不以“淮
夷”指目叛军,而是像指称安史叛军一样,目之以“盗贼”.此碑为朝廷巨制,韩愈下笔极为谨慎,文成

进献时撰有«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其中称宪宗功业:“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刬刮群奸,扫洒疆土.
天之所覆,莫不宾顺.然而淮西之功,尤为俊伟.碑石所刻,动流亿年.”⑦可见,他将淮西之战,视为

宪宗之除奸,而非平定夷狄.宪宗因听信谗言,否定了韩愈的碑文,复令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
段碑再次以“淮夷”指称叛军,其铭云:“淮夷怙乱,四十余年.长蛇未翦,寰宇骚然.”⑧又将碑文立意,
归于“刻之金石,作戒淮夷”⑨.

韩碑对“淮夷”之语的回避,不应是偶然的.称吴元济为“淮夷”,虽然是袭用«诗经»成语,但这一

称谓鲜明地带有以吴为“夷狄”的用意.吴元济本人并非胡族,以其为“夷狄”,显然是着眼其悖逆纲

常的叛乱之举,这就令这一称谓有了文化夷夏观的意味.然而吴元济虽叛乱悖谬,但仍是唐王朝国

家的臣子.韩愈不以夷狄目之,无疑透露出他对儒家的文化夷夏论并未简单因循,这在中唐的时代

风气中,同样颇为特立独行.中唐«春秋»学复兴,啖助、赵匡等人的新«春秋»学皆大力申明公羊学的

文化夷夏论,如陆淳«春秋集传微旨»云:“十有二年,冬十月,晋伐鲜虞.淳闻于师曰:‘往已伪会

而假道,又因不备而伐人,此乃夷狄之所为也,今以中国侯伯反行诈于夷狄,故以夷狄书之.”晋行夷

狄之举,而以夷狄书之,这正是典型的礼义夷夏观.柳宗元深受啖赵新«春秋»学影响,韩愈门人皇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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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提出:“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①这也是文化夷夏论

的典型看法.在这样的时代风气里,韩愈没有简单因循时论,于此亦可见其“自树立,不因循”的思想

性格.
韩愈对待道教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夷夏观并不能简单归之于文化夷夏论.在«原道»

中,韩愈对佛老表达了相同的攘斥态度,认为信奉佛老之说者,皆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②.但是,如果通观韩集对佛、道两教的各类论述,会发现韩愈夷夏思考的重心,基本都在排佛这

一端.论及道教的有关作品,如«谢自然诗»«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等,或讥学道之荒诞,叹服食之

无知,词锋虽然激烈,但无一语着眼于夷夏之辨.这与其涉及佛教的相关论述,形成极为明显的差

异.在«与孟尚书书»中,他表明自己排佛之心迹:“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

福利也?”在«女挐圹铭»中称佛为夷鬼.«与浮屠文畅师序»亦从佛为夷狄之法立论③.无论是佛理、
还是道教之论,皆与儒道相悖,倘若单纯从文化夷夏观出发,两者都当归入夷狄之说,然韩愈攘夷之

论,多着力于排佛,很少涉及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这同样折射出其夷夏思考中的国家意识.
韩愈独特夷夏思考的形成,与德宗、宪宗朝边患压力的加大和王权重振要求的增强,有密切

联系.
开元十八年(７３０),吐蕃与唐划定了边界.安史之乱后,吐蕃不断侵扰,构成巨大的边防压力.

当时朝臣王涯感叹:“今天下无犬吠之警,海内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则中外咸震.”④对吐蕃需严

加防范的议论,也极为流行,李绛上书所论即颇具代表性:“自古及今,戎狄与中国并,虽代有衰盛强

弱,然常须边境备拟,烽候精明,虽系颈屈膝,而亭障未尝一日弛其备也.何者? 夷狄无亲,见利则

进,不知仁义,惟务侵盗,故强则寇掠,弱则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圣王以禽兽蚊蚋待之,其至也则

驱除之,其去也则严备之.”⑤其中“夷狄无亲”一语,很能反映时人的畏惧之心与华夷隔阂.杜佑创作

«通典»特别设边防之目,钩稽历代典章制度,详述备边之论.
韩愈对吐蕃的残暴无信有切身体会,他早年到长安求仕,“穷不自存”,族兄韩弇几乎是其唯一的

依靠,但韩弇于贞元三年作为浑瑊部下,赴平凉参加与吐蕃的会盟,竟遇吐蕃劫盟而被害⑥.其后韩

愈在长安,得到北平王马燧的厚待,与马家结下一生情缘,其中与马燧之子马畅关系尤为亲密.马燧

是吐蕃极为畏惧的唐朝名将,吐蕃用离间计使马燧被罢免了副元帅、节度使的兵权.在京城做北平

王的马燧,英雄完全无用武之地,其家族亦逐渐衰落⑦.吐蕃对唐王朝的侵扰压迫,在韩愈心中有浓

重的阴影.这也反向强化了他希望唐王朝中兴振作的国家意识.
韩愈身处的德宗、宪宗两朝,正是士人希望王权不断加强,建立更强盛的王朝政治秩序的时代,

韩愈和其同时代士人,普遍有崇尚忠义的尊君追求.柳宗元身处贬谪之中,仍然有强烈的忠义情怀,
他撰写的«南霁云庙碑»高度赞扬南霁云的忠勇⑧.白居易将自己视为君王的鹰犬,也表达了强烈的

尊君之义.韩愈亦尊崇君王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秩序,他在«平淮西碑»中,高度赞誉宪宗平叛的丰功

伟业,称“凡此蔡功,唯断乃成”⑨.这种强烈的忠义情怀,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国家意识.
随着国家意识在中晚唐不断强化,“中国”与“外国”国家政体之别的自觉意识,也随之增强.五

代时期编纂的«旧五代史»,出现了«外国传»,其中记载的所谓“外国”,在以往的史书中,是归类于«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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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所记载的蕃夷之下.虽然学界对«旧五代史»这一“外国”传目的可靠性,尚存疑问,但并无确凿的依

据可以证明其伪①.晚唐武宗排佛,其时对佛教的管理,从祠部转归于掌管外国人事物的鸿胪寺②.这

显然强化了佛教作为外国宗教的定位,这与韩愈视佛教为外国之教而加以排斥的用心是一致的.
韩愈夷夏观的国家意识,反映了他对唐帝国国家精神文化发展的思考.长期以来,学界对韩愈

夷夏观的认识,大体还是在民族与文化的分析视角中展开.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唐一般古文家因“远
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③的焦虑,而有“尊王攘夷”之主张.傅乐成从疏忌武人、排斥异

族及其文化的角度,细致讨论了唐代安史之乱后夷夏之防转严的变化④.这些讨论都强调了民族矛

盾对夷夏思考的激发,虽然并非针对韩愈而发,但对韩愈夷夏观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刘真

伦对韩愈夷夏观作了细致的辨析,指出韩愈倡言道统,首严华夷之辨,是回应民族生存的深重危机.
尊王攘夷侧重点在大一统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不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歧视⑤.刘著着力辨

析了韩愈夷夏观重文化而非族类,颇具启发意义,但思考的视角还是侧重民族与文化.本文希望关

注韩愈夷夏观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从国家意识出发,可以更充分地看到韩愈在唐王朝这个统一帝

国面临社会思想危机时的深刻反思.
当然,韩愈这种国家夷夏观,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夷夏观,不是否定,而是一种丰富和发展.两

者都反对以族别来区分夷夏.儒家的文化夷夏观贯彻“尊王攘夷”之旨,其夷夏思考与“尊王”紧密联

系在一起.中唐«春秋»学复兴,通过阐发公羊大义而重申儒家文化夷夏观的中唐士人,也是有着“尊
王”的强烈用心.如前所述,柳宗元深受公羊学文化夷夏观的影响,而他正是有着崇尚忠义的强烈追

求.但是,韩愈深具国家意识的夷夏观,并不是对“尊王攘夷”的简单重复.后者之“尊王”,是尊崇周

天子所象征的天下礼仪秩序.韩愈则将唐帝国国家政治文化需要融入夷夏观的文化思考,从而对

“中国之法”形成更复杂的认识,丰富儒家文化夷夏观单纯以儒家礼义来界定华夏之道的做法.如果

说儒家文化夷夏观的理想是礼义中国,那么韩愈夷夏观的理想则是一个道统与文统并重,精神文化

形态更为丰满的中国,对此,下文将进一步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和他的同时代人虽感受到相

同的时代焦虑,却能根据时代的需要,对文化夷夏观这一儒学传统理论作出新的发展,这无疑是其儒

学复兴之功的又一重要体现.

二、“中国之法”:道统与文统并重

在独特夷夏观的视野下,韩愈对“中国之法”的认识,呈现出十分丰富的内容.他认为中国的精

神传统是以儒家为根本的道统,而同时中国具有绵延不绝的、多元而丰富的文化传统,此为中国之文

统.道统与文统并重,相互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共同构成“中国”的丰富内涵.这种独特的“中国”
观,也直接塑造了其古文思想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兼取的旨趣.

韩愈«原道»所阐述的道统,反映了他对中国精神传统的认识,包含着复杂的国家政教建设之用

心.道统不是单纯的儒家义理,而是以仁义为核心,涵盖了个人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一整套礼乐

制度安排:“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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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旧五代史»之«外国传»,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不取“外国列传”为名,理由有二:一、各类文献无引称“外国”传
者;二、与唐、宋正史之一般体例亦不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２７１页).钱云«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

式演变»(«复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亦认为“外国传”非«旧五代史»旧有之类传名.然上述意见,仍偏于推断,似难定论.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本纪»,第６０５页.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３２０页.
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对于唐代夷夏观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孙鸿亮«论唐代服饰及夷夏观的演变»(«唐都学刊»

２００１年第３期),李建华«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王成龙«唐代“夷夏之防”观念

的演变———从北方胡族内附角度来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４年)等也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相关的分析亦集中从民族

与文化的视角梳理唐人的夷夏思考.
刘真伦:«韩愈思想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１９ ２２２页.



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
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鱼肉.”①

这套礼乐制度,完美地安顿了人们的生活,让人们身心安泰,幸福和平:“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

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

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②

这是一套涵盖政治社会生活、礼仪秩序以及士人个体修身的完整政教体系,这个体系不能被简

单地等同于孟子的仁政理想,也不能被«仪礼»«礼记»所记载的士人礼仪传统完全涵盖.从其关注天

下国家制度施设的角度看,它接近«周礼»所呈现的王政制度理想.«周礼»勾画了王政的理想制度版

图,设官分职涵盖了对社会生活全面的教化管理.«周礼»对汉唐国家的建设,产生深刻影响,唐朝的

国家建制,也取尚«周礼».唐玄宗时期编纂的«唐六典»即是以«周礼»为蓝图构造唐王朝的政治体

系.韩愈«原道»虽然表达颇为精简,但其对先王之教的阐述,还是取意于儒家王政教化体系的规模.
同时,韩愈又立足«大学»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理想,将王政教化和士人的正心诚意联系起来.正是

这样的体系,全面安顿了人伦社会,既能安顿个人,也能“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既能安

顿现实,也能沟通神明,所谓“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
韩愈进一步说,这一套体系传承有序,构成了中华道统:“曰: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

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③

在韩愈看来,儒道最初由圣君推行,至周公而下,才转入先贤的传述.这再一次说明,中国道统

是国家政教与士人正心诚意、自我修身传统的贯通.
«原道»从国家政教的角度阐发“道统”之内涵,而佛老之为蠹害,正体现在它伤害了这一套儒家

政教体系.佛老的清静寂灭,让人脱离人伦:“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
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追求修身养性,却抛弃了天下国家:“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对于构建了政教体系以安顿人伦的圣人,
老子却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这些都是对道统的巨大伤害.宪宗迎奉佛骨,
韩愈看到时人“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④,为佛教之于中国政教传统的伤害而深

感忧虑.可见,韩愈所树立的道统,作为政治中国的精神传统,不是一套单纯的儒家义理原则,而是

丰富的国家政教施设,这是其夷夏观国家意识的折射.
韩愈不仅通过道统,树立了中国的精神传统,还通过文统,阐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送孟东

野序»一文中,韩愈为宽慰世路失意的好友孟郊,构建出一个贯穿百代的善鸣者谱系:“其在唐虞,咎
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之以鸣.夔不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

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
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 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

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眘到、田骈、邹
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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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４页.陈来指出:“韩愈所理解的‘道’不仅是一种精神价值,它包含一

整套原则,其中包括仁义代表的道德原则,«诗»«书»«易»«春秋»代表的经典体系,礼乐刑政代表的政治制度,以及儒家所确认的分工

结构(士农工商)、伦理秩序(君臣父子夫妇)、社会礼仪(服、居、食)乃至宗教性礼仪(郊庙).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

化———社会秩序.”见陈来:«宋明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８ １９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４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４页.
本段所引见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３、２、２９０５页.



善鸣者也.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①

他指出魏晋以后“鸣者不及于古”,这显然是因为他将魏晋以下视为中国文化在佛教侵杂之下的

衰落期,此时的鸣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词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②,
正是一派衰世之音;而中国文化昌明的三代两汉,诸子百家、文人才士与儒家先圣先贤,都是善鸣者,
共同构成了未受佛教侵杂的中国文化的生动景象.

韩愈对这个中国文化传统,深入学习,用心继承.在«进学解»中,他说自己对前代典范的钻研,
有着闳中肆外的气魄:“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
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
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③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所树立的中国之道统与文统,彼此有着明显的差别.道统以儒家仁义之旨

为根本,在道统的传承中,甚至连荀子与扬雄,都是不够纯粹的.反观文统,其间的思想脉络极为丰

富,«送孟东野序»中的“善鸣者”遍及百家,其中包括与儒学有明显分歧的墨家、道家、法家、纵横

家等.
韩愈对道统、文统的分歧,并不刻意弥合,而是在坚持道统之纯粹的同时,对文统表现出兼容并

蓄的接受态度,他自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所学习的内容,甚至涉及士

大夫所轻视的术数方技之书.在«答侯继书»中,他自称“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

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即使是“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他也认为读之不为无益④.
他极力举荐樊宗师,称赞他“穷究经史,章通句解,至于阴阳、军法、声律,悉皆研极原本.又善为文

章,辞句刻深.独追古作者为徒,不顾世俗轻重.通微晓事,可与晤语.又习于吏职,识时知变,非如

儒生文士止有偏长”(«与袁滋相公书»)⑤.樊宗师学养之宽博,正是韩愈对士人为学格局的期待.
韩愈之所以不刻意弥合道统与文统的差异,是因为两者都是统一在政治中国这个共同的国家基

础之上,道统是政治中国的精神传统,这是由儒家所塑造的,而文统作为政治中国的文化传统,它反

映了政治中国内部的文化丰富性.政治中国既有儒家这一立国之本,也包含着与儒家不同的多元文

化.佛教之所以不能被包含在这种多元性之中,在于佛教是“外国之法”.中国文统的多元包容,很
难用儒家传统的礼义夷夏观来解释,它来自韩愈深具国家意识的夷夏思考.

三、文道并重、“三代”“两汉”兼取:走出宗经复古的旧格局

韩愈在古文创作上,追求文道并重,文以明道,兼取“三代”“两汉”之文,以为文章复古之典范.
这种独特的古文思想走出了其古文前辈宗经复古的旧格局,其理论上的创新,与其夷夏观的激发与

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韩愈追求文道并重,他追求修辞明道,但并不将文简单视为“道”的传声筒,而是主张在对前代之

文的广泛学习中,在对“三代两汉之文”的深入钻研中,让儒家的仁义之道,内化于古文的创作之中,
所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由此所创作的古

文,具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的感染力⑥.其所追求的文道合一,正是这样的境界.这一古文理想,
与其对“中国之法”道统与文统并重的认识,有着内在的思想联系.

活跃在韩愈之前的唐朝文章复古论者,虽然在具体主张上互有差异,但宗经复古是一个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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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９８２ ９８３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９８３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１４７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６７８页.
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９３１页.
本段所引见韩愈著,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７００页.



的旋律,即推重儒家经典,对六经以下的创作大量持否定态度.初唐卢藏用即以六经为准的,高下后

世之文:“昔孔宣父以天纵之才,自卫返鲁,乃删«诗»«书»,述«易»道而修«春秋»,数千百年文章粲然可

观也.孔子殁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
老成之风;长卿、子云之俦,瑰诡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其后班、
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

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①在他看来,六经之后,文章不断

衰颓,文章的流变史,就是六经之旨不断沦丧的历史.其后李白的复古观,也有类似的见解:“大雅久

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②

类似这样的意见,在天宝到贞元的古文运动前驱者的论述中,颇为常见.贾至云:“仲尼删«诗»、
述«易»作«春秋»,而叙帝王之书,三代文章,炳然可观.洎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
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宋、齐、梁、隋,荡而不返.”(«工部侍郎李公集序»)③李华云:“文章本

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夫子之文章,偃、
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论及

后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则文义寝以微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④

独孤及作为李华之后,影响很大的古文导师,亦是对六经之后的文章多所批评:“后世虽有作者,
六籍其不可及已.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⑤“自典谟缺,
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

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⑥另一位古文前驱柳冕

则云:“故«大雅»作,则王道盛矣;«小雅»作,则王道缺矣;«雅»变«风»,则王道衰矣;诗不作,则王泽竭

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国之音也.至于西汉,扬、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习亡国

之音,所失岂不大哉.”(«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⑦

相较于上述作者,古文前驱萧颖士对汉代以下作家的成就,有了较多肯定,他肯定“贾谊文词最

正自,近于理体”,又称“扬雄用意颇深,班彪识理,张衡宏旷,曹植丰赡,王粲超逸,嵇康标举”(李华

«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但是作为一位“经术之外,略不婴心”的作者(«赠韦司业书»)⑧,他仍然

对六经以下作者多有批评:“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枚乘、司马相如,亦
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⑨.

上述意见虽然对文章流变的观察各有不同,但宗经复古的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对六经以后的文

章,批评的声音占了主流,这与韩愈追复三代两汉之文所表现出的丰富包容性,有明显差别.“两汉”
之文,在许多宗经复古的古文前辈看来,是王泽衰竭、雅道沦替的产物,而韩愈自述为文“非三代两汉

不敢观”(«答李翊书»),对“三代”与“两汉”持兼取之态度.在现实创作中,韩愈对萧、李等古文前辈

极少提及,却极为推重李白与杜甫.李白虽持复古之论,但在创作中广泛学习历代成就,杜甫的诗学

观是以兼容古今为特色,他论诗推重风雅,但同时又强调“历代各清规”,提倡“转益多师”.其创作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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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称为“尽得古今之体式,而兼昔人之所独专”①.杜甫不是复古论者,而志在复古、对八代之文颇

多异词的韩愈之所以推重杜甫,与其对兼容性的认识多有关系.杜甫的集大成格局,与韩愈对三代

两汉之思想文化的兼综包举,颇有近似之处.
韩愈所以能走出宗经复古的旧格局,与其夷夏思考的激发,有密切关系.其文章复古,立足于由

夷夏思考所激发的中国精神文化传统之自觉,其兼容“三代”与“两汉”的包容性,正是其道统与文统

并重的折射,而古文运动前驱则缺少这样的思想诉求.
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对安史之乱所带来的生人流离、价值崩坏,有痛苦的经历与感受.萧

颖士因战乱避地襄阳时,其漂泊之惨状,在«登故宜城赋»中有细致的记录:“变之始也,予旅寓于淇

园.初提挈而南奔,崩波滑台,逼迸夷门,亡车徒于鼎城,摈图籍于 辕.背维嵩,遵汝濆;回环乎郏、
叶,飘泊乎穰、宛.嗟岁聿之云暮,结穷阴之涸冱;市萧条以罕人,盗充斥以盈路.微奔走之仆御,有
啼呼之幼孺;川层冰而每涉,途积雪而犹步.昼兮夜兮,曾莫解于驰骛.惟寝与食,曷尝忘于恐惧.”②

在痛苦的经历中,他感叹丧乱的发生,正在于承平时期的儒道不行、浇风横肆:“今执事者反诸,而儒

书是戏,蒐狩鲜备.忠勇翳郁,浇风横肆,荡然一变而风雅殄瘁.故时平无直躬之吏,世难无死节之

帅.其所由来者尚矣!”③李华对安史之乱的惨况,屡屡形诸笔端:“自狂虏肆乱,江湖流毒,地荒人亡,
十里一室”(«常州刺史厅壁记»)④,他更感叹战乱中,忠臣节士多被摧折:“自丧乱以来,士女以贞烈殆

毙者众”(«哀节妇赋»)⑤,在残酷的战争中,道德的纲维殊难维系:“丧乱以来,时多苟且,松贞玉粹,亦
变颓流”(«与表弟卢复书»)⑥.

上述思考将社会动荡、价值失守归因于儒道不振,而儒道衰微的原因,是源于六经之旨的沦丧,
故而需要通过宗经复古来重振儒道.韩愈则是从夷夏冲突的角度,重新思考儒道,将其视为中国的

精神道统,同时充分肯定中国文统的丰富内涵,及其对道统的重要意义;因此他没有一味宗尚六经,
贬抑后世之文,而是能兼取“三代”与“两汉”,文道并重.可见,由深具国家意识的夷夏思考所形成的

具有丰富精神文化内涵的“中国”观,深刻地塑造了韩愈古文思想的独特理论品格.

馀论:韩愈夷夏思考的影响

韩愈的夷夏新识,在宋代以后有了越来越多的回响.例如,北宋石介的«中国论»所流露的强烈

中国边界意识,正是一种对“国家”的自觉.北方政权带给中原王朝的敌国压力,激发了更为自觉的

立足政治中国的“中国”国家意识,这与韩愈的夷夏思考,有着明显的精神联系.
宋初复兴儒学的三先生之一石介,推重韩愈,也继承了韩愈夷夏思考的基本路径,其«中国论»特

别强调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分界,云“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

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⑦.中国和夷狄之间,应各安其处,不能彼此相易,相易则乱:“仰观于

天,则二十八舍在焉;俯察于地,则九州分野在焉;中观于人,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在

焉.非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皆夷狄也.二十八舍之外干

乎二十八舍之内,是乱天常也;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国不为中国矣.”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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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指出,中国和夷狄,当遵守相互之间的界限,而佛老之所以为害中国,就在于不守分限,侵入

中国:“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有庞眉名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

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居庐易中

国之居庐,以其礼乐易中国之礼乐,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衣服易中国之衣服,以其饮食易中

国之饮食,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①

要消除佛老的危害,在石介看来,要彼此各守其地:“各人其人,各俗其俗,各教其教,各礼其礼,
各衣服其衣服,各居庐其居庐.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如斯而已矣,则中国,中国也;四
夷,四夷也.”②这种鲜明的边界意识,与夷狄之间各安其处的理想,使夷夏关系,颇为类似两个政治实

体间的国与国关系.这里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来自韩愈的影响,所不同的是,韩愈着眼于“人其人,火
其庐”,消除佛教对中国的侵扰,而石介是令其退出中国,“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

石介对中国夷狄关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宋王朝和北方辽、西夏等政权之间紧张关系的投

射.北方政权对宋王朝的压力,其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唐时期吐蕃带给唐王朝的边患压力,但就其性

质而言,两者多有近似之处.吐蕃的边患,强化了中唐士人的国家意识,而北方政权对宋王朝的敌国

压力,也激发了类似的国家自觉.对此,葛兆光在对宋代“中国”意识凸显的考察中,多有揭示.葛文

指出,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的崛起,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

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③.葛文所说的敌国意识与边界意识,就体现出对作

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的国家自觉.谭凯进一步认为,１１世纪多政权并存的格局,促使一种外交的“世
界性格局”在这一时期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精英中萌发和兴起了“国族”意识④.

谭凯对宋人“国族”意识关注,引发了学界的讨论.刘云军依据黄纯艳的研究,认为宋朝国内面

对辽、金政权的政治态度,仍坚持绝对的华夷观,其应对之策和理论来源都是春秋以来的华夷观和

“中国”观的框架内,难以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意识相联系⑤.的确,宋人大量关于夷夏的讨论中,
仍是从民族和文化角度区别夷夏,例如,«春秋»学在宋代极为兴盛,其尊王攘夷思想中的礼义夷夏

观,仍广受关注;针对北方异族民族政权各种贬抑胡虏夷狄的论调,仍然折射出强烈的民族矛盾.但

即使如此,石介«中国论»立足中国与他国之别的国家自觉来展开的夷夏思考,仍然不应轻易忽视.
宋人在敌国压力下所激发的“中国”国家认同,虽然不能简单类同于西方现代的国族意识,但仍然值

得做进一步思考.而韩愈夷夏观与这一问题的内在关联,也不应被忽视.
韩愈以文道论为核心的古文思想,在宋以后产生深远影响.宋代以下的古文家,继承韩愈文道

并重之旨,对道统与文统之间的复杂张力,从未简单地加以统一;道学家重道轻文,期望完全用道统

规范文统,但无论经过怎样的争论,文道之间的张力始终得以维持.文道论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

力?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反映了韩愈颇具国家意识的对中国精神与文化的自觉,反映了中国道统

与文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新自觉在宋代以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知音.韩愈对中国道统与文统

的理解,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理解“中国”精神文化结构的基本取向,而与此对应的古文文道论,也因此

拥有了深入人心的思想感染力.韩愈夷夏思考中超越民族与文化而呈现的国家意识,不仅为夷夏论

这一古老思想命题赋予了新意,更为如何理解“中国”的精神文化,给出了新的认识结构.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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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诡托讽与诗派建构

———以韩愈、卢仝«月蚀诗»为中心

孙 羽 津

摘　要:韩愈、卢仝的两首«月蚀诗»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托讽现实政治,在韩孟诗派建构中具有独

特价值.二诗共同面对两类“前文本”:一类是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政治文本,另一类是唐人天

学文本.通过互文关系的疏证,可以考明二诗均以元和四年至五年成德镇帅王承宗之乱为本事,托讽王承

宗不尊朝廷、盗据藩镇,同时批判了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不仅如此,二诗同中有异,韩愈通过对卢诗讽

“天”诗句的全面删削,实现了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由此可以窥见,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未构

成与敦厚诗教相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好尚对抗乃至消解伦理价值;相反地,他尝试以奇诡

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关键词:韩愈;卢仝;«月蚀诗»;韩孟诗派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１０

唐宪宗元和五年(８１０)至六年间,韩愈、卢仝等人在东都洛阳的交游唱酬,是韩孟诗派发展成熟

的一个关键节点.其间,卢、韩相继创作了«月蚀诗»和«月蚀诗效玉川子作»,以奇崛诡怪的天象书写

托讽现实政治,被视为“天地间自欠此体不得”① 的双子奇作.然而,具体到«月蚀诗»② 的托讽对象,
自北宋迄今聚讼不息,成为诗史上一大疑案.

一、千年聚讼中的逻辑罅隙

有关«月蚀诗»的托讽对象,现存最早的论断见于«新唐书»:“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

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③ 此说宋人已纠其谬:“仝诗作于元和五年,而宦官陈洪(弘)志之乱,乃在于

十五年,安得预知而刺之? 盖«唐史»误也.”④ 今按卢诗开篇作“新天子即位五年,岁次庚寅”⑤ ,而韩

诗亦明言“元和庚寅”⑥ ,二诗作于元和五年明矣.又所谓“元和逆党”一词,最早出现于元和十五年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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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死后,特指陈弘志、王守澄等弑逆宪宗的宦官集团①.那么,作于元和五年的诗,不可能讽刺十年

之后的事,«新唐书»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宋人虽然认识到«新唐书»的错谬,却未能摆脱托讽宦官之说的思维惯性,而欲溯及元和初期的

宦官.如方崧卿云:“«新史»以为讥元和逆党,然稽之岁月不可合,盖元和初宦官已横恣”②.江端友

云:“元和五年宦官权太盛,又往往出于闽岭.玉川诗云‘才从海窟来,便解缘青冥’,盖专讥刺宦

官也”③.洪迈则拈出卢诗“官爵奉董秦”一语,谓“董秦”即汉代以嬖幸擅位的董贤、秦宫,卢仝借以托

讽当朝权宦吐突承璀④.
到了明代,胡震亨进一步关联元和五年吐突承璀平叛无功之时事,直欲坐实专讽承璀之说:

　　按此诗叙有年月云“元和庚寅”,则吐突承璀讨王承宗无功而归之岁也.初,宪宗信用承璀,
令典神策,拜大帅,专征.及败衄,仍不加罪,宠任如故.有太阴养蟾蜍为所食之象,故取以比

讽.“恒州阵斩郦定进,项骨脆甚春蔓菁”.定进者,承璀骁将,初交战即被杀,师因气折无功.
详见«承宗传»,此正实纪其事处.通阅前后,为承璀而作甚明.⑤

清人何焯、沈钦韩、王元启等皆同胡震亨之说,认为«月蚀诗»的托讽对象即以吐突承璀为代表的宦官

势力⑥.
对于主讽宦官这派观点,历来不乏异见.朱熹曾直言“未必然”,惜乎未作申论⑦.宋代还有一些

学者认为,卢诗所谓“董秦”并非汉代董贤、秦宫的合称,而是唐德宗初期叛将李忠臣的原名⑧,这样看

来,则与吐突承璀关系不大.至清人方世举考论最详,他认为«月蚀诗»主要讽刺的是吐突承璀的征

讨对象,即成德节度使王承宗:

　　崧卿之驳«新书»,容斋之祖崧卿,皆误认“元和逆党”四字为庚子陈弘志弑逆之党,而不考庚

寅王承宗叛逆之党.按卢诗“恒州阵斩郦定进”,郦定进者,讨王承宗之神策将.承宗拒命,帝遣

中人吐突承璀将左右神策帅讨之.承璀无威略,师不振.神策将郦定进及战,北驰而偾,赵人害

之.是则承宗抗师杀将,逆莫大矣.史书郦定进死在元和五年,韩诗“元和庚寅”,卢诗“新天子

即位五年”,时事正合.
又旧说董秦即李忠臣,洪容斋以为是时秦死二十七年,何为而追刺之.当是用董贤、秦宫嬖

幸擅位,以喻吐突承璀.以愚观之,旧说是而洪说又非.董秦者,史思明将,归正封王,赐名李忠

臣,后复附朱泚为逆.时承宗上疏谢罪,上遂下诏浣雪,尽以故地畀之,罢诸道兵.是则今日之

承宗,与昔日之董秦,朝廷处分,正自相同.董秦可以复叛,安知承宗不然? 反侧之臣,明有前

鉴,故以董秦比之.左右参考,是诗确为承宗作.至东西南北龙虎鸟龟诸天星,无不仿«大

东»之诗刺及者,指征讨诸镇也.当时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军久无功.
卢诗凡一千六百余字,昌黎芟汰其半,而于郦定进、董秦诸语明涉事迹者,又皆削去,诗语较

为浑然.而考核事实,卢诗为据.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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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４７６９页;«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第５３１０页;«新唐书»
卷二○八«宦者传下»,第５８８３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４６５页.

方崧卿著,刘真伦汇校:«韩集举正汇校»卷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２页.
洪兴祖:«韩子年谱»附方崧卿«增考»,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５３页.
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四,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９３页.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三«诂笺八»,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２０１页.
参见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三○«昌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５１７页;沈钦韩撰,胡承珙订:«韩集补

注»,清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局本,第８页a;王元启:«读韩记疑»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１０册,第４９１页.又,当代学者也往往受此

影响,虽未必拘执承璀事,但也承认“«月蚀诗»为讥刺宦官而作,应该是可信的”.参见项楚:«卢仝诗论»,«柱马屋存稿»,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１６８页;郑慧霞:«卢仝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第３６页.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７页.
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四引说者云,第３９２ ３９３页.
方世举著,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３９２页.



无论是以胡震亨为代表的讽承璀说,还是以方世举为代表的讽承宗说,都是从卢诗“恒州阵斩郦

定进”这一“明涉事迹”的描写中生发出来的,都认为«月蚀诗»与元和四年至五年间王承宗之乱密切

相关.今按卢诗“郦定进”句意甚明晰,于史有征,确有助于我们探究诗歌本事.但如果进一步明确

托讽对象,则不应拘执于个别字句,而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歌内容及结构,厘清其与王承宗事件的对

应关系.在韩、卢二诗中,导致月蚀的元凶是一只“虾蟆精”,而月与日并为天之双目,是“天公行道”
之所由,因此卢诗痛斥“虾蟆精”道:“食天之眼养逆命,安得上帝请汝刘”,韩诗痛斥道:“后时食月罪

当死,天罗磕匝何处逃女刑?”可见“虾蟆精”的食月行径是针对“天公”(或云“上帝”)造成的伤害.此

后,韩、卢二诗依次批判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四象姑息养奸的渎职行为,他们对

于“虾蟆精”冒犯“天公”一事或无动于衷、或畏葸不前.在韩诗结尾处,还特意区分了“蛙罪”与“众
罪”,诗云:“尽释众罪,以蛙磔死.”意谓四方星象的渎职之罪尚可赦免,而冒犯了“天公”的“虾蟆精”
是不可饶恕的,必须处以极刑.既然韩、卢二诗集矢“虾蟆精”,那么我们所推定的主要托讽对象应与

“虾蟆精”的行为相近,否则便不能成立.
在王承宗祸乱之际,吐突承璀代表朝廷讨伐王承宗,其“逾年无功”“轻谋弊赋”①,理应加以斥责,

但这些罪过与“虾蟆精食天眼”的行为有本质上的不同.诗中的“虾蟆精”将矛头直指人格化的“天
公”,而吐突承璀虽专横跋扈,却从不违拗唐宪宗②,直到元和十五年宪宗被陈弘志、王守澄等杀害,吐
突承璀也旋即被杀,其成败兴亡与宪宗相始终③.由此反观«新唐书»讥刺“元和逆党”之说,时间固然

不合,却道出了«月蚀诗»的托讽对象危害宪宗这一含义;后世指摘«新唐书»之余,转谓«月蚀诗»专讽

吐突承璀,虽然时间吻合,却不及«新唐书»对诗义的准确体认,令人抱憾④.此外,若以吐突承璀作为

主要托讽对象,则四方星象之托讽亦无着落.诗中的四方星象皆姑息纵容“虾蟆精”,而吐突承璀自

挂帅之初,就遭到了南衙诸官的集体性抗议,班师后又遭南衙弹劾,“罢为军器庄宅使”⑤,自始至终,
除宪宗姑息回护承璀外,未见他人有姑息之举.这样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吐突承璀都不可能成

为韩、卢二诗的主要托讽对象.

二、政治话语与“蛙罪”托讽

排除了吐突承璀,再来看不尊朝廷、挑战宪宗权威的成德镇帅王承宗.据史载,承宗父士真、祖
武俊.自唐德宗建中、兴元以来,王武俊节度成德军,先是僭号称王,归正后,父子相袭近三十年,“自
补属吏,赋不上供”,颇不尊朝廷⑥.至元和四年三月王士真卒,承宗又欲袭位.史载:

　　士真卒,三军推(承宗)为留后,朝廷伺其变,累月不问.承宗惧,累上表陈谢.至八月,上令

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谕,承宗奉诏甚恭,且曰:“三军见迫,不候朝旨,今请割德、棣二州上献,以表

丹恳.”由是起复云麾将军、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工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
成德军节度、镇冀深赵等州观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检校右散骑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

夫,充保信军节度、德棣观察等使.昌朝,故昭义节度使嵩之子,婚姻于王氏,入仕于成德军,故

为刺史.承宗既献二州,朝廷不欲别命将帅,且授其亲将.保信旌节未至德州,承宗遣数百骑驰

往德州,虏昌朝归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涣充本州团练守捉使,冀渐离之.令中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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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传上»,第５８６９页.
参见白居易:«论承璀职名状»,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４１页

参见«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传上»,第５８７０页.
相比之下,方世举有意矫正旧说对«新唐书»的全盘否定,指摘旧说误认“元和逆党”为陈弘志弑逆之党,而不考王承宗叛逆

之党云云.然而,方世举仅就字面意思发论,殊不知“元和逆党”本即陈弘志一党的专称,遂于指摘旧说之际又生新瑕.
«新唐书»卷二○七«宦者传上»,第５８６９ ５８７０页.
«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　王士真传»,第３８７３、３８７７页;«资治通鉴»卷二三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７７８１页.



忠信往谕旨,令遣昌朝还镇,承宗不奉诏.①

由此可见,王承宗割献德、棣二州并非本心,实为起复袭位而欺君行诈,一旦得旌节,便拒命囚

帅,不臣之心昭然若揭.至是,宪宗震怒,命吐突承璀统帅诸道兵马,讨伐承宗.毫无统帅才能的吐

突承璀“威令不振”,屡败于承宗,又折损了平蜀骁将郦定进,使军中夺气,诸道军更是“观望养寇,空
为逗挠”,战争由此陷入僵持状态②.到了元和五年,朝廷财力消耗颇大,宪宗对这场战役已无必得之

志.是年七月,承宗上表“求雪”,宪宗只好顺水推舟,“复以德、棣二州与之,悉罢诸道行营将士”③.
此后,王承宗“自谓计得”,更加“謷然无顾惮”④.由此可见,这场以宪宗妥协退让而不了了之的征伐,
非但没有遏制父子袭帅之弊,成德一镇反被承宗借朝廷之口而彻底侵占,助长了承宗的不臣之心.
对于这段时事,朝中士人痛心疾首,直斥承宗“盗据”成德⑤.综观元和四年至五年间的这场祸乱,由
王承宗不尊朝廷、谋求镇帅而起,至宪宗妥协、承宗得帅而终,王承宗实为这场祸乱的罪魁,对唐宪宗

的权威构成极大挑战.这一关系格局,与«月蚀诗»中“虾蟆精”冒犯“天公”的情形颇为相似.
不但如此,«月蚀诗»的修辞策略及作者意图还与代表宪宗立场的官方政治话语构成了密切的互

文关系.这里不妨将元和四年王承宗叛乱之初颁布的«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与«月蚀诗»稍作对比:
其一,诏文开篇云“天地以大德煦物,而高秋励肃杀之威.帝皇以至道育人,而前王设黜罚之

典”⑥,而卢诗云“日分昼,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二主德,政乃举”,二者皆由自然界之象征转入为

政以德、以刑的合理性论述,且皆有意凸显典刑一端的重要性,颇具现实针对性.
其二,诏文在批判王承宗之前,先提及昔年西川、浙东二镇之乱,谓宪宗不得已“陈原野之众,行

鈇钺之刑”,意在表明对于成德镇王承宗之乱,宪宗也一样会不惜代价,严惩元凶.而«月蚀诗»在描

绘“虾蟆精”食月时,插入了一段上古诸日作乱的传说,其中卢诗以“争持节幡麾幢旒”形容诸日作乱,
这会令人联想起为窃取节钺而犯上作乱的藩镇将帅,韩诗则强调“尧呼大水浸十日,不惜万国赤子鱼

头生”,意谓尧不惜以“万国赤子”为代价平叛祸乱,这与诏文中“陈原野之众”的官方话语别无二致,
皆以显示申明国家典刑之决心.

其三,诏文将王承宗比作忘恩负义、贪得无厌的野兽,谓“豺狼之心,饱之而逾发;枭獍之性,养之

而益生”,讽刺其既得镇帅,反生不臣之心、威胁朝廷.而在韩诗中“虾蟆精”即具有“婪酣大肚”的特

征,卢诗更是痛陈“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这些描述与诏文中

讽刺王承宗忘恩负义的情形差相仿佛.
其四,诏文直斥王承宗“潜窥戎镇”,“分土”而“怀奸”,而卢诗斥责“虾蟆精”云“径圆千里入汝

腹”,韩诗作“径圆千里纳女腹”,如果说“径圆千里”可用来代称“戎镇”之广,那么“纳女腹”“入汝腹”
适足讽刺承宗“分土”之奸.

其五,诏文直斥王承宗“神祇所以不祐,天地所以不容”,理当“龚行天诛,示于有制”,而韩诗亦斥

“虾蟆精”云“后时食月罪当死,天罗磕匝何处逃女刑”,严刑不贷之意正相吻合.
此外,卢诗还讥骂“虾蟆精”云:“可从海窟来.”所谓“海”,指“荒晦绝远之地,不必至海水也”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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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注.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卷五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１６１页.



李益诗“莫遣只轮归海窟”①.史载王承宗本非中原人氏,出自契丹怒皆部②,那么“可从海窟来”之
讥,正与王承宗出身相合.

综上可知,«月蚀诗»有关“虾蟆精”冒犯“天公”的书写,与王承宗盗据藩镇、触忤宪宗一事颇为相

似,并且与以«削夺王承宗官爵诏»为代表的官方政治话语构成密切的互文关系,无论从情节性还是

文本性来看,«月蚀诗»的主要托讽对象均指向元和四年至五年间对抗朝廷、兴乱不臣的成德镇帅王

承宗.

三、星象书写与“众罪”托讽

值得注意的是,«月蚀诗»不仅斥责了冒犯“天公”的“虾蟆精”,还斥责了姑息纵容“虾蟆精”的四

方星象.既然“虾蟆精”托讽王承宗,那么从情势上推断,姑息纵容“虾蟆精”的不外乎奉命征讨承宗、
实则“观望养寇”的诸军统帅.前引方世举之说,实已涉及“征讨诸镇”的猜测,惜乎语焉未详.如果

我们参照当时的分野之说,揭开关联诗史文本的天学要素,便不难从可能性走向确定性,逐一落实四

方星象的托讽对象.
韩诗首叙东方苍龙之象:

　　东方青色龙,牙角何呀呀? 从官百余座,嚼啜烦官家.月蚀女不知,安用为龙窟天河?
由此初步推断,东方苍龙所讽,当为一强势藩镇,然而镇帅对王承宗之乱漠不关心.

卢诗云:

　　东方苍龙,角插戟,尾捭风.当心开明堂,统领三百六十鳞虫,坐理东方宫.月蚀不救援,安

用东方龙?
由此可印证东方苍龙必指某一雄镇,且由“月蚀不救援”可知,此镇并未参与平叛王承宗之役.又据

“当心开明堂”“坐理东方宫”可知,此镇治所正当心宿(图１)之分野.«旧唐书天文志»谓心宿配大

火之次,分野为汉之陈留县③.陈留县在唐属汴州④,唐玄宗天宝元年(７４２)改汴州为陈留郡,唐肃宗

乾元元年(７５８)复称汴州⑤.唐德宗建中以后,汴州为宣武军治所,宣武一镇即当时之雄镇.韩愈早

年在汴幕任职时曾这样描述宣武镇:

　　今之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浊流浩浩,舟车所同.
故自天宝已来,当藩垣屏翰之任,有弓矢鈇钺之权,皆国之元臣,天子所左右.⑥

无论分野定位还是其雄重之势,有关东方苍龙的描述均与宣武镇的特征相吻合.唐宪宗元和时

期,宣武节度使为韩弘,他在元和十三年宪宗平淮西以前,长期保持中立地位,既不交结临镇,亦未尊

奉朝廷⑦.在征讨王承宗之役中,宣武军自然不会有任何动作.这样看来,卢诗“安用东方龙”、韩
诗“安用为龙”的责问,意在讽刺韩弘身膺镇帅之重、坐拥宣武之雄,却不能与宪宗同心、助平承宗

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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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东方苍龙之象①

　　在东方苍龙之后,韩诗叙南方朱雀之象云:

　　赤鸟司南方,尾秃翅觰沙.月蚀于女头,女口开呀呀.虾蟆掠女两吻过,忍学省事不以女觜

啄虾蟆?
卢诗云:

　　南方火鸟赤泼血,项长尾短飞跋刺,头戴丹冠高达枿.月蚀鸟宫十二度,鸟为居停主人不觉

察.贪向何人家? 行赤口毒舌.毒虫头上吃却月,不啄杀.虚眨鬼眼赤 ,鸟罪不可雪.
从韩诗“月蚀于女头”“虾蟆掠女两吻过”和卢诗“毒虫头上吃却月,不啄杀”来看,南方朱雀的托

讽对象似与王承宗之乱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卢诗凸显了“鸟罪”的严重性和不可饶恕性,并斥南方

朱雀为“毒虫”,可见其愤恨之深.参照图２可知,所谓“毒虫头上”即朱雀头上方的井宿与鬼宿,«旧
唐书天文志»云:“东井、舆鬼,鹑首之次也.未初起井十二度”,其分野为“汉之三辅”②.这样看来,
所谓“鸟宫十二度”“毒虫头上”,均指京兆之地,是朝廷之所在、宪宗之所居.那么,韩诗“月蚀于女

头”、卢诗“月蚀鸟宫十二度”,皆可视为朝廷权威和利益遭受直接损害的象征.在讨伐王承宗的诸军

统帅中,直接代表朝廷出征的,只有吐突承璀及其所辖王师———神策军.如前所述,吐突承璀虽在宪

宗面前夸口请缨,但他既无统帅之才,也无作战之勇,“自去以来,未敢苦战”,反而损兵折将,养寇无

功③.不仅如此,吐突承璀还与王承宗暗通款曲,“令上疏待罪,许以罢兵为解”④.就这样,吐突承璀

为自己换取了一条体面的退路,以致王承宗更加“謷然无顾惮”⑤,最终以合法的形式盗据了成德一

镇.为此,南衙诸官对吐突承璀极为愤慨,甚者奏请宪宗“斩之以谢天下”⑥.反观«月蚀诗»有关南方

朱雀之铺叙,韩诗“忍学省事不以女觜啄虾蟆”数语,正合承璀养寇无功之事,而卢诗直言“鸟罪不可

雪”,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倾向,意谓吐突承璀在这场战役中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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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南方朱雀之象

　　此后,韩诗叙西方白虎之象云:

　　於菟蹲于西,旗旄卫毵 .既从白帝祠,又食于蜡礼有加.忍令月被恶物食,枉于女口插

齿牙?
卢诗云:

　　西方攫虎立踦踦,斧为牙,凿为齿.偷牺牲,食封豕.大蟆一脔,固当软美.见似不见,是何

道理? 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
韩诗“既从白帝祠,又食于蜡礼有加”与卢诗“偷牺牲,食封豕”相呼应,揭示了西方白虎“爪牙根

天”的属性.然而,根于天的“白虎”却对月蚀之事视而不见,卢诗斥其“根天不念天”,韩诗更着一

“枉”字,表达了对“白虎”的失望与批评.要之,西方白虎的托讽对象既“根天”,与朝廷有一定渊源关

系,却又“忍令月食”“不念天”,在讨伐王承宗之役中不念朝廷恩遇,并未力战,竟使承宗得志.
从星宿分野来看,韩诗云“枉于女口插齿牙”,卢诗更直白地说“斧为牙,凿为齿”,参照图３所示,

觜、参象虎首,当即“插齿牙”之所在.又据«旧唐书天文志»,此二宿配实沈之次,分野在太原①.太

原是当时河东节度使治所②,时任太原尹、河东节度使的是三朝老将范希朝.范希朝曾蒙唐德宗器

重,“置于左神策军中”,唐顺宗时为左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至唐宪宗元和四年迁河东节度

使③,河东一镇,又向来听命于朝廷,因此宪宗在“用兵之初,第一倚望承璀,第二准拟希朝”④,对范希

朝的河东军寄予厚望.然而,希朝“数月已来,方入贼界”⑤,而后“屯军向欲半年,过新市一镇未

得”⑥,“玩寇不前,物议罪之”⑦.反观卢诗“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二句,与希朝出身禁

军却不念朝廷安危、劳师无功之事颇为吻合,特别是“准拟”一词,似有意径用“准拟希朝”这一庙堂言

说,并分别以“若”“错”二字引领,构成同句复现,充斥着强烈的批判现实色彩;同时又与韩诗“忍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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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恶物食,枉于女口插齿牙”相映衬,生动体现了当时“物议罪之”的普遍情绪.

图３　西方白虎之象

最后,韩诗叙北方玄武之象云:

　　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壳自遮.终令夸蛾抉女出,卜师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
卢诗云:

　　北方寒龟被蛇缚,藏头入壳如入狱.蛇筋束紧束破壳,寒龟夏鳖一种味.且当以其肉充膗.
死壳没信处,唯堪支床脚,不中钻灼与天卜.
参照图４可知,北方玄武乃龟蛇二象的组合.卢诗描摹龟蛇二象甚详,意在批判其“藏头”与“没

信”.«广韵震韵»:“信,用也.”①杨倞云:“信,亦任也.”②卢诗所谓“没信处”,即无可用之处,进而

引出“不中钻灼与天卜”,责其不能尽龟卜之本职以事天.相比之下,韩诗虽简,却同样批评龟蛇二象

退避自保,后二句以“终令”领起,更凸显了惩处二象之态度.特别是与前三象的批评相比,韩诗措辞

从未有“烧锥钻灼”这样酷烈.由此推断,龟蛇二象的托讽对象当比前三者的性质更为恶劣.
从星宿分野来看,龟象包含的女、虚、危为玄枵之次,分野为淄州、青州、齐州一带;蛇象包含的

室、壁为陬訾之次,分野为相州、魏州、卫州以及濮州、郓州③.在唐宪宗元和时期,淄、青、齐、濮、郓诸

州属平卢淄青镇,节度使为李师道;相、魏、卫诸州属魏博镇,节度使为田季安.此二镇不仅与成德王

承宗相邻,且皆具父子相袭、割据河朔之性质④,二镇阳奉进讨承宗之命,暗中则颇怀异志:

　　师道、季安元不可保,今看情状,似相计会,各收一县,便不进军.据其去就,岂有成功?⑤

又据«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四年条云:

　　(绛人谭忠)曰:“王师入魏,君厚犒之.于是悉甲压境,号曰伐赵;而可阴遗赵人书曰:‘魏若

伐赵,则河北义士谓魏卖友;魏若与赵,则河南忠臣谓魏反君.卖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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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方玄武之象

若能阴解陴障,遗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赵,西得以为臣.于

赵有角尖之耗,于魏获不世之利,执事岂能无意于魏乎!’赵人脱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

曰:“善! 先生之来,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谋,与赵阴计,得其堂阳.①

由此可见,同为河朔藩镇的魏博、淄青二镇并不愿卷入成德之役,名义上“伐赵”,佯作朝廷的“忠
臣”,实则“奉赵”,与成德镇潜相勾结,形成利益联盟.反观卢诗“寒龟夏鳖一种味”已见二镇沆瀣一

气之讥,至韩诗“烧锥钻灼满板如星罗”,从卢诗“不中钻灼与天卜”句意化出,其中“钻灼”一语从龟卜

过程的客观描述转为严惩不贷的主观期待,并缀以“满板如星罗”,流露出全面打击河朔藩镇的强烈

愿望.
综上所述,«月蚀诗»先叙食月之“蛙罪”,托讽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不尊朝廷、触忤宪宗、盗据藩镇;

后叙姑息纵容虾蟆精之“众罪”,以东方苍龙之象托讽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以南方朱雀之象托讽神策

军中尉吐突承璀,以西方白虎之象托讽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以北方玄武之象合讽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一一批判这些养寇无功的诸军统帅②.至全诗结尾部分,卢诗云“众星尽原

赦,一蟆独诛磔”,韩诗云“尽释众罪,以蛙磔死”,最终回到对成德之役的始作俑者———王承宗的批判

上来,再现了全诗的托讽主旨.

四、诗派建构:诗性与德性的统一

究明«月蚀诗»的托讽对象及本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体认韩、卢二诗异同及其在诗派建构中的

重要意义.从篇幅上看,卢诗长达１６００余字,至韩诗已不足６００字.自宋代以来,论者往往扬韩抑

卢,认为卢诗险怪太过、冗语太多,肯定了韩愈删削卢诗的必要性,甚至认为韩愈诗题所谓“效玉川子

作”,并非真正的“效”,其本质乃是“删”③.实际上,“删”与“效”本非截然对立的存在.虽然韩诗在一

些细节描写上多有删改,却并未改变“蛙罪”与“众罪”的托讽结构,并未改变批判王承宗之乱的托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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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第７７９１ ７７９２页.
此后,卢诗尚有一段诸天星之铺叙,韩诗省作“此外内外官,琐细不足科”,可见亦属“众罪”范畴,第不若四象罪行之著.韩

诗既略去,今亦不必赘考,以免太过“琐细”.
参见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五引陈长方评语,第３９页a;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卷八,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２５６ ２５７页;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５５页.



主旨,甚至连“虾蟆精”、四方星象的托讽次序和具体对象也与卢诗一一对应.这样看来,韩诗篇幅虽

不及卢诗一半,但本质上当仍属“效”而非“删”,或可谓效而删之,不离其宗.
从另一方面讲,“删”虽非韩诗的本质属性,其于诗派建构的意义却不逊于“效”.如果说“效”宣

示着卢仝对韩孟诗派的重要贡献,凸显了奇诡诗风对于韩孟诗派的重要价值,那么“删”不啻为韩愈

以诗派主盟的姿态对诗派成员从技艺到话语的双重规训.具体地讲,韩愈对卢诗的删削包括三类情

形:第一类是有泄露托讽本事之嫌的诗句,如卢诗直言时人董秦、郦定进之事,“致失比兴之体”,此点

前人已指出①,不赘.第二类是拉杂繁冗、甚至游离于托讽主旨的诗句,比如卢诗铺叙月色之皎洁、罗
列月蚀成因诸说等.尤当注意的是第三类,即卢诗多处讽刺“天”的诗句.比如“人养虎,被虎啮.天

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类,一一自作孽”,这里反用“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②之典,意谓

“天媚蟆”亦属“自作孽”,通过对“天”的批评和警示,表达对唐宪宗最终向王承宗妥协而罢兵的强烈

不满.又如“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拟错准拟”,不仅讽刺了不念天恩的诸军统帅,还讽刺了决策失

误的唐宪宗本人.再如卢诗提及郦定进时说道:“太白真将军,怒激锋铓生”,“天唯两眼失一眼,将军

何处行天兵”,意谓郦定进真堪将才,可惜捐躯疆场,再不能统兵作战,其根本原因在于上天失察,再
次把矛头指向错用承璀将兵的唐宪宗.要言之,卢诗不仅批判了兴乱不臣的王承宗、渎职姑息的诸

军统帅,而且对错用诸帅并最终向王承宗妥协的唐宪宗也毫不避讳地予以批评.然而在韩诗中,卢
诗怨刺宪宗的情绪随着讽“天”诗句的消失而消失,与此同时,“蛙罪”与“众罪”的铺叙节奏更为紧凑,
托讽王承宗之乱这一主旨得以强化,唐宪宗的形象得到有效维护,全诗尊王攘夷的思想倾向进一步

凸显.
可以说,韩愈对卢诗讽“天”诗句的删削,已非单纯的诗艺问题,而是关涉到托讽话语的取舍、奇

诡诗风的形塑和诗派气质的建构.正如韩愈元和六年«寄卢仝»云,“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

使”,“故知忠孝生天性,洁身乱伦安足拟”,韩愈并不认同处士群体普遍存在的“刺口论世”的冲动和

“洁身乱伦”的气质,在这一气质之下的诗歌创作,即便达到了“怪辞惊众”的艺术效果,也难以被韩愈

接受.为此,韩愈一再提醒卢仝回到“立言垂范”的根本上来③.可以说,韩愈所倡导的诗派气质,并
不赞同与敦厚诗教截然对立的创作姿态,并不接受假借审美抑或审丑的艺术好尚消解以君臣父子为

根柢的古典伦理价值④;相反地,韩愈尝试以奇诡诗风开示古典伦理之诗性言说的又一法门,俾诗性

之超越与德性之醇正交结共生.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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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王元启:«读韩记疑»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３１０册,第４９１页.
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５页.
韩愈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寄卢仝»,第７８２页.

２０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往往把韩孟诗派的奇诡诗风与重视伦理道德的传统诗教相对照.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韩愈诗

歌的现代性问题.这些论述颇有见地,予人启迪.同时也应看到,韩愈所倡导的奇诡诗风及其大量创作实践存在着复杂面向,不少

作品中诗性的现代性与德性的前现代性交结共生,奇诡诗风不仅是目的性存在,亦是工具性存在(参见拙文«元和政治与奇诡诗风之

关系窥管———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新证»,«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在这种状况下,韩愈及韩孟诗派是否具

备出离前现代场域的可能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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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编年史相关问题讨论

伏 俊 琏

摘　要:编年体文学著作,以年代为纲,可以把此年的作家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流、重要

文学活动等一一呈现,全面、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面貌.敦煌文学编年,要根据其特点进行.对传世经典

文学作品,只对其抄写时间进行考证,以说明它们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境.文人的创作,作者可考,但具体

创作时间无法确定,则系于该作者的卒年.作者生卒年无法考定,而其进士及第或活动的大致时间可考

者,系于可考之年.作者生平不可考者,可根据内容推测其大致时代.抄写时间可考者,系于抄写时间,相

当于后世的作品发表时间.敦煌讲唱文学,既难考作者,也无法考订创作时间,根据内容考定其大致产生

时代以及写本的抄写时间.文学活动的编年,主要指文人交往、文学仪式、作品汇集等时间的考定.对敦

煌文学写本的编辑或抄写时间的考定,要采用多种综合方式,如根据避讳字考定,根据内容判断其创作的

大致年代,运用系连法,包括写本群系连法和字体归类系连法等方法进行判断.由相互联系的多个文学写

本构成的写本群,是考定抄写时间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文学编年;敦煌文学;文学活动;写本抄录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１１

引言:编年体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及敦煌文学编年史的特点

１９３０年代,刘汝霖出版了«汉晋学术编年»和«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① ,两部著作虽名曰“学术编

年”,而文学的内容尽含其中.与此同时,敖士英有«中国文学年表»② ,是以编年形式专一研究中国文

学的著作.其后不久,陆侃如开始了长达１０年的«中古文学系年»的研究和写作(１９３７ １９４７).陈

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代先后,
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
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③ 对编年体文学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长期以来,编年体文学史并没

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章节体文学史还是占据着文学史研究的主流.章节体文学史可以就文学史上的

关键问题展开全面叙述,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不足是“史”的特点不明显,除了前面的背景论述

之外,主体部分更像是作家评传、作品分类分析.１９７８年,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写道:
“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

特色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

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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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

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是为什么?”①傅先生的呼吁,在文学史界影响很大.从

此以后,学者们在探索文学史的写法时,编年体文学史越来越受重视.１９８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了陆侃如４０年前的旧著«中古文学系年»,这部巨著洋洋８０余万字,以年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
起自公元前５３年扬雄出生,下迄公元３４０年卢谌去世,共收录１５０多位作家,详细考证了他们的生

平事迹、著作篇目及创作时间.从此以后,编年体文学史渐成兴盛之势,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
李福庚«南北朝作家编年初稿»、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等相继出版②,而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曹
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作为断代文学编年史③,是
编年体文学史成熟的标志.进入新世纪,文学编年史研究更趋系统和完备,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

史»、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赵逵夫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等是其代表④.
编年体文学著作,使我们对文学史的了解更为全面、更为立体.以年代为纲,我们打开某一年,

则此年的作家行踪、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流和切磋、重大文学活动,与此相关的其他文艺形

式(如歌舞、绘画等)发展的关系,就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构建了一幅幅动态的立体式的文学图景.
程千帆对编年体文学史有更高的要求,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中说:“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

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空
间的纽带将其熔为一炉.«左传»,特别是«资治通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是否可以说,从文

学的角度看,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很是不够.我从傅先生所写的初唐三十年的初稿来

看,似乎还有点拘束,缺乏«左传»«通鉴»中不时出现的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的大块文章.我们期待书

中写杜甫、元结、韩愈时能出现«通鉴»写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那种好文章.编年史必须有极强

的可读性,而不仅是翔实可靠的记事簿.通过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有机的结合,又有文学编年史

这样一种‘旧邦新命’的载体,我相信傅先生及其学侣们这一创造性尝试,必然会获得成功.”⑤现在出

版的各种文学编年史,包括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由于受体例的限制,还未能达到程千

帆所期待的那种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的大块文章,而主要是文献学的考证,是一种史料长编.但要使

编年体文学史达到极强的可读性,达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有机的结合,那应当是另一种编年史,
我们现在所做的仅是这一更高标准编年史的基础工作.

敦煌文学编年,不仅要给作品编年,还要考证写本的抄写年代.与传统的文学编年史相比,它有

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其难点.编年体文学史以年代为纲,作家为目,而敦煌文学中最有代表

性的讲唱文学作品,大多没有作者,经过一代一代讲唱者的修改增订,产生年代难以确定.除了来自

中原的文学作品以外,敦煌本地的作者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生平事迹难以查考.敦煌文学

文献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元典抄本,其编年特点亦值得思索.敦煌的文学作品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

来,这些写本经过千余年的岁月,经过后人的移动、翻阅、整理,分散异地,大多残缺不全,能考证其抄

写时间的仅是其中的少数.针对敦煌文学文献的特点,本文拟对其编年特征作一番思考,以就正于

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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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文学元典的编年

对«诗经»«楚辞»«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元典,只对其抄写时间进行考证,以说明它们在敦煌

地区的传播情境.
«诗经»在敦煌是作为经书传播的,但对读者来说,除了经义之外,文学的内涵无疑影响他们最

大.试想,任何一个文化人,读«关雎»恐怕感受到的是情景之美,尤其是其中刻骨的相思之情,感人

至深.至于那些“后妃之德”,一般人很难感受得到.敦煌出土的«诗经»写本,有４５个卷号.所抄的

«诗经»都是毛诗系列,大多是诂训传本,少数是只有经没有注解的白文本,还有唐太宗时期孔颖达的

«毛诗正义»本.就内容而言,«诗经»的«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都有所保存.用敦

煌本校勘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有不少差异,有诸多精彩的被埋没一千多年的古义得重见天日.
这些«诗经»写本的抄写时间,从北朝到晚唐都有.

如P．２５０６抄写«诗经小雅»,书法很精美.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和姜亮夫«敦煌本毛诗

传笺校录»都认为是六朝写本①.日本学者石塚晴通则认为是７世纪中后期抄于中原的写本②.此

写本抄写很正规,所存１３５行中没有一个避唐讳字,判断为六朝写本是有道理的.卷背抄有«唐天复

五年乙丑(９０５)岁具注历日»和词５首,词与残日历为同一人所抄.可见正面的«诗经»写本至少流传

了三百多年.P．２５７０抄写«诗经小雅»近５０行,罗振玉、姜亮夫根据避讳以为是六朝写本.赵声良

根据书法字体的特征,定为北魏晚期写本③.定此卷为唐前写本,不会大错.有意思的是,写本末有

题记“寅年净土寺学生赵令全读”一行,纸背有细字一行:“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

鹘至”,咸通十六年即公元８７５年.按,净土寺学是敦煌存在时间最长的寺学之一,据李正宇考证,它
至少在公元８７０ ９７３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存在④.咸通十五年改元乾符,敦煌地僻西陲,不知已经

改元,故仍书咸通十六年.距咸通十五年最近的寅年是“庚寅”(８７０)和“壬寅”(８８２),则赵令全读此

卷当在此二年中的某一年⑤.姜伯勤则认为净土寺建立于８４０年前后,“此种以地支纪年的方法属于

吐蕃管辖时期,而８４０年后(崇恩赠地立寺)及８４８年(张义潮起义之年)前之寅年为公元８４６年丙

寅”⑥.从北魏末到此,已经三百多年.三百多年前的写经,至此仍在阅读.按照姜先生的观点,读此

卷的赵令全,生活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学很兴盛,而寺学的教材之一还是

儒家经典,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P．３７３７抄写«诗经»的«鲁颂»和«商颂»,可能是武则天后期的写本⑦.P．３３８３是从中原流传到敦

煌的«毛诗音»写本,字体精美,当抄于盛唐时期.P．４６３４抄写«诗经周南»,与S．１１４４６为同一写本

而撕开者,S．１１４４６抄有开元年间沙州敦煌县籍账,则可判定为开元以后的写本.P．４９９４与S．２０４９
亦可缀合,正面抄«诗经豳风»和«小雅»,卷背为古诗文杂抄,其中抄有署名刘长卿的«酒赋»,刘长

卿大约卒于唐德宗贞元二年(７８６),则此本是中唐的抄本.S．１０抄写«诗经邶风»,王重民认为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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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一册,台北:大通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５６页.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８页.
石塚晴通:«敦煌の加点本»,«讲座敦煌５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２４７页.
赵声良:«P．２５７０‹毛诗›残卷为北魏写本»,«敦煌书法库»(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４卷第２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第２５６页)就以为是８８２年,程喜霖«敦煌吐鲁番文书所

见儒家经典及其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１９９７年４期)则以为是８７０年.
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第８９页.
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５页.



写本①,平山久雄认为是盛唐写本②.S．１７２２抄写«诗经周南»,潘重规认为是南朝人抄本③.但此

本可与P．２５３７缀合,P．２５３７抄有唐太宗之子蒋王李恽的属官杜嗣先所作的«兔园册府»,则为唐人写

本无疑.石塚晴通«敦煌の加点本»认为是中唐的写本④,可能更接近实际.S．２７２９抄有«毛诗音»,
卷背有“辰年三月日僧尼部落净辩牒”题记.据此,“毛诗音”的抄写时间不会晚于“大蕃国庚辰年

(８００)”,而它的上限,当在此年之前的吐蕃统治时期.

P．２５２９是一个抄写«诗经国风»的长卷,保存了５８１行.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和姜亮

夫«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都认为是初唐太宗时期的写本⑤.黄瑞云«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以为

此卷与S．３９５１所写内容相接,字体相似,实为一卷之断裂者.“此卷之作,必晚于睿宗以后七世,不
早于敬宗以前:盖晚唐人手书.”⑥P．２６６９抄写«诗经大雅»和«国风»(先«大雅»后«国风»盖后误粘

者),此卷«国风»卷背有题记云:“大顺贰年(８９１)五月十九日游近□”,则为晚唐抄本.P．２９７８抄写

«国风»和«小雅»,是九世纪末的写本.
可见,«诗经»一直是敦煌地区学习的教材,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时期,在佛教的寺学中,人们依然

在阅读«诗经»等儒家经典.
敦煌写本中有三个抄有李善«文选注»,其中较长的两个:P．２５２７起自今本卷四十五“设论”东方

曼倩«答客难»“不可胜数”,到扬子云«解嘲»“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止,存１２２行,注文均为双行,
书法工整.这个写本中“世”字、“治”字、“虎”字各缺末笔,这是避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和李渊

的父亲李虎的讳,那么这个写本应当抄于高宗时代.P．２５２８为今本卷二“京都赋”«西京赋»写本,起
自“井干叠而百增”,至赋末李注止.末标“文选卷第二”五字,另有一行写“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

写勘了”一行.此卷存３５５行.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调露二年(６８０)八月二十三日改元永隆,永
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６８１)二月十九日.这两个写本皆抄于初唐之时,而永隆二年时,李善

还健在.我们知道,«文选»李善注屡经后世窜乱.今敦煌本是李善生前的抄本,对于考察«文选»李
善注的原貌意义重大.P．２５２８是在长安弘济寺抄写的,此卷可能为该寺僧人所抄而流入敦煌者,于
此可见丝绸之路畅通时期敦煌与长安的文化交往.而唐代佛寺中藏有大量世俗著作,也是不争的

事实.

S．５４７８«文心雕龙»残卷,为小册子形式,用草书抄写,“虽无钩锁连环之奇,而有风行雨散之致,
可与日本皇室藏相传为贺知章草书«孝经»相媲美”⑦.起«原道篇第一»赞曰末,迄«谐隐第十五»篇题

目,前后皆残,完整篇目有«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辩骚第五»«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
赋第八»«颂赞第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哀吊第十三»«杂文第十四»等１３篇.
此卷的抄写时间,有初唐、中唐、晚唐诸说.林其锬、陈凤金认为“有很大可能殆出初唐人手”⑧.张涌

泉根据避讳定此卷为睿宗朝的抄本⑨.赵万里认为:“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
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姜亮夫则把抄写时间定在唐宣宗大中七年(８５３).日本学者铃木虎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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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其缮写时间在唐末①.我们认为抄于睿宗、玄宗朝的可能在性更大.本卷«铭箴篇»把“张昶”误
写为“张旭”,则抄于张旭声誉正盛的开元、天宝时期.这个时期,中原与敦煌的文化交往频繁,抄于

中原的«文心雕龙»传到敦煌的机会更多.

二、对一般性文人创作的诗文的编年

敦煌写本中保存的文人创作的诗文,尤其是中原文人的作品,尽量考证其创作时间.对见于传

世文献中诗文的考定,充分利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诗佚文,其作者可考,
但具体创作时间无法确定,则系于该作者的卒年.作者生卒年无法考定,而其进士及第或活动的大

致时间可考者,系于可考之年.活动时间也不可考,可根据内容推测其大致时代.而写本的抄写时

间可考者,系于抄写时间,相当于后世的作品发表时间.
敦煌写本«酒赋»,署“江州刺史刘长卿撰”,有P．２６３３、P．２５４４、S．２０４９、P．２５５５、P．２４８８、P．３８１２、P．

４９９３等七个写本.其中P．２６３３,首题“酒赋一本江州刺史刘长卿撰”,尾题“酒赋壹本”.此写本末段

署有“辛巳年正月五日记”题记,经考此“辛巳”当为后梁贞明七年(９２１).S．２０４９首题“酒赋”.P．
２５５５首题“高兴歌,江州刺史刘长卿”,经考,此写本抄于９１３年以后,与P．２６３３抄于９２１年的时间接

近.P．２４８８首题“高兴歌酒赋一本,江州刺史刘长卿撰”,卷背有题记:“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

书记之耳”,经考此“辛卯年”应是五代后唐明宗李亶长兴二年,公元９３１年.P．３８１２首题“高兴歌,江
州刺史刘长卿”,有“维大唐乾宁二年”题记,标明了此卷的抄写时间为唐昭宗李晔乾宁二年(８９５).
«酒赋»抄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半个世纪.

至于«酒赋»的作者是不是刘长卿,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根据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刘长卿

并未任过江州刺史,«江西通志»及«九江府志»也未见江州刺史任上有刘长卿之名者.所以柴剑虹、
任半塘、徐俊等都认为本篇不是“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所作②.柴剑虹还找出了«元和姓纂»记载

的另一个刘长卿,“元遂子,工部员外”,大概以为此人就是«酒赋»的作者.按«元和姓纂»卷五载有弘

农刘氏一族,说“(刘)元遂生长卿,工部员外.长卿生敞”,岑仲勉校记称“此非诗人之长卿”③.王勋

成考定刘敞曾在７５８ ７７０年之间做过巫州刺史,那么其父刘长卿只能是开元(７１３ ７４１)时期的人,
而«酒赋»中提到的李稍云则是开元以后以酒令出名的,那么生活于开元年间的工部员外刘长卿就不

可能是«酒赋»的作者④.毕庶春则认为«酒赋»的作者就是大诗人刘长卿,“高兴”为郡名(今属广东),
刘长卿曾被贬南巴尉,南巴属原高兴郡所辖地,故刘长卿身居“高兴”之地而作«高兴歌酒赋»,其时当

在公元７６０年左右⑤.我们认为,«酒赋»的五个写本皆明确题作者为“江州刺史刘长卿”,学者们提出

的证据还不足以推翻刘长卿的著作权,至于他是否做过江州刺史,当需要进一步考证.据近半个世

纪出土的唐人碑志,唐代官职更替比较频繁,一些任期很短,没有被史籍记载的不少.
«酒赋»本身也提供了其创作时代的信息.«酒赋»云:“壶觞百杯徒浪饮,章程不许李稍云.”据李

肇«国史补»记载,李稍(一作捎)云是麟德(６６４ ６６５)以后酒令的改进者.另外,«太平广记»卷二七

九引«广异记»记载:“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明年上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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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娼,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①其

中提到的卢若虚为武后长安年间(７０１ ７０４)左拾遗卢藏用之弟.裴士南兄裴士淹,开元末(７４２)曾
为郎官.据«登科记考»卷五,李蒙于开元元年(７１３)博学宏词科及第,而«全唐文»卷三六一说李蒙是

开元五年进士.总之,李稍云等一批文人都是开元时人.据«旧唐书地理志»,中唐前曾有两次江

州之置,一次在武德四年(６２１),一次在乾元元年(７５８).天宝元年(７４２)至乾元初,江州称寻阳郡.
«酒赋»题署“江州刺史”作,则乾元元年可以定为«酒赋»产生的上限.刘长卿约卒于唐德宗贞元二年

(７８６),则７５８ ７８６年为«酒赋»产生的时间.

Дx．３８６５保存了一首残诗:“故朝何事谢承朝,木德□天火□消.九有徒□归夏禹,八方神气助

唐尧.紫云捧入团霄汉,赤雀衔书渡雁桥.闻道乾坤再含育,生灵何处不逍遥.”原写本无题,署名

“李季兰”.此诗不见于«全唐诗»等传世文献.李季兰(? ７８４),名冶,字季兰,乌程(今江苏吴兴)
人,唐女道士.她是一位早慧的才女,据«唐诗纪事»卷七八记载,五六岁时,能诗善文,后专心翰墨,
尤工格律,刘长卿称其“诗中女豪”.大历末年,奉诏入宫,优赐甚厚.兴元元年(７８４)因写诗颂朱泚

称帝被杀.
据唐人赵元一«奉天录»卷一记载,泾原兵变中,朱泚杀戮了一大批皇室宗亲和大臣,长安血腥.

“时有风情女子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兴元元年,朱泚兵败逃亡,七月,唐德宗返回长

安,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②.
«奉天录»不录的这首“悖逆”之诗,应当就是敦煌写本保存的这首缺题七言诗③.此诗首联写朱泚新

朝为火德,代替唐之木德,是五德相克之必然.颔联和颈联歌颂朱泚代唐为帝乃神人共向,天运所

归,有祥瑞可证.尾联歌颂新朝包容化育天下万事万物,人民从此可以过上逍遥自在的日子.«奉天

录»卷二记载,朱泚于宣政殿继承皇位时,“愚智莫不血怒”.当时有严巨川写诗道:“烟尘忽起犯中

原,自古临危道贵存.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虏将醉西园.传烽

万里无师至,累代何人受汉恩.”④与李季兰诗表达的阿谀之情形成鲜明对照.«资治通鉴»记德宗建

中四年(７８３)十月八日,“朱泚自白华殿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⑤.则李季兰此诗,当写

于此月.

P．２５５５写本抄有署名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前四句云:“怀素才年三十余,不出湖南学草书.
大夸羲献将齐德,切比锺繇也不如.”全诗七言３６句,前四句写怀素的书法与以往书法大家相比毫不

逊色.再以形象化的语言描写其草书的特点:如斩蛟龙,断犀象,巨石悬,枯松倒,鸿雁翼,水转珠.
最后论怀素的人品与其书法风格,文狂而心不狂,他的为人和他的书法两美相配.本诗是敦煌写本

中唯一一首完整而又颇具文采的咏书诗,不仅是考证怀素生平的重要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首极

具鉴赏价值的优秀诗作.作者马云奇,生平不详.怀素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其草书造诣很高,李
白、张谓、颜真卿、戴叔伦、钱起等皆有诗称赞.

这首诗可以佐证怀素的生年.怀素的生年,过去有两种说法.怀素«清净经»帖末:“贞元元年

(７８５)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时年六十有一.”⑥据此,他生于开元十三年(７２５).
怀素«小草千字文»帖末:“贞元十五年(７９９)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⑦据此,怀素生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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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十五年(７３７).两说都根据怀素自己的记载,则两条记载必有一讹.怀素«清净经»帖末的题款,
最早见于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①,而根据«大明一统志»卷六五«永州府寺观»的记载,太平寺是明

代初年才改建,所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的题跋可能是赝品,其中“时年六十有一”就是讹传.
«草书歌»写道:“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亚相”一语,潘重规、阎文儒认为是崔瓘、

崔玄暐、卢翰等人②.按,«全唐诗»卷二五五收有苏涣歌行体的«赠零陵僧»,其中写道:“忽然告我游

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原下注:“一本下有‘兼送谒徐广州’六
字,一作«怀素上人草书歌»,第十九句缺一字.”③很明显,亚相指徐广州徐浩,他是当时著名书法家,
事迹见«新唐书»卷一六○«徐浩传».徐浩于大历二年(７６７)四月至大历三年十月任广州刺史,并领

衔岭南节度观察使兼御史大夫,见«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唐人习称御史大夫为“亚相”.马云奇

的诗写于怀素从广州回到湖南不久,最迟也是亚相徐浩在任的大历二年.如果怀素生于开元二十五

年,这一年是３２岁,与诗中记载的“三十余”相符.
以上我们考定了三首佚诗的写作时间,以说明作品编年考证方法的综合性.

三、对讲唱文学的编年

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有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文学体裁,是敦煌讲唱文学的代表.
敦煌讲唱文学,既难考作者,也无法考订创作时间,只能根据内容考定其大致产生时代.

如P．２５５３«王昭君变文»末尾有“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

(尚)在”一句,“奄从风烛,八百余年”是说从昭君去世,至今八百多年.昭君出塞,在汉元帝竟宁元年

(前３３),其去世之年无考,但她在匈奴至少生活了１０年以上或者更长.所以“八百余年”是个概数,
根据变文对匈奴单于多情重爱的描写,则其写成于吐蕃统治敦煌的初期,我们姑系于公元７９１年④.

S．２２０４«董永变文»的创作时间,谢海平通过考证董永卖身索价“八十贯”“百千”等,联系唐代绵

绢价格变动情况,认为“作变文时之锦价,匹约百钱耳,其时当在玄宗天宝之前,或在太宗贞观间

乎?”⑤罗宗涛则从变文中董永的身价、土地买卖及册书制,断定变文成立“不但在中唐以后,甚至成立

于五代的可能性也不小”⑥.张鸿勋则认为原文“孝感先贤说董永”中的孝感是县名,孝感属湖北省,
汉为安陆县地,南朝宋析置孝昌县,唐咸通时改孝感.所以本篇当写成于咸通(８６０ ８７４)以后⑦.综

合诸家之说,本篇当创造于晚唐.
«汉将王陵变»见于六件敦煌写本(S．５４３７、P．３８６７＋P．３６２７、北大１８７＋潘吉星藏卷、S．９９４６).

其创作时间,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一文推想在九世纪上半叶⑧,当时敦煌还在吐蕃统治时期.本篇

的抄写时间,P．３６２７后题“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阎物成写记”,“天福”为后晋高祖年号,天福四

年为公元９３９年.北大藏１８７题记有“辛巳年九月”“太平兴国三年索清子”,太平兴国为宋太宗年

号,三年为９７８年,则“辛巳年”当为９８１年.可见这篇变文主要流传于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
又如S．１３３«秋胡小说»,我们认为可能创作于唐代中晚期,其最后写定,当在寺学最为盛行的张

氏归义军时期(８４８ ９３６).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对小说以下文字的考定:“终日披寻三史,洞达九经”,
“辞妻了首,服得十帙文书,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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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唐玄宗时期,«孝经»«庄子»最受重视,玄宗曾亲自作注.此时,以五臣注为代表的«文选»学也

最为流行.«秋胡小说»以«孝经»居“九经”之首,秋胡喜欢的书中,有«文选»和«庄子»,就透露出一些

时代信息.«秋胡小说»还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名曰“三史”,当与穆宗长庆二年(８２２)置“三史

科”有关.«秋胡变文»记载秋胡在“石堂”向千年老仙学习“九经”,“石堂”就是当时敦煌的“寺学”.
“寺学”之名见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的敦煌文献中,而归义军时期,更是得以大力发展.因此,«秋胡

小说»作为一篇民间文学,经过了从盛唐到五代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①.
大量的讲唱文学,无法根据其内容考证其产生时间,那么其抄写时间就是其产生的下限.有些

作品的抄写时间也无法考定时间,我们按以类相从的办法系年.如«敦煌变文集»收有三篇«维摩诘

经讲经文»,分别抄于S．４５７１、S．３８７２、P．２２９２写本.这三篇讲经文应当写定于不同的时间,流传时间

颇长.其第三篇(P．２２９２)有“广政十年(９４７)八月九日在西川境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书

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年至四八岁于州中□明寺开讲,极是温热”题记,说明于广政十年抄于成

都.我们按照以类相从的办法把这三篇«维摩诘经讲经文»都系于广政十年.

四、对文学活动的编年

敦煌文学编年包括对文学活动的系年.文学活动主要指文人交往、文学仪式、作品汇集等.如

武则天大足元年(７０１),张宗昌主持,李峤、张说、沈诠期等４０多人参加编撰了«三教珠英»１３００卷.
书成之后,崔融把参加编撰的４７人的诗作汇集起来,按照官职大小排序,编成«珠英学士集»五卷,是
唐代较早的诗歌总集.此书宋以后散佚不存,敦煌写本S．２７１７、P．３７７１两件写本保存了部分内容.
两件写本共存作者１３人,诗５５首,其中佚诗３０首.那么长安二年(７０２)崔融编成«珠英集»,就成了

敦煌写本中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
又如大中五年(８５１),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收复敦煌后,委派沙州都法律洪辩的弟子悟真入朝.

悟真在长安游览佛寺,与京城高僧大德见面,吟诗唱诵,极一时之盛.敦煌有三件写本(P．３７２０、P．
３８８６、S．４６５４)记录了悟真入京受朝廷诏赐及与京城要员、两街高僧赠诗酬答的事,保存有“两街大德

赠诗”１５首,诸朝官所赠之诗１首,悟真答诗及歌咏长安行的诗３首.这些都是敦煌文学史上的

大事②.
敦煌文学写本,大多具有文学总集性质,这些写本的编辑,就是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当时文学传

播的主要形式.比如著名的 Дx．３８７１＋P．２５５５缀合写本,抄录了２１１首诗,２篇文,是一部唐人选编

的唐代诗文集.这个写本的编集者和编集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这个写本的选编者

就是其中６０首陷蕃诗的作者、又是«胡笳十九拍»的作者毛押牙.他是归义军张氏后期(１０世纪初)
人,家乡在蒲昌海(今罗布泊)东边.他从小读书,能诗善文,对儒家和佛家的典籍都下过很大功夫,
二十岁就在当地大有名气.后来到了沙州(敦煌),在归义军节度使麾下任押牙.公元９０８年,唐朝

灭亡,诸侯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也趁机建立了西汉金山国(９１０ ９１４).这一时

期,甘州回鹘雄踞西边,虎视眈眈,是沙州归义军的最大威胁.而当时能和甘州回鹘对抗的只有吐

蕃,而且甘州回鹘与吐蕃矛盾重重,正可以利用.所以,归义军便派毛押牙一行出使吐蕃,请求外援.
但金山国刚刚建立,甘州回鹘即大兵压境.新生的金山国政权寡不敌众,只得与甘州回鹘签订了投

降条约,表示要和吐蕃断绝关系.消息传至吐蕃,自然引起了吐蕃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扣留了沙州

归义军派来的毛押牙一行使者,两年后才放归.这次被派出使吐蕃,毛押牙本来很不情愿,后来竟被

囚禁扣留,郁闷的心情更为悲愁.他一路上用诗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和心情,成６０首陷蕃诗.前２４
首为纪行诗,从敦煌出发,直到吐蕃的驻军重镇临蕃.后３６首写囚禁于临蕃时的见闻和心情,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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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愁,情真意切.大约是回到敦煌后不久,他把自己的陷蕃诗整理为一组,并把之前自己汇集的诗作

分体分类编辑,综合为一集,时间大约在金山国取消帝号的公元９１４年左右.
细细读来,这个写本分类汇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编者的思想和情绪.比如,第一组为唐代边

塞诗杂抄１３首,描写边塞风光,这是作者最为熟悉的家乡风景.第二组为七言诗４７首,抒发的是别

离之情.编集抄录至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有佚名的«明堂诗»和盛唐时期孔璋的«代李邕死表»作
为过渡的标志.前者表现的是战胜敌人、气壮山河的信心,后者则是对英雄的怀念.以下为第二次

编辑,第三组为咏物诗１６首,表达对平静而有趣生活的向往.第四类即前文所讲的毛押牙自己创作

的陷蕃诗６０首和中唐刘商的«胡笳十八拍».编集这组陷蕃诗是对自己痛苦经历和心情的追忆,所
以作者联想到被匈奴掳去囚禁了１２年的蔡琰和她的«胡笳曲».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抄录了刘商的

«胡笳十八拍»,悲愤难已,又情不自禁地创作了第十九拍:“落蕃人毛押牙遂加一拍因为十九拍”:“去
年骨肉悲[□]坼,不似今年苦为客.失土翻同落水瓶,归蕃永作投河石.他乡人物稀相识,独有夫君

沉怜惜.岁暮态情生百端,不觉愁牵加一拍.”第五组是闺怨诗、宫怨诗１９首汇抄,主要表达的是对

亲人和故乡的思念.亲人生死未卜,见面无期,这一切都是因为吐蕃的入侵,于是他抄录了«为肃州

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借这篇雄文痛斥侵略者.至此,第二次编辑就算完成了.第五组共计１９首

诗,是从四川传来的一组诗,其中最后一首是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是书法爱好者毛押牙偏爱的

作品.第六组是一位长安落蕃人的陷蕃诗１２首,是对自己６０首陷蕃诗的回应;由于这组陷蕃诗表

达的情感比较开朗,所以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宽慰.作者的诗集即将完成,此时此刻,他浮想

联翩,用大几倍的字体抄录了唐玄宗«御制勤政楼下观灯»,借诗中的大唐气象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
整个写本的六组诗经过了三次编辑①.

五、考订文学写本编辑或抄写时间的基本方法

关于敦煌文学写本的编辑或抄写时间的考订,根据文本情况,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写本有明确题纪年题记的,这一类最清楚.
二是有题记,但年代不是很明确的.如只署甲子纪年而没有年号,或只出现“大蕃国”字样,或只

出现抄写的地点.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多种要素考定其抄写时间.１９６１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资料室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前言:“按敦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７８１)为吐蕃所管辖,到唐宣宗大中

四年(８５０)张议潮治理敦煌,中间敦煌在吐蕃管辖时期凡７０年.在这个时期,所有写经壁画都只署

甲子,并无年号.”这种说法影响了很多学者.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仅凭只署甲子,便认定

为吐蕃占领时期的写本,其实是靠不住的.比如P．２４８８是一个抄有«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秦
将赋»«酒赋»等赋作的唐人赋集写本,写本的背面有两条题记:“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记之

耳”,“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这里的“辛卯”为哪一年,学术界看法不同.如果根据«敦煌

资料»的意见,就可以定为元和六年(８１１).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定为长兴二年

(９３１)②.考虑到此写本正面和背面的全部信息,我们认为,“辛卯年”应是五代后唐明宗李亶长兴二

年,此时敦煌为曹议金统治时期.
又如P．２９７２写本正面抄写«茶酒论»,背面抄«丁丑年六月十日图李僧正迁化纳□历»(首题),还

有“金光明寺”的涂鸦.按,写本背面的“金光明寺”是判断该写本抄写时代的重要根据.金光明寺是

敦煌著名寺庙,公元９０５ ９２２年在金光明寺设有寺学③.所以P．２９７２卷背的“金光明寺”四字是寺

学中的学郎所为.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丁丑年,即后梁末帝贞明三年(９１７),那么P．２９７２写本当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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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７年或此前不久.
三是根据避讳字、武周新字以大致确定其抄写时间.比如,S．５４７８«文心雕龙»抄卷,此卷“渊”

“世”“民”等字皆避讳,乃避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讳,当为玄宗时抄本.又如P．２５２５«文选»,此卷凡

“虎”字皆缺笔,乃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讳,而“世”“民”二字不避太宗讳,盖抄于高祖武德年间.
武后新字,起于永昌元年(６８９),行至长安四年(７０４)武后死即止.这期间法律要求全国使用新字.
但是用避讳字或武周新字判断写本的时代,一定要顾及其他证据.因为民间抄本,对避讳的遵守未

必十分严格,而朝廷也曾有相应的变通,如太宗李世民曾赦令“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①.
而武周新字,在民间流行时间较长,朝廷也是在经过了１２４年,到唐文宗太和二年(８２８)十月,才下诏

禁废.据王三庆调查,敦煌写本中使用武周新字者５００多件,经过研究,这些写本中约有一半是武周

时期所抄②,故不能以武周新字为孤证断定写本的时代.
四是根据内容判断其创作的大致年代.写本中记述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都是我们判断写本

抄写时间的根据.如S．２６０７＋S．９９３１缀合本,正面抄写曲子词２８首(包括残词),背面抄«某寺法器

杂物交割帐».在正面的曲子词中,有两首是唐昭宗的作品,见于«全唐诗»,根据«旧唐书昭帝纪»
的记载,这两首词作于乾宁四年(８９７),这是此写本抄写的上限.背面的«某寺法器杂物交割帐»中有

“法真”“道政”等人名.法真的名字还见于S．６４１７«同光四年(９２６)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神咸状»,在这

篇状中,法真是金光明寺寺主,而S．２６０７«某寺法器杂物交割帐»中他还是普通僧人,则此写本抄于同

光四年(９２６)之前.道政的名字还见于S．２７１１、S．３９０５两个写本,记载他是１０世纪初归义军时期金

光明寺的僧人.所以S．２６０７抄于乾宁四年(８９７)到同光四年(９２６)之间.
五是系连法,包括写本缀合系连法和字体归类系连法.敦煌写本有的撕裂成几段,作为不同编

号,或藏于不同地方.经过缀合后成为一件较完整的写本,如果某一段可考定抄写时间,则整个写本

的抄写时间可以知晓.所谓字体系连法,当然包括按照书法的时代风格判断其所在的大致时代.但

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根据字体断代.敦煌写本虽然是从５世纪到１１世纪的抄本,但其中的文学写本,
尤其是讲唱文学写本,多集中于晚唐五代,有一些写本出于一人之手.如张球(约８２３ 约９１１)是晚

唐五代敦煌著名文人,他的作品在敦煌写本中保存了十多篇.他也抄录了不少的写本,经过颜廷亮、
杨宝玉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敦煌写经中有十多件署名“八十二老人”到“八十八老人”的题记,其“八旬

老人”就是张球,其字体亦可大致判断.以此为线索,可以摸排到张球抄录的文学写本③.又如道真

和尚(约９１５ ９８７),敦煌僧人,出家于沙州三界寺,曾为沙州僧政、都僧录.他主持沙州僧政３０年,
对诸寺佛经聚集、置备有重要贡献.他不仅抄经,也抄了一些佛经类的讲唱文学,如P．２１９３«目连缘

起»就出于他之手,以此为标准对比,可知S．４１２８、S．４６３３所抄的«太子成道变文»也出自道真之手.
有些写本的抄录者无法考知,但其字体有其规律,可通过字体的相似性和内容的关联性确认“写本

群”,帮助我们断定写本的抄写时间.当然,写本中作品产生时间和写本抄写时间的判断是一项复杂

的工程,要考虑多种要素,综合分析推断.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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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

———以多重反思平衡为分析方法

曹 晟 旻

摘　要:反思平衡建立在非基础主义和类融贯论之上,能够涵盖从主观到主观间再到客观的不同视

角.从本质上说,反思平衡旨在针对分歧进行论辩,其内部存在个别与一般、单一与复多、简单与复杂的类

型划分,由此得以完成对多重反思平衡的体系化建构.为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多重反思平衡将现

有对权利与善的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以此为起点使其互为参照并相互调整,进而达成追求正义原

则的理想目标.虽然,反思平衡本身蕴含着实践理性,但这种实践理性终归有其限度,因此必须予以审慎

对待.总体而言,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将始终处于开放与动态之中,由此体现出人们对正义的不

懈追求.

关键词:权利;善;正义原则;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反思平衡

DOI:１０．１６３４６/j．cnki．３７Ｇ１１０１/c．２０２１．０２．１２

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只能在公海上重建他们所乘之船.
———奥图纽拉特(OttoNeurath)

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各持己见并激烈论战.实际上,权利与

善既不是简单的演绎归纳关系,也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同一种善可以包容不同的权利,同一项权

利也可以适应不同的善,从而反映出两者间的复杂关联.为有效破解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难题,必须

为协调两者间的矛盾和冲突寻找到抽象的基本原则作为终极依据.“反思平衡”的出场可谓恰逢其

时,具备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正所谓“平衡源于张力”.在此,反思平衡代表着一种认识论,它有助

于从深思熟虑的判断之中得出正义原则.一方面,反思平衡是理论的,因为其来源于思想实验;另一

方面,反思平衡是实践的,因为它适用于观念和制度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正义原则能够尽可

能地满足真理性和客观性的现实要求.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上,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辩

论愈发深入,从而在权利与善之间得以形成兼有彼此批判和互相借鉴的和谐关系.

一、反思平衡的哲学基础

起初,“反思平衡”由胡塞尔(EdmundHusserl)和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提出,之后

在纳尔逊古德曼的«事实、虚构与预测»和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有所发展.从罗尔斯的«伦理决策

程序之纲要»开始,反思平衡逐渐成为显学.反思作为出现在哲学领域的抽象方法,其核心要旨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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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思想的思想①.与此同时,所谓平衡不过是源于不同环境的偏见力量之间的相互对比②.称其为

“反思”,是因为要不断往返于各个深思熟虑的判断之间;称其为“平衡”,是因为各个深思熟虑的判断

要达成一致,并形成相应的正义原则.反思平衡是一种处理不同思想判断相互间关系的哲学方法,
旨在经由反复调整达成彼此间的均衡关系.

反思平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地位,凡是各种思想判断相互间的张力所及之处,均会有其适用空

间.方法论意义上的反思平衡注重过程,而不仅关注结果.反思平衡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标准.
“如果人们能说内在的观点与外在的观点是如何关联的,为了把另一方考虑进来,它们每一方可以通

过什么方式被提出和修改,以及它们将如何联合起来,从而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那么这就相当

于提出了一种世界观.”③但迄今为止,没有学者能够提出反思平衡的标准定义或完美模型.本文对

反思平衡的运用,主要是通过批判借鉴各种观点和学说来实现的.就反思平衡的理论基础而言,大
致可以从“基础主义—非基础主义”“融贯论—实在论”以及“主观—主观间—客观”三个维度作出分

析和概括.
(一)反思平衡的“非基础主义”立场

反思平衡持有“非基础主义”的立场,其对“基础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否定或拒斥.安东尼昆顿

(AnthonyQuinton)明确指出,“如果任何信念能被证明必定存在某些其确实不依赖于其他信念

的终极信念”④.很显然,这些终极信念具有基础性、不证自明性和绝对确实性.因为基础主义暗含

完全可靠之意味,并有赖于内在论为其提供辩护.当然,人们可以采取经验主义的形式将这些性质

赋予某些深思熟虑的判断.按照基础主义者的说法,如果没有终极信念作为基础,那么必将会陷入

相互论证的恶性循环.其实,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权利优先于善,还是社群主义者主张的善优

先于权利,均会采取基础主义的论证策略,并依赖于形而上学或先验的深思熟虑判断,这反倒是导致

优先性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原因所在.
对此,需要指出的是,“反基础主义”能够体现当代法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⑤.反基础主义者认

为,不要期望直接从基础性的东西出发进行论证,而要通过论证寻找一个东西作为基础.即便某些

信念的确能够支持经验研究,却不排除它会受到其他信念的经验支持⑥.虽然,作为经验的信念可以

用于理论建构,但其自身亦不免会为其他信念所渗透⑦.何况,终极信念是否存在或能否被找到尚且

值得怀疑.因此,任何信念都要以其他信念为基础,各种信念对基础性地位的占据是轮番坐镇的,没
有哪种信念能够成为其他所有信念的永久性基础.由此可知,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对于经

由反思平衡得出的正义原则而言,其可靠性并非来自某种终极信念,而是源于不同信念的相互支持.
在围绕权利与善所形成的反思平衡中,绝对意义上的基础性判断是不存在的.但是,权利与善

又的确会对彼此发挥基础性的论证作用,所以不能被赋予完全而彻底的反基础主义色彩.更准确地

说,围绕权利与善的反思平衡遵循着一条相对温和的反基础主义路线,这种路线可以被视为非基础

主义的⑧.就像反基础主义所要求的,围绕权利与善的反思平衡并不认为正义原则必须以稳定而可

靠的深思熟虑判断作为终极支撑.相反,这些稳定而可靠的深思熟虑判断倒是离不开那些并非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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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靠的判断.虽然,这些判断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相对较弱,却会对正义原则的证立产生重要作用,
有时甚至还要以此为基础对稳定而可靠的深思熟虑判断进行调整.从严格意义上说,反思平衡并不

是反基础主义的,而是非基础主义的.
(二)反思平衡的“类融贯论”基调

反思平衡是在融贯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却有别于融贯论.与融贯论相对的是实在论,迈克尔
杜梅特(MichaelDummett)认为,实在论是指“关于争论对象的表述有唯一真值,该真值独立于人们

采取的认知手段而存在:它是否为真并不受人控制,取决于既有的客观实在”①.按照杰弗里塞尔

麦科德(GeoffreySayreＧMcCord)的理解,实在论包含两层含义:“(１)有关的主张,照字面意思来解

释,确实都是真的或假的;(２)有一些主张确实是真的.”②与其不同,融贯论者主张达成一致判断,他
们不能接受由实在论带来的不一致.对此,实在论者明确指出,不能因为不同判断之间达成一致就

接受彼此.毕竟,完全一致仍不排除这些规范或观念都是错误的.
对于实在论的反对意见,融贯论者主要从两个方面作出回应.一方面,人们既不能真正发现所

谓实在,也无法将实在同现有判断相比较,更难以借此从事某种建构.正如蒂莫西  杰克逊

(TimothyJackson)所言,如果真有路径可以直接到达实在,那么就没有必要用它作为检验标准③;另
一方面,实在论者专注于既有判断是否符合实在,融贯论者则着眼于既有判断与人们在试图发现实

在时所形成的判断之间是否一致.通过两相比较就会发现,之后形成的判断与既有判断都是由实在

所引起的,人们选择和接受某种判断,并非由于它符合实在,而是因为其有助于达成反思平衡,以便

更有效地应对实在.
对于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而言,正义原则的合理性证明离不开各种理由的支持,从而使其自

身保持契合与一致.假设 A和B是两个不同的深思熟虑判断,那么融贯论的理论表述为:A和B不

仅彼此影响,而且互相依赖.虽然,反思平衡强调吸收融贯论中的协调性因素,却并非走向简单的融

合或统一,其理论表述为:A会对B施加影响,但B并不依赖于 A;与此同时,B会对 A 施加影响,但
A并不依赖于B.鉴于权利与善会彼此影响,但其中任一者均不会对另一者形成依赖,由此形成其

区别于融贯论的特殊之处.所以相比于融贯论而言,借助反思平衡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更为

科学合理,至少不会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沼之中.
(三)反思平衡的方法论色彩

如果对主观、客观和主观间的界定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那么反

思平衡能够涵盖从主观到主观间再到客观的不同视角.其中,主观视角类似于语法上的“第一人称

陈述”.一方面,主观视角带有内省性、个体性和独立性,有助于作出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主观视角

会导致排他的负面效果,难以真实反映全部内容.与此相对,客观视角是外在的,形成的是“第三人

称叙事”.通常而言,客观视角的超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具有独特性的个体的超越,其二

是对具有共性的个体所属类的超越.前者是对主观视角的超越,后者是对主观间视角的超越.就此

而言,主观间视角对主观视角的超越是不彻底的,无法直接达致对客观性的追求,而仅是从主观视角

到客观视角的过渡阶段.但值得肯定的是,不同视角下的反思平衡可以彼此校正.
虽然,反思平衡从主观到主观间再到客观的视角转换是循序渐进的,后者所需要的深思熟虑判

断依次源于前者所形成的公共原则;但是,反思平衡的客观化进程有其限度,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根

本不可能达到.过分追求客观化是奢侈和贪婪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因而不能否定主观和主观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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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视角的价值及意义.因为主观间的一致需要以主观的反思平衡为基础来取得,客观的一致需要以

主观间的反思平衡为基础来取得.客观性只有不断返回主观性内部,才能得以成行;主观性只有不

断返回客观性内部,才能获得提升.这就是所谓的越能主观,就越能客观;反之亦然.为更好地围绕

权利与善构建反思平衡,就必须准确把握主观、主观间与客观这三种反思平衡视角之间的关系.
通过总结反思平衡的理论基础,对其作出普遍阐释,旨在发现反思平衡的实质与核心.从本质

上说,反思平衡的目标不是“证明”,而是“辩护”.“证明”是一种无关他者的唯我式独白,意在运用普

遍的形式规则来发掘和表述不同命题相互间的逻辑关联,而不关乎是否存在分歧.与此不同,“辩
护”是一种关涉他者的对话或争论,必须指向异见者自己的分歧.由此可见,“辩护”以分歧为出发

点,其目的在于向分歧者说理.当各方间产生显著分歧时,他们将其视为聆听他人意见的有利契机,
深入剖析造成分歧的原因,并经由反思平衡重新确定消除分歧的共识基础,或至少要能够对原有分

歧作出准确理解与合理阐释①.这里所说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一致性和融贯性出现问题,但不是所有

分歧都能够消除.如果说“证明”对应于思维理性,那么“辩护”则对应于实践理性.“证明”与“辩护”
有不同内涵,而反思平衡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灵魂助产术”,即通过辩论和对抗来阐明真理,因此具备

“辩护”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多重反思平衡

如前所述,权利与善并非互不干涉或彼此独立,而是会互相影响.在权利话语中,人们不可能将

关注点仅仅投射到对利益诉求的表达之中;在善的宣扬中,人们也不可能将注意力局限于道德观念

或伦理价值本身.正因为如此,反思平衡的开展得以具备基本条件.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对反思平

衡的建构处于权利与善之间,而非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就围绕权利与善构建的反思平衡

而言,有广狭之分.作为优先性之争的论辩双方,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仅将权利与善作为研究

对象,而不涉及其他价值观念或规范制度,因此需要对该情况作出前提说明.
(一)关于狭义反思平衡的前提说明

狭义反思平衡意在事先聚焦于某个公共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深思熟虑的判断作出最小修

正.之所以说该反思平衡是狭义的,是因为其他的公共原则都不会被考虑在内.如果反思平衡仅关

注正义原则,并围绕权利与善展开,那么这种反思平衡必定是狭义的.但实际上,在权利与善之外难

免会有其他公共原则或深思熟虑的判断被纳入反思平衡当中.“从道德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需

要探究当人们有条件考察其他可能合乎情理的正义观念并评判其依赖的支持理由时,他们会认可或

采纳何种基本原则.”②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反思平衡,必须确保那些最重要的公共原则业已被纳入其

中.所以有必要提出广义反思平衡.
广义反思平衡更加符合现实生活,“兼具广泛性和普遍性的反思平衡构成全面而完整的理性标

准”③.所谓广义反思平衡就是在狭义反思平衡之外通过考量背景理论形成新的公共原则.“人们不

能仅满足于发现何种正义原则与深思熟虑的判断能够更好地达到平衡状态,此等反思平衡有其局限

与不足,最多只是狭义上的.与此不同,若要在各类备选的不同正义原则(或是互相对立的道德观念

和伦理价值)之间作出强弱优劣之评判,则必须为此提供充足而有说服力的哲学证据.这些证据可

以从一些相关的背景理论中衍生出来.”④广义反思平衡同样要以深思熟虑的判断为起点,与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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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原则就成为中心,而其他的公共原则和深思熟虑的判断则变成背景理论,其作为临时不动点

随时都可能发生改变.
较之于狭义反思平衡,广义反思平衡的内在结构更为复杂.“广义反思平衡所要融贯的对象为

特定主体持有的三组有序部分———分别是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一组正义原则和一组相关的背景理

论———所构成的信念集合.”①在广义反思平衡中,深思熟虑的判断、公共原则和背景理论三个要素缺

一不可,而且任何一者均不具有确凿无疑和不可更改的特权,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狭义反思

平衡仅关涉处于中心的权利与善,而其他的公共原则和深思熟虑的判断则被排除在外.这种只围绕

权利与善形成的反思平衡必定是狭义的,而在正义原则与背景理论之间达成的反思平衡则是广义

的.鉴于本文主要研究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所以这里围绕权利与善构建的反思平衡都是狭

义的.
(二)反思平衡的类型划分

反思平衡有不同的类型划分,这是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多重反思平衡的基础.如图１所示,反思

平衡大致可以分为简单反思平衡与复杂反思平衡.其中,简单反思平衡可以分为个别反思平衡与一

般反思平衡;而一般反思平衡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单一反思平衡与复多反思平衡.在此,个别反思平

衡是从主观视角提出的,单一和复多的一般反思平衡是从主观间视角提出的,而复杂反思平衡则是

从客观视角提出的.这里所说的客观与主观并非绝对,而是相互定义的.相比于个别反思平衡,从
一般反思平衡中得出的公共原则更加客观;相比于复多反思平衡,从单一反思平衡中得出的公共原

则更加客观;相比于简单反思平衡,从复杂反思平衡中得出的公共原则更加客观.个别反思平衡的

主观视角可以被视为“前主观间”的,一般反思平衡的主观间视角可以被视为“前客观”的.也就是

说,客观成分不足即意味着主观内容有余,而主观成分不足即意味着客观内容有余.考虑到复杂反

思平衡的建立离不开简单反思平衡,二者之间具有紧密关联,所以本文将论述重点放在个别与一般、
单一与复多这两组反思平衡上.

图１　反思平衡的类型划分

１．个别反思平衡与一般反思平衡

秩序良好的社会离不开权利与善,这两者是需要被创造的,“涉及我(对话者)将在经验上所引起

的世界的变化”②,并且取决于人们自身的意愿及行为能力.可以说,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实现过程,或
者更形象地说是一种“实用主义命令”,从中能够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围绕权利与善的

个别反思平衡就是从个人角度提出的,但仅限于理论探讨,难以同现实生活完全契合,因为独立个体

在任何情境下都不是绝对原子化的.更何况,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化趋势日益显著,由此导致自

我与他人之间的协作很难达成默契.更进一步讲,人们对现代性的追逐和探寻仅有几百年的时间,

７４１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以多重反思平衡为分析方法

①

②

NormanDaniels,JusticeandJustification:ReflectiveEquilibriuminTheoryandPractice (Cambridge:CambridgeUniＧ
versityPress,１９９６),２２．

BernardWilliams,EthicsandtheLimitsofPhilosophy (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５),６８．



却致使人类社会从一个极端趋于另一个极端.那种将个人束缚或消解于社会等级之中的情况不复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视他者以及对个体的彻底放纵,从而长期沉溺于唯我独尊的状态当中.
如果主体具备反思精神,而且这种自我反思的行为活动和意识内容都源于主体间性的互动成

果,那么其在此过程中想要完成躬身自省的目标必定会确信无疑.为此,该主体在明确接纳慎独思

想和经历反复交流沟通之后,必将不断修正或重新确认自己原有的“确信无疑”①.有鉴于此,就需要

重视彼此对话和相互交流,强调商谈机制和社会交往,充分考虑对他者的体恤、认可和接受.事实

上,陈常燊从主客观两种角度提出的观点更为可取,他曾经说过:“从主观的观点看,一个特殊的人的

视角,依赖于个体的结构特征以及个体在世界中的位置,依赖于个体所属的那种特殊生物的特征.
从客观的观点看,关于包含此人及其观点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客观观点,较少依赖于观察者的个人视

角以及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它是对个体视角的一种超越.”②由此可知,个人在采取行动或作出决断

时不能仅考虑自身的条件和状况,还要顾及不同主体间的作用和影响.毕竟,孤寂的荒原并非如人

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踏上幸福的乐土还要以打破自身的心灵牢笼为前提,以便在积极互动中探寻

科学合理的价值和规范.
因此,若要呈现出权利与善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浓厚底蕴,则必须突破个人主义的狭隘维度和

封闭视野,从他者及共同体的角度进行描绘和刻画.这既是社群主义者所要质疑和批判的,也是倡

导原子化个人的自由主义者所要审慎反思的.事实上,不管是社群主义者推崇的善,还是自由主义

者提倡的权利,均具有主体间性.“人伦关系的最简洁的表述是自我—他人.他人是一个坚硬的事

实.显然,在纯粹的个人状态中,将不存在权利,也不需要权利.这表明,权利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

存在的.”③善本身亦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权利与善均是由社会生活所孕育的.对于个人而言,可以

同时具备各种必需身份和可选身份④.这时,他者和共同体对权利与善的认知肯定要被作为新的影

响因素加以考虑,进而发挥构成性作用,最终引发对权利与善的重新调整.正因如此,反思平衡不但

会吸纳个人对权利与善的切身理解,而且会顾及权利与善在社会整体中的功能及定位.
当个人意图加入某个社群或共同体时,不必直接放弃自己关于权利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而是

要考虑如何将这些判断与其他成员在这方面的判断进行协调.正如弗朗西斯菲奥伦扎所言:“一
个人想使其观念得到承认,也想使其受到挑战.”⑤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不能只满足于自我的内部融

贯,而是要诉诸带有公共性的一般反思平衡⑥.如果说围绕权利与善的个别反思平衡尚且简单,那么

一般反思平衡就较为复杂,它是通过不同个体围绕权利与善所形成的重叠共识来实现的⑦.质言之,
个别反思平衡与一般反思平衡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其指涉对象是个人还是共同体.推而论之,围绕权

利与善的一般反思平衡不仅会围绕某一国家、民族或其他共同体来展开,甚至会普遍涉及人类社会

中的所有成员,直至达成“全球正义”.表面上看,个别反思平衡与一般反思平衡似乎被人为割裂开

来.但是,一般反思平衡必须建立在个别反思平衡的基础上,脱离个别反思平衡的一般反思平衡根

本不可能存在,由此反映出个人与整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为探究正义问题提供良好契机.

２．单一反思平衡与复多反思平衡

众所周知,维护社会的良好秩序有赖于法律规范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要求围绕权利建立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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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反思平衡.既然如此,不排除正义与善会表现出类似情况.对此,桑德尔曾经指出,“如果我

们证明了某些善比其他善更合理,那么持续的分歧就未必是需要政府加以保持中立的‘合理的多元

论事实’”①.很显然,桑德尔试图借助反思平衡否认“合理的多元论事实”适用于善.与其不同,自由

主义者认为权利与善之间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性源于正义原则与道德伦理之间的不对称性.正

因如此,人们能够在权利上达成一致,而对善的理解却始终存在分歧.出于这种考虑,对围绕权利与

善所建立的一般反思平衡势必要有所区分.
对个人自身而言,倡导某种善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将不同个体倡导的善放到一起却难以有效融

合,更不用说对其作出是非对错的判断,这是它有别于权利的显著之处.比较而言,围绕权利的单一

反思平衡仅支持个体相互间共同认可的特定判断,围绕善的复多反思平衡则会接受所有个体的全部

判断.在处理道德伦理问题方面,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的确有些捉襟见肘,以此为基础很难建立兼

具政治统一性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格局.虽然,围绕权利构建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是必要的,但问

题在于价值多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回避的现实情况.对于伦理性的社群或共同体而言,围绕善的单

一反思平衡能发挥实效;对于政治性的社群或共同体而言,围绕善的单一反思平衡却并不适用,甚至

是背道而驰②.不然,善的普遍化势必会造成强制或专断.所以,有别于围绕权利建立单一的一般反

思平衡,围绕善只能建立复多的一般反思平衡,同时还要对这两种反思平衡可能出现的情况予以分

别阐述.
如图２所示,假设R指代关于权利的深思熟虑判断,那么个体 A持有关于权利的深思熟虑判断

Ra,个体B持有关于权利的深思熟虑判断 Rb,个体C持有关于权利的深思熟虑判断 Rc依次类

推,个体 N持有关于权利的深思熟虑判断Rn.就围绕权利的单一反思平衡而言,其可能出现四种情

况:(１)对权利的各种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是完全相同的,这时经过反思平衡得出的正

义原则与之前所有深思熟虑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但该情况极少存在,例如 Ra与 Rb.(２)对权利的各

种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没有任何交集,这时不具备进行反思平衡的基本条件,但该情况

几乎不存在,例如Ra与Rn、Rb与Rn.(３)对权利的各种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是包含关

系,这时经过反思平衡得出的正义原则与被包含的最小的深思熟虑判断是一致的,例如 Ra与 Rc、Rb

与Rc.(４)对权利的各种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是交叉关系,这时经过反思平衡得出的

正义原则与各种深思熟虑判断的交集是一致的,例如Rc与Rn.

图２　围绕权利的单一反思平衡

如图３所示,假设 G指代关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那么个体 A持有关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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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B持有关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Gb,个体C持有关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Gc以此类推,个体N
持有关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 Gn.就围绕善的复多反思平衡而言,可能出现四种情况:(１)各种对善

的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是完全相同的,这时经过反思平衡得出的正义原则与之前所有

深思熟虑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但该情况极少存在,例如 Ga与 Gb.(２)各种对善的理解作为深思熟虑

的判断,相互间没有任何交集,这时不具备进行反思平衡的基本条件,但该情况几乎不存在,例如 Ga

与 Gn、Gb与 Gn.(３)各种对善的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是包含关系,这时经过反思平衡

得出的正义原则与包含其他所有判断的最大的深思熟虑判断是一致的,例如 Ga与 Gc、Gb与 Gc.(４)
各种对善的理解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互间是交叉关系,这时经过反思平衡得出的正义原则是由

全部的深思熟虑判断所组成的,例如 Gc与 Gn.

图３　围绕善的复多反思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国家与独立个体之外还存有其他社会结构,这就是“那些处于私人生活中

的个人与公共生活中的大组织之间的组织”①,主要表现为各种社群或共同体,由此构成一般反思平

衡的运作场域.若要更好地理解为何围绕权利必须建立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围绕善则要建立复多

的一般反思平衡,有必要对自愿型与非自愿型的社群或共同体加以区分.在自愿型的社群和共同体

中,围绕善能够形成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以防止社群或共同体出现分化;在非自愿型的社群和共同

体中,这种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却很难形成,更不用说是在不同的社群或共同体之间.但不可否认

的是,与围绕权利建立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相比,追求价值多元化的道德伦理同样重要.所以,在围

绕权利建立单一的一般反思平衡的同时,还要围绕善建立复多的一般反思平衡,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三)多重反思平衡的系统建构与规范运作

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多重反思平衡,不能缺少实践理性和直觉经验的共同支撑.其中,“直觉经

验”就是关于权利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而“实践理性”旨在确保正义原则的一致性.对此,罗尔斯曾

经说过:“我们开始的判断或者反思的过程(或者两者)都可能影响到我们最终到达的(如果有)休止

点.”②这里所谓开始的判断就是“直觉经验”,而反思的过程就是“实践理性”.直觉主义不能缺少反

思平衡的后续支持,否则就无法检验那些深思熟虑的判断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对深思熟虑的判断表

示怀疑和犹豫,那么反思平衡所蕴含的实践理性就能够促使其变得坚定,这样可以将代表实践理性

的反思平衡与直觉经验加以联系.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并非一种零散堆积,而是将权利与

善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以此为起点经由反思平衡的实践理性运作达成对正义原则的追求.

１．多重反思平衡的起点:权利与善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

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需要从某些假定或预设开始,这些假定或预设主要是指关于权利

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这些判断来自一组确定且有限的事实,并具有某种原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
“范围既涉及针对个人行为专门作出的具体判断,也包括针对某项社会政策或规范制度是否正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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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整体判断,这些判断的最终目的均是为达成更为普适的价值信念”①.关于权利与善的深思熟虑

判断既可以是个别的,也可以是普遍的;既可以是法律的,也可以是道德的.这些深思熟虑的判断包

含着很多实质性内容,能够涵盖从具体到一般的各个层面.
尽管作为多重反思平衡起点的判断是深思熟虑的,但仍会诉诸直觉主义的说明方式,因此不免

带有主观色彩和高度的推测性,以致不能直接作为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建构基础.如果将反思平

衡分为低阶、中阶和高阶,那么深思熟虑的判断显然是低阶反思平衡的结果.即使道德伦理判断经

过深思熟虑之后,依然有可能被外界视为某种带有虚假成分的含混观念②.从这种意义上说,关于权

利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只是暂时的固定点,对其需要不断进行推敲、增删和修正.
伯林曾经指出,“文明与野蛮的显著区别在于前者坦陈个人信念的效力有其限度,但在维护这些

信念时会做到矢志不渝”③.其实,此处提到的“信念”就是深思熟虑的判断.维特根斯坦对“石头”的
刻画有助于诠释这些深思熟虑的判断:“建筑房屋的石头需要垒叠起来,必须保证坚固而结实,但还

要可以被切割打磨,所以又不能过于坚硬,这同样非常重要.”④这里所说的“石头”实际在隐喻深思熟

虑的判断,这种“石喻”意味着每一个深思熟虑的判断都必须达到一定硬度,而又不能太过绝对.若

硬度不够,则难以支撑公共原则;若硬度太高,则无法被其他深思熟虑的判断所打磨.
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是以对客观事实的理性认知为起点的,由此形成的深思熟虑判断

是“最初的选择”.权利与善作为深思熟虑的判断,在多重反思平衡中并非不证自明,而是需要在特

定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加以阐释.这是因为权利与善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依赖于“一种融贯性的

内部检验,或许只不过是道德偏见的一个重新安排”⑤.在弗洛斯达尔看来,“有关普遍联系的理论必

须同诸多细节相吻合,而这些细节必须在有关普遍联系的理论中被安放到合适位置.人们运用‘反
思平衡’对其哲学认知进行维护,这种维护既针对特殊而具体的认知,也指向普适而通用的认知”⑥.
考虑到善体现为一般观念,而权利代表着具体规范,所以在这两者之间展开多重反思平衡,就可以实

现对优先性之争的超越.
在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中,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均不具有纯粹的基础性.这种反思平衡

是苏格拉底式的,始终以权利与善为两端反复进行,要么调整对权利的理解以适应善,要么调整对善

的理解以适应权利,二者始终彼此独立地相互影响,力求达到和谐融洽与协调一致,以便重新编织制

度规范和价值观念之网.处于多重反思平衡中的权利与善不仅没有因为互相作用而丧失独立性,反
倒会使二者间的关系更加稳固而富有创造力.总之,权利与善本身包含着一种常识感,能够为多重

反思平衡的系统运作提供重要的前提和基础,由此体现出对正义原则的积极追寻.

２．权利与善在多重反思平衡中的相互调整

在确定多重反思平衡的起点之后,就需要围绕权利与善建立科学合理的体系构造和运作程序,
以此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作为元伦理学的代表人物,摩尔将如何定义“善”视为该领域的根

本性问题.他认为“善”是不证自明的⑦,然则“善”既非等同于某种自然属性,也非存在于某种超验的

形而上学层面.前者属于“自然主义的谬误”,后者则会超出人类的理性认知.实际上,善本身会被

分为“所考虑的”和“不考虑的”.前者是在适当条件下作出的深思熟虑判断,对该判断的信任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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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充分信息和经过审慎思考的基础上;后者则会因存在错误、受到不当干预等缘由而被排除.质

言之,反思平衡的功能在于否弃这些负面因素,进而使人们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判断真正折射出其所

遵从的正义原则①.况且,对权利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所以,“不考虑的”善必须被否弃,同时还要

通过“所考虑的”善对权利作出相应调整.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意味着反思平衡会始终以“所考虑的”善为基础来理解权利? 当然不是.在

现实生活中,人们早已形成某些所谓固定而公认的常识信念和客观准则,这些信念和准则即为深思

熟虑的判断.虽然,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是可靠的,却未必构成正义原则的外在表现形式.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这些深思熟虑的判断在促进正义原则实现的同时,极有可能遇到某些偶发因素的干扰和

误导②.换言之,即使现有对权利的理解是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判断,也很难保证对其保持的确信

不会受到冲击.毕竟,任何深思熟虑的判断都不可能是先验的真理,至少不能排除它会随着情势发

展而变化.更何况,善本身不如权利更具确定性.这时,权利与善之间很容易出现鸿沟.如果坚持

认为当前对权利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就要按照反向思维对善进行调整,从而使其适应于权利,由此

得出的正义原则就会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总的来说,多重反思平衡的有效运作需要在权利与善之间来回审视并反复考察.如果将对权利

的理解视为客观标准,那么关于善的道德实践就会被作为评判对象;如果将对善的理解视为客观标

准,那么权利实践就会被作为评判对象.“面对某些人达到和我不同的平衡的情况,我必须追问为什

么会发生分歧.如果分歧的发生是因为那个人是从不同的深思熟虑的判断开始的;那么我必须追

问,经过进一步的反思,我是否会认为那个人接受的判断是正确的,并且他或她是否拒绝我接受的判

断是正确的.如果分歧的发生是因为那个人在这个过程的后一个阶段作出了不同的选择,那我需要

考虑这些选择是否理性,也许我应该根据他们的选择修改我的选择.”③普特南曾经指出,“实践做法

是否正确取决于其本身是否符合人们确定的评判标准,而人们事先确定的客观标准是否恰当,则取

决于其本身是否合乎社会实践的客观规律.这个过程是循环往复的,也可以更准确地表述为螺旋式

的上升过程”④.形象地说,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构成一个有益的上升循环,其目的在于探

寻正义的公共原则.

图４　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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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将呈现出“主观—主观间—客观”的三层结构.其中,
复杂反思平衡产生于单一与复多的一般反思平衡之间,而这两种一般反思平衡均建立在个别反思平

衡的基础上.尽管如此,权利与善并非同时存在于所有类型的反思平衡之中.如图４所示,权利与

善在多重反思平衡中的相遇主要发生在个别反思平衡与复杂反思平衡中,而在单一和复多的一般反

思平衡中很少出现这二者的身影.整体而言,围绕权利与善建立的多重反思平衡体系具有从个别到

一般、从简单到复杂的体系构造.与个别反思平衡有所不同,一般反思平衡与复杂反思平衡具有公

共性.既然个别反思平衡必须经受公共反思平衡的检验,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公共反思平衡经受

个别反思平衡的检验呢? 出于这种考虑,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多重反思平衡,必须保证各类反思平衡

之间的联系是可逆的.这不仅可以促成从主观到主观间再到客观的逐步推进,而且能够实现从客观

到主观间再到主观的如实还原.但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反思平衡,都将以权利与善为深思熟虑的判断

对象展开,进而通过寻求二者间的共通性来达成正义原则.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反思平衡在逻

辑安排上都不会比另一种反思平衡更为优先.各类反思平衡都必须贯穿于同一体系构造和运作程

序当中,以确保彼此间具有良好的匹配、衔接和互助关系.当然,这些都会对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多重

反思平衡提出更多的要求和挑战.

３．多重反思平衡的理想目标:正义原则

一般而言,以不同的深思熟虑判断为出发点,经由多重反思平衡作出的分析和阐释旨在得出相

应的公共原则,从而对行为活动产生指引.与既有的深思熟虑判断相比,当前社会采行的公共原则

是否能够始终与之保持一致,值得引起高度关注.如果公共原则与深思熟虑的判断之间出现不一

致,那么就必须从中作出选择,要么修改公共原则,要么调整深思熟虑的判断.不难发现,对权利与

善的理解包含着深思熟虑的判断,既会影响正义原则的形成,也会受到正义原则的调整.但不管怎

样,对于围绕权利与善所展开的多重反思平衡而言,这恰好是其取得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原因所在.
其中,正义原则既非在先之设定,也不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它无非是借助直觉经验与实践理性

的配合协作而形成,由此构成该反思平衡所追求的理性目标,以便人们借此作出理性而正确的决定.
具体而言,如果说R和 G分别指代关于权利与善的深思熟虑判断,那么就可以假定:个体 A 持

有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集{Ra,Ga},从围绕Ra和 Ga的个别反思平衡中可以得出正义原则Ja;个体B
持有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集{Rb,Gb},从围绕 Rb和 Gb的个别反思平衡中可以得出正义原则Jb
以此类推,个体 N持有一组深思熟虑的判断集{Rn,Gn},从围绕Rn和Gn的个别反思平衡中可以得出

正义原则Jn.在关于 A的个别反思平衡中,正义原则Ja为 Ra和 Ga提供支持理由;在关于B的个别

反思平衡中,正义原则Jb为Rb和 Gb提供支持理由以此类推,在关于 N的个别反思平衡中,正义

原则Jn为Rn和 Gn提供支持理由.其中,当Ra与Rb或者 Ga与 Gb之间存在冲突时,就需要分别围绕

权利或善开展一般反思平衡.若正义原则Jb能够部分支持Ra或Ga,则亦需要将Rb或Gb纳入一般反

思平衡中.同样,若正义原则Ja能够部分支持Rb或 Gb,则需要将 Ra或 Ga纳入一般反思平衡中.这

样,围绕Ra与Rb的单一反思平衡就可以将Ra和Rb重新表达为Rab.或者,围绕 Ga与 Gb的复多反思

平衡就可以将 Ga和 Gb重新表达为 Gab.在此基础上,从围绕 Rab与 Gab的复杂反思平衡中就可以得

出最终的正义原则Jab.
在此过程中,公共原则的正当性源于科学而合理的反思平衡运作.从一般意义来讲,该正当性

必须符合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１)各个具备理性评判能力的个人之间有意见分歧点,而公共原则恰

好对应于这个点;(２)经由反思平衡得出的公共原则必须能够解释或纠正既有的深思熟虑判断;(３)
如果将新的深思熟虑纳入反思平衡的考虑范围,那么公共原则必须能够说明原因;(４)如果新的深思

熟虑判断与公共原则不一致,那么公共原则必须及时作出修改或调整.很明显,这是在抽象层面对

公共原则所作的正当性表述,它是从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中概括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
对公共原则的探讨理应结合特定的语境和问题.反过来说,公共原则必须在具体的条件和背景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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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相应的功能和作用.无论如何,在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当中,公共原则既为正义原则,至
少要同当前对权利与善的理解相匹配.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假定对于同一个人或一个同质群体而言,围绕权利与善只有唯一的反思平

衡,那么分歧的出现则意味着正义原则仍无法得出;如果假定对于若干不同个体或异质群体而言,围
绕权利与善能够形成多个不同的反思平衡,那么其各自得出的正义原则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并行似

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当两个以上反思平衡出现于不同个体之间或存在于价值多元的社会之中

时,相互间至少可以达成某种局部共识.反观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就会发现,它“不需要以

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公民都同意的一套原则作基础,内容也不必丰富得足以解决所有重要的政治议

题”①.对于不同的反思平衡而言,仅凭其完备而自洽的独立运作并不能直接否定对方得出的正义原

则,而同一反思平衡的达成亦非意味着既有正义原则是稳定而可靠的.客观地说,反思平衡从来都

不是真理的代言或化身,只能赋予正义原则以某种程度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取得有赖于反思内

容的丰富性和平衡状态的协调性,因此需要将其作为相关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三、多重反思平衡的实践理性及其再反思

在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中,社群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均先入为主地将某一

深思熟虑的判断建立在另一深思熟虑的判断之上.与其类似,李泽厚主张以“善”范导和适当构建

“权利”,为此还提出历史性、理想性和情感性的基本原则.但他自己承认“具体问题极为复杂,‘适当

构建’与‘决定’之间也仍有相当宽阔的模糊地带”②.实际上,权利与善都是正义原则的重要来源.
其中,任何一者都可能成为另一者的来源依据或评判尺度.毕竟,权利蕴含着善,而善反映于权利之

中.善是对权利的抽象概括,而权利是对善的切实体现.因此,不能只按照发生学的理论进行解释,
何者优先并非取决于其作为提出正义原则的根据是否更具基础性.“优先性的问题,是相对的而不

是绝对的,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③从哲学视角审视围绕权利与善所展开的多重反思平衡,不难发

现其暗含着“叩其两端”而“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这必然会为实践理性提供施展的重要机会和广阔

空间.
(一)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多重反思平衡

如果说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那么对该问题的超越则是一个更为重大

的理论问题.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固然重要,思考如何解决重大的理论问题则更为重要.反思平衡

的运用旨在实现这一目标.这里要说明的是,围绕权利与善构建多重反思平衡既不会直接指向对某

种“主义”的反驳或辩护,也不会被归为某种带有特定色彩的研究路径.在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

平衡中,不管是从个别到一般再到复杂的逐步演进,还是从复杂到一般再到个别的原路回溯,其间都

会经历很多小的台阶,“在每一个台阶上我们都可以转向某个别的道路”④.因此,围绕权利与善的多

重反思平衡难免会出现变数,而这必定会对反思平衡所蕴含的实践理性提出较高要求,以便通过经

验积累对行为活动产生具体指引.
长期以来,人们对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始终表现出孜孜不倦的追求.如果将反思平衡的达成作为

评判合理性的客观标准,那么借助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来实现对正义原则的探寻,无疑是

妥帖而恰当的.不可否认,凭借理性的程序设计可以为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确立奠定基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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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单纯依赖逻辑规则和标准定义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实质性的正义理论,仅以此为解决方案终归太

过薄弱.在程序设计之外,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还必须诉诸更高层次的实践理性,从而保

证其自身既不独断也不多疑,以便破除形式主义的限制和约束,更好地实现对正义原则的追寻.
质言之,人们对正义原则的认知和掌握并非经由罗尔斯所说的反思平衡加以现实的,而是有赖

于蕴含理性价值的实践平衡过程.正义原则的达成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离不开反思理性指

引下的社会实践,旨在从中逐步找到理想的平衡状态.这种社会实践会有反思平衡贯穿其中,既能

顾及理性探索,又能经得起经验核实,所以可被归于理性经验主义的范畴之中①.其实,理性指导下

的实践平衡与方法论层面的反思平衡之间没有明显界分,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离不开实践

理性.对于权利与善的优先性问题而言,正义原则不是目的本身,其最终目标是要有助于应对自然

和社会的实在,而这就要求突破形式意义上的实践理性,以便对程序性的反思平衡进行批判和再造.
更进一步讲,反思平衡的运用必将改变关于权利与善何者优先的研究范式.在围绕权利与善的

多重反思平衡中,既已形成的正义原则可能会与之后对权利或善的理解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一味将现有的正义原则奉为圭臬无疑会引发荒谬.当正义原则完全得到阐明时,人们很可能想据此

调整既定的深思熟虑判断.这时,道德哲学肯定会对道德实践施加影响,而原有的信念和准则就会

被重新反思并再次修正,甚至不排除有彻底改头换面的可能,并最终影响到人们的行为活动,同时推

动当前社会制度作出相应改进.这体现出理论的重要作用,也反映着理论的实践价值②.事实上,这
都要归功于实践理性,它构成反思平衡的本质与核心.由此可见,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实

为一种实践理性.之所以对此予以强调,是因为其意在教会人们放弃对必然真的徒劳追求,而要在

有限中理解无限,在变化中触及永恒.由此便不难理解,为超越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反思平衡所

蕴含的实践理性将会焕发活力并不断延续,直至成为一种行动自觉.
(二)对多重反思平衡实践理性的再反思

就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而言,现有对其实践理性的质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如果处

于同样条件下的不同主体从对权利与善的相同理解出发,经由多重反思平衡得出不同的正义原则,
而且无法判定何者更为可取,那么该反思平衡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就会大打折扣;即使二者得出的正

义原则是一致的,如果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没有对正义原则给出严格而公正的评判标准,
那么这种一致性就不排除是偶然或虚假的,而该反思平衡所表现出的实践理性仍难以逃脱外界质

疑.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接受反思平衡的方法未必意味着要接受反思平衡的结果.在此,有必要对

反思平衡指涉的对象进行明确区分:前一种质疑针对的是反思平衡的方法,而后一种质疑针对的是

反思平衡的结果.尽管,相比于本体论而言,本文更倾向于从方法论层面研究围绕权利与善而展开

的多重反思平衡,并非意在造成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明显割裂,而是旨在为回应这两种质疑做好铺垫.
在此基础上,对于前述两种质疑理应分别作出回应:就前者而言,之所以会出现正义原则不一致

的情况,在很多时候是由于没有正确运用反思平衡的方法所致,却不能就此认为反思平衡本身存在

问题,更不能将这种负面效果直接归结于其所蕴含的实践理性.就后者而言,正义原则的一致性只

能说明该反思平衡符合契约主义的理论理性要求,而不关乎实践理性,这是两个不同视域的问题.
然而,反思平衡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并非源于理论理性,而是来自实践理性.在追求实践理性的人看

来,确保就正义原则达成一致并非意味着该反思平衡的理想目标业已实现,而只能说从反思平衡的

达成到正义原则的得出之间存在微弱的相互关联.更何况,理论理性对反思平衡结果提出的要求门

槛相对较低.虽然,绝对意义上的正义原则早已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即便是道德实在论者也无法

寻找到作为客观真理的正义原则.因为理想状态下的反思平衡是一个极限点,只可以被无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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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能真正到达.但是,这恰好可以凸显将实践理性赋予反思平衡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然则,反思平衡的实践理性自始有其限度.通常而言,对权利与善的理解在人类社会中的演变

是自然生发和循序渐进的.在此过程中,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必然要诉诸实践理性的躬行

求索,却不能只依赖于此.毕竟,实践理性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变化性和偏好性,很容易陷入危险的

自负,甚至引发其他严重问题.另外,对于权利与善的优先性之争而言,纯粹依靠反思平衡难以成为

处理问题的自觉或常态.的确,作为一种实践理性的解决方案,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是科

学而合理的.但是,这种方案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因此不可能将其转化为某种

必然要求.纵使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得以实施,也很难保证其在实践理性的引导下总会朝

着正确方向发展.况且,在遵循实践理性的同时,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必然会带有很多人

为的刻意成分,而这会使人们将问题归结于反思平衡所蕴含的实践理性本身.从这种意义上说,仅
凭实践理性不足以应对现实,对此必须时刻保持警觉,否则就会造成不自量力的消极后果.事实上,
对于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而言,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保证各种形式的理性均能够有的放

矢,而不是任意发挥,直至促使相互间形成默契的协调与配合.
对于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而言,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开放性和动态性.作为宽容原则的

具体适用和表现形式,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必定要有利于增进吸收和接纳.尤其是考虑到

存在合理的多元论事实,该反思平衡涉及的范围就会更加宽广,包含各种对权利与善的正当理解.
因为只有接触到更多的深思熟虑判断,才能更加准确地发现哪种正义原则更为恰当而合理.出于这

种考虑,确保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始终具有开放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当既有的正义原则遇

到对权利与善的不同理解时,就会出现新的矛盾或张力.这时,对权利与善的不同理解作为深思熟

虑的判断而出现,会迫使人们放弃当前坚持的正义原则,通过重新围绕权利与善展开多重反思平衡,
对正义原则作出重新界定,进而取原有正义原则而代之,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本质上讲,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遵循着一种“可错论”,它随时都可能会被打破,而不

可能永久保持原状.任何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都只是一种暂时的和谐,非但不是一劳永

逸,反而会随着现实条件而变化,并需要反复矫正.这样,围绕权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就会始终处

于“形成—运作—重构”的循环往复之中,从而不断在共识与冲突之间进行变换.正因如此,围绕权

利与善的多重反思平衡将展现出鲜明的动态性特征,或者被视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为此付出的努力

将会是无限期的.既然如此,那么在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启发下,人们不妨尝试围绕权利与

善构建一种动态的正义原则,并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旧的反思平衡瓦解和新的反思平衡到来.届时,
由权利与善所构成的“忒修斯之船”,必将满载正义驶向未来,而这关乎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向.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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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愿与中国早期美术研究

郑　岩

摘　要:刘敦愿的学术研究以对中国早期美术和考古的探索用力最深.他从欧洲考古学兴起和发展

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古典时期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的历史,来讨论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其目标

是参照西方古典美术史的体系,利用丰富系统的田野考古材料,以先秦青铜艺术为中心,建立中国古典美

术的框架.刘敦愿的工作是２０世纪美术史学科建设总体工程的一部分,他与其他同时代学者的努力,使

得中国美术史的史料基础大大扩展,也拓宽了美术史研究的时间维度和艺术类型.刘敦愿在建设中国古

典美术体系上的努力,具有开创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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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敦愿(１９１８ １９９７)作古多年以后,历史学家姜伯勤说:“刘敦愿先生有关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

的研究,为中国艺术史学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其学术创见体现出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①

但坦率地说,在其所处的时代,刘敦愿这个名字只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为人所知,其学术成就很大程

度上被“潮流”“风气”“体制”“系统”所遮蔽.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贡献才逐步显现出其

深层的价值.
与许多高度“专业化”的学者不同,刘敦愿的学术研究覆盖面极为广博,他可以被看作一位考古

学家或美术史家,但实际的研究领域除了古代美术考古、史前与商周考古等,还包括山东古国史、古
代神话与民俗、中国古代农业和畜牧业史、中国科技史、古文献等诸多方面,尤以对中国早期美术和

考古的探索用力最深.本文重点讨论他对中国早期美术研究的贡献.

一

顾颉刚１９４５年写作的«中国当代史学»之“美术史的研究”一节开篇说:

　　美术史的研究,方今正在萌芽之中.美术是一种专门的技术,非内行人,是无法深究它的历

史的,而中国美术家,新的一派所学的是西洋的美术,对于本国的美术史,研究起来,当然有相当

的困难;而旧派的美术家,又往往缺乏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所以中国美术史方面研究的成绩,并

不十分丰富.②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只有为数不多的历史学家像顾颉刚这样注意到美术史研究这个较为专门的领域.
而他对于美术史的关注,也主要是着眼于通史写作.与此同时,作为近代学科意义的美术史学正在

　

作者简介: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１００１０２).

①　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封底推荐语.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１９４７年,第１２２页.关于音乐史的研究,也在“美术”的名目下叙述.据考,

童书业、方诗铭也参与了该书写作,但未署名.见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到四重证据法»,«证据

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３９６页.



中国成长.一批西方和日本学者写作的中国美术史著作陆续译为中文,中国的艺术家和学者也在这

些著作的基础上结合旧学修养,开始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下重写中国绘画史.顾颉刚提到了潘天寿、
俞剑华、郑昶、滕固、童书业、陈师曾等人的绘画史著述,也谈到中国营造学社对于古代建筑的调查与

研究.但是,诚如其言,对于整体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而言,这些成绩仍十分有限.在他看来,治美术

史者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须掌握足够的本国历史知识;其二,须具备现代史学的眼光.关于第一

点,道理不言自明.熟悉顾氏学术思想的人,也不难明白他第二点所说的“历史的观念和方法”指的

是不为传统史学所束缚的新的学术理念.环顾当时的学界,顾颉刚深感同时具备这两方面条件的人

才十分稀缺.
在顾颉刚这部书写作之前的一年,刘敦愿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从

刘敦愿的学习经历和后来的研究来看,他是一位在很大程度上同时具备顾氏所举的两个条件的为数

不多的学者.刘敦愿,字子舒,１９１８年６月２４日生于湖北汉阳.其曾祖父刘传莹,字椒云,清道光十

九年(１８３９)举人,经学家,官至国子监学正,于«清史稿»有传①.其父刘人劭,字少淮,是一位铁路职

员,曾参加同盟会.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中,刘敦愿颇受新学影响.他幼时喜爱读书、绘画,曾就读

郑州扶轮小学和扶轮中学.１９３９年,刘敦愿在昆明考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②,随留法归国的

秦宣夫教授学习素描.受秦宣夫影响,刘敦愿开始从古代艺术的角度接触到西方考古学知识.不

久,他认识到自己的气质与禀赋更适合学术研究,而不是做艺术家,便逐步将精力转向学术.他最早

的兴趣集中在西方美术史,但战时外来资料颇不易得,而当时国立艺专所在的四川巴县(今属重庆)
可以见到汉代画像砖等古代文物,他便转向对中国美术史的学习.由国立艺专校区磐溪过嘉陵江,
是中央大学所在的沙坪坝.期间,刘敦愿定期渡江旁听中大丁山教授“商周史”等课程,颇得其嘉许.
在丁山指导下,刘敦愿花大气力埋头研读先秦文献,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敦愿１９４４年从国立艺专毕业,曾在蒙文通任馆长的四川省立图书馆工作,并在学术上得其引

导.次年,刘敦愿又在迁于成都的齐鲁大学旁听考古学家吴金鼎讲授“田野考古学”.吴金鼎早在

１９２８年就于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今属章丘市)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今称山东龙山文

化、典型龙山文化或海岱龙山文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的编写.后跟随对考

古地层学有重要贡献的英国埃及考古学家彼特里教授(WilliamFlindersPetrie)参与巴勒斯坦的发

掘工作,并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吴金鼎的课程,可能是刘敦愿最早受到的考古学训练.１９４７年,经
丁山推荐,刘敦愿受聘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讲授“历史文选”等课程,同时协助丁山的研究.１９５３年

５月,他从山大中文系转入历史系.同年８月,进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参加了洛阳烧沟汉墓发掘.他还得到王献

唐、顾颉刚、徐中舒、沈从文和童书业等学者的提携,在史学界、考古学界、美术界交游颇广.
刘敦愿对于田野考古有着极大的热情.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他在山东日照、五莲、即墨、临沂、胶县

等地从事史前和商周遗址的调查.他根据一幅高凤翰款博古图的线索,找寻到胶县三里河遗址③,在
学界传为美谈.他对于日照两城镇玉坑的调查④,以及所发表的两城镇龙山文化兽面纹玉锛(或称

圭)⑤等,是研究同时期玉器十分关键的材料.同一时期,他还发表了多篇论山东龙山文化的文章,也
是较早注意到大汶口文化陶器特征的学者,对建立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有着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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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史稿»卷四八○«儒林刘传莹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第１３１５７页.
该校在抗日期间由北平与杭州两所艺专合并而成.
刘敦愿:«根据一张古画寻找到的龙山文化遗址———山东胶县北三里河遗址调查小记»,«刘敦愿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３ ４０７页.刘敦愿的部分文章,在收入其自选集«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时,标题有所调整,文字也有所修订.以下所

引其原文,只注明«刘敦愿文集»的版本信息,不再另外注出论文最初发表和转载的版本信息.
刘敦愿:«有关日照两城镇玉坑玉器的资料»,«刘敦愿文集»,第４１０ ４１３页.
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刘敦愿文集»,第４０８ ４０９页.



“文革”期间,刘敦愿家庭受到严重冲击,被迫中断学术工作,但他仍利用业余时间积累资料,为
以后的研究工作做准备.经过刘敦愿等学者多年的努力,１９７２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创

建,他出任教研室主任,为开展教学工作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先后组织和参与山东泗水尹家城、日照

东海峪、临淄齐故城等遗址的发掘.他亲自承担“商周考古”“美术考古”等课程,始终注重田野考古

的教学和实践,从不以个人长短来限定学生的发展,使得山大考古专业的教学与研究水平稳步提高.
今天活跃于考古界的于海广、白云翔、栾丰实、杜金鹏、方辉、许宏等,都是他指导的学生,倪志云、李
清泉、毕斐等美术史学者在年轻时也受其亲炙.

１９８０年代,刘敦愿的行政工作减少,研究进入高峰时段,发表了大量论文.１９９４年,其自选集

«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经热心的台湾同行推荐,由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出版.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５日,
刘敦愿因肺心病抢救无效,逝世于济南,享年７９岁.２００７年«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简体字版由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２０１２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刘敦愿文集»收录论文１１５篇,可以反映其研究的总

体面貌.他在晚年基本完成的古籍整理项目«齐乘校释»,由其学生刘伯勤等补充完善,也在２０１２年

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在２０１８年出版了修订本.刘敦愿论文的另外几种选本,目前正在编辑中.

二

刘敦愿学术功底深厚,视野开阔,涉猎极广,但其终生矢志不渝的是对以青铜艺术为核心的中国

早期美术的研究.他的«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一文,初稿成于６０年代初,经数易其稿,才在１９８６
年发表于«文史哲»杂志.这是他唯一直接从理论角度阐述其学术理念的文章,尽管他私下曾说到对

该文不甚满意,但仍可作为探讨其基本学术主张的入口.
该文所说的“考古学”,“指的是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即以田野考古学方法作为基础的考古学”①,

而不是传统的金石学或西方的铭刻学.刘敦愿对古代艺术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传世品或零散出土的

古代遗物,而是２０世纪以来科学调查和发掘所得的考古材料.他指出:

　　现代考古学强调地下出土资料的完整性,把古代艺术品看作共存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其他的各种遗物互相印证,反对过去那种只重艺术品而舍弃一般遗物的错误做法.为此,必

须把古代艺术品同产生它们的特定的社会土壤与历史条件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为古代艺

术的研究提供了客观的科学基础.②

由于考古材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遗存的物质性原境,用好考古材料,可以使美术史的研究基础

得到根本性的更新.该文将“艺术”一词界定在造型艺术的范围,即通常所说的“美术”.他提到,美
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③.这是２０世纪初以后中国所接受的西方“美术”固有的分类.
尽管这种分类方式只是在欧洲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形成的,但在当时的确使得中国美术史

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原有的书画史传统,而扩展到更多的门类,也使得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具有了一

种比较研究的平台.“考古学”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均是“新学”的组成部分,刘敦愿的学术道路,也
就是在这种新的学科构架下展开的.

刘敦愿从欧洲考古学兴起和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古典时期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的历史,来
讨论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这显示出他多年的一个目标,即参照西方古典美术史的体系,
利用丰富系统的田野考古材料,以先秦青铜艺术为中心,建立中国古典美术的框架.

刘敦愿的自选集题为«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其中“美术考古”一词,源于郭沫若所译德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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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敦愿:«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刘敦愿文集»,第４页.
刘敦愿:«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刘敦愿文集»,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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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海里司(AdolfMichaelis)«美术考古一世纪»一书①.他早年学习油画,深知古典美术是欧洲艺术

最为重要的渊源.他逐字逐句反复研读米氏的书,在考古学与美术史学两个学科交流不足的情况

下,“美术考古”(Kunstarchäologie)一词为身在考古界而又有志于美术史研究的刘敦愿提供了一个

名正言顺的术语;更重要的是,他从中为中国早期美术史的写作,找到了西方古典美术这个参照系

统.他还认真研读过多种古典学著作,如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塔西

托的«历史»、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等,获得了西方古典历史的基础知识.
刘敦愿早年在巴县已接触到汉代画像砖、石的材料,而山东汉代画像石的材料更为丰富.他虽

有多篇文章论及山东汉代画像的问题,但却并未以此作为重点.刘敦愿还曾得到史学家童书业的信

任,１９５６年前后,协助童氏修订«唐宋绘画谈丛»一书②,但他也没有由此转向对绘画史的研究,而始

终专注于中国青铜艺术.
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在商周青铜器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如在定名、分类、铭文释读等方面都积累了

丰厚的经验,但其主要目标在于补助经学.近人将青铜器的研究纳入史学和考古学的框架,但于其

艺术价值,仍是最为薄弱的一环,也被研究者视为畏途.２０世纪有大批学者和艺术家致力于开拓中

国艺术的视野,如鲁迅收集汉画拓片,郑振铎收集古代版画和陶俑,张大千等人调查敦煌,都有不同

的贡献.但像刘敦愿这样全面利用考古材料,自觉而系统地研究青铜艺术者,却为数不多.在当时

的考古学界,他的努力常常为人所不解,甚至为少数同行讥笑.但他认为,如果不理解青铜器艺术,
那么对后来中国艺术的研究就缺少了重要的基础.他指出,商周青铜器多礼器与兵器,乃王室和贵

族为“国之大事”而造,是当时物质和精神文化最集中的体现,青铜艺术“就世界范围来说,它自成一

格独立的体系;就中国古代造型艺术来说,它曾居于压倒的优势,并给其他部门(如绘画、雕刻与书

法)种种影响”③.因此,他从年轻时起,最大的目标便在于从青铜艺术中探寻中国艺术的根基.
商周青铜器奇伟诡谲,高古幽远,意义暧昧难明.刘敦愿知难而进,所凭依的是扎实的传统文献

功底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他回忆丁山时曾说:“他教导我要老老实实地读书,要‘读书’知之,而不要

‘翻书’知之.从先秦典籍读起,一本一本地读,一个字不落地读,因为一个字就是一个问题,秦汉是

一句话一个问题,魏晋以下一段一个问题,唐宋以下往往是一篇说明一个问题了.他谆谆教导,先秦

典籍是重点所在,祖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也是为人处世的根本,一刻也不能忘.当然丁先生也不是教

我走‘读经’的老路,根据他的治学经验,读书与资料工作之外,还要选择几种传统与现代的科学,与
古史研究有关的,依次一一专攻,多一门学问就多一把开门的钥匙,这样,学问也就能够成其博大精

深了.”④文献与其他相关科学并重,这两个方面的确是他后来治学最重要的基础.
刘敦愿对青铜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逐一论述青铜器饕餮(兽面)、鸱鸮、鹰、虎、豕(豭)、牛、鹿、貘、鸡、蝉等动物母题和勾连纹、

圆涡纹等几何纹样的形式与意义.
学界关于青铜艺术母题和纹样的研究,有两条基本路径,一部分学者重视形式分析,主要通过寻

找纹样变化的规律,建立其年代序列和风格谱系,但他们大多不涉及甚至有意回避纹样的文化意义;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青铜器动物纹样蕴含着深刻的宗教意义,在祭祀活动中有着特定的功能.前者

重视对器物本体的研究,后者则注重与外部文化因素的联系.刘敦愿不在形式和意义上单选一端,
而兼顾了内外两个方面,既以其美术史家独有的目光,对器物形态和纹样加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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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认为大部分母题和纹样蕴含着特定的宗教意义.
刘敦愿分析了多种兽面纹的共性与个性,指出:“中国古代鼎彝重器之上,兽面纹样运用得如此

普遍,不无可能也寓有神明的无处不在,临鉴在上,主宰着人间祸福的含义,至少从艺术构思的角度

来考虑,似乎是不妨作如是观的.”①“这种程式化了的组合,既是一种装饰方法,然而也不无可能寓有

某种有待探明的深刻含义.因为它明明在显示一之可以剖分为二,而合二又可以为一的,其中似有

某种哲理存焉.疑是企图表现宇宙万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②,“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

学说,研究的就是这种种相反相成的微妙关系与互相转化.专门成学虽在战国秦汉时期,估计在野

蛮与文明之际的‘虞夏商周’,也应有所萌芽,并在艺术上也有所表现,兽面纹样的这种奇异组合关系

是否便是,很值得考虑.”③他在努力发掘各种可能性的同时,又不妄下结论,指出:“古代艺术品的装

饰因素,往往相当浓厚,表现在青铜器上尤其如此,因此如何使之与内容区分开来,也为我们提出了

难题,求之过深,不免‘望文生义’,必然失之牵强附会;如果其中有些确乎是有所为而发,视而不见,
不加重视,也难免遗憾.”④

刘敦愿重视图像材料与传统文献的互证,同时,也注重对文献有效性的审核.例如«吕氏春秋
先知览»中对于“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的记载,金石学家援以命名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兽面纹.
而刘敦愿注意到,此类纹样许多是有身体的,只是隐而不彰,«吕氏春秋»的描述与实物所见不符.由

于“文献不足征”,刘敦愿提倡综合运用各种材料,“交叉火网打目标”.他采用«隋书东夷传流求

国»“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以避邪驱鬼的记载作为旁证,来论证兽面纹的含义⑤.表面看来,这
条文献与商和西周的距离比«吕氏春秋»更为遥远,但是,其背后却有视觉形式的分析作为基础,也反

映出他对于民族学材料的重视.又如,他利用商周文字来补充这一时期绘画材料的不足,指出:“语
言的譬喻与概括,寓有深意,然而由来久远,估计古代青铜器装饰艺术上有所体现,或不致有如一般

想象之简单.”⑥如此由文字与纹样在形态上的相似性,推想到二者更深层的联系,极具启发性.在关

于祭祀用豭的分析中,他重视母题与祭祀仪式的关系,又注意结合动物学知识.在关于勾连纹的讨

论中,他追溯了纹样与编织技术的关系.他对民族学、神话学材料的利用,乃至晚期笔记中史料的采

用,时时可见.
第二,在史前文化中追溯青铜艺术的渊源.
刘敦愿结合对山东地区的田野调查,撰写了多篇文章讨论史前艺术,并处处留意史前艺术与青

铜艺术的联系.他在１９５９年发表的«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技术与艺术»一文⑦,详细论述陶器制

作技术与器物形制、装饰和色彩内在的关联.他认为山东龙山文化“爱好单纯的颜色是其特点”,各
种颜色的陶器都是“有意识的制作”,其中外加白色陶衣的黄陶和红陶鬶“大约是模仿白陶鬶,可能这

种白色泥土难得,所以才这样做的”.⑧ 他还敏锐地注意到薄胎黑陶的缺点,即由于制作过于薄巧而易

碎,违反了陶土的性能.这些看法在今天仍不失其价值.该文的讨论还结合了对山东即墨县西城汇村

土法烧制黑陶调查的材料,可视为实验考古学的先声,也与时下相当新颖的“技术艺术史”不谋而合.
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与竹编艺术»一文中⑨,技术的视角进一步得到发展.«论古代仿匏器皿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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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构思»贯穿了史前与青铜时代①,以现存器物倒推有机质器物大量使用的可能性.«试论中国青

铜时代艺术中的东方史前文化因素»一文②,则清晰地论述了山东史前文化对中原青铜艺术的贡献.
刘敦愿对于史前艺术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山东地区的材料,«论鹳鱼石斧图的艺术性及其他»③及«彩
陶盆舞蹈纹样研究»④等,将眼光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

第三,通过对战国画像铜器和汉代艺术的研究,探求青铜艺术的转变与影响.
刘敦愿系统收集了战国时期带有刻划、镌铸和镶嵌的绘画性图像的铜器资料,他将这类图像看

作青铜艺术向汉代转变的重要一环,称之为“画像青铜器”.他先后分析了狩猎、采桑、舟战、鸟蛇相

斗、庭院植树与养鹤等题材,解释了这些图像在绘画语言上的特征,并对其中许多主题提出了新的解

释.在雕刻艺术方面,他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篇的理论价值,并结合«庄
子达生»篇“梓庆削木为鐻”和考古材料,对这篇重要文献进行了详细阐释⑤.他还对西汉湖南长沙

马王堆帛画和棺画⑥、河北定县１２２号西汉墓出土的金错狩猎纹铜车饰⑦和多种汉代画像砖石的题

材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揭示出商周青铜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第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讨论早期古典艺术的一般性问题.
从诸如«试论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透视观»⑧、«试论青铜器的动物纹饰的对称法则问题»⑨等文章,

都可以看到刘敦愿从整体上重新思考中国早期美术史形式特征的尝试.在«中国早期的雕刻艺术及

其特点»一文中,他指出在佛教进入之前,中国像古代两河流域、早期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存在着

对于偶像的禁忌,故以偶像为中心的雕刻艺术不够发达.这篇文章已经涉及中国早期艺术最为关键

的一个问题,由此发展下去,可以对早期中国美术自身的特征和发展逻辑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由于青年时代接受过绘画的训练,刘敦愿对艺术语言有独到的理解,对图像有十分敏锐的洞察

力,他长于视觉分析,往往能言他人之所未言,发他人之所未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山东龙山文

化黑陶器竹节状结构的讨论.有研究者认为黑陶豆竹节状的柄部可证明山东古代确曾有竹子存在.
他审慎地提出商榷,认为“因为豆柄,还有某些其他器物(如陶杯之类),器表之作竹节形态,应是一种

装饰手法,是对那种层层平行的弦纹的一种灵活处理,未必就是截取竹节直接制作器物,然后陶器又

进行了模仿.”他将陶器上轮制形成的细密弦纹与器表凸起箍节之间形式上的关联,从制作技术等

内部因素加以分析,注重艺术语言自身的规律,富有说服力.«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

等文章,时时处处有着精彩的洞见,皆是作品细读绝好的案例.
刘敦愿在对中国古代艺术的讨论中,常常以其他民族的材料为参照,例如他论及商代青铜器一

首双身的纹样,即以古代希腊瓶绘中神化的动物和近代印第安人建筑物上的木雕作为比较.这类

的例子极多,既说明他对于外国美术史材料的娴熟,也说明他试图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艺

术.在不同学科的交叉中,他的眼光是双向的,既重视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运用多重证据,从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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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发掘青铜艺术的意义;又将青铜器的造型和纹样看作史料,拓展出对于古代国族、神话、农业、畜
牧业、环境等方面的讨论,探讨后世民俗、民间美术的渊源,视野极为开阔.

三

在人文科学的“图像转向”被学术界热议,公众对于博物馆艺术展览的热情持续不减等背景下,
美术史学科的发展正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在这个时候,我们回望刘敦愿的学术研究,当然不难

发现其价值之所在.但刘敦愿生前却是一位寂寞的独行者,其外部学术资源相当有限.分析总结其

原因,对于相关学术史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工作.
刘敦愿评论乃师丁山为学,是由小学入经学,再由经学入史学①.从这种学科视角来看,刘敦愿

则是从艺术实践出发,进入历史学和考古学,晚年主要精力再次回归到美术史的研究上.这样一种

复杂的结构,不是通过科系划分清晰的专业化教学建立的,而与他个人的理想、选择、机缘密不可分.
刘敦愿为人诚恳豁达,温厚谦让,不喜经营,不立门户.他在研究中不趋热点,不争风头.他有方闲

章,文曰“宁为牛后”,可谓夫子自道.１９５０年代,山大历史系人才济济,在诸如古史分期、农民战争

等问题的研究中风生水起,各领风骚.刘敦愿作为“小字辈”,几乎完全远离这些讨论.尽管他早在

１９６０年代初已居于龙山文化研究的前沿,但后来当学界兴起关于文明起源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时,他却

很少发声.刘敦愿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一位艺术家的性格与热情,他兴趣广泛,不专一宗,除了美术

史、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论述,他还撰写了大量长短不一的文章,讨论农业史、畜牧史、鸟兽草虫,乃至神

话、民俗、民间艺术等诸多方面.他长期以一种个人化的状态,游弋于多个学科的边缘和交叉点上.刘

敦愿这种“不识时务”的天真,在壁垒森严的学术环境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他的“短板”.
刘敦愿本人自我认定为考古学者.作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他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

献,使得该校的考古学教学与研究始终坚定不移地建立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刘敦愿还曾担任中

国考古学会理事、山东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但他绝不是一名“考古匠”,他对田野考古学意义的

认识,来自他对学术史深入的思考和广博的学术视野.实际上,刘敦愿在世时,在考古学界并不占有

显赫的地位,“主流”考古学界将其视作“异类”者不乏其人.他在考古界重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多
限于调查报告,即局限于材料本身,而反映其学术观点和思想的大量论文,不得不辗转发表在各种不

同性质的刊物和文集中.即使专门研究青铜器的论著,在关于学术史的陈述中,也多是一带而过,不
能充分看到其研究的价值.这当然与他的性格、机遇不无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受制于学科之间

的壁垒和学科的发展阶段.

２０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成就斐然,世界瞩目,但同时也家法森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下属的考古组自殷墟发掘伊始,即建立了一套机构化、制度化的工作机制.这种传统,一直发展为新

中国成立后长期存在的各级别考古研究院所.这些行之有效学术机构和制度是中国田野考古学最

主要的力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客观上也使得其他研究传统和范式边缘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之初,即秉承傅斯年“中国兰克学派”的道路,以“动手动脚找材料”为主要

手段,以“实证”为唯一标准.傅斯年之所以选择这种１９世纪末的史学主张,目的在于继“疑古”风潮

之后,更新中国史学的材料基础,从文化上重新建立国民的信心②.但中国考古学者很少注意到,２０
世纪初,兰克学派在西方即受到许多批评.人们也很少知道,傅斯年晚年已在反思自己的主张,“对
获得客观性知识可能性的乐观发生了巨大变化”③.田野考古材料的迅速增长,为中国考古学赢得了

国际性的荣誉,大批考古工作者信心满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中的许多人极少关注其他相关学科

３６１刘敦愿与中国早期美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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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变化.在阐释层面,宏大叙事的话语体系和粗糙的科学主义倾向至今仍时有所见.
刘敦愿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系统的田野发掘和集体性研究项目,只能以个人之力,从事相关的

田野调查.到山大考古专业创建时,他已不算年轻,无力从头做起.他在田野考古训练上缺少师承,
技术方面始终难以称得上专家,无论是地层学、类型学,还是后来主导性的“区系类型”研究,他都缺

少足够的发言权.他虽然很早就熟读蒙特留斯(OscarMontelius)的«先史考古学方法论»,但却很少

在研究中遵从类型学的写作范式,而活跃的艺术因素也的确不是仅靠类型学就能捕捉到的,还必须

立足于更为宽厚的学术基础,寻求更加精微、多样的表述.随着考古教学与研究的日益专业化和单

一化,许多考古学同行并不习惯刘敦愿旁征博引、文思纵横的行文.
刘敦愿指出:“从欧洲近代考古学的发展与古代艺术研究的关系来看,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因

果.”为说明这一点,他特别举出郭沫若对米海里司«美术考古一世纪»的翻译为例证,指出郭氏需要

必备的考古学知识时,“不是译读一本考古学通论,而是这本关于古代艺术研究的专著,并且认为获

益匪浅,这个问题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①他认为,在欧洲,古典艺术品的搜集与研究,曾是现代考

古学的先驱,而古代艺术研究在更高的基础上,是可以重新作用于考古学的.如他提到很多图像材

料可以补充实物材料之不足,对于复原古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他还呼吁考古学家加强艺术修养,
“大体通晓艺术各部门的一些特点与发展规律”②.可惜的是,对于考古学而言,这种呼声的传播,实
在太微弱了.

另一方面,美术史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在２０世纪不像考古学那样有着迅猛的发展,而长期呈现

为一种“学科史”.值得注意的是,刘敦愿在«考古学与古代艺术研究»一文中,几乎不使用“美术史”
一词.尽管他的许多研究在今天来看毫无疑问属于美术史的范畴,但他的研究仍与当时主要活跃在

各美术院校的美术史有着极不相同的面貌,而“过早地”呈现为一种历史学的特征.当时的美术史研

究仍与美学、美术批评界限不明,强调与艺术创作的互动,对古代美术的研究以卷轴画为主流,少量

学者涉及宗教美术,于更早的青铜时代和石器时代,则很少有人问津,因此,当时美术史界的学者多

将刘敦愿看作一位考古学家.
刘敦愿数十年坚守研究古代美术的理想,他可以说是一位“错时”的美术史家.如果我们仅仅囿

于考古学的视野,是难以全面理解他在古代美术研究方面的贡献的.刘敦愿的工作可以看作２０世

纪美术史学科建设总体工程的一部分,他与其他同时代学者的努力,使得中国美术史的史料基础大

大扩展,也拓宽了美术史研究的时间维度和艺术类型.刘敦愿在建设中国古典美术体系上的努力,
具有开创之功.

毋庸讳言,刘敦愿在学术上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例如,如何更加系统地利用考古学材料,将考古

学所建立的时空框架与美术史的问题进行更有机的对接,是他已经注意到,却未及充分展开的课题.
又如,由于难以及时了解国外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他所使用的美术史研究概念和框架相对陈旧,
也未及充分结合中国材料,对于外来的学术工具进行自觉的批判性研究,但是,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

遗憾,倒不如说是整个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对于早期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汉代以下中古美术的研究近年

来有显著的发展,但先秦与史前美术史的研究,仍投入力量不足,中国古典时代的美术整体面貌仍不

够清晰,这与日益丰富的考古材料极不相称.而美术史的概念、问题、理论、方法、框架都需要结合中

国的材料进一步讨论和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敦愿的学术遗产就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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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DemocracyandtheMassLine:TheHistoricalRetrospection

　 andVisionaryProspectoftheRelationbetweenChinesePeopleandtheState PhilipC．C．Huang

　 PresentＧdayacademicdiscourseisgenerallyanchoredontheideologyofeitherclassicalWesternliberalＧ

democracyorclassicalMarxismＧsocialism,includingthe“massline”traditionoftheChineseRevolution．This

articleseekstointegrateandgobeyondbothofthose,fromaretrospectiveＧhistoricalaswellasaprospectiveＧ

visionarypointofview,toargueforparticipationofthepeople,neithersimply“democracy”–i．e．“rulebythe

people”asjuxtaposedagainst“rulebytheking”,orruleby“themasses”or“themassＧline”．Thetermpeoples

participationinfactbestcapturestherelevantpartsoftheChinesehistoricaltraditionandalsomeetsChinas

presentＧdayneeds,bycapturingtheloftyidealavowedinboththestateandpartyconstitutionsofaimingtoward

“thefundamentalinterestsofthegreatestmajorityoftheChinesepeople”．InthepastfortyＧplusyears,thestate

inChinahasinfactyieldedenormouspowersandrightstothepeople,includingmanagementpowersandrights

overcultivatedlandtopeasants,therightsandpowerstothe(ruralandurban)peopletoestablishprivate

enterprisesandbusinessesinthemarketizedeconomy,and,withinitssystem ofgovernance,adoptedvery

widelytheinteractiveprincipalＧagentmodeofoperationandincentives,bothamongdifferentlevelsofits

government,andbetweenthegovernmentandsociety．Furthercombiningofsuchstrongstateleadershipwith

activeparticipationofthepeoplecanbecomealsoamajorcounteragainstthelongstandingprobleminChinese

governanceof“bureaucratism,”andcontributetowarddevelopinganeven moredistinctivemodeofChinese

governance．

ParadoxinthePublicandPrivate:

　 MechanismsofMoralityinContemporaryChineseSociety LiXiangping,YangYang

　 Thedivisionofmoralityintopublicandprivatesphereshasbeenafocalpointinacademicdiscussion

regardingChinesesociety．Lookingattheissuehistorically,traditional,publicmoralityhasalwaysbeenthe

national,politicalmorality,andmodernintellectualshavesoughttolinkpublicmoralitytoasenseofnational

independenceandrevival．Theoveralltendencyhasbeentoaffordtheideaofpublicmoralityapositionof

priority,andindividualmoralityiseitherneglectedofconflatedwiththeformer．

YinＧyangPhilosophyFoundintheExcavatedSilkVersionoftheInnerCanonofHuangdi BaiXi

　 TheMawangduiversionoftheInnerCanonof HuangdishowshowyinＧyangphilosophywasappliedto

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sincetheSpringandAutumnperiod．Itsetforthimportantphilosophicaltenetsthat

canalsobefoundinvariousformsinGuanziandLvsCommentariesofHistory．Connectingalltheseworksisa

veryclearthreadofyinＧyangthought,butweshouldstillunderstandtheseworkstobeprimarilyDaoist,and

notbelongingexclusivelytotheYinyangSchool．EvenbeforeZouYanfoundedtheYinyangSchool,the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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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selvesalreadyexisted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hisphenomenondemonstratesthestrongrelationship

betweenZouYan,hisYinyangSchool,andDaoism．

TheTacticsofSageandtheDrivingForceinAttendingVirtue:

　 ConfucianViewsonReputation GouDongfeng

　 OneofthecentralideasofConfucianismhasalwaysbeenon“correctingnames”(zhengming)．“Ming”of

thisphrasehasthreepossiblemeanings:name,status,andreputation．TheHandynastyscholarsconcentrated

theirscholarshipondevelopingtheideaofname,whiletheNeoＧConfucianistsconcentratedontheideaofstatus．

Infact,theideaofreputation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toConfucianism,whichisoftenconcernedby

litterateurandhistorians．Inaword,therearetwoaspectsofConfucianthinkingonreputation．Thefirstoneis

establishinganeducationsystemofmingonthebasisofthediscoverythatordinarypeoplecannotlivewithout

reputation．Thesecondoneistopayattentiontothenatureofreputationas“decisionsmadebyothers”,sothat

themoralfreedomof“decisionsmadebyoneself”canbeachievedthroughreflection．Therevelationofthesetwo

thoughtsishelpfulforustounderstandmoretheConfucianpoliticsandvirtuemoreconcretely．

CommentsontheTheoryofClassificationandPeriodizationofConfucianClassics HuangKaiguo

　 TheperiodizationanddivisionofthedifferentschoolsofclassicalConfucianismisanimportantissueinthe

historyofConfucianism．TheministersofSikuLibraryputforththeideaof“twoschoolsandsixperiods”,but

therewasnoreasonforthedivision,andthedivisionwasincomplete．Sincethen,therehavebeentherehave

beenmorethantendifferenttheoriesofdivision,includingtwoＧperiodtheory,threeＧperiodtheory,fourＧperiod

theory,sixＧperiodtheory,sevenＧperiodtheory,nineＧperiodtheory,tenＧperiodtheory,twelveＧperiodtheory,

andtwoＧperiodtheory,threeＧperiodtheoryandfourＧperiodtheory．Thesetheorieshavethesignificanceof

correctingthemistakesoftheministersofSikuLibrary,butduetothelimitationsofthetimesandacademic

schoolsandotherreasons,therearestilldifferenttheoreticaldeficiencies．Mostofthesetheoriesdonotdealwith

therelationshipbetweendistributionandinstallment,letalonethefundamentalissueofthebasisofdistribution

andinstallment．However,ifwedontsolvethebasisofdistributionandstaging,therewillbenobasisfor

distributionandstaging,andwecannotreasonablyexplainthedistributionandstagingofConfucianclassics．

Therefore,althoughtheexistingtheoriesofdistributionandstaginghavedifferentopinions,theyarenot

convincing．

TheRiseofLiteraryDescriptionsofGovernmentalInstitutionsattheEndoftheHanDynasty HuangZhen

　 Chinahasalonghistoryofprovidingdetailedaccountsofitsowngovernmentalinstitutions,butthereisa

lackofsystematicresearchonthistopic．ThisliterarytropecametofruitioninthemidtolateHandynasty,with

manyworksattemptingtocopyTheRitesofZhou．OneimportantearlyexamplewasHuGuangsExplanations

oftheHanOfficials．Thisworkwasanimmediatesuccess．Sincehimtherehavebeen manymoreworks,

expandingbothonhisfoundationandonthisentiregenrea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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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essastoWhoisBuriedintheXinzhouJiuyuanHillockTombfromtheNorthernDynasties ZhangJinlong

　 TheXinzhouJiuyuanHillockTombisoneofthemostsignificantrecentdiscoveriesinNortherndynasty

archeology．Sincethetombhaslongsincebeenplunderedbythetimeofitsdiscovery,figuringouttheidentityof

theoccupantisdifficult．AfterresearchingtombsofsimilarscalefromtheNortherndynasties,andconsulting

historicalrecordsaboutthepolitical,economic,andsocialcircumstancesofthatera,wehaveconcludedthatthe

occupantbelongedtothehighestlevelsoftherulingclassoftheEastern WeiorNorthernQiregimes．After

makinganextensivelistofpossiblecandidatesandeliminatingtheunlikelyorimpossibleones,wefoundthatthe

mostlikelyoccupantofthistombwasSheDigan,thebrotherＧinＧlawofGaoHuan,thefounderoftheNorthern

Qidynasty．

GuangchengSong,EasternHanRites,andtheEvolutionofFuＧstyleLiterature JiangXiaoguang

　 WhenMaRongwroteGuangchengSongandpresentedittotheemperor,hisintentionwastoreinstatethe

ancientritualofhunting．Ostensiblyitwasanimperialhuntingritual,butineffectitwasanopportunityforthe

emperortoreviewhistroops,issueneworderstohighＧrankinggeneralsandofficials,announcepolicy,and

strengthe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courtandthemilitary．Unfortunately,hisworkwascriticaloftheruling

classandheendedupoffendingthefamilyoftheempress．Because much Handynastyfuliteraturealso

happenedtobeaboutimperialhuntingexpeditions,andhehadoffendedtherulerswithanessayabouthunting

rites,thiseventpermanentlydamagedthedevelopmentoffuliterature．

HanYusViewonYiandXiaanditsImpactonHis“AncientProse”Thought LiuNing

　 HanYusideas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Yi(Barbarian)andXia (Chinese)greatlyinfluencedhis

advocacyofthe“AncientProse”movement．ThecruxofhisviewwasthatChinashouldeliminatetheinfluence

of“foreignthought”intheformofBuddhism,andembrace“Chinesethought”．Hisconceptof“Chinese”was

notoneofChineseethnicityorculture,butratheroneofChinesenationality．Healsodidnotlimithisconceptof

ChineseＧnesstoConfucianism,butexpandedittoincludeothernativestrainsofphilosophicalthoughtand

literarycreation．Hisradicalnewideastoward YiversusXia wentbeyondhis AncientProse Movement

predecessorssimpleideaofreturningtoanolderstyleofliterature．HanYuwantedthisnew movementto

engenderanewstyleofliteraturethatpaidqualattentiontobellesＧlettresandphilosophy．

BorrowingfromtheFantasticandtheEstablishmentofPoeticStyle:

　 ACaseStudyofHanYusandLuTongsOdetoanEclipse SunYujin

　 Duringthecreationofthe“HanＧMeng”(HanYuandMengJiao)SchoolofTangdynastypoetry,thetwo

piecesofOdetoanEclipsewrittenseparatelybyHanYuandLuTongholdaspecialposition．Theydescribe

amongotherthingsstrangeastronomicalphenomenainordertoindirectlycriticizethecourtandgovernment．

Theywerealsoattemptingtocombineliterarycreationwithmoraldidac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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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scussiononSomeoftheDifficultiesinWritingtheChroniclesofDunhuangLiterature FuJunlian

　 Asaliterarystyle,chroniclesareyearbyyearaccountsofaperson,eventormovement．Theyinclude

descriptionsof,forexample,anauthorssocialactivities,thecreationandpublicationofhismajorworks,and

hiscommunicationwithotherimportantfigures．AchronicleofDunhuangstudiesmustfollowthesamepattern．

Forliterarycreations,ifthedatessurroundingtheauthorslifeareknownbutthepublicationofacertainwork

ofhisisunknown,wecanonlydefinethepublicationashavingbeencreatedsometimebetweenhisbirthand

death．Ifhisbirthanddeathdatesareunknown,theyearshepassedthehighestimperialexaminationusually

are,whichalsohelpwithdatinghisworks．FormanyworksintheDunhuangmanuscripts,arerelateddatesof

theauthoraresometimesunknown,whichmeanswemustdatecertainworksbasedontheirhistoricalcontent．

ThesearejustafewofthedifficultiesthatarisewhentryingtodateDunhuangworks．Thisiswhychronicling

Dunhuangstudiesmusttakeacomprehensive,interＧdisciplinaryapproach．

TranscendingthePriorityDisputeBetweenRightsandGood

　 —TakingMultipleReflectiveEquilibriaastheAnalysisMethod CaoShengmin

　 ThereflectiveequilibriaisbasedonthenonＧfoundationalism andapproximatecoherentism,aswellas

coveringdifferentperspectivesfromsubjectivetointersubjectiveandthentoobjective．Essentially,thereflective

equilibriaaimstoargueagainstdifferences．Thereareindividualandgeneral,singleandmultiple,aswellas

simpleandcomplextypeswithinit,sothesystematicconstructionofmultiplereflectiveequilibriacanbe

completed．Inordertotranscendtheprioritydisputebetweenrightsandgood,themultiplereflectiveequilibria

willtaketheexistingunderstandingofrightsandgoodasconsideredjudgments,andusetheseasthestarting

pointtomakethemrefertoeachotherandmakeadjustments,thenachievetheidealgoalofpursuingjustice

principle．Thereflectiveequilibriaitselfcontainspracticalreason,butthisreasonhasitslimit,soitmustbe

treatedwithcaution．Ingeneral,themultiplereflectiveequilibriabetweenrightsandgoodwillalwaysbeopen

anddynamic,thusreflectpeoplesunremittingpursuitofjustice．

LiuDunyuanandEarlyChineseAestheticStudies ZhengYan

　 LiuDunyuanspentmostofhisprofessionallifestudyingearlyChineseartandarcheology．Withabackground

inEuropeanarcheology,hediscussedtherelationshipbetweenarcheologyandartinancientChina．Taking

Europeanclassicismasamodel,hisultimategoalwastocreateatheoreticalframeworkforthestudyofpreＧQin

bronzework．HewasapioneerinhisfieldinChinasincethebeginningofthetwentiethcentury．Hisworkand

the workofhiscontemporarieslaidthefoundationforChineseclassicalandaestheticstudies,bothina

theoreticalapproachandindiscoveringandorganizingthematerials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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